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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5 年危險藥物條例（替換附表 4）令》 ........   36/2005 

   

《 2005 年東區海底隧道條例（修訂附表）公告》 ....   37/2005 

   

《 2005 年泳池（修訂）規例》 ....................   39/2005 

   

《 2005 年圖書館指定令》 ........................   40/2005 

   

《〈飛航（飛行禁制）令〉 2005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41/2005 

   

《〈 2002 年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例〉  

2005 年（生效日期）公告》 ...............  

  

42/2005 

   

《〈 2000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第 3 號）規例〉

2005 年（生效日期）公告》 ...............  

  

43/2005 

   

《 2005 年儲稅券（利率）（第 2 號）公告》 ........   44/2005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angerous Drugs Ordinance (Replacement of Fourth 
Schedule) Order 2005................................. 36/2005

 
Eastern Harbour Crossing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Notice 2005................................ 3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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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mming Pool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5 .........  39/2005
 
Designation of Libraries Order 2005 .......................  40/2005
 
Air Navigation (Flight Prohibition)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2005......................  41/2005
 
Landlord and Tena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2002 (Commencement) Notice 2005 ..  42/2005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No. 3)  

Regulation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5...  43/2005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2)  

Notice 2005 ............................................  44/2005
 

 

其他文件  

 

第 76 號  ─  優質教育基金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  

  經審計帳目報表  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第 77 號  ─  香港旅遊發展局  

  2003/2004 年度年報  

 

第 78 號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  

  已審核財務報表及工作報告  

 

第 79 號  ─  二○○四至○五年度第三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第 80 號  ─  截至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預算·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摘要及總目收入分析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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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76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Quality Education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4 

   
No. 77  ─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2003/2004 Annual Report 
   
No. 78  ─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the 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for the year ending 31 August 2004 

   
No. 79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4-05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No. 80  ─ Summary and Revenue Analysis by Head,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6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秘書，現在沒有足夠法定人數，請響鐘傳召各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現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會議開始進行。  

 

 質詢。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只可提出 1 項問題。請議員在提問時盡量

精簡，不要在補充質詢時間發表議論。  

 

 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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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員工配偶在香港求職  

Spouses of Expatriate Workers Seeking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1.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n response to my question at the 
Council meeting on 19 November 2003,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stated that 
under the revised policy introduced on 1 July 2003, dependants of persons 
granted entry into Hong Kong had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from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efore they could themselves take up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The Secretary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is policy was in line with practices adopted 
in many developed economies, including Canada,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by dependants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required 
permission for taking up employment.  However, it has been reported recently 
that Australia, Britain, Canada, New Zealand and Sweden give spouses of 
expatriate workers the automatic right to seek employment,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grants work permits to spouses of certain categories of people, notably 
managers or executives of multinational firms.  It has also been reported that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show that restrictions on a spouse's right to work are now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employees to refuse an overseas posti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arrivals in 2004 who are the spouses of persons 

granted entry into Hong Kong to take up employment and,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have been given permission to take 
up paid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broken down by gender;  

 
 (b) whether Invest Hong Kong (InvestHK) has evaluated the impact of 

the above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ability of firms in Hong Kong to 
attract and retain talents from abroad and, if so,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nd 

 
 (c) whether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sider revising the relevant policy 

in order to bring it into line with the existing practices adopted in 
Canada, New Zea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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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 The current policy governing the employment of dependants of 

persons with permission to work in Hong Kong (the policy) was 
introduced on 1 July 2003.  With effect from that day, dependants 
have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from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efore they themselves can take up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The policy does not affect persons who had been admitted into Hong 
Kong as dependants, or whose applications for admission as 
dependants had reached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before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policy.  I should stress that the policy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a wholesale prohibition.  The dependants 
concerned may still work provided that they meet the eligibility 
criteria under the general employment policy (GEP) which applies 
to all overseas persons who seek to enter Hong Kong for 
employment.  A key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employment concerned 
is one which cannot be readily taken up by the local workforce.  If 
indeed it can be demonstrated to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that the 
job sought by a dependant cannot be readily taken up by the local 
workforce, this will be a strong factor arguing for favourable 
consideration by the Director, provided of course that the other 
criteria under the GEP are also met. 

 
  In 2004, 3 693 dependants to whom the policy applied were granted 

permission to join their spouses in Hong Kong.  Whilst a detailed 
breakdown is not availabl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m 
were dependants joining spouses who had been granted entry into 
Hong Kong to take up employment.  In 2004, 267 dependants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take up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under 
the policy and 238, or 89% of all applicants, were granted approval.  
Of the remaining 29 cases, one was refused, 23 were withdrawn, 
and five were being process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b) InvestHK has not conducted a formal evaluation on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on the ability of local firms to attract and retain talented 
individuals from abroad.  However, upon the inception of the 
policy, InvestHK has indeed received representations from its 
contacts that the cancellation of spouses' automatic right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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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s the loss of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which Hong Kong 
previously enjoyed.  To address such concern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proactively explaining to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hat the 
policy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for local 
employment, and is generally in line with practices adopted in many 
developed economies.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s 
for dependants who wish to take up employment are not onerous, 
and the approval rate, as seen from the above figures, is in fact 
rather high.  There has so far not been any sign that the ability of 
local firms to recruit from overseas has been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policy.  In 2004,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received a total 
of 21 098 entry applications under the GEP, representing an 
increase of 19% over 2003.  

 
 (c) We understand that our policy is in line with practices adopted in 

many developed economies, including Canada, New Zealand,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ereby dependants in similar 
circumstances require permission for taking up employment.  We 
will continue to keep our policy under review to ensure that it meets 
the changing needs of society.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a visa provision signed into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January 2002 for family transfer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 quote, "the Attorney General shall authorize the alien 
spouse to engage in an em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vide the spouse 
with an employment-authorized endorsement or other appropriate work permit."  
Would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please explain how our system, which requires 
both sponsorship and permission before a spouse may take up employment, is in 
line with the abov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provides the unrestricted 
right to work for spouses of those transferred by their companies?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ssued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visas to family members of H-type, L-type, 
E-type, O-type and P-type visa holders.  These dependants may accept 
employment if they have been granted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that is to say, 
they have no automatic right to employment.  The authorization is no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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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ant children of E and L categories.  The categories mentioned by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is related to holders of the L-type visa, that is, 
intra-company transferees who are employees of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providing services to its subsidiary or affili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managerial, executive or specialized category.  As for the other categories, 
such as the H-type, temporary workers, foreign nationals providing temporary 
services, employment or labour, the H classification has several sub-categories 
as well, including one for trainees.  So,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visas issued by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The visa type mentioned by Dr David LI is only 
related to one type of visa, that is, the intra-company transferees.  In general, 
for the other types, the right to employment of dependants is not automatic. 
 

 

陳智思議員：主席，金融界很多外籍管理層也曾就他們的配偶在香港工作的

機會向我們投訴。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政府有不斷積極

向商界解釋，我想知道局長所指的不斷積極向商界解釋，是通過甚麼渠道進

行的呢？很多界別，例如功能界別中的保險界，似乎並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面

的政策，尤其是有關的人可透過甚麼渠道申請。他們如何能知悉那些資料

呢？外籍人士接觸這些資料的機會可能不高，我想知道政府在這方面提供了

甚麼渠道？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最初推出政策時，我們亦瞭解商界對我們這項政策有

懷疑，不知會否礙於配偶不能在港工作，以致影響了他們在海外招聘人手。

在最初的時候，入境事務處（“入境處”）曾向各大商會匯報，並與商會會

員見面，解釋政策，我們並向他們保證，在實行這項政策時會有一定彈性。

陳智思議員剛才問入境處有否向每個界別解釋，就這一點，我可向大家說

明，我們是不可能向每個界別（例如測量界或工程界）解釋的。在開始時，

除了向商界代表解釋有關政策外，據我理解，入境處處長及其他高級職員亦

經常在與商界聚會時，就這問題作出適當的解釋。  

 
 
MR JASPER TSANG: Madam President, the policy to abolish the automatic 
right to work for spouses is, according to the Secretary,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local employment.  The policy was introduced in 2003 for good 
reasons obviously since we were having very high unemployment rates then.  
Now tha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 improving, is it the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at when the employment rate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the policy 
can be relaxed so that the automatic working right for spouses could be rest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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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the current 
unemployment rate is still standing at 6%, and I do not know whether it is high 
or low.  Many years ago, our unemployment rate was at about 1.5% or 2%, and 
that was what I called low.  I can assure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our policy from time to time.  But at this point of time, 
there is no plan to change the current policy. 
 
 
M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this is a follow-up to Mr TSANG's 
question.  Can the Secretary tell us the number of those spouses who had taken 
up jobs when the policy was introduced in 2003?  Is it an established fact that 
the policy was introduced because they had taken away lots of jobs from local 
people?  Can you give us some figures to show how serious the situation was?  
I also agree with Mr TSANG and my other colleagues that the situation has now 
changed, and if we want to be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entre and financial 
centre, we want to attract people to come here ……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是在發表意見，不是在提出補充質詢。  

 
 
MS EMILY LAU: No.  I want to ask him whether the policy can be 
reconsidered.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I am sorry I do not have 
the figures at hand now of the number of dependants who had taken up 
employment before the change of policy.  I would check and provide them in 
written form.（附錄 I）  
 
 Madam President, I told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that we will 
review our policy from time to time, but one very important fact is that the 
current policy, as we see it, does not hinder foreign firms from recruiting 
talented people from overseas.  This is borne out by facts and can be witnessed 
by the figures I just quoted: The number of foreign talents admitted into Hong 
Kong in 2004 rose by as much as 11%, as compared with 2003.  As we see it, 
the current policy does serve Hong Kong well, and it also serves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ell.  That is why I also said before that at this moment, we have no 
plan to change the curr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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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到曾向大商會解釋這項政策。請問政府是否

有甚麼文件可提供給議員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在與大商會會面時，各部門也會自行作出紀錄。議員現

在問我可否把那些紀錄拿出來，我想各大商會也會有紀錄，即他們在與入境

處或保安局開會時，也是會作出紀錄的，但我現在不能回答呂明華議員可否

把那些紀錄提供給各位議員。不過，我們的確曾與各大商會開會，無論是午

餐會或例會也有。  

 
 
呂明華議員：政府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是，既然已向商界

解釋了，政府自己是否有文件可提供給我們參考呢？  

 

 

保安局局長：我們是有一些文件提供給商會的。我相信我們可把那些文件提

供給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提及的政策，基本上是為了保障本地勞工，這是一

貫的政策。可是，從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我們亦看到有 89%的申請人成功

獲批准，比率也算相當高。雖然局長未能分類，也沒有詳細資料，但他可否

舉出例子？成功率既然這麼高，究竟香港有些甚麼職業是要靠這些人填補的

呢？   

 

 

保安局局長：我手邊有一份小小的分析，顯示我們收到了三百多份申請。或

許讓我談一談申請的分類：申請出任行政人員的有 132 位、教育界有 90 位、

財經界有 11 位、法律界有 8 位、醫療界有 6 位、資訊科技界有 5 位、設計

界有 5 位，另有 5 位申請在香港使領館工作，申請其他項類的則有 102 位，

總數為 364 位。這些便是我們所收到的資料。至於獲批准的數字，我暫時並

未有統計數字。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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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presen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nly 6.4% of those who arrived as dependants last year 
have been granted permission to work.  This is a very low rate.  Is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aware of how many of the other 93.6% are keen to take up 
employment but have been prevented from doing so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appointing a sponso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lthough the number of 
dependants entering Hong Kong in 2004 stood at 3 693, only 267 of these 
dependants applied for permission to work in Hong Kong.  That reflects the 
number of dependants who wish to take up employment in Hong Kong, but that 
does not mean our policy is debarring the rest to work in Hong Kong.  This is a 
point I wish to make clear.  Of these 267, 238 were granted permission to work 
in Hong Kong, and that means 89% of the applicants were granted approval to 
work in Hong Kong.  Madam President, I must say that this is a very high 
percentage. 
 

 

主席：第二項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規程問題。我直至現在還未收到有關這項口頭質詢的主

體答覆的草擬本，我不知道應否把這項質詢延遲，因為我現在手邊沒有有關

的主體答覆的草擬本，這是會影響我跟進有關質詢的，即使我頭腦怎樣靈

光，這樣的情況也好像不太好。希望主席可以考慮把這項口頭質詢押後，待

我們收到有關的主體答覆的草擬本後我才提出。  

 

 

主席：李卓人議員，《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政府官員必須把主體答覆的草

擬本提交我們，而他的答覆也是以他在會議上所說的為準；主體答覆的草擬

本只是協助我們容易記得他所答的內容而已。因此，我認為你是可以提出這

項口頭質詢，但我和你也有同樣的困難，因為我面前也沒有一份主體答覆的

草擬本。因此，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我會比平常較寬鬆處理，因為我根

本無法記得那句話曾否在主體答覆中提及。 

 

 李卓人議員，請你提出你的主體質詢。  

 

 

李卓人議員：主席，我剛剛收到主體答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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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實施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2. 李卓人議員：主席，關於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法律

實施《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公約》”），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鑒於香港特區政府在去年 9 月回應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

委員會（“聯合國委員會”）於去年 5 月提出的事項時曾表示，

幾乎所有《公約》條文已納入香港的成文法中，有哪些《公約》

條文還未納入香港法律，原因是甚麼，以及當局會否就這些條文

進行立法；及  

 

(二 ) 鑒於聯合國委員會曾在 2001 年 5 月建議香港特區政府立法實施

《公約》若干條文，當局會否落實該項建議？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公約》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已憑藉《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在憲法上獲得保證落實。《基本法》第三十九

條訂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

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  

 

 當局已採取措施，把《公約》條文納入香港特區的本地法律，詳情載於

本答覆的附件。   

 

 正如我們在根據《公約》提交的第二次報告（中國提交的首份報告其中

一部分）第 2.3 段指出，就《公約》的條文而言，香港法例中確實沒有另一

項條例像《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般，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

條文納入其中，使之成為本地法律一部分。不過，《公約》的條文已通過《基

本法》多項條文（例如第二十七、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一百三十七、第

一百四十四和第一百四十九條），以及超過 50 項香港法例的條文，納入本

地法律。這些法例原載於我們提交的首份報告附件 3，有關資料已更新，載

列於第二次報告附件 2A，現轉載於本答覆的附件內。我們認為，在保障《公

約》所載的權利方面，這類具體措施較在本地法律中重申《公約》條文的做

法，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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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關於質詢的第 (二 )部分，不論是《公約》本身，抑或是聯合國委

員會所作的一般評論，也沒有要求政府把《公約》納入本地法律中。《公約》

第二條要求政府採取步驟，以所有適當方法，逐漸使《公約》所確認的各種

權利完全實現。根據聯合國委員會一般評論第三條，締約國須自行根據本身

情況，決定不同的權利應以何種最適當的方式實現，以期最終能以循序漸進

的方式使《公約》下的所有權利能得以實現。這個過程一直在進行中，而我

們亦一直研究進一步以立法方式實踐《公約》的可能性，例如我們已經立法

提高刑事責任的年齡，以及近期禁止種族歧視的立法建議，都是其中的例子。 

 

 李議員在質詢的第 (二 )部分詢問，我們會否按照聯合國委員會在 2001

年 5 月的審議結論所作建議，進行立法或檢討政策的工作。聯合國委員會建

議立法或檢討的 6 個範疇，以及我們的立場如下：   

 

(a) 私營機構的種族歧視問題（即聯合國委員會建議的第 30 段）：我

們已經在 2003 年 6 月宣布計劃在這方面進行立法工作。最近我們

亦已完成該立法建議的公眾諮詢，並正草擬有關法例；   

 

(b) 有關性傾向歧視和年齡歧視的行為（第 31 段）：正如我們在履約

報告及對聯合國委員會提出的事項的回應（關於年齡歧視的問題）

中所解釋，政府對有關事項的立場如下：   

 

(i) 有關性傾向歧視：正如我們在報告第 2.8 段所說，這是個敏感

問題，會對根深蒂固的道德標準和觀念造成沖擊。我們認為在

現階段，自我規管和教育的措施，比以立法方式處理性傾向歧

視行為更為適當。故此，我們不斷通過公眾教育和行政措施改

變市民的歧視態度，以期在社會上提倡處事客觀、互諒互讓、

互相尊重的文化。當然，我們不能期望可以在一夜之間把市民

的態度改變過來，因此該些措施須在一段時間後才能取得成

效。   

 

 然而，政府已在有關方面增撥資源。我們初步的工作是於最近

設立了少數性傾向人士論壇，而在 2005-06 年度，我們會以試

驗性質，成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小組，為期兩年。該小組會提

倡給予不同性傾向的人士平等的機會，亦會設立熱線解答諮詢

和接聽投訴。現時我們正為小組招聘員工。在 2005-06 年度，

我們還會進行公眾意見調查，探討社會人士對同性戀者和跨性

別人士的看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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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關年齡歧視：以立法方式處理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問題，對

本港經濟可能造成深遠影響。鑒於有多種工作可能確實要僱員

具備某些與年齡有關的條件（例如若干年工作經驗），這類法

例或會對招聘工作造成限制。為免被指違法，商業機構將須保

存所有招聘工作的完備紀錄，此舉可能會增加營商成本，特別

對佔本港所有商業機構約 98%的中小型企業而言，壓力尤大。

再者，由於社會尚未就強制性退休年齡這個敏感的議題進行全

面的討論，現時實在不適宜就禁止年齡歧視訂立法例。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經過詳細的考慮後，認為立法禁止年齡

歧視並非處理有關問題的最佳辦法。其實，現時公眾及立法會

對於立法禁止年齡歧視的需要和成效仍未達致共識，我們認為

建立尊重和平等的文化，是處理年齡歧視的最有效方法。因

此，我們會繼續通過教育和宣傳，促進平等就業機會；   

 

(c) 不公平解僱、最低工資、每周有薪假期、休息時間、最高工作時數

和超時工資（第 15(e)段）：我們的立場大致如履約報告第 7.6 段

所述，即是：《僱傭條例》已能提供完善的僱傭保障，包括工資保

障、休息日、有薪假期、有薪年假、疾病津貼、分娩保障、遣散費、

長期服務金、中止僱傭合約、針對反工會歧視的保障，以及包括僱

員免受無理解僱在內的其他僱傭保障措施。保障僱員免受無理解僱

的措施包括在勞資雙方同意下判令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給僱員終

止僱傭金等。關於薪金水平、工作時數及超時工資等條款，由僱主

和僱員自行協商而擬定，並不受法例的規管。然而，勞工處積極提

倡僱主採用“良好人事管理”，鼓勵僱主根據這些原則設定其僱員

的僱傭條款。   

 

 最近，一些工會和立法會議員要求政府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和標準工

作時數，包括強制性超時工資，社會各界對這些事項的看法並非一

致。由於有關建議對本港的經濟和勞工市場會造成深遠的影響，政

府已將該些建議交由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討論；   

 

(d) 立例實施工作同值同酬（第 35 段）：首先，我想指出，雖然政府

十分尊重聯合國委員會的建議，但工作同值同酬的概念，其實已經

由《性別歧視條例》所涵蓋，故此無須就此項目另行訂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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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但正如我們回應聯合國委員會所提出事項的第 11 條所

述，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轄下的一個專責小組，已完成

“同值同酬”研究的第一階段有關公營機構職位及推行公眾教育

計劃的結果分析。有關結果將於稍後公布，而平機會正考慮就該些

結果進行公眾諮詢，現時平機會正為處理這個複雜的議題擬定適當

的策略。   

 

(e) 修訂《公安條例》以確保《公約》第八（丙）條訂明有關工會活動

的自由（第 37 段）：正如我們在報告第 8.7 段向聯合國委員會表

示，條例已提供足夠保障，以防止有人干預《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確保的權利。該條例的條文

適當地平衡了言論自由及和平集會的個人權利，以及整體社會利

益。例如警務處處長只可在認為有合理需要的情況下，以國家安

全、公眾安全及秩序和保障其他人的權利及自由為理由，而對公眾

集會及遊行附加條件或不准許有關活動舉行。活動籌辦者如果不滿

警方的決定，可向獨立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由一名

退休法官擔任主席，成員並非公職人員。由於現時並無任何證據顯

示《公安條例》妨礙合法工會活動的進行，故此我們認為無須修訂

該條例；及   

 

(f) 提高刑事責任的年齡（第 43 段）：一如我們在報告第 10.39 段向

聯合國委員會表示，法律改革委員會已在 2000 年 5 月發表《香港

的刑事責任年齡報告書》，其中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把須負刑事

責任的最低年齡由 7 歲提高至 10 歲。正如議員已經得知，《 2003

年少年犯（修訂）條例》已經落實有關建議，由 2003 年 7 月生效。  

 

 因此，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無須為《公約》立法，因為情況與因應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訂立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不同。《公約》的條文，通過《基本法》多項條文、具體的法規及

法院不斷累積的案例獲得法律效力，並且通過許多行政規例及綱領

得到實踐。我深信，隨着本港及國際對《公約》的法律認識日益提

高，逐漸改進全球各地對《公約》的含意及確保全民全面享有《公

約》訂明的權利和必要措施的共識，本港的法定機制在涵蓋範圍和

成熟程度方面均會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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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香港特區實施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  

憲制保障及立法措施  

 

第二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立法措施  —  《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 章）  

 —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  

 —  《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  

 —  《僱傭條例》（第 57 章）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 章）  

 —  《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  

 —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  《高等法院規則》（第 4 章附屬法例 A）  

 

第三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二十五條  

 

立法措施  —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第六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三十三及第一百四十七條  

 

立法措施  —  《僱傭條例》下的《僱傭兒童規例》（第 57 章附屬法例

B）  

 —  《入境條例》（第 115 章）  

 —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  《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 章）  

 —  《僱員再培訓條例》（第 423 章）  

 

第七條  

  

立法措施  —  《鍋爐及壓力容器條例》（第 56 章）  

 —  《建築工地升降機及塔式工作平台（安全）條例》（第

47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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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  

 —  《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 章）   

 —  《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  

 —  《僱傭條例》（第 57 章）  

 —  《破產欠薪保障條例》（第 380 章）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及其下一整套附屬法例（第 509 

章）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其下 28 套附屬法例（第 59 章）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 章）  

 —  《勞資審裁處條例》（第 25 章）  

 —  《務條例》（第 285 章）  

 —  《小額薪酬索償仲裁處條例》（第 453 章）  

 —  《輻射條例》（第 303 章）  

 —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  《僱傭條例》（第 57 章）下的《婦女及青年（工業）規

例》（第 57 章附屬法例 C）  

 

第八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  

 

立法措施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十八條  

 —  《僱傭條例》（第 57 章）  

 —  《勞資關係條例》（第 55 章）  

 —  《職工會條例》（第 332 章）  

 

第九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三十六及第一百四十五條  

 

立法措施  —  《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  

 —  《僱員補償援助條例》（第 365 章）  

 —  《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第 469 章）  

 —  《僱傭條例》（第 57 章）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  《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第 426 章）  

 —  《肺塵埃沉着病（補償）條例》（第 36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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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三十七條  

 

家庭保障    

立法措施  —  《領養條例》（第 290 章）  

 —  《家庭暴力條例》（第 189 章）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 527 章）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十九條  

 —  《僱傭條例》（第 57 章）  

 

與婚姻有關的權利  

立法措施  —  《成年歲數（有關條文）條例》（第 410 章）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十九 (二 )及第十九

(三 )條  

 —  《婚姻條例》（第 181 章）  

 —  《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 178 章）  

 

分娩保障  

  

立法措施  —  《性別歧視條例》（第 480 章）  

 —  《僱傭條例》（第 57 章第 III 部）  

 

保護兒童及青年  

 

立法措施  —  《成年歲數（有關條文）條例》（第 410 章）  

 —  《學徒制度條例》（第 47 章）  

 —  《擄和管養兒童條例》（第 512 章）  

 —  《幼兒服務條例》（第 243 章）  

 —  《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 章）下的《應課稅品（酒類）

規例》（第 109 章附屬法例 B）  

 —  《僱傭條例》（第 57 章）下的《僱用兒童規例》（第 57

章附屬法例 B）  

 —  《青年及兒童海上工作僱傭條例》（第 58 章）  

 —  《未成年人監護條例》（第 13 章）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二十條  

 —  《婚姻訴訟條例》（第 179 章）  

 —  《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第 192 章）  

 —  《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第 21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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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第 16 章）  

 —  《僱傭條例》（第 57 章）下的《婦女及青年（工業）規

例》（第 57 章附屬法例 C）  

 

第十一條  

享用充足食物的權利  

立法措施  —  《公眾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  《儲備商品條例》（第 296 章）  

 

享有住屋的權利   

立法措施  —  《床位寓所條例》（第 447 章）  

 —  《收回土地條例》（第 124 章）  

 —  《地產代理條例》（第 511 章）  

 —  《房屋條例》（第 283 章）  

 —  《土地發展公司條例》（第 15 章）  

 —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 7 章）  

 —  《新界土地（豁免）條例》（第 452 章）  

 —  《新界條例》（第 97 章）  

 —  《印花稅條例》（第 117 章）  

 —  《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不斷改善生活環境的權利  

立法措施  —  《公眾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  《安老院條例》（第 459 章）  

 

第十二條  

有關健康的權利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  

 

立法措施  —  《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 章）  

 —  《吸煙（公眾生）條例》（第 371 章）  

 

環境生  

立法措施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下的《空氣污染管制

（燃料限制）規例》（第 311 章附屬法例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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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下的《空氣污染管制（車

輛設計標準）（排放）規例》（第 311 章附屬法例 J）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下的《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油）規例》（第 311 章附屬法例 L）  

 —  《海上傾倒物料條例》（第 466 章）  

 —  《商船（防止及控制污染）條例》（第 413 章）  

 —  《商船（油類污染的法律責任及補償）條例》（第 414 章）

 —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  

 —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下的《噪音管制（空氣壓

縮機）規例》（第 400 章附屬法例 C）  

 —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下的《噪音管制（手提撞

擊式破碎機）規例》（第 400 章附屬法例 D）  

 —  《保護臭氧層條例》（第 403 章）  

 —  《公眾生及巿政條例》（第 132 章）  

 —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  

 —  《污水處理服務條例》（第 463 章）及該條例下的《污水

處理服務（排污費）規例》（第 463 章附屬法例 A）與《污

水處理服務（工商業污水附加費）規例》（第 463 章附屬

法例 B）  

 —  《吸煙（公眾生）條例》（第 371 章）  

 —  《城巿規劃條例》（第 131 章）  

 —  《水污染管制條例》（第 358 章）  

 —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  

 —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下的《廢物處理（畜禽廢

物）規例》（第 354 章附屬法例 A）  

 —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  

 

工業生及職業病的預防  

立法措施  —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59 章）下的《工廠及工業

經營》（職業病呈報）規例》（第 59 章附屬法例 E）  

 

流行病的控制  

立法措施  —  《檢疫及防疫條例》（第 141 章）  

 

為全港巿民提供醫療服務及照顧  

立法措施  —  《牙醫註冊條例》（第 156 章）  

 —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 章）  

 —  《醫院、療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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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  

 —  《醫生註冊條例》（第 161 章）  

 —  《助產士註冊條例》（第 162 章）  

 —  《護士註冊條例》（第 164 章）  

 —  《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  

 —  《中醫藥條例》（第 549 章）  

 

第十三及第十四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第一百三十七及第一百四十四條

 

接受教育的權利  

立法措施  —  《教育條例》（第 279 章）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十五 (四 )條  

 

第十五條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一百四十及第一百四十

四條 

 

參與文化生活的權利  

立法措施  —  《香港藝術發展局條例》（第 472 章）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十六條  

 —  《香港演藝學院條例》（第 1135 章）  

 —  《香港藝術中心條例》（第 304 章）  

 —  《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53 章）  

 —  《奕信勳爵文物信託條例》（第 425 章）  

 —  檢討和修訂可能妨礙發表自由的法例  

 

享受科學進步及其應用之惠的權利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九條  

 

立法措施  —  《刑事罪行（酷刑）條例》（第 427 章）  

 —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三及第十六條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保障作家的利益  

憲制保障  —  《基本法》第一百四十條  

 

立法措施  —  《防止盜用版權條例》（第 544 章）  

 —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拓樸圖）條例》（第 44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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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專利條例》（第 514 章）  

 —  《商標條例》（第 43 章）  

 —  《版權條例》（第 528 章）  

 —  《註冊外觀設計條例》（第 522 章）  

 —  香港海關規定進出口生產光碟機需許可證（《進出口條例》

（第 60 章））  

 

 

主席：各位議員，民政事務局局長向大家提供了非常詳盡的答覆，他用了超

過 15 分鐘。為了讓議員有機會提出補充質詢，我會酌情延長這項口頭質詢

的時間。  

 

 

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回答了 15 分鐘，但很遺憾，其實我主要想跟進有

關主體質詢的第 (一 )部分，他雖然回答了 15 分鐘，但也沒有回答第 (一 )部

分的質詢。我的第 (一 )部分質詢很簡單，局長向聯合國委員會表示，已把大

部分《公約》條文納入本港法律，我問局長，餘下還有哪些《公約》條文未

納入香港法律中？局長回答了 15 分鐘也沒有答覆這部分，雖然局長在回答

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時提及一些範疇，便是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 (a)至 (f)

項中的年齡歧視、最高工時、最低工資、有薪假期、休息時間等，那些是沒

有立法的，但我想問局長，整體來說，究竟整條《公約》條文中還有哪部分

未納入本港法律中呢？主席，他是一點也沒有回答的，我覺得很遺憾，所以

我要再提問第 (一 )部分的質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說，聯合國委員會認

為特區政府應該多關注的，便是我剛才提及的 6 個範疇，亦是李卓人議員提

及的 6 個範疇，我剛才已說得十分詳盡，例如種族歧視、年齡歧視、性傾向

歧視、最高工時、最低工資等，既然我剛才已說得十分詳盡，所以我沒有補充。 

 

 

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仍然沒有回答。不過，主席必定會說，我不滿意也

沒有辦法，但我要求記錄在案，局長沒有回答我這項補充質詢。  

 

 

李鳳英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他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工作同值同酬的

概念，其實已經由《性別歧視條例》所涵蓋。我想局長進一步澄清，是如何

涵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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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同值同酬方面已在平等機會內涵蓋了，而平機

會也對這課題非常關注，並進行了一些研究，有關研究內容，我會以書面答

覆李鳳英議員。（附錄 II）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想透過你問局長，政府有否專題教導各部門負責的官

員要遵守《公約》的規定呢？如果政府有教導的話，為何曾發生多個外判服

務的部門員工投訴外判工人被剝削假期、休息日等問題，而有關官員仍視而

不見，即使接獲有關投訴也不理會呢？  

 

 

主席：王國興議員，這項質詢的主題是問政府有關履行《公約》的情況，雖

然你提出的補充質詢跟局長的主體答覆沒有直接關係，但我仍批准。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 ...... 

 

 

主席：我是批准你提出這項補充質詢。（眾笑）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經政府批出的合約中，如果承辦商不遵守《僱

傭條例》，已是干犯了《僱傭條例》的若干規定，這是不容許的。  

 

 

王國興議員：主席，我正想回應你，雖然你批准我提出這項補充質詢，但我

其實是想指出《公約》第 (丁 )條訂明，有關休息日閒暇工作時間合理限制，

定期給有薪假期及公眾假期的報酬，正正是這條例 ...... 

 

 

主席：如果你對我的裁決有任何不滿意或覺得有需要澄清的地方，請你在會

議外向我提出，因為我們現在的時間十分緊迫，我不希望其他議員要等待你

澄清，好嗎？  

 

 

王國興議員：正正由於這項條例，所以我問局長，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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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國興議員，我還是跟你在會議外討論吧。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性傾向、年齡

歧視或不公平解僱、最低工資等時，我們聽到局長的解釋是，由於就這些方

面立法會引起一些沖擊，以及對商界或中小企業造成一些壓力、增加營商成

本等，所以得出的結論是，暫時未能立法。我想問，尤其有關年齡歧視方面，

我們本身其實已有《性別歧視條例》和《殘疾人士歧視條例》。為免使進行

招聘工作時被指違法，局長在主體答覆有關年齡歧視的部分中提到：“商業

機構將須保存所有招聘工作的完備紀錄，此舉可能會增加營商成本。”但

是，現在無論是防止性別歧視或殘疾歧視方面，已有類似的紀錄，我不大清

楚，為何可以“增加壓力”為理由，表示不適宜立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在主體答覆所說，有很多歧視是涉

及價值觀的，這些價值觀在香港社會已有根深蒂固的取向。假如現時我們認

為社會上還未達成一個共識時，我們會在推廣、教育、宣傳方面做工作。至

於有關何時立法的問題，我們應以循序漸進方式和開放態度，在適當時候採

取立法的措施。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不是問局長有關循序漸進的問題，我的補充質詢十分

清楚，請局長解釋此舉如何增加成本。現行法例中已經要求商業機構保存那

些紀錄，在年齡歧視方面，我看不到這樣做如何會增加商業機構的成本？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或許就這方面，我稍後向張超雄議員提供書面

答覆。（附錄 III）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在回答李卓人議員時表示，他在文件中已

詳細闡述，但我覺得，如果政府已回應了有關方面的大部分內容，我認為政

府可否正視這問題呢？局長在回答李卓人議員的答覆中提及最低工資，局長

表示現正呈交勞顧會討論，但聯合國希望特區政府處理好這問題，局長表示

已呈交勞顧會討論，而勞顧會可能要討論 5 至 10 年時間，在這方面，政府

是否無須扮演任何角色呢？我想問的是，政府交予勞顧會負責解決最低工資

和最高工時的問題，便以為自己已完成工作，但政府應否扮演推動的角色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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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的責任是處理這些問題和監察其進展，在

適當時候，我們會作出適當回應和採取適當措施。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知道時間緊迫，不過，局長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監察是政府應扮演的角色嗎？  

 

 

主席：局長，你還有否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沒有補充。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想請你替我問一問局長，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

的 (c)段中表示，就不公平解僱、最低工資、每周有薪假期、休息時間、最高

工作時數和超時工資等問題，僱員其實已受到保障。他又表示“保障僱員免

受無理解僱的措施包括在勞資雙方同意下判令僱員復職或再次聘用、判給僱

員終止僱傭金等。關於 ......”我想請問局長，第一，特區政府在回歸後，

曾經把數項勞工條例廢除。在 2001 年，有人提醒局長要保障勞工方面的權

利，局長其實應否訂立法例，恢復當天特區政府廢除了的條例，以真正保障

僱員有集體談判權和免於因參加工會而受到無理解僱和歧視的權力呢？局

長今天有否改變這項意見呢？有沒有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作為處理這項條例的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是

負責協調各局的有關政策，如果議員問及其中一個政策局的政策時，我會要

求以書面答覆梁國雄議員。（附錄 IV）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2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就李卓人議員所提的 6 個範疇作出回應，表示

政府除了 (a)和 ( f )兩項有清楚立法程序外，其他 4 項也沒有，而聯合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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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已經建議政府立法。我想問局長，究竟何時才能落實聯合國委員會在

2001 年的要求，究竟何時才可針對那 4 項完成立法程序？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解釋，《公約》有很多項

目暫時未納入本地法例。關於《公約》條文在香港實施的情況和未來發展的

路向，我想指出，聯合國《公約》的聲明是：“希望採取各種步驟，期望以

適當的方法，尤其通過立法措施，逐漸使本《公約》所確認的各種權利實現。”

當中提到採取“各種措施”和“逐漸”的方法。我們如何體現這《公約》條

文的精神呢？正因為當中有很多措施與社會、經濟和文化息息相關，這些關

係不是一朝一夕能改變，是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而每個國家、每個社會也有

其特別需要和環境，這些都是我們要關注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想問的是，局長的答覆是否表示遙遙無期，是嗎？  

 

 

主席：局長，你還有否補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有的；並非遙遙無期，我們是逐漸進行，循序

漸進。  

 

 

主席：第三項質詢。  

 

 

內地註冊船隻在本港水域內發生碰撞  

Mainland-registered Ships Colliding Within Hong Kong Waters 
 

3.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本年 2 月 17 日，一艘正駛往內地的雙體客船

在汲水門航道與一艘內河船發生碰撞，超過 100 名乘客因而受傷。據報，該

艘雙體客船在內地註冊，而海事處過去甚少檢驗在內地註冊的客船。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在本港水域內發生的船隻碰

撞報告，當中有多少宗涉及內地註冊的船隻及這些意外的詳情，

包括發生的日期和地點、涉及的內地註冊船隻種類和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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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3 年，當局每年對超速駕駛、不依航道行駛、非法進入或逗

留在本港水域的內地註冊船隻的有關人士分別提出了多少次檢

控；及  

 

(三 ) 當局會否增加檢驗內地註冊客船的次數或採取其他措施，以提高

海上安全；若會，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是甚麼？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在 2002 年、2003 年及 2004 年，在本港水域內發生的船隻碰撞報

告分別為 197 宗、 217 宗及 205 宗。在這些碰撞事故中，涉及內

地註冊的船隻在 2002 年有 128 宗， 2003 年有 157 宗，而 2004

年則有 147 宗。這些碰撞事故的詳情，包括發生的月份、地點、

涉及的內地註冊船隻種類和傷亡人數列載於下列表 1 至表 4。   

 

表 1：涉及內地註冊船隻的撞船事故（按月計）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1 月  10 14 6 

2 月  7 1 8 

3 月  12 21 19 

4 月  10 15 16 

5 月  20 14 10 

6 月  13 14 12 

7 月  11 9 10 

8 月  8 18 20 

9 月  8 14 17 

10 月  9 12 10 

11 月  11 13 9 

12 月  9 12 10 

合計  128 15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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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涉及內地註冊船隻的撞船事故的主要發生地點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中航道和紅磡航道  2 6 5 

汲水門航道  1 0 0 

葵涌和藍巴勒海峽  6 11 5 

昂船洲西南面北航道  14 21 11 

青衣西南面和南面  13 20 23 

內河碼頭對開水域  5 2 13 

西面錨地  3 5 6 

油麻地錨地和油麻地航道  68 48 39 

其他水域  16 44 45 

總數  128 157 147 

 

表 3：涉及撞船事故的內地註冊船隻種類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躉船  8 9 3 

貨船  35 39 44 

貨櫃船  72 92 93 

乾散貨輪  1 2 3 

高速客船  2 4 0 

油躉  1 3 0 

其他類型船隻  9 8 4 

合計  128 157 147 

 

表 4：涉及內地註冊船隻的撞船事故傷亡人數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受傷  4 15 7 

死亡  0 0 0 

失蹤  0 0 0 

 

(二 ) 在過去 3 年，共有 9 艘內地註冊的船隻被控超速駕駛，18 艘被控

不依航道行駛，以及 119 艘被控非法進入或逗留在本港水域。詳

情載於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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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對內地註冊船隻提出的檢控數目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總數  

超速駕駛  4 0 5 9 

不依航道行駛  9 2 7 18 

非 法 進 入 或 逗 留

在本港水域  

34 54 31 

 

119 

 

(三 ) 為改善海上安全：  

 

(i) 海事處於去年對在香港水域航行的船隻進行了 19  925 次巡
查，比 2003 年增加了 10%。其中過半數是巡查內地註冊的船

隻。   

 

(ii) 海事處將加強對內地註冊船隻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使所有

內地高速客船由現時每 5年一次改為最少每兩年一次接受港

口國監督檢查。   

 

(iii) 不少內地註冊船隻經汲水門進入海港，為改善該處的航行安

全，海事處已於 2002 年 11 月開始實施單向交通措施，減低

船隻迎面碰撞的機會。   

 

(iv) 海事處將為本地及內地註冊船隻的營運人、船長及船員舉辦

講座，提高他們對航行安全的意識。這些講座將在本港及鄰

近內地港口舉辦，涵蓋範圍包括有關香港水域及在低能見度

的情況下安全航行、安全航速、遵守國際避碰規則及防範意

外。   

 

(v) 為方便監察船隻活動，海事處將要求所有高速客船安裝自動

識別系統。加設自動識別系統後，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

的船隻航行監察員可更易發現超速船隻。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在 2 月 17 日撞船當天，香港海域的能見度非常低，

而且不論是香港或內地的高速船，均享有豁免船速的安排，這也可能是導致

當天發生意外的成因之一。有鑒於此，為何政府在回答我的質詢第 (三 )部分

時，不把收緊或取消豁免航速的安排作為改善海上安全的其中一項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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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謝謝劉健儀議員的提問。為何不把豁免船隻航速視

為改善措施，便是因為這已是現行的措施，我很多謝議員給我一個解釋的機

會。根據現行規定，如果海面能見度低於 1 海哩，豁免船隻航速的安排將會

自動取消。換言之，在這種情況下，高速船須如其他船隻一樣小心駕駛，而

不能獲得豁免可以高速行駛。換言之，這已是一項既定規則。  

 

 

黃容根議員：局長在回答劉健儀議員有關改善海上安全的第 (三 )部分質詢

時，指出其中第 (i)、 (ii)及 (iii)項已在進行中，但第 (iv)及 (v)項則尚未有時間

表。政府能否清楚地告訴我們，如何能加快推行有關措施，包括第 (v)項提到

的自動識別系統？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就主體答覆的第 (iv)項，海事處過去其實亦有不時

舉辦講座，而因應大家現時的關注，我們也覺得要加強推行，所以海事處今

後將繼續多舉辦這類型的講座。事實上，在意外發生後，處長已提醒營運人

和船長注意海上安全。我們今後亦會一直繼續推行這方面的工作。  

 

 就主體答覆有關方便監察船隻活動的第 (v)項，海事處會要求所有高速客

船安裝自動識別系統。可是，安裝自動識別系統需要時間，例如有關系統也

需時數個月才可推出市場。安裝這系統的主要目的，是讓海事處更容易發現

超速船隻。海事處處長的目標是希望  ─  剛才劉健儀議員提問時提及豁免

證書，這種證書是每年續期的  ─  在船隻下一次續牌時，盡可能要求船隻

安裝自動識別系統。當然，我們亦明白安裝這個系統需時數個月，因為市場

上亦需要一點時間，  

 

 我亦想藉此機會再補充回答劉健儀議員剛才的提問。除了這些措施外，

在視野很差的時候，海事處其實亦有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在客輪離開碼頭時，

海事處亦會提醒船隻，在濃霧的情況下，船隻已失去航速豁免，所以要小心

航行。此外，海事處亦會透過高頻率和電台廣播，一直提醒船隻注意安全。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局長就表 5 提供補充資料，即對於內地註冊船隻提

出的檢控數目。回看這數年的數字，特別是 2003 年，檢控超速駕駛的數字

是 0，但表 4 卻指出， 2003 年的傷亡人數是最多的。在檢控數目似乎偏低的

情況下，局長能否談談這其實是否欠缺監察資源造成問題？即對海上超速或

不依航道的情況欠缺資源監察，因而造成問題，還是在舉證上出現困難呢？

局長能否提供詳細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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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海事處處長告訴我這並不涉及資源問題，主要是我

們並沒有區分哪些是在內地或在本港註冊的船隻，只要對方違例，我們又有

足夠證據，我們便會提出檢控。  

 

 

陳鑑林議員：主席，兩地的海上活動越來越頻密，原有的航道安排現時有否

過時？有否考慮重新作出安排？因為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因素。  

 

 從局長的主體答覆中可見，汲水門進入海港的航道經過修改後，發生意

外的情況大為改善，因此，在天氣特別惡劣、港內活動頻密導致碰撞意外發

生機率較高的情況下，政府會否考慮重新檢討航道較狹窄及兩地交往最頻密

的地方，把航道整理得較為清晰。不管在天氣惡劣或良好的情況下，也能避

免發生碰撞意外。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陳鑑林議員。本港和內地的海事部門經常有就

這方面進行接觸。例如由 2002 年 11 月開始，我們把汲水門改道為單向，這

便正如陳鑑林議員所說，我們會不時檢討航道情況，看看有甚麼需要改進。

我們今後會繼續與內地保持聯絡，然後因應情況，決定有否需要作出修訂。 

 

 

陳偉業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第 (iii)項提到，汲水門已在 2002

年 11 月開始實施單向交通措施，不過，香港不少海域仍未落實單向措施  ─  

我相信絕大部分海域仍未實施單向措施。局長能否告訴我們，有否計劃盡早

落實單向措施，特別是在一些繁忙的海道，以減低意外成因？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陳偉業議員的提問，我想他很熟悉航道，並且

知道船隻須根據航道要求的規定行駛。不過，陳偉業議員也說得對，我們是

會因應交通情況採取措施，例如把汲水門改為單向行駛。我剛才在回答陳鑑

林議員時亦已指出，我們同意須繼續留意航道情況，如果哪些地方有需要實

施單向行駛，我們將來亦會推行的。  

 

 

陳偉業議員：局長未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他是否訂有時間表，因為時

間表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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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已作出回答，便是我們會一直留意情況。

如果現時已有需要，我們當然會採取措施，如果將來情況有變，我們亦會採

取相應措施。  

 

 

林偉強議員：我的補充質詢剛才已被陳鑑林議員和陳偉業議員提出了，但我

有一些補充。近期的撞船事件均涉及中港往來航班，請問局長能否告知本

會，會否更改航班班次以避重就輕，或在這方面加強對外來船隻提供指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涉及撞船的船隻不一定是內地船隻，所有船

隻均有可能發生碰撞。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出，最重要的是採取改善措施，

包括裝設自動識別系統、舉辦講座，以及提醒船長、船員等注意安全。  

 

 此外，就驗船方面，我在主體答覆中亦已指出，雖然在內地註冊的船隻

每年均會驗船，但我們亦因應現時情況，主動加強 Port State Control，由 5

年檢驗船隻一次降低至每兩年最少一次。除了內地船隻每年最少須檢驗一次

外，我們亦會加強執行這方面的工作。  

 

 

張宇人議員：局長在表 2 列出有關撞船事故發生地點的數字，例如油麻地錨

地和油麻地航道發生的意外便由 2002 年的 68 宗降至 2004 年的 39 宗。這是

否由於採取了特殊的改善措施以致數字降低，抑或只是自然現象？如果是採

取了特殊措施，能否把這些措施引用於其他意外數字正在上升的航道？例如

在青衣南面的意外已由 13 宗上升至 20 及 23 宗。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海事處處長一直有關注這情況，他亦告訴我油麻地

錨地發生的意外均屬較輕微的意外。我相信張宇人議員也知道，那裏行駛的

都是一些慢船和較小型的船隻。雖然那一帶船隻的數目較多，但意外卻較為

輕微。我相信海事處會就這方面繼續留意情況，研究有甚麼工作可以做。  

 

 

何鍾泰議員：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的表 5 載列政府在過去 3 年對內地

註冊船隻提出的檢控數字，大部分均涉及非法進入或逗留在本港水域，在超

速駕駛或不依航道行駛方面的數字卻很低，特別是 2003 年只有兩宗。不過，

以撞船數目比例而言，這檢控數字是很低的。請問局長，是否實際上只有很

少機會可以根據超速或不依航道行駛提出檢控？可是，就非法進入等原因提

出的檢控，其實並非導致撞船的理由。局長在這方面是如何作出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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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最近發生的數宗撞船意外，其實均涉及天氣

惡劣或視野欠佳的情況，加上船隻高速行駛而導致意外發生，因此，這並不

一定是船隻不依航道行駛。海事處一直十分關注各種情況，而不是只着重不

依航道行駛、非法進入，或超速駕駛的情況。對於所有違規情況，海事處其

實均高度關注，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須有證據識別船隻，然後才能提出檢控。

如果證據確鑿，海事處一定會提出檢控。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部分表示，海事處將來會要求高

速客船安裝自動識別系統。我想問局長是打算以勸諭、指引，還是立法方式

進行？此外，很多在港內行走的船隻未必是在香港註冊的，海事處能否對它

們執行這項規定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我們會以很務實的方法勸諭船公司安裝自動

識別系統。我剛才亦已指出，我們的做法是很務實的，船隻將來在每年續領

豁免速度限制的許可證時，我們會要求船隻首先安裝自動識別系統，然後才

考慮發出許可證。我相信這是非常有效的做法。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們一般均有一個印象，便是內地司機駕車時比我們本

地的司機更“勇”，內地的船主是否也較本地船主更“勇”呢？我不知道局

長有否這種看法，但根據局長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過往 3 年以來，七成

的撞船紀錄均是由內地船隻造成的。局長是否同意我這項觀察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不會就數字提出爭拗。按數字看，在過去 3 年，

牽涉內地註冊船隻的碰撞事件  ─  如果我沒記錯  ─  應該是四百多

宗。涉及本地領證船隻的意外有 341 宗，而涉及內地註冊船隻的則有 432 宗，

在過去 3 年可以說是大約相差 90 宗左右，即牽涉內地的船隻的意外每年大

約多出 30 宗。不過，主席，最重要的一點是，內地船隻的船長均須根據國

際標準受訓，其資格亦須符合國際標準。  

 

 

劉江華議員：局長未有回答，海事處有否告訴他內地船長是否真的比較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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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劉江華議員也看到，海事處處長告訴我，他不察覺

內地船隻的船長特別“勇”。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第 (ii)項提出，海事處將

加強對內地註冊船隻進行港口國監督檢查，由每 5 年一次改為每兩年一次，

但本地的高速船是每年均要接受檢查的。我想請問局長，行駛本港水域的內

地高速船有多少艘？如果數目不是太多，政府能否把政策改為內地船隻每年

均須接受港口國監督檢查？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我相信劉健儀議員也明白，內地註冊船隻的數目有

42 艘。在本港註冊的船隻每年均須經由本地的海事處驗船一次，同樣地，在

內地註冊的船隻也須經由內地的海事當局每年最少驗船一次。我剛才亦已指

出這是國際的標準，我們亦因應大家的關注，主動將港口國監督檢查由每 5

年一次改為最少每兩年一次。換言之，我們已作出改善。我明白大家的關注，

也會留意情況，如果有需要，一些船隻可能不單止須每兩年檢驗一次，而是

每年一次，但這要視乎情況。  

 

 

主席：第四項質詢。  

 

 

規管靈灰安置所  

Regulation of Columbaria  
 

4. 陳智思議員：主席，在 2004 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共提

供了 31 332 宗火化服務。然而，本人得悉，在政府及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

員會（“華永會”）轄下的靈灰安置所內，現時空置靈灰壁龕數目不多，而

宗教團體的靈灰安置所只向教友提供壁龕，私營的靈灰安置所收費則較為昂

貴。此外，政府並沒有訂立法例或其他措施，以規管私營的靈灰安置所。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提供靈灰壁龕的政府部門、宗教團體、公共及私營機構總

數，它們提供的壁龕總數及平均每宗壁龕申請的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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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預計現時空置的壁龕將於何時被全部取用，以及當局或私營機構

有沒有計劃興建新的墳場或靈灰安置所；及  

 

(三 ) 會不會立法規管位於寺院、私人工商業樓宇或住宅單位的靈灰安

置所？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食環署是唯一提供靈灰龕位的政府部門。食環署轄下的靈

灰安置所共供應 138  000 個龕位；而屬於非政府機構的華永會轄
下的 4 個華人永遠墳場（“華永墳場”）共有約 195  000 個龕位。
宗教團體如天主教墳場、基督教墳場及佛教墳場，以及私營機構

如沙田寶福山和個別寺院／庵堂／廟宇等，亦有配售靈灰龕位予

市民安放先人骨灰。  

 

 食環署的新靈灰龕已於本年 3 月全部售出。在輪候舊龕位的安排

方面，食環署會於每月中旬在網上更新可供配售龕位的資料，並

於每月初安排申請人選購有關龕位。個別申請人的輪候時間則要

視乎市民退回龕位的情況及申請人是否有特別要求而定。另一方

面，如果申請人欲領購華永墳場的新龕位，須先辦理預約手續。

由預約至正式領購，現時平均需時 2 至 3 個月。  

 

(二 ) 食環署現尚餘約 1  100 個舊龕位（大部分位於歌連臣角靈灰安置
所）供市民選購，連同位於將軍澳華永墳場約 12 000 個新的可

供配售龕位，食環署和華永墳場現存的可供配售靈灰龕位預計會

於本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售罄。我們並沒有宗教團體及私營機構可

供配售靈灰龕位的詳細資料。  

 

 由於本港土地資源有限，故此政府的政策是鼓勵火葬，並沒有計

劃興建新的土葬墳場。為配合有關的政策，食環署正積極研究及

計劃開拓新靈灰安置所，或在現有靈灰安置所加建靈灰龕。有關

工作包括：  

 

(i) 在葵涌火葬場、歌連臣角火葬場及和合石火葬場內加建共約

1 萬個體積較小的新靈灰龕位，預計這些新龕位可於明年第

一季開始分期落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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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鑽石山火葬場加建靈灰安置所，提供約 18  500 個新靈灰龕
位。鑒於黃大仙區議會曾對這項建議的交通安排表示關注，

因此，食環署於本年 3 月 29 日諮詢該區議會轄下的交通及

運輸事務委員會。食環署稍後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

款，希望在 2008 年完成這項工程。  

 

(iii) 重新檢討擴建沙田富山靈灰安置所和葵涌靈灰安置所的計

劃，以及研究在其他火葬場（包括歌連臣角火葬場及和合石

墳場）內加建靈灰安置所的可行性。  

 

 此外，兩個非政府的宗教機構曾於過去 1 年要求政府撥地，作為

發展靈灰安置所之用。其中一個機構已向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規

劃申請。另外一個機構的計劃因涉及在“綠化地帶”上發展靈灰

安置所，該機構將會就建議徵詢規劃署後，才再採取其他行動。 

 

(三 ) 從公共衞生的角度，存放骨灰並不構成問題，食環署及民政事務

總署在過去兩年亦沒收到任何有關私營的靈灰安置所對鄰近居

民造成滋擾的投訴，因此，政府並沒有訂立法例或其他措施管制

私營的靈灰安置所。然而，這些靈灰安置所必須符合所在地段或

樓宇的土地用途及規劃要求、土地契約的條款，以及其他法例的

規定，並為所處樓宇的公契內容許的用途。  

 

 

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政府的政策是鼓勵火

葬及火化，但局長在該部分也提到在本年年底，所有這些靈灰龕位會售罄，

而該部分提到的長遠計劃，似乎是沒有甚麼計劃，因為最多也是說加建 1 萬

個龕位，還要是特別小的。其實，這些靈灰龕位本身已經很小，還要特別小

一些，我不知道會是如何。我認為即使政府的長遠計劃是增設 1 萬個靈灰龕

位，實際上也不能解決問題，基於我們的死亡率及其他很多因素，似乎長遠

來說，這數目也不足夠。不知道政府有否計劃興建多層、高層的大廈式安置

所，還是有其他方法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多謝陳議員在清明時節提出這項質詢。  

 

 我在上任後，才知道原來香港人將來可能“死無葬身之地”，令我非常

關注這問題。我在過去的數月裏到過不同的墳場視察，特別是看看我們墳場

擴建的可能性。我知道在短期內，只可在墳場本身的空地進行擴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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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決定於未來的兩三年，特別在歌連臣角火葬場及和合石墳場進行擴建，

希望可向市民提供足夠的服務。但是，長遠而言，我們須尋找一些新的地方，

或擴大現時的範圍。環觀現時所有的墳場或放置骨灰龕的地方，並沒有太多

地方可供發展，而每次提出發展計劃時，也要向區議會諮詢很久，亦要面對

其他很多問題，例如交通安排或居民的反響等。所以，我們希望能在明年年

初增加約 1 萬個龕位，最少到了 2006 年也可以暫時解決這問題。但是，我

們稍後也要研究其他方法來解決這問題。暫時來看，我覺得較有潛質可把地

方擴大的便是和合石墳場，因為該處有一座山可供發展。一方面，我們希望

增加提供火化方面的服務；另一方面，也希望興建一些正如陳議員剛才所說

的高層骨灰龕，以增加龕位的數目。我們現時正在進行這方面的規劃，食環

署也正與政府的 Efficiency Unit 研究甚麼是最好的管理方法。我希望能在短

期內訂出較長遠的方案來處理這問題。  

 

 

譚香文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鑽石山火葬場，政府亦已把建

議提交區議會轄下的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我是該區議會的成員，我想問

如果區議會覺得交通配套不足，而建議政府不在該區進行，局長會如何解決

這問題？是否會改善當地的交通配套，抑或尋找新的地點呢？  

 

 

主席：譚香文議員，你剛才的補充質詢帶有假設性，即你假設了區議會的有

關委員會會基於這樣的交通理由提出反對。我不能准許議員提出假設性的補

充質詢。不如我先讓其他議員提出補充質詢，你再想一想，稍後我再讓你提

問。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不知道食環署或政府曾否考慮推廣虛擬的靈灰龕服

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我想請議員解釋虛擬靈灰龕服務是如何呢？因為我

們有很多不同的虛擬模式。  

 

 

主席：單仲偕議員，這是例外情況，但我也要請你解釋一下，否則，局長便

沒法回答你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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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我問局長，局長又反問我，不過，不要緊。  

 

 現時是有虛擬教堂等服務提供的，即在網上紀念一些去世的人。不知道

食環署會否考慮提供這種服務？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是有不同的紀念先人方式的，例如現時我們

有一些服務，可讓家人把骨灰撒在火葬場附近，他們只須支付少許金錢，便

可把骨灰放在一棵樹上來紀念自己的家人，但這是實質，不是虛擬的。我們

今天可能主要是討論如何處理骨灰的問題，而不是討論虛擬的骨灰問題，我

想骨灰是很難以虛擬方法來處理的。  

 

 我覺得紀念先人有紀念的方法，但政府也要有政策來處理骨灰。同樣

地，我們亦容許一些市民把骨灰帶回家擺放，也有些人希望過身後，自己的

骨灰可撒在不同的地方。在這方面，我們是盡量容許每個人有自己選擇。但

是，我相信暫時來說，仍有很多人希望有安葬的地方。我們現時看到香港每

年約有三萬多人死亡，但有需要用食環署的骨灰龕的數字很少，每年只是二

千多，而對華永墳場龕位的需求則約有 1 萬個。在其他方面，約有十多個百

分率的人選擇土葬，而很多人均選擇安葬在私人或宗教機構的地方。所以，

我們希望政府向市民提供足夠的選擇，同時也要容許其他私營或宗教機構發

展它們的服務。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現時沒有訂立法例或

其他措施管制私營的靈灰安置所，但實際上，局長剛才也提到私營機構處理

這些骨灰的數目是很多的。考慮到衞生、消防，甚至土地契約的問題，如果

收取的費用高昂，而實際上可使用的時間卻很短，這便可能會影響消費者的

利益，不知局長會否考慮積極檢討這方面的問題，看看是否有需要監管這些

私營骨灰安置所？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因為我們過去多年來沒有特別接到這方面的

投訴，所以我們認為暫時來說，給予它們一些自由的發展空間是有好處的。

當然，如果會影響市民的方便，或一些私人經營的骨灰安置所對市民引起不

便，我們也不會排除進行全面檢討，看看有甚麼特別的需要可增加這方面的

監管。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45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同意局長說政府提供的骨灰龕位是很重要，但我從局

長的主體答覆看到，不計算至本年年底，葵涌、歌連臣角加上鑽石山的新位，

也只是 28  500 個，可能在短期內也會用罄。我想知道政府有否急切或短期計

劃，可解決未來數年所需的燃眉之急？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我們希望在本年年底或明年

年初可增加約 1 萬個龕位，這可解決短期的問題。長期來說，我剛才也提過，

我們一方面考慮在現時的墳場地方進行擴建，唯一一個較有空間進行擴建的

便是和合石墳場；另一方面，我們也正考慮在現時其他墳場以外的地方向政

府申請土地，以增加可供安葬或火葬的地方。我們現正積極找尋這些地方，

但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殊非易事。但是，我們亦積極希望能在短期訂出較長

遠的政策和計劃，令中間不會出現一段香港人沒有選擇的時間。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再想過我的補充質詢，我想問在政府的建議書中，

會否考慮當地的交通配套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譚議員，我們在某處地方興建一些新的設施，尤其

是會在清明時節造成特別影響，引致很多交通問題的，我們一定會考慮有關

的交通安排及配套，然後才決定怎樣做。我相信我們的同事也會在黃大仙區

議會交代他們的看法，並會配合交通部同事所作的安排。我知道這問題，尤

其是在黃大仙區，自從 1995 年已開始討論了，也因為學校或天橋的問題而

擱置了一段較長的時間。我相信現時大家對這問題的認識應已清楚很多，我

希望我們能盡快作出決定，在該處擴建新的靈灰龕。  

 

 

主席：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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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便鐵路車站的開放式設計  

Open Design of Light Rail Stops  
 

5.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巿民投訴，指輕便鐵路（“輕鐵”）

車站的開放式設計令不少乘客因忘記繳付車資或買錯車票而被罰款。不少乘

客甚至因經常擔心忘記繳付車資或買錯車票，而長期失眠及精神緊張。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因沒有繳付車資或買錯車票而被警告或檢控的輕鐵乘

客數字各有多少；  

 

(二 ) 過去 3 年，每年被指派警告及檢控上述輕鐵乘客的工作人員數目

及所涉及的開支款額；及  

 

(三 ) 會不會要求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改善輕鐵車站的開放

式設計，以解決乘客因該設計而經常忘記繳付車資或買錯車票的

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過去 3 年，根據《西北鐵路附例》，因為

未能出示有效車票而被九鐵公司徵收附加費的輕鐵乘客共有 54  183 人，因為
拒絶繳付附加費而被檢控的輕鐵乘客則有 4  162 人。九鐵公司委派負責執行
附例工作的員工數目在 2002、03 及 04 年分別是 50、50 及 60 人。九鐵公司

表示由於上述員工除負責警告或檢控違例乘客外，亦會處理其他客運服務的

工作，因此未能提供只涉及警告或檢控工作的開支及款額。  

 

 九鐵公司為輕鐵車站採用開放式的收費系統，目的是配合輕鐵的運作模

式。由於區內地理環境的限制，輕鐵的車站設計及規模不能與重型鐵路站相

同，輕鐵月台的闊度大多只是 3 至 5 米，長度約為 40 米，所以難以在月台

上裝設出入閘機。輕鐵採用開放式收費系統，能夠方便乘客上落及加快乘客

流量。九鐵公司指出，由輕鐵投入服務至今 16 年餘，大部分乘客已習慣開

放式收費系統的運作，並且熟悉“先購票、後上車”的乘車模式。事實上，

輕鐵的逃票率一直處於相當低的水平，以過去 3 年而言，逃票率平均只是

0.4%（即每 1  000 人中約有 4 人）。  

 

 政府鼓勵九鐵公司經常改善與乘客的溝通，達致提供有效及妥善的列車

服務。關於輕鐵開放式收費系統，九鐵公司會繼續透過不同的渠道加強宣傳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47

工作，包括在月台上張貼海報及橫額、裝設指示牌、定時發放月台及車廂廣

播及透過宣傳小冊子等，讓乘客加深熟習輕鐵票務系統的運作模式。此外，

九鐵公司會定期舉行大型的票務運動，透過不同的活動及宣傳，教育乘客如

何使用輕鐵系統。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質詢中表示大部分乘客已習慣開放式收費系

統，但還有不少市民仍未習慣而產生心理壓力，並且不斷出錯，這項設計已

是三十多年前的落後設計，地鐵亦已基於市民的要求而加建幕門，這是新的

設計。就着輕鐵這種令市民未能接受及出錯的收費模式，局長會否覺得政府

有責任  ―  即使九鐵公司不進行研究  ―  自行研究採取一些做法，例如

在車廂內增設以八達通付款的形式，讓市民上車後還有機會糾正錯誤，這在

科技上是可行的。請問局長會否考慮以多種模式來改善現時的不足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香港市民均接受乘車是須付車費的，如果有

乘客誤會乘車無須繳付車費，我會覺得很奇怪。此外，在車站上也有很多指

示，例如入站機是橙色，而出站機則是綠色的，亦已進行了很多宣傳。有關

輕鐵收費系統太開放或對該購票制度的投訴，在 2004 年一整年，九鐵公司

只接獲 4 宗，而政府的交通投訴組亦只接獲 1 宗。所以，如果輕鐵乘客遵守

規則繳付車費，根本無須擔心。相反，我覺得如果心存僥倖，便真的會擔心

至失眠。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質詢。3 年內有 54  183 人沒有繳
付車費，這個數字是很龐大的。我的補充質詢是基於這個是三十多年前的設

計而提出，並不關乎乘客逃避車費的問題。由於該設計存在問題，導致很多

乘客產生心理壓力而長期失眠。在這個情況下，基於科技改進，局長會否認

為政府有責任作出檢討，研究採用較佳的方法？我只是要求局長進行研究，

並不是要她答應立刻進行。局長是否願意答應進行研究，令市民所受的壓力

可以減少？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陳議員提出的數據，驟眼看來似乎很多，但其實輕

鐵乘客一年有三十多萬人次，遭檢控的有五萬多人，只佔 0.4%（附錄 1），

這個百分比是相當低的。所以，在採取其他方案方面，可以加強宣傳及使用

例如現時所增設的月票。如果乘客使用西鐵的月票，根本無須擔心，乘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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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須出示月票以供檢查，便無須在上下車時拍卡。我相信這些都是九鐵公司

的不斷改進。目前，研究如何改善該系統不會是政府的優先次序，因為基於

地理環境限制，輕鐵必須採用開放式的收費系統。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跟進設計方面的問題。雖然局長表示問題不大，但

輕鐵月台上的出站機、入站機及查閱機均放在一起，而三者的外型相同，只

可從顏色來辨別，其實會很容易混淆，特別是對於一些長者或自由行的旅

客，以及那些新來港的人，他們可能會出於無心之失，或不知如何乘搭輕鐵。

雖然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段提到會加強宣傳，但就這方面，據我們從地區上

的瞭解得知，似乎仍是不足夠的。請問局長可否在設計方面再作改進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提過，出、入站及查詢機均是以顏

色來區別的，九鐵公司也正研究是否有需要更清晰地作出顯示，月台上的告

示是否足夠，以及可否加強廣播（但不至於擾民的程度）等，這些措施均是

在研究當中。  

 
 

張學明議員：主席，九鐵和輕鐵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設計。局長在主體答覆提

到，過去 3 年來，有 54  183 人沒有購買車票，這些人便是俗稱“被捉到”的，
而沒有“被捉到”的可能更多，這個數字事實上非常龐大。我想問局長，九

鐵和輕鐵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收費方法，兩者之間的差異有多大呢？九鐵有

沒有類似上述的瞞騙情況，即乘客沒有購買車票？局長可否提供有關的數字

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張議員詢問有關九鐵在西鐵方面的個案，現

時我手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我稍後會作出書面答覆。（附錄 V）  

 
 

黃定光議員：主席，忘記繳付車資或買錯車票的罰則是甚麼，會否先給予寬

限的警告，以及如何進行補票的程序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當檢查員發覺乘客並無持有有效的車票時，

便會請該乘客到票務處向他解釋，如果該乘客接受檢查員向他發出告票的結

論，該乘客便會收到一張告票。告票的罰款額是最高車費的五十倍。輕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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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車費是 5.8 元，即他須繳付 290 元。如果該乘客不同意有關檢控，可以

填寫一份表格提出申訴。九鐵公司設有一個檔案，記錄甚麼人經常重犯，以

及就個別個案考慮乘客忘記繳付車資的原因，例如太擠迫或其他原因。在這

些情況下，乘客可以成功作出申訴，而不被檢控。不過，乘客也可能會因為

沒有足夠的理由而繼續被檢控。就黃議員的補充質詢，我的答覆便是如此。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很少乘搭輕鐵，但最近也有機會乘搭。我也很同意今

天多位議員所說，月台上的指示不太清晰，我當時真的不知應如何付車費，

只能模倣別人的做法。我想提問的一點是，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的最後部

分提到，逃票率平均只是 1  000 人中約有 4 人。但是，根據我當天所見的情

況，那是周日的上午 11 時左右，我看見不少於 20 人走過，但最少有四五位

乘客是甚麼動作也沒有的，即沒有購票  ―  我不知道是否由於他們使用月

票而無須購票，因為我不熟悉這個系統。我想請問局長，這個逃票率的依據

何在，以及有否循另一個途徑研究，是否的確只有這麼少人不購票？因為據

我觀察所得，約 20 人中便有多於 4 個人沒有任何購票的動作而上落輕鐵，

究竟所述的逃票率是否符合現實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不知道楊議員是否在最近半年乘搭輕鐵，

即他乘搭輕鐵是否去年的事。月票的使用在今年才實行，（附錄 1）也可能

是楊議員當天看到很多乘客逃票，我們已就此事要求九鐵公司向我們提供資

料，它也同意須在收費方面多做一些工夫，並且要不斷改進。在月台的宣傳

和廣播方面，正如我剛才所說，已經作出加強。我們當然不可能百分之一百

截獲所有逃票的人，而我現在所說的 1  000 人中有 4 人，是截獲的逃票率。

至於有多少是未能截獲的，必定會有一定的數目，不過，我相信從九鐵公司

的經營利益來說，它必須加強檢控這些逃票的乘客。  

 

 

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是否知悉九鐵公司有否就乘客逃票的情況計算每年

所蒙受的損失？正如張學明議員所說，截獲的有五萬四千多人，但未能截獲

的數目可能更多。九鐵公司每年在這方面的損失會否須由其他乘客支付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據我瞭解，九鐵公司在這方面沒有提供任何

數據。我們日後會要求它提供這些資料。（附錄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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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後半部分的質詢，便是這方面的損失會

否由其他乘客支付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因為沒有計算出一個數目，所以難以揣測是

否由其他乘客承擔。  

 
 

李國英議員：主席，我請問局長，就拒絕繳交附加費而被檢控的乘客，他們

有否提出理由及原因呢？局長可否提供乘客在提出理由後為九鐵所接納而

不提出檢控的數字？有否這方面的數字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首先，原因方面，合理的解釋包括乘客是否

由於病情影響而有此行為，是否偶然乘搭輕鐵或新搬入該區，因而仍未熟悉

有關的運作，而且不是積犯等原因。在過去 1 年，九鐵公司在乘客申訴後豁

免收取罰款的個案約有 1  500 宗。  

 
 

單仲偕議員：主席，陳偉業議員剛才的質詢很簡單，便是可否在車廂內加設

讓乘客補票的設施，其實在技術上的困難不大。雖然我相信有些乘客可能是

刻意，但也有些乘客可能真的是無意違法，即上車後便立即被查票，這時已

返魂無術了。現時的技術的確是可以做到加設補救措施的，這是一個 3 方面

皆贏的做法，九鐵也可以收回應得的車費，為何它不願意加設這個設施呢？

據政府理解，九鐵公司為何不這樣做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不清楚九鐵公司的理由，因為我沒有詢問

過，但循一個很簡單的分析來說，第一，輕鐵收費是分區的，如果車廂內設

有補票設施，乘客很可能在某個區上車，但在最後一個站才補票。換言之，

這便會有多一個途徑鼓勵乘客少付車費。此外，補票設施同樣是沒有檢查員

監察的，而檢查員也不是每輛車均作檢查，抽樣檢查的頻率是很低的。如果

可以補票，有些乘客可能會在看不到有人查票時便不購買車票，所引致的情

況便會更混亂。我是從普通常識思考這件事，這會讓立心不支付車費的人多

一個逃票的途徑。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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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主席，我跟進我剛才的補充質詢。局長問我所提出的例子是在

何時發生，那是在去年 11 月發生的，即實施月票之前。如果當時還未採用

月票，那麼逃票率顯然確是相當厲害。我想請問政府有否敦促九鐵公司就逃

票率作一個較客觀的評估，以知悉情況的嚴重性？這樣九鐵公司便可能願意

多做一點工作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如果楊議員的例子是在去年 11 月發生，當

時已經實行了月票制度。對不起，我剛才想起是在 2003 年 2 月已經實施月

票制度。我相信當時所售出的月票已積累了數萬張，所以使用月票的乘客很

多。此外，罰款也可以提供阻嚇的作用，有千多名乘客在不認罪而提出訴訟

後，須再被罰款約 500 元。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發展新郵輪碼頭  

Development of New Cruise Terminal Facility 
 

6. 梁家傑議員：主席，政府在去年 11 月舉行的共建維港委員會會議上表

示，準備就發展新郵輪碼頭設施以應付香港的中期需要，公開邀請有興趣的

機構提交建議，以期在 2005 至 06 年間與獲選的建議者簽訂臨時協議。話雖

如此，政府並未落實該郵輪碼頭的選址、發展及營運等規劃詳情，而是由有

興趣的機構就這些方面提交建議；同時，郵輪碼頭相連土地亦將交由獲選的

建議者使用。另一方面，近日有建議於西九龍文娛藝術區（“文娛區”）興

建郵輪碼頭。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為甚麼不沿用一貫的規劃政策及程序，先決定上述碼頭的選址及

土地面積、規劃發展內容及營運模式，然後才公開招標和拍賣有

關土地，以及當局有沒有計劃採用數碼港及文娛區發展計劃的公

私營機構合作發展模式發展該碼頭，由政府以土地成本投資發展

計劃，並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有關土地、發展計劃和營運合約； 

 

(二 ) 會不會考慮在公開邀請有興趣的機構就有關碼頭設施提交建議

書之前或同一時間，就這些設施的前期規劃和選址諮詢公衆；若

會，諮詢的形式、時間表和內容是甚麼；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及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52 

(三 ) 會不會考慮在文娛區興建郵輪碼頭的建議，以及有沒有從航道、

交通、旅遊吸引力及技術等方面評估有關建議是否可取；若評估

結果顯示建議可取，理據是甚麼？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香港旅遊發展局在 2002 年委託顧問進行的“香港郵輪市場研

究”，以及旅遊事務署最新委託顧問進行有關郵輪碼頭設施需求

的研究結果均顯示，亞太區郵輪旅遊發展潛力優厚。綜合郵輪旅

遊業的發展及需求預測，以及主要郵輪公司的發展計劃及意見，

顧問認為香港有需要增加一個郵輪泊位，以應付市場中期（即

2009 至 2015 年）的需要，以及再發展一至兩個郵輪泊位，以應

付長遠（即 2015 年以後）的市場需要。政府一直打算在東南九

龍（即啟德地區）發展郵輪碼頭設施，並已把碼頭發展納入原有

啟德（南部）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中，但鑒於終審法院就海港填

海的判決，規劃署現正重新研究啟德地區的發展計劃，預計整項

規劃檢討程序及其他法定程序，要在 2008 年才完成。為了盡快

滿足本港對郵輪碼頭設施的中期需要，我們於去年考慮公開邀請

有興趣的機構提交發展郵輪碼頭的建議書，目的是讓私人機構有

足夠靈活性，就興建郵輪碼頭的地點、方法及運作模式提出建

議，然後由政府審核建議的可行性及作公眾諮詢。我們希望藉此

方法可加快興建郵輪碼頭設施，以滿足我們的中期需要。  

 

 我們曾就該構思諮詢業界人士、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立法會經濟

事務委員會及共建維港委員會，大部分意見均支持政府加快興建

新郵輪碼頭，但對公開邀請建議書的構思卻有不同意見，例如政

府須顧及現行規劃程序和須清楚訂定發展綱領，並須確保過程的

透明度及公平。  

 

 考慮到大家的關注，我們一方面正繼續爭取在啟德的規劃檢討中

預留地方興建郵輪碼頭設施，並且加快這方案的時間表。另一方

面，為盡快滿足香港對郵輪碼頭設施的中期需要，我們將邀請有

興趣人士就興建郵輪碼頭的地點、方式及時間表作出初步建議，

然後由政府跨部門小組就收到的初步建議作出評審，定出發展郵

輪碼頭的合適選址和發展綱領等，以作公眾諮詢，然後進行公開

招標。我們會確保整個項目符合規劃及環保等各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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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正如我剛才說，我們打算在收到初步的建議書後，定出選址和發

展綱領，然後才作公眾諮詢。這種做法可讓公眾掌握更多資料及

就方案提出意見。長遠而言，我們認為啟德地區位於維港之內，

又有擴展空間，是發展郵輪碼頭設施的理想選址。我們打算在啟

德地區預留地方發展郵輪碼頭設施，以應付香港的長遠需要。我

們已在啟德規劃檢討內提出發展郵輪碼頭，規劃署亦正就該規劃

檢討徵詢公眾意見。  

 

(三 ) 政府計劃將文娛區發展為世界級的藝術、文化、商業及娛樂綜合

區。文娛區的發展建議邀請書並不包括在區內興建郵輪碼頭。事

實上， 3 名入圍的建議者亦沒有提出興建郵輪碼頭的建議。  

 

 至於建議在文娛區興建郵輪碼頭的可行性，我們初步評估顯示會

有以下技術限制：  

 

(i) 除非進行大型河道疏浚工作，油麻地航道及停泊區的水深不

足夠大型郵輪通過及停泊；  

 

(ii) 在文娛區興建郵輪碼頭會影響進出及使用附近海上設施的

船隻，包括使用中港碼頭、油麻地錨地及繫泊浮泡的船隻。

同時，進出碼頭的郵輪亦會受這些船隻影響；及  

 

(iii) 現有西九龍陸上交通系統及其他配套，不能支持在計劃發展

文娛區的用地上加建郵輪碼頭。  

 

 主席女士，基於以上因素，政府認為文娛區不適宜興建郵輪碼頭。 

 

 

梁家傑議員：主席，首先，我察覺局長未就我主體質詢第 (一 )部分所問及，

政府會否考慮採用公私營機構合作發展模式發展郵輪碼頭作答，因此，我想

請局長回答這部分。此外，有關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我想順帶問局長，現

時就郵輪碼頭提交建議的機構，稍後是否也須參與公開投標，然後才可獲得

有關碼頭的發展權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回答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答案是政府

沒有打算採用公私營機構合作發展模式。至於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答案是

他們當然要參與公開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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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大家也知道，郵輪現時是停泊在海運碼頭的，我覺得該

處的運作頗好，加上在尖沙咀可看到郵輪，對遊客也有良好的影響。我想問

政府，有否考慮擴建海運碼頭，或是想想怎樣在這方面能使郵輪服務更理想

呢？即我想問清楚，顧問報告或政府有否考慮在這方面應如何發展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多謝劉秀成議員。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海運碼頭是

由一間私人公司經營的，而為了自己的利益，這間公司當然亦會一如劉秀成

議員剛才說，考慮如何更好利用停泊設施，例如是否可加深或挖深航道，讓

較大的船隻也可使用。我相信有關的公司是會考慮這些的。  

 

 

主席：劉秀成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劉秀成議員：主席，是的。我的意思是其實不一定要由這間公司進行，我們

可在隔鄰多加一個碼頭，或採用一個新的經營模式。我的補充質詢是問，有

否考慮有關規劃的問題，即那裏是否可增建或怎麼樣，以及這樣做又是否好

呢？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讓我重複一次。現時，由於海運碼頭已

租予一間私人公司經營，其發展當然由該公司決定。我相信劉秀成議員的補

充質詢是問，可否在附近增設更多碼頭及泊位。其實，這點正正是我們最關

注的，正是在我們的海港中何處適宜興建新郵輪碼頭。在這方面，前拓展署

在 2003 年也曾進行一項調查，考慮過三十多個位置，最終的結論是，按現

時的情況來說，東南九龍（即啟德地區）最適合發展郵輪中心。因此，我正

在這方面做工夫。  

 

 

湯家驊議員：主席，有關郵輪碼頭的問題，其實已討論了很長、很長時間，

但始終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去年考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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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邀請有興趣機構提交建議書，我想問一問，由去年考慮到現在，不知考慮

到甚麼情況？局長接着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解釋說，在收到了建議書後，

便會作公眾諮詢。我想知道在時間方面，其實是否已邀請了有興趣的機構提

交建議書，還是仍在考慮呢？如果已發出邀請，是否有一個時間表，讓香港

人知道我們可期望何時有實質行動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主體答覆其實已回答了湯家驊議員的補

充質詢。我們是分開兩方面同時進行工作的。第一，我剛才也說了，在 2003

年，前拓展署已在全香港尋找一些適合興建郵輪碼頭的地點，並曾考慮了三

十多處，最終認為東南九龍是最適合的，所以我們便循這方向做。大家可以

看到，我在主體答覆已說了，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然而，礙於填海等

各方面的問題，拖慢了有關的規劃，因此我們要重新開始。在這方面，我在

主體答覆已說了，希望繼續爭取在啟德地區（即東南九龍）興建一個郵輪碼

頭。此外，我亦希望盡量爭取簡化一些程序。我明白大家也是很關心，希望

郵輪碼頭可盡快落成。就此，我們會看看怎樣可加快規劃，落實在東南九龍

興建一個郵輪碼頭。  

 

 第二，我們明白，長遠來說，香港不單止須有一個郵輪碼頭，我們還可

有多於一個郵輪碼頭。所以，我們主動提出給予有興趣的人較大的彈性。如

果他們有興趣，便可建議他們有興趣在哪些地點發展郵輪碼頭。  

 

 在我們作出上述建議後，曾諮詢很多團體及委員會，他們亦表示了關

注，即他們希望進行公眾諮詢，要確保透明度，亦要進行公開投標。我們在

考慮了這些意見後，便一如我在主體答覆說，我們建議由我們做這些工作。

不過，正如我剛才回答梁家傑議員時說，我們會改變形式，即除了進行諮詢

外，整項工程也會確保完全符合規劃、環保各方面的要求。此外，我們亦會

進行公開投標，確保大家也有機會競投。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可否追問？我仍未聽清楚，或許我是不明白。局長是

否說已邀請了機構提出建議書，以及已收齊建議書，現正處於諮詢階段？

局長是否這個意思？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不是。我說的是已諮詢了有關的團體及委員會，現

時是訂定如何進行工作。我們的做法跟以往不同，即一如剛才所說，我們會

進行諮詢、公開投標，而我們的目標是在今年發出邀請，邀請有興趣的私人

機構向我們提交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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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是旅遊發展局的主席。就着郵輪

碼頭這個問題，大家其實已討論了很久，我們是非常迫切需要這個碼頭的。

大家看到，在東九龍興建郵輪碼頭的研究，其實已進行了很多年，局長現時

說要到 2008 年才完成規劃檢討程序及其他法定程序。大家也知道，為了提

高我們的競爭力，我們很需要這個碼頭，我們應盡快建成一個這類的碼頭，

以爭取國際地位，但局長卻沒有提到今次這種做法，即邀請私人機構提交建

議的做法，目標日期究竟是何時。局長可否告知我們，究竟希望何時可迅速

地看到成果？  

 

 

主席：哪位局長作答？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想，最務實的目標是全速將東南九龍

發展為一個郵輪中心，因為我們已考慮了所有地點，認為這裏是最適合的。

我們會看看各方面的程序可怎樣簡化或加快，因為我跟周梁淑怡議員一樣，

也希望盡快落成這個郵輪碼頭。這是最務實的做法。但是，除此以外，我們

也有一個新嘗試，那便是看看除了我們自己認為是最適合的東南九龍外，其

他人有否認為有一些更適合他們興建郵輪碼頭的地點。正如我在主體答覆

說，我們會在今年內邀請他們提出建議。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似乎沒有回答我。局長好像說主體答覆暗示了要

到 2008 年才完成種種程序。這是否意味着現時這個邀請私人機構提交建議

的計劃，還會較東九龍的計劃遲？局長是否這個意思呢？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讓我重複一次，我們會盡一切努力，看

看如何可加快規劃等各方面的程序，因為我們也希望盡快落成這個郵輪碼

頭。孫局長坐在我隔鄰，我想他也會補充一下，在規劃方面可如何加快。  

 

 

主席：蔡素玉議員。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表示想回答）  

 

 

主席：蔡素玉議員，請等一等。孫局長，你是否也想回答？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57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不是，主席，我只是想補充一些資料。大家也知道，

啟德的規劃由於受到填海影響，我們已決定將之重新規劃，有關的程序已展

開，我們現時進行了數輪諮詢，得出了一個方向。接着，我們會着手準備分

區計劃大綱草圖，之後還要經過法定程序，即刊憲、進行公眾諮詢、處理反

對等程序，所以要到 2008 年才完成全部程序。我只是想補充這些資料。  

 

 

蔡素玉議員：主席，曾有很多說法表示，可在北角興建一個郵輪碼頭。我想

請問局長，現時是否已鎖定在九龍東南興建郵輪碼頭，無須考慮北角這地

點，即一定不會在那裏興建一個郵輪碼頭？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我沒有記錯，的確曾提出那個地點，

但已被城市規劃委員會否決了。我想，這方面其實完全是開放的，如果哪一

位發展商有興趣，地點不一定是北角，可以是其他地方，如果他們擁有土地，

同樣可循正常程序提出申請，這是另一個途徑。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歡迎局長斬釘截鐵地說這個計劃會進行公開招標。我

希望局長不要像林瑞麟局長那樣，說了一些話之後卻又“轉軚”。  

 

 主席，我想問一問關於規劃方面。孫局長剛才說整個程序要到 2008 年

才完成，但現時的工作會加快。局長可否告訴我們，兩者如何配合？是否最

快也要待政府的規劃在 2008 年完成了，以及就這方面又取得一些意見後才

進行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一定是要這樣做的，因為發展的概念和詳情

均有賴這個程序的完成，我們是不可以將之抽離的。此外，還得視乎是否須

填海。如果須填海，我們還要通過及處理其他法律程序。我們必須先清楚處

理所有這些問題，然後才可完成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主席：  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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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為長者提供健體設施  

Provision of Fitness Facilities for Elderly 
 

7. 涂謹申議員：主席，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轄下的公園、遊

樂場等露天場地提供的健體設施，只有少數適宜長者使用。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康文署有否就轄下場地提供長者健體設施事宜制訂政策；若有，

政策的具體內容，包括基於甚麼準則決定設置這類設施；及  

 

(二 ) 鑒於不少居於西九龍的長者向本人反映，希望當局在區內的公園

及遊樂場增設這類設施，康文署有否制訂此方面的計劃；若有，

計劃的詳情，包括落實時間表；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當局對以上兩部分的質詢，回應如下：  

 

(一 ) 政府致力促進長者健康，並鼓勵長者參與對身心有益的運動活

動。為此，當局在各區合適的公園、遊樂場和休憩場所內，均設

置長者健體設施，讓長者作一些舒展身體的活動。至目前為止，

我們已在全港 70 個康樂場地設置長者健體設施，並會因應場地

空間、當區的人口年齡概況、對設施的要求和資源情況等因素，

而考慮在現有及新建的康樂場地內設置長者健體設施，以方便長

者使用。  

 

(二 ) 九龍西區內的主要康樂場地已設有長者健體設施。這些場地包

括：荔枝角公園、石硤尾公園、花墟公園、雀橋街休憩處、長沙

灣體育館兒童遊樂場、保安道遊樂場、石硤尾街休憩花園、偉智

街休憩花園、順寧道遊樂場、洗衣街花園、九龍公園及京士柏休

憩花園。快將啟用的櫻桃街公園亦會設置長者健體設施。此外，

當局計劃於本財政年度內，在深水區的大坑東遊樂場、通州街

公園及南昌公園內，設置有關健體設施，以供長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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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競爭政策及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  

Review of Competition Polic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Advisory Group 
 

8. 湯家驊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表示，競爭

政策諮詢委員會將委任一個獨立委員會（“委員會”）檢討現行的競爭政策

及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的組成、職責和運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項檢討會否包括：  

 

(i) 評估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在促進公平競爭的工作

的成效；  

 

(ii) 比較政府只就個別行業訂立公平競爭法與大多數國家採用單

一公平競爭法規管大部分行業的兩種做法在確保公平競爭方

面的成效，以及評估何者更適合香港的經濟體系；  

 

(iii) 參考及研究電訊管理局在執行《電訊條例》（第 106 章）中有

關反競爭行為的條文的經驗及成效； 

 

(iv) 參考及研究其他地區在確保公平競爭方面的經驗；及  

 

(v) 評估在香港設立獨立及具法定權力的公平競爭機構及制定涵

蓋大部分行業的公平競爭法的可行性及成效；  

 

(二 ) 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委任他們的準則，以及會否委任具研究或處

理其他地區的競爭政策及公平競爭法經驗或背景的國際學者或

專家為委員會的成員；及  

 

(三 ) 當局預計檢討會於何時展開及完成，以及會否公布整份檢討報

告？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將委任的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將會包括質詢

第 (一 )部分第 (i)至 (v)項所提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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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委員會將由一名非官方人士擔任主席，成員將來自社會上多個不

同界別。我們會根據有關人士的能力、專業知識、經驗、誠信和

對社會服務的承擔來挑選委員會的非官方成員，並以個人名義作

出委任。  

 

(三 ) 委員會將於本季度內成立。委員會將會在 12 個月內完成檢討工

作。在委員會完成工作後，我們會向立法會及公眾匯報檢討結果。 

 

 

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9. 詹培忠議員：主席，關於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當局會否：  

 

(一 ) 參考台灣當局擬訂立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便就文化創

意產業進行立法，以作為各項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的依據； 

 

(二 ) 鼓勵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採購本地的文化及創意產業產品及

服務；若會，具體的鼓勵措施；  

 

(三 ) 藉提供稅務優惠鼓勵市民及私營機構捐款予文化及藝術團體；  

 

(四 ) 透過增加地積比率等措施，鼓勵地產發展商在其發展項目中加入

文化藝術設施；  

 

(五 ) 設定文化及創意產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若干百分比的工作目

標；若會，目標為何；及  

 

(六 ) 加強基礎教育課程內關於文化、藝術及創意的內容，讓新一代及

早作好準備，投身有關行業？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綜合各政策局的意見，現就詹培忠議員所提出的質

詢，回覆如下：  

 

(一 ) 推行某項政策，立法只是眾多可行辦法之一。政府亦可透過其他

辦法，如提供財政補助、成立貸款基金、進行宣傳、主辦或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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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業的推廣活動等，促進個別行業的發展。現時，政府在多

方面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發展，取得了一定成效。我們認為現時

的法例已足夠，並未有需要特別為文化及創意產業立法。政府會

繼續努力幫助並推廣文化及創意產業，加知識產權的保護工

作，使有關行業能健康地發展。  

 

(二 ) 政府的採購政策是以公開及公平競爭和合乎經濟效益為原則。在

採購貨物及服務時，部門須遵照政府採購規例及依照採購原則，

而不會考慮是否來自本地或海外供應商。這政策也是合乎《世界

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在採購程序上不存在歧視及具透明度的

原則。至於個別公營機構的採購政策，則並不受政府規例所限。 

 

(三 ) 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

可獲豁免繳稅。納稅人向這類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捐助的金

額，可在報稅時申請扣除。扣除總額最高可達納稅人應評稅入息

或利潤的 25%。一如其他慈善機構，文化及藝術團體如符合有關

要求，可以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現時，納稅

人已可就捐助給獲豁免繳稅的文化及藝術團體的款項，申請稅項

扣減。  

 

(四 ) 我們認為，地產發展商在其發展項目中加入文化藝術設施，一方

面有可能增加其項目的潛在價值，另一方面亦可吸引人流。故

此，各政策局並未有計劃要透過增加地積比率，特別鼓勵地產發

展商在其發展項目中加入文化藝術設施。  

 

(五 ) 目前，文化及創意產業佔香港生產總值的 4%左右。雖然這個數字

尚有增長的餘地，但有關政策局未有打算仿效一些以計劃經濟為

主導的國家，設定文化及創意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若干百分比的

工作目標。  

 

(六 ) 我們完全贊同為下一代提供文化藝術教育，可以大大協助培育本

地藝術人才和推動香港文化及創意產業的長遠發展。就此，課程

發展議會於 2002 年編訂了基礎教育及 8 個學習領域的課程指

引，建議學校為所有學生提供德育及公民教育、智能發展、社會

服務、體藝發展及與工作有關經驗的 5 種基要學習經歷，以促進

全人發展；並制訂靈活開放的課程架構，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其中包括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和研習能力等。舉

例來說，科技學習注重實踐與解難，學生可從科技學習中瞭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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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與文化和情境是息息相關的，藉以培育他們的創意；藝

術教育是培養創意的有效方法，通過參與藝術創作及表演活動，

學生可瞭解藝術與人類生活和社會的關係。此外，擬在新高中開

辦的音樂及視覺藝術兩個選修科目，為學生將來繼續進修及從事

藝術及創意相關的行業作好準備。教育統籌局亦自 2003 年起在

高中引入職業導向課程試驗計畫，以配合學生的個人學習及發展

需要，如藝術及媒體、設計、表演藝術、資訊科技及消閒等，配

合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能力和性向，為他們將來的升學和就業

打好基礎。  

 

與此同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博物館、圖書館和節目辦事

處亦為學童及大眾市民提供與文化遺產、文學和表演藝術有關的

教育活動。在 2004-05 年度舉辦的學校參觀公共博物館活動逾

6  500 次（參加學生逾 50 萬名）。此外，逾 700 所學校參加“學

校文化日”計劃，該計劃自 2001 年推行以來，共錄得約 45 萬名

參加者。  

 

此外，民政事務局亦繼續支持香港藝術中心、香港演藝學院和其

他大專院校開辦更多與藝術有關的課程以推動藝術教育，為年青

人提供進修機會，孕育創意產業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演藝學

院已成功獲准把伯達尼修院這幢歷史建築物改建成為第二校

舍，並會將其發展成為一間電影電視中心。浸會大學亦剛公布於

今年 9 月在東九龍另一幢歷史建築物設立視覺藝術學院，培訓人

才。  

 

 

西貢區暫停供應食水的問題  

Suspension of Fresh Water Supply in Sai Kung District 
 

10. 田北俊議員：主席，本人接獲市民投訴，指西貢區某些區域近月多次出

現暫停供應食水的情況。雖然當地居民曾多次向有關政府部門投訴，但情況

仍未有改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 年，西貢區發生暫停供應食水事件的日期、持續時間及受

影響的區域；  

 

(二 ) 第 (一 )部分所述事件的原因，以及有關情況為何至今仍未見改

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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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為解決西貢區某些區域供應食水問題而採取的措施，包括會

否考慮運用法定權力進入私人地方更換水管，以及落實有關措施

的時間表？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紀錄， 2004 年 3 月至 2005 年 2 月期間，西貢區因食水管爆

裂及滲漏而引致暫停供水的個案日期、持續時間及受影響地點詳

列於附件：  

 

以區域計宗數如下：  

 

受影響範圍  宗數  

西貢巿中心  5 宗  

蠔涌  16 宗  

輋徑篤、打蠔墩、麻南笏  17 宗  

白沙灣  4 宗  

波蘿輋  13 宗  

大網仔及西沙公路沿線  14 宗  

清水灣道沿線各村落  15 宗  

 

然而，因喉管爆裂而要暫停供水的平均時間約為每宗 2 小時。  

 

(二 ) 敷設於西貢區的食水喉管大都已沿用二十多年，部分的喉管出現

老化的問題。有見及此，水務署已制訂了在該區更換食水喉管計

劃。由於西貢區幅員廣闊，水管伸延數十公里達至各村落；加上

該區內街道大多路窄車多，在上下班時交通尤為繁忙，所以有需

要詳細研究更換水管工程對交通的影響，俾能安排適當的臨時交

通改道措施來配合工程的開展。此外，更換水管工程有時候更須

配合區內其他公共工程而經過一段稍長時間才可完成。  

 

水務署更換西貢區舊喉管的工程，已於 2003 年 8 月開展。更換

敷設於西貢公路的主幹食水管及波蘿輋食水管的工程，預計將於

2006 年完成；更換敷設於輋徑篤村的食水管的工程，預期將在本

年年中開始，並在年底可望完成；更換西貢區其餘各鄉村的舊食

水管工程已納入水務署的大型喉管更換及修復計劃內，預期於

2009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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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水務署已自去年開始加緊在各鄉村的主要食水管網內加設

閘掣，藉此把每次爆喉而受影響的範圍收窄，減低對用戶的不便。 

 

(三 ) 根據《水務設施條例》，私家供水喉管須由有關註冊用户或代理

人（即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等）負責保養及維修。在一般情

況下，當水務署發現私家供水喉管有滲漏時，便會要求有關的註

冊用戶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維修，否則便會考慮截斷供水。但是，

因應一些較小規模的私人屋苑業權分散，缺乏管理公司或業主立

案法團，水務署會要求民政事務處協助聯絡有關人士，以盡快促

成所需的維修工作。  

 

如果情況緊急（例如水浸）並可能涉及人命或財物損失，又或有

任何原因令個別用戶或代理人無法履行維修責任時，水務署會先

行替用戶在其私人地方維修水管，然後徵收或追討費用。署方會

因應個別事件，靈活處理發生的問題。  

 

附件  

 

停水影響區域  日期  停水時間  

西頁市中心  2004 年 4 月 24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8 月 21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6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7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14 日  1 小時以下  

蠔涌  2004 年 5 月 31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10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11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17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7 月 18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7 月 18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8 月 2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5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31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6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10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29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1 月 12 日  1 小時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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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影響區域  日期  停水時間  

 2004 年 11 月 20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1 月 27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1 月 28 日  1 小時以下  

輋徑篤、打蠔墩、麻南笏  2004 年 3 月 8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8 日  2 至 3 小時  

 2004 年 8 月 7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8 月 23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3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8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8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8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9 月 14 日  5 小時  

 2004 年 10 月 5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0 月 22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1 月 8 日  4 小時  

 2004 年 12 月 2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2 月 9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2 月 15 日  4 小時  

 2005 年 1 月 1 日  6 小時  

 2005 年 1 月 9 日  2 至 3 小時  

白沙灣  2004 年 6 月 19 日  7 小時  

 2004 年 7 月 2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1 日  6 小時  

 2004 年 8 月 26 日  1 小時以下  

波蘿輋  2004 年 7 月 5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23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16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9 月 20 日  3 小時  

 2004 年 9 月 27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9 月 30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0 月 8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0 月 11 日  3 小時  

 2004 年 10 月 14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0 月 23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1 月 15 日  8 小時  

 2004 年 11 月 23 日  4 小時  

 2005 年 2 月 5 日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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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影響區域  日期  停水時間  

大網仔及西沙公路沿線  2004 年 3 月 19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5 月 6 日  2 至 3 小時  

 2004 年 5 月 8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3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13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18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7 月 23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7 月 27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8 月 8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15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2 月 10 日  1 至 2 小時  

 2005 年 1 月 10 日  5 小時  

 2005 年 1 月 25 日  3 小時  

 2005 年 2 月 1 日  4 小時  

清水灣道沿線各村落  2004 年 3 月 3 日  4 小時  

 2004 年 3 月 14 日  2 小時  

 2004 年 4 月 20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6 月 18 日  2 至 3 小時  

 2004 年 7 月 20 日  6 小時  

 2004 年 7 月 24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8 月 7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8 月 9 日  1 至 2 小時  

 2004 年 10 月 9 日  3 小時  

 2004 年 10 月 18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0 月 19 日  1 小時以下  

 2004 年 10 月 30 日  1 小時以下  

 2005 年 1 月 16 日  3 小時  

 2005 年 2 月 18 日  2 至 3 小時  

 2005 年 2 月 21 日  6 小時  

 

 

為柴油車輛安裝減少排放物裝置  

Retrofitting Diesel Vehicles with Emission Reduction Devices 
 

11. 劉慧卿議員：主席，本會財務委員會分別於 2000、2002 及 2004 年批准

撥款合共 720,880,000 元予有關部門推行計劃，資助車主為其歐盟前期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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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即在 1995 年 4 月前登記的柴油車輛）安裝減少排放物（“減排”）

裝置，以改善空氣質素。當局並在 2003 年 12 月訂立《空氣污染管制（車輛

減少排放物器件）規例》（“《規例》”），賦權有關當局拒絕就沒有安裝

減排裝置的輕型柴油車輛發出牌照或取消該等車輛的牌照，以及對違反有關

安裝規定的車主施加罰款。為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領有牌照的歐盟前期輕型及重型柴油車輛分別有多少輛，以

及當中已安裝減排裝置的車輛數目；  

 

(二 ) 柴油車輛因安裝減排裝置而每天減少排放的氮氧化物、碳氫化合

物和一氧化碳的數量，以及該等數量分別相當於汽車每天排放有

關污染物總量的百分比；  

 

(三 ) 由 2000 年至今，有關當局接獲多少宗關於已安裝減排裝置的柴

油車輛排放黑煙的投訴或報告，以及這些車輛排放黑煙的原因；及 

 

(四 ) 有關當局根據上述規例拒絕了多少宗牌照申請及取消了多少個

汽車牌照，以及因違反有關安裝規定而被罰款的人數和罰款總

數？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本年 1 月底，全港領有牌照的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約有

16  500 輛，全部均已安裝微粒消減裝置。領有牌照的歐盟前期重
型柴油車輛（不包括專利巴士）約有 29  900 輛，當中大約 28  700
輛已安裝催化器，佔這類型車輛 96%。此外，各專利巴士亦已自

費為約 1  400 輛巴士完成安裝催化器。  

 

(二 ) 為歐盟前期柴油車輛安裝減排裝置最主要的目的，是減少粒子排

放。這些柴油車輛安裝減排裝置後，在市區內每天排放的粒子總

數量約減少 0.3 公噸，相當於全港車輛在市區內排放粒子的 21%。 

 

重型柴油車輛安裝的減排裝置的催化器能同時減少碳氫化合物

和一氧化碳的排放，但不能減少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這些柴油車

輛安裝催化器後，在市區內每天排放的碳氫化合物和一氧化碳數

量分別減少約 0.5 公噸和 1.8 公噸，分別佔全港車輛在市區內排

放碳氫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的 13%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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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由 2000 年 1 月至本年 2 月底，環境保護署總共接獲 220  571 宗車
輛排放黑煙的投訴及報告，當中 13.5%（即 29  811 宗）涉及已安
裝微粒消減裝置的柴油車輛。  

 

車輛排放黑煙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引擎欠缺適當維修或機件保養

不善所致，即使安裝了減排裝置的車輛仍要適當維修和保養車

輛，才可避免排放過量黑煙。  

 

(四 ) 自《規例》於 2003 年 12 月生效至本年 2 月底，總共有 844 輛歐

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在年檢中被發現違反《規例》，因而不獲續

牌。此外，亦有 64 輛歐盟前期輕型柴油車輛因在路上運作時被

發現未能符合《規例》，而被取消牌照。現時，並未有人因違反

有關《規例》而被罰款。  

 

 

深港兩地的士跨境行駛可能性  

Feasibility of Cross-boundary Operation of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axis 
 

12. 梁耀忠議員：主席，據報，深圳市政府正探討深港兩地的士跨境行駛的

可行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港、深兩地政府曾否就上述構思進行商討；若有，負責的港方部

門是哪一個，以及商討的詳情及結果；  

 

(二 ) 當局曾否就上述構思進行研究；若然，研究的結果；若否，原因

為何；及  

 

(三 ) 當局有否就實行該構思對本港的利弊作評估；若有，評估的結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深港兩地出租車異地行駛”（即容許兩地

的士提供跨境服務）的建議是深圳巿政府於本年 2 月初公布的《深圳巿融入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實施方案》中的其中一項初步構思。港、深兩地政府未就

有關建議正式進行商討。  

 

 我們對於任何促進跨境人流車流的建議，都持開放態度。然而，在考慮

上述建議時，我們須小心研究具體操作安排及所帶來的影響，例如規管兩地

的士的相關法律及執法問題、對本港的士業界及服務的影響、邊境管制站的

負荷能力、對現時過境交通服務的影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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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兼任署理行政長官對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進度的影響  

Impact of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Serving Concurrently as 
Acting Chief Executive on Progress of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Project 
 

13. 張學明議員：主席，據報，社會各界關注因前行政長官辭職而由政務司

司長兼任署理行政長官的安排，會影響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西九

計劃”）的進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政務司司長因兼任署理行政長官而工作量增加，他投放多少

時間處理西九計劃，以及有否評估因他的工作量增加，會否影響

西九計劃的進度；  

 

(二 ) 當局除了延長有關計劃的公眾諮詢期外，會否對西九計劃的原訂

時間表作出其他修改；若會，詳情為何；  

 

(三 ) 會否公開在諮詢期內收集的意見（例如出版意見匯編）；及  

 

(四 ) 當局對有關計劃的發展方案作出最後決定前，會否再就有關方案

徵詢公眾意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4 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 政務司司長在署任行政長官期間將如常處理他原有的工作，包括

有關西九計劃的工作。政府有完善的機制和體系應付人事變動，

公務員隊伍亦繼續緊守崗位，確保政府的日常運作及各項計劃的

發展進度不受主要官員的變動所影響。  

 

(二 ) 西九計劃的公眾諮詢仍未結束，我們會小心考慮公眾意見才決定

下一步的工作，所以現階段不會修訂發展建議邀請書內載列的時

間表。  

 

(三 ) 如果提交意見者不反對，我們會在完成公眾諮詢後公開收集到的

意見。  

 

(四 ) 西九計劃的公眾諮詢仍未結束，我們期望市民會在諮詢期內盡量

發表意見。我們會繼續在西九計劃不同階段諮詢立法會和聽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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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意見。此外，我們在選定屬意方案前，會諮詢城市規劃委員

會（“城規會”）。屬意方案中的發展規範必須先得到城規會同

意，政府才會與中選者簽訂臨時協議。之後，我們會將方案中的

發展規範正式提交城規會。城規會會將方案的發展規範列明在西

南九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上，並按《城市規劃條例》所訂明的法

定程序將大綱草圖刊登憲報，供公眾查閱。市民可就大綱草圖提

出意見或反對，而城規會會按法定程序考慮和處理這些意見。待

有關城市規劃及其他法定程序完成後，我們才會與中選者簽訂最

後的計劃協議。  

 

 

用於小學、中學及專上教育的開支分項數字  

Breakdown on Expenditures o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14. 余若薇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由 2004-05 至 2009-10 學年： 

 

(一 ) 預計每年分別用於小學、中學及專上教育的公帑開支款額；及  

 

(二 ) 就小學、中學及專上教育分別而言，預計每年分別用於下列項目

的開支款額：  

 

(i) 教師薪酬；  

 
(ii) 培訓教師；  

 
(iii) 強積金供款；  

 
(iv) 課外活動津貼；  

 
(v) 差餉和地租；  

 
(vi) 傢俬和教具；  

 
(vii) 修葺校舍；及  

 
(viii) 其他用途（請分項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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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的周年預算及開支資料是按財政年度編製及備

存的。我們根據 2004-05 年度修訂預算及 2005-06 年度預算草案在下表提供

有關資料的分項數字。至於 2006-07 年度及以後，政府須考慮本身的財政狀

況及其他多項因素，以決定有關年度的教育撥款經費。  

 

 在總目 156 教育統籌局（“教統局”）項下，小學及中學教育的預算開

支如下︰  

 

小學教育  

 

 2004-05 年度  

修訂預算  

（百萬元）  

2005-06 年度

預算草案  

（百萬元）  

教師薪酬  7,744 8,241 

教師培訓 ( 1 ) 4 4 

教師公積金供款  651 660 

課外活動津貼 ( 2 ) –  –  

差餉及地租  84 87 

傢俬和教具 ( 3 ) 157 70 

修葺校舍 ( 4 ) 187 170 

其他用途  

 資助及官立學校非教學人員開支津貼

 

682 

 

702 

 資助及官立學校其他營辦開支津貼  981 1,003 

 其他資助  254 294 

總計  10,744 11,231 

 

中學教育  

 

 2004-05 年度  

修訂預算  

（百萬元）  

2005-06 年度

預算草案  

（百萬元）  

教師薪酬  10,442 10,920 

教師培訓 ( 1 ) 3 3 

教師公積金供款  982 1,087 

課外活動津貼 ( 2 ) –  –  

差餉及地租  125 134 

傢俬和教具 ( 3 ) 223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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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年度  

修訂預算  

（百萬元）  

2005-06 年度

預算草案  

（百萬元）  

修葺校舍 ( 4 ) 202 222 

其他用途  

 資助及官立學校非教學人員開支津貼

 

1,549 

 

1,612 

 資助及官立學校其他營辦開支津貼  861 894 

 其他資助  1,515 1,651 

總計  15,902 16,664 

 

註  

(1) 單指為學校提供的培訓津貼。教統局另外備有一筆為教師培訓而設的中央撥

款（根據 2004-05 年度的修訂預算，撥款額為 1.1 億元，而根據 2005-06 年

度的預算草案，則為 1.5 億元），用作為教師開辦在職及職前培訓課程，以

及向教師發還修讀課程費用。此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有

資助課程為教師提供在職培訓，以及語文基金亦有資助提供在職教師培訓課

程。  

(2) 課外活動的撥款納入學校的非薪金整筆津貼項下。  

(3) 包括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以及用作更換和提升學校資訊科技設施的撥款。

2005-06 年度的預算撥款較 2004-05 年度的修訂預算為少，是因為一項主要

更換和提升設施的工作已經在 2004-05 年度完成。  

(4) 指為每所學校每項費用不超過 200 萬元的保養、修葺及小規模改善工程提供

的撥款。費用在 200 萬元以上的各項工程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進行。  

 

專上教育  

 

公帑資助的專上教育主要由教資會資助院校及職業訓練局提供。根據教

資會及職業訓練局提供的資料，有關 2004-05 及 2005-06 財政年度的預

算開支如下︰  

 

教資會資助院校  

 

政府是透過教資會為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經常補助金，以支援院校的學

術活動及有關的管理工作。大部分的經常補助金是以一筆過撥款的形式

發放給院校。撥款一經批准，各院校可自行決定如何最妥善利用資源。

教資會於 2004-05 及 2005-06 年度為院校提供的經常補助金及其他撥款

臚列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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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5 年度  

修訂預算  

（百萬元）  

2005-06 年度

預算草案  

（百萬元）  

經常補助金總額  10,424 9,904 

居所資助計劃  1,213 1,213 

居所資助計劃外與房屋有關的開支  61 61 

發還差餉及地租  150 150 

一般非經常開支  

 （包括交換生計劃、內地優秀學生

獎學金計劃及等額補助金）  

118 30 

總計  11,966 11,358 

 

註：  上述撥款屬預算數字，總計數字並不包括政府為支援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基本工

程項目而提供的非經常補助金。那些計劃是經由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  

 

職業訓練局  

（文憑及高級文憑課程）  

 

 2004-05 年度  

修訂預算  

（百萬元）  

2005-06 年度

預算草案  

（百萬元）  

教學人員薪酬 ( 1 ) 1,105 1,057 

教學人員培訓  13 14 

強積金供款 ( 2 ) 7 7 

課外活動  5 5 

差餉及地租  13 13 

傢俬和教具  117 139 

修葺校舍  96 105 

其他用途  

 行政人員薪酬 ( 3 )
  

 

222 

 

212 

 其他營辦開支  46 52 

總計  1,624 1,604 

 

註  

(1) 包括由僱主向教師提供的公積金供款。  

(2) 包括由僱主向兼職及臨時職員提供的強積金供款。  

(3) 包括由僱主向行政人員提供的公積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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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申報個人投資及其他利益  

Declaration of Personal Investments and Other Interests by Judges 
 

15. 馬力議員：主席，關於司法機構就法官入職和在職期間申報個人投資和

其他利益作出的規定，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該等規定與適用於公務員的有關規定有何差異及其理據；  

 

(二 ) 該等規定與其他司法管轄區適用於法官的有關規定如何比較；及  

 

(三 ) 司法機構有否計劃收緊有關的規定？  

 

 

政務司司長：主席，議員的質詢涉及司法機構就法官及司法人員申報投資及

其他利益作出的規定。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資料，現答覆如下：  

 

(一 ) 司法機構重申，法官首要保持至高誠信作為行為準則，讓公眾人

士對司法機構本身及其執行的司法工作，維持信心。由於法官並

非“公務員”，因此公務員事務局對公務員在獲委任時及在職期

間須申報投資所作出的指引，並不直接適用，惟司法機構有以此

作參考之用。  

 

 每位法官在接受任命後，須以書面申報他在香港的投資。若經審

查後，司法機構政務長認為某位法官的投資，可能與其司法職務

有利益衝突，便會把有關個案轉交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考慮。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可根據情況，要求有關法官放棄該項投資。  

 

 此外，法官在執行司法職務時，所有司法程序均須公開和受法律

規限。普通法已有規限在哪些情況下，法官須被取消聆訊某宗案

件的資格。實際上，有關取消法官聆訊資格的問題，大多會在法

官被指有表面偏頗的情況下產生。普通法的測試是：如果在有關

的情況下，一個明理、不存偏見、熟知情況的旁觀者會作出結論，

認為該位法官有偏頗的實在可能時，則他的聆訊資格便被取消。

司法機構所發出的《法官行為指引》，已詳細列明就取消法官聆

訊資格的事宜。  

 

(二 ) 據司法機構所知，香港法官在入職時須申報投資的安排，在其他

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實為罕見。至於上述有關取消聆訊資格的規

限，則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情況大致相同。  

 

(三 ) 司法機構暫時未有計劃改變目前法官投資或其他利益申報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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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蘇丹 1 的食品  

Food Products Containing Sudan I 
 

16. 李華明議員：主席，據報，在英國售賣的四百多種食品最近因被發現含

有可致癌色素蘇丹 1 而須回收，而內地亦有發現含有蘇丹 1 的食品在市面發

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1 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有否在其食物監察計

劃的測試中，發現在本港售賣的食物含有蘇丹 1；若有，詳情為

何；  

 

(二 ) 鑒於被發現含有蘇丹 1 的食品大多數是辣味食品（例如辣椒醬

等），食環署在過去 1 年有否特別抽驗辣味食品；若有，結果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英國及內地均發現含有蘇丹 1 的食品，食環署在過去 1 年有

否向該等食品的生產商及代理商瞭解有關食品有否在本港售

賣；若有售賣，食環署有否與有關的生產商及代理商安排回收有

關食品；若有安排，詳情為何；若沒有安排，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香港現時的法例，蘇丹 1 和 4 都是被禁止在食物中使用的染

色料。在 2004 年，食環署一共抽取了約 2  200 個食物樣本作染色
料化驗，並沒有發現含有蘇丹 1 或 4。  

 

(二 ) 因應英國發現食品含有蘇丹 1，食環署已即時作出跟進行動，包

括巡查市面以確定有關的食品是否有出售及抽查超過 60 個食物

樣本進行化驗。根據已完成的 42 個樣本化驗結果顯示，有 5 個

食物樣本發現含有蘇丹色素，詳情如下：  

 

(i) 兩個從一間雜貨店抽取的辣椒粉樣本含有蘇丹 1 和 4。該樣

本是以塑膠袋裝出售，沒有牌子。剩餘的存貨已交出銷毀； 

 

(ii) 兩個分別從兩間售賣印度式食物的餐廳抽取的辣椒粉樣本

含有蘇丹 1。根據調查所得，有關的辣椒粉是餐廳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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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從印度和巴基斯坦入口以配製食物。剩餘的存貨已交出

銷毀。  

 

(iii) 一個本港製造的辣椒油樣本含有蘇丹 4。有關的樣本是從一

間超級市場抽取。食環署已要求有關的製造商及超級市場安

排回收有關的產品。  

 

(三 ) 食環署已就在本港是否有售賣在英國、加拿大及內地已證實含有

蘇丹 1 和 4 的食物事宜，向有關的代理商及銷售商作出跟進。此

外，食環署亦曾向有關當局查詢，以瞭解有問題的食物是否有流

入香港。根據食環署接獲的回覆，本港銷售商發現有 5 款不同類

別的食物在懷疑有問題食物名單上，並已經將這些食物從貨架中

抽起。食環署亦有派員巡查市面的零售點，並未發現有問題的食

品在市面銷售。  

 

 

引進《標準藥物名冊》對公務員及其合資格家屬的影響  

Impact of Introduction of Standard Drug Formulary on Civil Servants and 
Their Eligible Family Members  
 

17. 李鳳英議員：主席，現時，公務員、退休公務員、他們的合資格家屬及

遺屬均可獲政府及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免費提供醫療服務。此外，醫

管局正就引進《標準藥物名冊》（“《名冊》”）的建議諮詢公眾。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實施《名冊》會對上述人士帶來甚麼影響，包括公立醫院醫生為

他們處方藥物的政策有何改變，以及他們可否獲免費供應《名冊》

以外的藥物；若否，向他們徵收藥費會否違反《公務員事務規例》

中有關醫療福利的條文，以及當局如何釐定他們須支付的藥費；

及  

 

(二 ) 醫管局在草擬《名冊》時有否諮詢公務員團體；若否，原因為何，

以及公眾諮詢文件為何沒有提及實施《名冊》對上述人士的影

響？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現行政策，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即公務員、

退休公務員，以及其合資格家屬）可免費獲得醫療意見及診治、X 光檢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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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供應，但這些福利只限由政府或醫管局的醫療機構所提供。如醫管局主

診醫生因醫療需要而為病人開處的藥物／儀器／服務，是醫管局沒有供應的

又或是須收費的，則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可向政府申請發還有關費用。  

 

 醫管局最近為在其醫院及診所引進《名冊》的建議諮詢公眾。該建議的

目的是透過統一所有公營醫院和診所的用藥，確保病人在公共醫療系統內可

公平地獲處方有臨床療效的藥物。在該建議下，不在初擬《名冊》內的藥物

須由病人自費購買。病人如有經濟困難，未能負擔經證實有顯著療效但超出

醫管局一般資助服務範圍所能提供的昂貴藥物的費用，可獲得經濟援助購買

有關藥物。醫管局的建議並非特別針對公務員。  

 

 醫管局最近提出的建議對為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提供的醫療福利有多

大程度的影響，尤其是當局會否發還《名冊》以外的藥物的醫療費用，是公

務員事務局須考慮的事宜。因應最近的發展，公務員事務局提出了一些建議

調整發還醫療費用的安排，並透過公務員醫療及牙科診療常務委會員諮詢 4

個中央評議會職方。扼要來說，我們建議向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發還經醫管

局主診醫生證明為證實有顯著療效但超出醫管局一般資助服務範圍所能提

供的昂貴藥物的費用。至於《名冊》以外的其他藥物（即僅有初步醫療驗證

的藥物，或與現有可供替代的藥物相比僅具邊際效益但成本明顯昂貴的藥

物，或生活方式藥物）的費用均不會獲得發還。法律意見認為有關調整向公

務員及合資格人士發還醫療費用的建議安排是合法的，我們可就這些建議安

排諮詢員工。我們會在考慮相關因素後，包括職方的意見，以及醫管局因應

諮詢公眾的結果而對初擬《名冊》作出的任何更改，才作出決定。  

 

 無論是否引進醫管局藥物名冊，醫管局醫生會如常按病人的醫療狀況及

（如在適用的情況下）病人自己的選擇，為病人（包括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

開處藥物及作其他診治。正如目前一樣，如果有關費用不符合發還醫療費用

的既定準則，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須自行承擔醫管局及其他服務提供者的收

費。  

 

 

調低博彩稅率建議  

Proposal to Reduce Betting Duty Rate 
 

18. 石禮謙議員：主席，據報，香港賽馬會（“馬會”）鑒於賽馬投注額持

續下跌，已向政府建議調低博彩稅率。另一方面，現行《賭博條例》禁止在

香港投注有境外成分的賽馬活動，包括澳門賽馬活動。然而，港澳兩地賽馬

會近年已展開多項合作計劃，包括每年合辦賽事及實施在澳門投注香港賽事

的安排。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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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當局除聽取馬會就賽馬投注額下降所提出的意見外，有否評估投

注額下降的原因；若有，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 ) 當局如何處理調低博彩稅率的建議，以及有否就該建議進行深入

研究（特別是在稅收方面的影響），包括參考外國經驗；若有，

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會否因應香港與澳門賽馬會深化合作關係及兩地均為中國

領土，考慮修改《賭博條例》的有關規定，使兩地賽馬會舉行的

賽事均可接受兩地人士的投注，從而紓緩因為須維持博彩稅收及

馬會慈善公益捐款水平而增辦香港賽事的壓力，以及打擊非法外

圍賽馬投注活動和增加香港稅收及馬會收入；若會，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本人的答覆如下：  

 

(一 ) 有不同原因導致賽馬投注額下跌，這些因素包括整體經濟表現、

其他博彩方式的提供，以及來自海外和非法收受投注者的競爭。

為加強持牌機構相對非法收受投注者的競爭力，馬會提出改變現

行博彩稅制度的建議，把現時由以按照投注額徵稅轉變為以毛利

（即投注額減去派彩）徵稅，以及減低博彩稅稅率。我們現正研

究有關建議。  

 

(二 ) 博彩稅是香港政府的一項穩定收入來源，政府當局一直就博彩稅

不時進行檢討。我們亦曾參考其他相關地區，例如英國把博彩稅

由以投注額轉變為按照毛利徵稅的經驗。我們認為以毛利徵稅有

其優點及缺點，但其他地區的經驗並不能直接適用於香港。在考

慮馬會的建議時，我們除了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外，亦會評估改

變博彩稅制度對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的成效和政府稅收的影響。  

 

(三 )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人在香港向非法收受投注者投注，無論

該賭注在何地（包括澳門）收取，均屬違法。這與賭博政策是一

致的，我們的賭博政策旨在把賭博活動限制於少數合法的受監管

途徑，背後的理念是不鼓勵賭博。  

 

 容許身處香港的人向海外收受賭注者投注澳門賽馬，實際上是在

香港提供一項新的規範賭博活動，根據賭博政策，我們只會在以

下 3 項條件同時符合的情況下才會考慮規範某一種賭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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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市民對該類賭博活動有龐大而持續的需求；  

 

(ii) 有關的需求目前是循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
以加強執法，也不能切實和圓滿地解決問題；及  

 

(iii) 規範該類賭博活動的建議獲市民廣泛支持。  

 

我們認為投注澳門賽馬現時未能符合以上 3 項條件，我們無計劃

批准舉辦澳門賽事的雙邊投注。  

 

 

新款救護床  

New Type of Trolley Stretchers 
 

19.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消防處於去年引進新款救護床，而月前發生

一宗病人從該款救護床墮下受傷的事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調查該事件；若有，結果為何；及  

 

(二 ) 當局有否在引進新器材時向前線人員提供指引及在職培訓；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消防處已完成有關事件的調查。事件中，一組救護人員於 2004

年 12 月 25 日凌晨約 2 時 30 分，出動處理一宗發生在尖沙咀的

緊急召喚。在到達醫院後把病人搬離救護車的過程中，病人從救

護擡床跌下。消防處的調查結果顯示該意外是由於處理這宗緊急

召喚的救護車主管沒有遵守正確操作程序而引起，與該款於 2003

年 1 月起分階段引進的新型救護擡床的設計無關。消防處會考慮

對該名救護車主管採取紀律行動。  

 

(二 ) 每當消防處引進新器材時，必定會為有關的前線人員提供清晰的

指引及足夠的訓練，然後才普遍使用有關器材。以該款新型救護

擡床為例，消防處為所有前線救護人員安排了適當的訓練，以確

保各救護人員被指派到配備此新型擡床的救護車上當值前，必須

熟習擡床的操作守則及程序。此外，在當值救護員每天的例行操

練中，救護單位主管亦會講解個別救護器材的操作程序，務求使

救護員能更熟習有關器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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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肥料  

Procurement of Fertilizers 
 

20. 蔡素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各政府部門購買進口和本地的堆肥、土壤改良劑

及肥料的數量各有多少和開支款額；  

 

(二 ) 過去 3 年，沙嶺堆肥設施所生產的堆肥有否全部被使用，以及各

政府部門使用這些堆肥的數量；及  

 

(三 ) 現時上述設施的堆肥年產量及每公噸成本價？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部門的承辦商使用的堆肥、土壤改良劑及肥料，多用於環境

美化工程合約，有關物品可能由部門或其承辦商自行直接購入。

政府部門並沒有設立一個獨立的帳目用作購買堆肥、土壤改良劑

及肥料。各部門的使用量或會隨着工程合約數目的多寡而有所變

動。我們並無詳盡資料顯示各部門所採購的堆肥／土壤改良劑屬

於進口或本地生產的物品。  

 

(二 ) 過去 3 年，沙嶺禽畜廢物堆肥廠所生產的堆肥每年平均為 3  600

公噸，而所生產的堆肥全部均被使用。在 2004 年，沙嶺禽畜廢

物堆肥廠提供了約 485 公噸堆肥給各政府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

理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消防處、香港警務處、房屋署和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三 ) 過去 3 年，沙嶺禽畜廢物堆肥廠每年平均生產 3  600 公噸堆肥。

同期間，環境保護署每年按合約平均向承辦商支付約 1,200 萬

元，作為收集禽畜廢物及堆肥費用，估計當中超過 95%用於收集

禽畜廢物，而少於 5%屬堆肥廠的營運及保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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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STATEMENTS 
 
主席：聲明。政務司司長會就“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發表聲明。  

 

 按照《議事規則》第 28(2)條，議員不得就該聲明進行辯論，但我可酌

情准許議員向政務司司長提出簡單問題，以求澄清該聲明的內容。我亦提醒

各位，在澄清的過程中請盡量精簡，不要發表個人意見。政務司司長。  

 

 

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The term of office of a new Chief Executive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經過詳細而慎重

的考慮後，決定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4 月下旬的全國人大常

委會會議上，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解釋。

我已安排行政長官辦公室於今天稍後把有關提請的報告上呈國務院。我感謝

主席女士容許我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向議員和香港市民公開闡述特區政

府作出這項決定的原因和考慮因素。  

 

 今年 3 月 12 日，國務院頒令批准董建華先生辭去行政長官職務的請求，

行政長官職位由當天起出缺。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行政長官

缺位時，應在 6 個月內依《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

此外，按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10 條的規定，我們須於 7 月 10 日舉行

選舉，不能早，也不能遲。  

 

 對於因行政長官職位在任內出缺而經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

期，律政司司長已經對有關條文及立法原意作出了詳細及審慎的研究，並於

3 月 12 日的新聞發布會及 3 月 15 日舉行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闡述了

政府的立場。我們的立場是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

部分。   

 

 由於《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沒有具體規定一旦行政長官在任內出缺時經

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我們會在今天的立法會會議上，首讀《行

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並

開始二讀辯論。這項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行政長官任期問題，按特區政府

的理解，以清晰明確的條文規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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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相信各位議員完全理解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如期在今年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這是憲制和法律的要求，我們必須遵守。這也是各

位議員和市民大眾的期望，我們必須做到。   

 

 此外，我們還須面對一個實際問題，就是一方面現屆選舉委員會的任期

將於今年 7 月 13 日屆滿，另一方面，我們須在《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所規

定的 6 個月限期內  ─  因為行政長官在 3 月 12 日出缺，6 個月限期即在 9

月 12 日之前完結，在這個限期內  —  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如果我們未能

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屆時只剩下兩個月時間，我們不可能在這

麼短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包括再次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以更改現時

所訂明的 120 天補選時限、組成新的選舉委員會，以及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如果特區不能依法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對政府重要政

策的制訂、施政及正常運作，都會有不良影響，甚至可能引發憲制危機。同

時，亦會令特區居民和國際社會對特區執行《基本法》的決心和能力產生疑

問，亦會對金融市場的運作、對投資者的信心，帶來負面的影響。這些均不

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  

 

 主席女士，自從社會開始討論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特區政府一直

小心聽取立法會議員、法律界人士、傳媒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有的認為

是剩餘任期，有的認為是 5 年任期。我們注意到有立法會議員反對政府於今

天提交的條例草案。更為重要的是，有立法會議員及個別社會人士公開表示

會就條例草案提出司法覆核。事實上，法庭在 4 月 4 日已收到一個司法覆核

申請。所以，我們目前面對兩大問題：第一，是立法工作的問題，第二，是

司法程序的問題。   

 

 在立法工作方面，我希望各位議員能抱理性務實的態度，努力把握時

間，在 5 月底前通過條例草案。但是，由於有些議員認為條例草案不符合《基

本法》，故此，為確保立法工作如期完成，我們對《基本法》有關條文需要

有最權威性的法律解釋，方可為立法提供更為穩固的基礎。  

 

 司法程序方面，我們面臨司法覆核挑戰的機會很大。司法程序一經展

開，由初審到上訴到提交至終審法院處理，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才可完成。

經驗亦證明有關程序存在很多變數。再者，中央人民政府擁有委任行政長官

的實質權力，行政長官的任期關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亦關乎中央和

特區的關係，所以，當案件最終交由終審法院審理時，終審法院須根據《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相關條文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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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法院可因應案件的迫切性而從速處理，亦未必能及時完成司法程

序，單是呈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亦需要時間，還要配合它的會議日期。故

此，通過司法程序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做法，極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如

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主席女士，有議員建議修改《基本法》，對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作

出規定。我們知道較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已經表明，《基本

法》對行政長官缺位後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已有明確的制度設計，立法

原意是清楚的。現在出現分歧是由於對《基本法》的理解不一致，通過法律

解釋就可以闡明立法原意，無須修改《基本法》。況且，《基本法》修改權

屬於全國人大，並非全國人大常委會，下一次的全國人大會議須待 2006 年 3

月左右才召開，時間上也根本不能趕及於 7 月 10 日前修改《基本法》。  

 

 事實上，在過去數星期，社會上為解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提出了

不少意見。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仍然看不到有任何方案，既可以保證在

7 月 10 日能依法如期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又不用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主席女士，我十分明白雖然釋法是《基本法》所提供的憲制安排，但大

部分市民仍然希望盡量避免採取釋法的途徑來解決問題。過去 7 年，我們經

歷過兩次釋法，我深深知道釋法對市民和社會的影響。只要有其他方法，能

夠避免釋法而又能解決問題，我必然樂意採納。但是，到目前為止，正如我

剛才所講，我們未看到這樣的方法。   

 

 在這種情況下，我多番掙扎思量，最後為了香港社會的穩定和特區政府

的有效運作，我作為署理行政長官決定提請中央釋法，以解決香港目前的爭

議。我深知這不是一個最受歡迎的決定，但令我釋然的，是我肯定這決定絕

對不會影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絕對不會損害香

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

《基本法》作出解釋，這是香港憲制的一部分。依循《基本法》的規定尋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作出最權威性的法律解釋，正是

合法合憲的做法。  

 

 主席女士，為掃除影響政府和社會正常運作的不明朗因素，我們必須依

法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並確保選舉程序和結果不會遇到法

律挑戰。鑒於目前時間緊迫，經過全面而慎重的考慮，在維護法治和“一國

兩制”的前提下，我們認為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唯一最符合香港根本

利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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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議員及市民大眾均能理解特區政府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

決定。這個決定是正確及必須的。我呼籲在座每一位議員支持政府的做法，

使香港可以依法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有 12 位議員已按鈕表示想司長作進一步澄清。  

 

 

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聲明第十五段，政務司司長說：“依循《基本法》

的規定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最權威性的法律解

釋。”我想問一問曾司長，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一款，人大常委

會有權釋法。請問特區政府是根據《基本法》哪一條所賦予的權力，而可報

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依照本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此外，《基

本法》第四十八條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在第

(二 )項說明，“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

律”。現時我們面對的，便是我們在執行《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時發覺有困

難，我們在發覺有困難後，便須採取一些辦法來解決，而這個責任便落在行

政長官身上，這是行政長官不能卸卻的責任。以前我們曾經釋法，也是使用

同樣的權力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我們的困難。  

 

 

李華明議員：主席，根據今次的釋法，是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我想

問政務司司長，就要求釋法解決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問題中，有否包括這任

期是否屬一任還是甚麼呢？這是否屬於一屆的任期？這是一個重要的議

題，請問是否包括在釋法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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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澄清今次釋法除了是有關任期外，還有沒有包括這是

否一屆任期的問題。  

 

 

政務司司長：我們向國務院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是《基本法》第五十三條，

以決定有關任期的問題，至於人大常委會會否跟進解釋其他問題，我不大清

楚。但是，這並非我們的要求。  

 

 主席，各位議員，我想說明一點，我們要求釋法，是在沒有其他可援引

的情況下，清楚急須要做，我們才會做，我們現在急須要做的，便是處理大

家爭議的問題，即新一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或是 5 年呢？這是主要要做

的。這項決定可能會引發出其他問題也說不定。但是，對於這些問題，我們

有需要充分諮詢、充分商討，經過研究，待特區政府有立場後才決定怎樣做，

我覺得無須急於處理這事。現在我們急須要處理的是，用盡一切方法，讓新

一任的行政長官能夠在 7 月 10 日順利產生。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李永達議員剛才請司長澄清的問題，我想繼續要求

澄清，因為司長似乎未能答覆，澄清並不清楚。司長以《基本法》第四十三

條和第四十八條答覆，但我們想司長特別澄清聲明的第十五段。司長多番強

調，要求有一個最權威的法律解釋，以及絕對無損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

神。但是，就《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提供釋法的權力，我們看不見政府

有甚麼空間在《基本法》現有的條文中有權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所以，我

希望司長澄清第十五段，你為何覺得政府可依循《基本法》尋求一個最權威

的法律解釋？如果《基本法》沒有提供這個空間，為甚麼你覺得這樣做會無

損香港的法治？  

 

 

主席：澄清的意思便是澄清有否包括這一點，而不是問他為甚麼。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重申，剛才他澄清李永達議員的問題時是引用《基

本法》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八條。我要求司長進一步澄清，在第一百五十八

條的條文中，究竟政府以甚麼空間指政府有權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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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想說清楚，我不是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向國務院

提出報告，要求人大常委會根據第五十三條作出解釋。我們是根據《基本法》

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八 (二 )條賦予行政長官的權力，向國務院提出報告，希

望國務院支持我們向人大常委會尋求第五十三條的解釋，解決我們現時面對

的困難。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想司長澄清第十五段，他表示肯定、絕對不會影響“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絕對無損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

神，我想要求他澄清這點。香港律師行業中的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對這問題

的立場非常清晰，均是反對釋法的。我想請問司長，為何在這情況下，政府

提請要求釋法也絕對無損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  

 

 

主席：余若薇議員要求政務司司長澄清，他說“絕對無損香港賴以成功的法

治精神”，是否包括兩個律師會的看法？  

 

 

政務司司長：我們完全尊重兩個律師會所表達的意見，同樣尊重其他法律人

士對有關條款的法律意見，也尊重市民對這事的看法。我們的結論是，對於

就《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作出解釋，以解決現時補選行政長官任期的問題，

我們覺得這做法是正確的，而且，我們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是完全根據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該條清楚說明《基本法》的最後解釋權是在人

大常委會。所以，我們這樣做，是完全不會對於“一國兩制”、法治精神有

任何耗損的。  

 

 

湯家驊議員：主席，我想詢問署理行政長官提出釋法的理由，他說是希望如

期舉行選舉下一任行政長官，在第十一段，他甚至提到，“故此，通過司法

程序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做法，極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我想詢問署理行政長官以甚麼理據，包括甚麼法律

理據，令他認為這個司法程序極有可能會令我們不可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

新的行政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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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現在是由政務司司長作答，行政長官不在場，是嗎？（眾笑） 

 

據我所知，司法覆核的程序可以有很多變數，而且申請司法覆核的權

利，任何人也可以行使。人大常委會開會的會期，一個在 4 月底，另一個在

6 月底。人大常委會即使在 6 月底的會期下了一個決定，也不能應付我們所

有的需要。我們必須在 5 月取得決定，使我們能頒布所有參選提名的程序，

然後進行 7 月的選舉。所以，如果我們有需要獲得大家公認，認為最終解決

這個問題的是人大常委會，不論要經過法院或沒經過法院，也要交由人大常

委會下決定時，唯一有機會解決方法的便是在 4 月底前，利用這個會期進行

工作。據我所知，如果我們現在要交由法院尋求司法覆核，而有人亦已這樣

做，在經過 Court of First Instance（原訟法庭）裁決後，如果仍未獲得解決，
便要提交上訴庭，然後又提交終審法院，由終審法院裁決，之後再提交人大

常委會。如果要所有這些程序，包括保證所有關於司法覆核的申請也要在

4 月底前完成時，我覺得會很艱難。基於此，我作出了剛才的聲明。  

 

 

湯家驊議員：主席，他未回答我的質詢。我的質詢是他為甚麼認為司法程序

會極有可能影響到行政長官不可在 7 月 10 日選出？我不是問司法程序何時

會完結，而是他為何會認為司法程序可能令我們不可以選出行政長官？他沒

有回答我的質詢。  

 

 

主席：湯家驊議員，你是要求澄清，不是要求他回答問題。首先，你在用詞

方面 ...... 

 

 

湯家驊議員：主席，這即是說他不回答也可以 ...... 

 

 

主席：你先坐下來，讓我說完 ...... 

 

 

湯家驊議員：他可以不回答，也可以不澄清，是否這個意思？  

 

 

主席：湯家驊議員，請你坐下。我是在聽了你講的話後才說，而你可待我說

完後再說，好嗎？你是要求政務司司長回答你的問題，但其實你是應要求他

澄清何以他認為是“極有可能”？  

 

 我想問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有進一步的澄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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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所有關於這案件的司法覆核程序極有可能不會在 4 月中前完

結，容許人大常委會在 4 月底前的會議處理這宗案件。  

 

 

何俊仁議員：主席，司長在聲明的第十三段提及，“但到目前為止，我們仍

然看不到有任何方案，既可以保證 7 月 10 日能依法如期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又不用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其實，《基本法》第五十三條說得很清

楚：“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 6 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

政長官。”政務司司長有否考慮過，這是一個最好的保證，保證行政長官能

夠如期產生，即使司法程序未完成也好，法庭必須考慮此條文，而不會做出

任何決定以阻礙這個選舉的產生，你有沒有考慮到這點？  

 

 

主席：不好意思，何俊仁議員，我真的覺得你這裏提出的是一項問題，不能

作為一項澄清 ...... 

 

 

何俊仁議員：主席 ...... 

 

 

主席：你不如嘗試用其他方法提出。  

 

 

何俊仁議員：主席，請你聽清楚我的意思。司長在第十三段中說，沒有保證

7 月 10 日能夠如期選出新的行政長官，他害怕會有程序問題，所以我提醒

司長，《基本法》清楚指明如果行政長官缺位，應在 6 個月之內選出新的行

政長官，其實這已經是最好的保證了，法庭是會考慮的。司長是否沒有考慮

過有關這 6 個月的規定？這是清楚寫明的，法庭會遵守這項規定，不會妨礙

選舉如期進行的。司長有沒有考慮過這是最好的保證？  

 

 

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政務司司長澄清他所說的“仍然看不到有任何方案”。

政務司司長，在這個過程中，你有否考慮過何俊仁議員剛才所說的《基本法》

有關條文？  

 

 

政務司司長：有。我所讀出的《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是賦予特區政

府一個憲制上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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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司長在第十二段中提及立法原意，他說人大常委會法制

工作委員會已經表明意見，他其後又指出，“現在出現分歧是由於對《基本

法》的理解不一致。”我想司長澄清，“理解不一致”是否指香港內部理解

不一致，還是香港的理解本來是很一致的，直至局長和司長“轉軚”，所以

是我們和中央的理解不一致？我亦請司長澄清，如果香港的理解是很一致的

話，有沒有盡力向中央說，大家要尊重香港市民、法律界、立法會、特區當

局的意見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有關行政長官於任內出缺的任期問題，是香港普羅

大眾和法律界對於這件事的理解不一致。就這個問題，以我所知和最近的調

查所得，支持兩年的人比支持 5 年的人還多。  

 

 

郭家麒議員：主席，司長在聲明的第十段中說，“行政長官的任期關乎中央

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亦關乎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然後再說，“終審法院

須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相關條文進行

解釋”。我想問一問司長或署理行政長官，是否任何關乎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的一些事情，或任何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特區政府都可以解讀為必

須要求終審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因為這是寫得很清楚的，當

終審法院遇到這問題，必須要求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即是說署理行政長官

預設了，或差不多擺了一個局，要求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會尋求釋法。  

 

 

政務司司長：我以為議員只是讀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  

 

 

李柱銘議員：主席，司長在第十四段說，只要有其他方法，能夠避免釋法和

解決問題，他必然樂意採納。此外，司長在第十二段提及修改《基本法》時

說，下一次的全國人大會議要在 2006 年 3 月左右才能召開，時間上根本不

能趕及於 7 月 10 日前修改《基本法》。我想請司長澄清，當他說會議趕不

及召開時，他有否看過我們國家的憲法？根據憲法，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

必要，是可臨時召開全國人大會議以修改《基本法》的。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是知道的。遇有很重大的事情和很緊急的情況，

我們是可以這樣做，即召集三千多位人大代表開會，以便處理特別的問題。

主席女士，我在第十二段所說的話，是基於兩個原因，一個是法理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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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是實際上的困難，而法理上的原因更為重要。我剛才說過不是條文上

有問題，而是我們現時對條文有不同理解。我們的立法原意很清楚，現在要

澄清的是立法原意。我們覺得  — 人大法工委亦持同樣意見  — 如果要

這樣做，便是要釋法，而不是更改《基本法》本身的條文。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聲明的第八段說法庭收到一個司法覆核申請；第十

一段說進行司法程序需要時間，極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

新的行政長官；第十五段說政府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是絕對無損香港賴以

成功的法治精神。政府可否澄清這種做法是否刻意藉着提請人大常委會釋

法，以防止、堵截或剝奪市民就《基本法》提請司法覆核的權利？政府可否

澄清一旦這樣做，是否仍算是絕對無損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特區政府完全尊重每位市民本身到司法機關尋求司

法覆核的權利。然而，就此事尋求司法覆核，礙於時間、程序，以及我們在

選舉行政長官日子上的限制，我們不能不採取現時這麼特別的做法，請求人

大常委會作出解釋，以減少我們的爭論時間，保證我們在 7 月 10 日能順利

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張文光議員：主席，請你裁決。我要求澄清的是，政府這樣做，是否防止、

堵截或剝奪市民就《基本法》提請司法覆核的權利？這樣做是否絕對無損香

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  

 

 

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可以嘗試補充。  

 

 雖然我們向人大常委會尋求解釋，但也不能完全防止任何人繼續提請我

們的法庭進行司法覆核的程序，我們無可能用這方法堵截任何人行使他本身

的權利。我剛才已解釋清楚，這樣做完全無損我們的司法獨立，因為我們所

採取的方法是根據《基本法》本身而設計的。對於一些問題，我們是要應用

人大常委會本身的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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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有關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司長在第十三段指出了其合

理性，亦在第十五段指出這是合法合憲的。然而，司長在第十五段開始時說，

他是經過了多番掙扎。我想司長澄清，既然這件事是合法合憲合理，為甚麼

要經過多番掙扎，而不是理直氣壯呢？  

 

 

主席：劉江華議員要求政務司司長澄清，既然已是合法、合憲、合理，他“多

番掙扎思量”是思量甚麼，對嗎？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那是因為我尊重市民對於向人大常委會申請釋法此

事本身的敏感度。我覺得作為任何政府職員，也應小心考慮。我們不單止是

看一件事的合理合法性，還要迎合香港普羅市民的需要和意願。  

 

 

張超雄議員：主席，司長在第十一段最後部分說：“通過司法程序尋求全國

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做法，極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

政長官。”司長的意思是否說這樣做會令我們不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

的行政長官？我不太明白司長這句話的意思是甚麼，我想司長澄清。   

 

 

主席：政務司司長，你是否明白？因為我不明白。（眾笑） 

 

 

政務司司長：我在聲明第十一段所指的是，如果透過香港法院的程序這樣

做，很可能礙於人大常委會會期的問題，以及司法程序本身為處理問題所必

須經過的時間，極有可能令我們在 7 月 10 日不能選出行政長官。至於我們

現時的做法，是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說出香港現時的事實和爭議，希望國務

院支持我們要求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作出解釋，只是這樣而

已。我們不覺得我們這樣做是屬於司法程序。這其實是行政做法，是根據我

剛才所說的《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八 (二 )條賦予行政長官的責任。

我是根據這責任採取這種做法。   

 

 

張超雄議員：我想司長澄清，如果是通過司法程序，司長為何會選用“極有

可能”一詞？司法程序為何會“極有可能”令 7 月 10 日的行政長官選舉受

到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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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超雄議員，你現在要求澄清的，跟湯家驊議員剛才所要求的是相同，

而司長亦已澄清了。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司長就他剛才回答兩位議員有關第十五段的提問時

的答覆作進一步澄清，特別是有關第十五段中最後的數句話，即“依循《基

本法》的規定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作出最權威性

的法律解釋，正是合法合憲的做法。”這是司長所說的話，而司長在回答李

永達議員和鄭家富議員的提問時說，他是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及《基

本法》第四十八 (二 )條作出這個所謂合法合憲的做法，但據我瞭解，《基本

法》中只有第一百五十八條曾提及解釋的條文，說明有權解釋《基本法》的

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而香港的法院在審理本地案件時亦有權解釋。可是，一

旦審理一些跟內地有關的事宜時，香港的法院便要將問題提請人大常委會解

釋。然而，司長是如何根據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 (二 )條，將賦予法院提請

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權力，轉變為行政長官或署理行政長官的權力呢？我的意

思是我看不見當中有何關係，不明白署理行政長官剛才為何以該兩項條文回

答議員的提問。  

 

 

主席：署理行政長官現時不在會議廳內，是政務司司長在這會議廳內。  

 

 
馮檢基議員：是的，是政務司司長，對不起。  

 

 

主席：政務司司長剛剛回答了，他不是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而

是正如馮議員所說，按照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  

 

 
馮檢基議員：是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 (二 )條。  

 

 

主席：究竟你要求政務司司長澄清甚麼呢？  

 

 

馮檢基議員：我想他繼續澄清，作為政務司司長、署理行政長官或特區政府，

他是如何利用第四十三條或第四十八 (二 )條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呢？《基

本法》中並沒有這樣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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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我再清楚說一遍，第四十八 (二 )條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

本法》，因此，如果我在執行《基本法》第五十三條遇到困難時，我便一定

要提出，因為我有責任提出困難在哪處，以及解決的方法。我現在發覺第五

十三條出了問題，我自己無法確保在 7 月 10 日能順利舉行行政長官選舉，

所以我便要作出報告。我一再重申，我是向國務院提出報告，建議國務院向

人大常委會提出就第五十三條作出解釋，程序便是這樣。這很清楚是我的責

任，也是在我權限之內所應做的事。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希望司長能澄清第四十八 (二 )條中的“執行本法”，

跟第一百五十八條中法院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的分別。司長剛才多次強調，

他是向國務院提出報告。在法律程序上，行政長官是向國務院提出報告，但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法院則是可直接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這

是一個直接的途徑，但司長現時所採取的，則是一個迂迴的途徑。司長可否

澄清，他這次是提出報告，他沒有權要求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  

 

 

主席：陳偉業議員，你要求澄清的是特區政府是否有權直接要求人大常委會

解釋法律，解釋《基本法》。  

 

 

政務司司長：我說清楚，我不是直接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解釋《基本法》的要

求，我只是向國務院作出報告，而這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二 )條作出

的決定。根據《中國憲法》第八十九 (二 )條，國務院有權向人大或人大常委

會提出議案。我們是根據《中國憲法》的條款引申出我的責任，希望能解決

現時面對的困難。主席女士，我再重申，我最後的目標是要在 7 月 10 日順

利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其實想跟進湯家驊議員要求澄清的問題，即有關第十

一段，或許我嘗試這樣提問。第十一段末句是：“極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如期

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這句的意思是如果通過司法程序尋求釋

法，便不能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究竟“不能”是指法理上的不

能，還是其他的不能呢？如果是法理上的不能，是怎樣在法理上不能呢？有

一種法理論據，社會上已有人撰寫文章，表示 7 月 10 日可如期選出新的行

政長官，而即使假設人大常委會有了判決，只要法院沒有頒布禁制令，實際

上已能在 7 月 10 日選出行政長官，這是不會有任何質疑的了。所以我想問，

“不能”是否指法理上的不能？如果是，政務司司長可否解釋法理上為何不

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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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政務司司長，請你進一步澄清為何不能。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那不是法理上不能，而是純粹在程序上有困難，風

險亦很高。在程序方面，正如我剛才說，如果要進行司法覆核，是要經過原

訟法庭、上訴法庭、終審法院，要經過我們很珍重的 dual process 是需要時

間的，最後要解決問題，還是提交人大常委會。人大常委會在 4 月底便召開

會議，我們還要知會人大常委會，把我們的要求加入議程，即是要法院在 4

月中便作出決定，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難。此外，我們亦不可剝奪

其他人的權利，因為他們可能在 4 月或 5 月後才要求法院進行司法覆核。屆

時，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已結束，問題便在這裏。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下，而我

們亦有充分時間，我們當然可以進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程序。  

 

 

主席：政務司司長剛才發表的聲明用了 11 分鐘，而議員要求澄清用了超過

31 分鐘，所以現在是最後一位議員提出澄清要求。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仍是請司長澄清第十一段的“極有可能使我們不能如

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司法覆核只是有關行政長官的任期，

但舉行選舉卻是根據第五十三條的規定，在 6 個月內選出行政長官，而選舉

的程序則是根據第四十五條進行。何以一個關於任期的司法覆核，會影響到

行政長官選舉能否如期舉行呢？請司長澄清，兩者之間究竟有何關係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當我們根據本地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要求有

人提名參選時，我很相信是要告訴別人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如果在任期方

面受到挑戰，我們如何可很確定地告訴他們是兩年呢？如果已經出現了司法

覆核，或某位原訟法庭的法官已決定了是 5 年，在這情況下，選舉如何能順

利進行呢？基於這個原因，我覺得是有很大風險。  

 

 

吳靄儀議員：主席，司長沒有回答 ......對不起，署理行政長官沒有回答我

的問題。  

 
 

主席：是政務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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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主席，對不起，政務司司長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司法覆核只是

有關任期方面，為甚麼不知道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便不能按照第四十五條

進行選舉呢？進行選舉並不涉及任期是多久，也一樣是選舉，他的理據何

在？何以他說“極不可能”呢？  

 

 

主席：政務司司長，你只須澄清你所說的內容。請你嘗試澄清。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我會嘗試。我覺得如果要求別人參選，但卻不告訴

他任期是多久，是不合理的。  

 

 

李柱銘議員：主席， point of order。主席，司長今次來見我們，要求把聲明

加入議程是很急促的，我們事先沒有接獲通知。可否讓我們問第二輪呢？我

是報了名問第二輪的。由於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問題，請你考慮一下。  

 

 

主席：事實上，每一次政府發表聲明，一般都是在星期三早上才通知我，所

以時間上是很急的，這次亦不例外。不過，由議員開始要求澄清到現在，我

已感覺到大家其實有很多問題要提出來，並非只限於要求澄清，大家也想提

出一些較實質的問題。由於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議員就聲明只能要求

進一步澄清，所以我建議各位議員盡快召開一個委員會會議或找其他場合，

請政府代表前來答覆議員的問題。我相信議員可能亦想就這件事發表意見，

但我不認為議員應在會議廳就聲明不斷用澄清的方法提問一些實質問題，甚

至在此就大家一些不同的意見進行溝通。  

 

 

李柱銘議員：主席，容許我多問一句。他已準備把報告呈交國務院，我們還

有甚麼時間辯論呢？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急的了。  

 

 

主席：李柱銘議員，請你先坐下。事實上，我相信你也知道，在政務司司長

尚未表示要發表聲明前，何俊仁議員已給了我一封信，希望我考慮批准按照

《議事規則》第 16(2)條，進行一項休會待續議案。政務司司長現已發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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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亦回答了部分議員要求澄清的問題。我準備在完成了這項議程後，請

代理主席主持會議，以便我考慮何俊仁議員的要求。  

 

 聲明到此結束。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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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MENDMENT)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ILL 
 

秘書：  《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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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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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  

BANKING (AMENDMENT) BILL 2005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Banking (Amendment) Bill 2005 (the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amend the Banking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in Hong Kong of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promulgated by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the Basel Committee) in June 2004 and commonly known as "Basel 
II".  The Bill also contains a few proposals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 of 
individual provisions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o ensure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ector, bank superviso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adequate capital in the banking 
system, and this has generally been achieved through imposing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  
 
 The Basel Committee published in June last year a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Basel II, which adopts a three-pillar structure for enhanced 
identific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isk.  The three pillars are 
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s, supervisory review process and market 
discipline.  
 
 The benefits of and the need for implementing Basel II in Hong Kong are 
clear.  First of all, the greater risk sensitivity of Basel II and the inclusion of a 
wider range of risks in the assessment of capital adequacy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ector.  
 
 Secondly, since Basel II will provide incentives to banks to adopt the best 
risk management practice, it will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offer to customers, and 
use internally, more sophisticated products such as derivatives.  It will also 
enhance banks' ability to assess lending to sectors such as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allow for better risk-adjusted pricing.  This means lower rates 
for better customers.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98 

 Hong Kong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we take pride in 
having a regulatory regime on a par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are committed to adopting Basel II.  Actually, Basel II is an enhanced 
version of the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we have already subscribed to.  
Other major non-Basel economies, such as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have 
decided to adopt Basel II in full.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will adopt a menu-based 
approach in implementing the new regime, providing authorized institutions (AIs) 
with a choice of options of capital charge calculation methodologies, depending 
on their size of operations and sophistication in risk management.  Those 
institutions which opt for the advanced approaches will be given a transitional 
period up to the end of 2009.  The HKMA has also developed a basic approach 
for AIs with small,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operations.  In other words, we 
are working towards a pragmatic and proportionate approach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gets Basel II implemented in the right way.  
 
 Th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under Basel II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at currently embodied in the Third Schedule to the 
Banking Ordinance.  For this reason, attempting to incorporate all the detailed 
Basel II requirement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e Banking Ordinance will be 
neither practical nor effective.  Furthermore, there will be a continuing need to 
revise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regime in Hong Kong to keep pace with both 
industry developments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We therefore propose that a 
rule-making approach be adopted, under which the Banking Ordinance will 
provide for the revised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to be op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 to be promulgated by the HKMA.  
 
 I have to emphasize that the proposed rule-making powers for the HKMA 
are confined to those strictly necessary for implementing Basel II in Hong Kong, 
and will be subject to negative vetting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part from provid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sel II, the Bill includes 
som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ree major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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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lause 7 of the Bill seeks to confine the liability of a manager of an 
AI for certain contraventions under the Banking Ordinance to the 
case where the contravention results from an act or omission of the 
manager himself or a person under his control.  This amendment is 
proposed to address the banking industry's concerns on the present 
strict liability offences in the Ordinance, which extend liability to 
every manager of an AI in contravention;  

 
 (b) Clauses 9 and 13 expressly provide that the HKMA may publish 

details of his disciplinary decisions in respect of AIs' securities 
business.  The amendment is proposed to allow the HKMA to 
publish his disciplinary decisions in a manner similar to that 
followed by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thereby 
maintain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between those persons regulated by 
the two regulators; and  

 
 (c)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HKMA be allowed to extend the 

ceiling of the minimum capital adequacy ratio of licensed banks 
from 12% to 16%, which is currently the figure applicable to 
restricted licence banks and deposit-taking companies.  This 
amendment under clause 5 serves purely to allow the HKMA to set 
higher minimum capital adequacy ratios should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so require.  

 
 The HKMA has undertaken extensive public consultation on an ongoing 
basis in developing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Basel II.  Responses received 
have been supportive.  A number of comments on the technicalities are being 
addressed in finalizing the detailed implementation proposal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taken into account the feedback of the industry and other 
interested parties in finalizing the Bill.  
 
 Madam Deputy,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first group of jurisdictions 
globally work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Basel II, and this is important.  It 
keeps us at the forefront reg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reinforcing our position 
as one of the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s in the world.  The HKMA 
intends to implement Basel II on 1 January 2007,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el 
Committee's timetable.  Passage of this Bill will be important for the HKMA to 
proceed with other preparatory work including the drafting of Capital Rules and 
Disclosure Rules.  
 
 I hop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De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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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

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在維持及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

員會（“證監會”）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和各位議員一樣，希望證監

會在現有基礎上不斷進步，使香港的金融市場更具競爭力。   

 

 為了進一步提升證監會的管治和公信力，並且加強其在訂定方向和策略

的工作，使香港金融體系更能夠應付環境和市場的轉變所帶來的挑戰，政府

建議修訂法例，讓證監會董事局由一名非執行主席領導，而證監會的執行工

作則由一名行政總裁主理。這項建議可以讓證監會主席專注於有關證監會的

整體工作方向、政策及策略事宜，以及讓他可以獨立於執行管理層，從而加

強內部制衡的機制。   

 

 這項建議與本地及國際的最佳企業管治模式是一致的。香港現有的金融

規管機構，例如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等，

已經實施了職位分拆的模式，而且運作良好，所以香港本身已有這方面的成

功經驗。此外，很多其他的公營機構，例如機場管理局、九廣鐵路公司及地

鐵有限公司等，亦已實施了這種管治模式。我們的建議亦參考了英國金融服

務管理局把主席職位分拆的經驗。   

 

 我們建議，分拆職位後的主席將領導證監會董事局，制訂證監會的整體

方向、政策及策略，以及監察執行管理層在落實董事局所訂定的目標、政策

及策略等各方面的工作。為了加強內部制衡，分拆職位後的主席將不會參與

證監會的日常運作。至於行政總裁，則必須對證監會的執行工作負起行政職

責。他將負責推行證監會董事局制訂的目標、政策及策略，並促進董事局的

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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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主席的獨立性和避免利益衝突，我們建議：  

 

(一 ) 現行《證券及期貨條例》內有關處理防止利益衝突的條文及證監

會的內部操守準則亦適用於這位非執行主席 ;及  

 

(二 ) 證監會主席在任職期間，不能擔任香港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或

參與和上市公司及由證監會規管的人士或機構有關的重大商業

交易。   

 

 我們相信以上建議應有效確保主席的獨立性和避免利益衝突，並且提升

證監會的公信力。   

 

 在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前，政府已經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事

務委員會”）的 3 次會議上就有關建議進行討論。事務委員會亦已邀請了多

個有關團體及多名人士提交意見。絕大部分提供意見者，包括多個專業團

體，例如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和香港董事學會等，均支持分拆證監

會主席職位的建議。在 2005 年 2 月 17 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通過議案，

原則上支持政府的建議。   

 

 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將會進一步加強證監會的管治及公信力，有助鞏

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推動良好的企業管治。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5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MENDMENT)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ILL 
 

政制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

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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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規定凡行政長官在任內出缺，根據《基本法》第五

十三條二款選出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為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   

 

 代理主席，行政長官職位在 2005 年 3 月 12 日出缺。根據《基本法》第

五十三條，應在 6 個月內產生新的行政長官。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

規定，新的行政長官的選舉須在 2005 年 7 月 10 日星期日舉行。我們將依照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及有關附屬法例的規定進行各項選舉的具體安排，確

保是次選舉以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方式進行。   

 

 與此同時，我們須確定行政長官職位在任內出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

期。在這方面，政府已在 3 月 12 日的記者招待會，以及在 3 月 15 日向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說明政府的立場，即經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原行

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在 3 月 16 日的立法會休會辯論中，政府亦重申了

我們的立場及相關理據。再者，在 3 月 21 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我

們已經向議員介紹了條例草案的內容。   

 

 我在此再次簡略說明政府的立場各方面的主要理據：   

 

 第一，《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沒有跟第四十六條掛，反而直接提

到《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五條提到規定行政長官具體產生辦法的附

件一。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由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現時選舉

委員會的任務是選出第二任行政長官，其任期由 2002 年至 2007 年。   

 

 附件一第七段又規定 2007 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

須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會的同意。按《基本法》

的設計，2007 年或以後的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可以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的原則，朝向更開放和容納市民更廣泛參與的方向來發展。這設計

不應該因為在任行政長官在任內出缺而隨意作出改變。   

 

 第二，去年人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當中，具體提到“ 2007 年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人大常委會認定於 2007

年舉行的是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根據政府的建議，新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填

補第二任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而不是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這是符合

“決定”對任期的演繹，亦符合附件一的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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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在最初起草時寫成“新的”行政長官，

其後改為“新的一屆”行政長官，及後又改回“新的”，這表明第五十三條

二款的規定並非新的一屆任期重新開始。   

 

 特區政府認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剩餘任期，是基於對《基本法》條

文及立法原意的全面瞭解。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於 3 月 12 日發

表了聲明，對特區政府的立場表示認同。   

 

 代理主席，由於修改法例的工作須配合行政長官選舉，立法時間較為緊

迫。我們期望條例草案的有關審議工作能早日展開。特區政府會積極配合法

案委員會的工作。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

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

會處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代理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恢復辯論經於 2004 年 10 月 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October 
2004 
 

代理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何鍾泰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

草案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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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AYMOND HO: Madam Deputy,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the Bill),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main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empower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VTC) to perform its statutory functions outside Hong Kong. 
 
 Some members have queried whether the proposed sections 6(3) and 6(4)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s of the VTC, and whether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these provisions would exceed the objects provisions in section 5, as there is no 
reference for the VTC to carry out its activities outside Hong Kong.  As the 
participants of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to be conducted by the VTC may 
include non-Hong Kong persons,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 extension of a 
power to provide training to non-Hong Kong persons outside Hong Kong and 
whether the use of public money to finance such activitie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non-Hong Kong person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objects 
provision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explained that section 5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sets out the objects of the VTC.  However, 
the section does not specify any territorial limit of the objects.  Section 6 of the 
Ordinance is therefore proposed to be amended to expressly enable the VTC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outside Hong Kong, so as to remove any uncertainty or 
presumption in respect of the territorial limit.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for Hong Kong to remain as a regional 
hub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nd an international city, the VTC's work would 
also need to be expanded to cover the training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arising 
from Hong Kong's economic activities beyond the territory, particularly onto the 
Mainland.  Expanding the power of the VTC to conduct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would bring about benefits to Hong Kong as a whole.  These include 
meeting the trained and qualified manpower requirements of Hong Kong 
business establishments with operations in the Mainland, providing useful 
exposure to the trainees and better equipping workers for employment in the 
Mainland, as well as facilitating the bilateral exchange of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work of the VTC in this area.  These are 
in tune with the spirit behind the objects of the V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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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ddress the concern about the use of public money by the VTC when 
conducting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amend 
the proposed section 6(4).  The proposed section, as amended, will allow the 
VTC to perform its functions outside Hong Kong for the training and education 
of persons who are not Hong Kong persons.  However, no subsidy from public 
sources will be provided to subsidize non-Hong Kong persons participating in 
such activities to be conducted by the VTC. 
 
 Memb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term "Hong Kong person", as it is 
sensitive in nature and may be subject to challenge in its interpretation.  Having 
considered members' view,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amend the term to 
"eligible person". 
 
 While members are in support of the policy intent of the provision of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by the VTC, some memb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roposed activities on the existing staff of the VTC, 
in particular that the proposal, if implemented,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 job 
security of existing VTC staff.  These members consider that should there be a 
need to employ staff for conducting activities outside Hong Kong,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Hong Kong peopl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ssured members that the proposed expansion of 
the VTC's services outside Hong Kong will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job security 
and terms of service of existing VTC staff.  The VTC staff will be deployed to 
work outside Hong Kong only if they are willing and if they possess the 
necessary skills and expertise required of the job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assured members that where it is necessary to recruit additional staff for the 
expanded activities outside Hong Kong, and where a Hong Kong person and a 
non-Hong Kong person are found equally suitable for the appointment for certain 
training or educational programmes, the VTC will give priority to the Hong 
Kong person. 
 
 In response to members' concern about employees' protection for the VTC 
staff deployed to undertake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undertaken to seek professional advice on the employee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of the VTC staff working outside Hong Kong before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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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 Deputy,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raised a number of concerns 
about the opera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proposed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including the liabilities incurred in carrying out such activities, the accounting 
and tax arrangements, how surpluses accumulated from the operation of such 
activities c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VTC, and the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hen a 
loss is incurre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dvised that it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VTC to carry 
out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through limited companies or in partnership with 
third parties through these companies.  The liabilities incurred in carrying out 
such activities will be borne by these companies as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  
Separate accounts for the VTC's subsidiary companies for conducting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will be maintained.  To minimize financial risks, the 
VTC will not undertake any programme unless the "break-even point" test is 
met.  In the event that a loss is incurred, the VTC could offset the loss by the 
accumulated surpluses from the account on the self-financed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Should the need arise, the VTC would make a loan at cost to its 
subsidiary company.  The VTC intends to use surpluses accumulated from 
operating these activities to fund its other activities.  Professional advice will be 
sought to devise the most appropriate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e transfer of 
surpluses.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today, and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Thank you, Madam Deputy.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開辦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宗旨是為香港的

青少年提供職業培訓的機會，可惜香港的製造業在欠缺政府規劃下不斷式

微，使許多青少年無法投身製造業。他們即使有志，也欠缺實習、實踐的機

會。職訓局修改條例，以便安排青少年到內地實習，工聯會是贊成的，最低

限度給青少年多一條出路。可惜的是，他們獲訓練之後，以香港現時製造業

式微的情況，不知是否能吸納他們，讓他們學以致用。所以，在這項條例通

過以後，本人希望政府能夠全面考慮如何幫助香港的青少年尋找就業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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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本人和陳婉嫻議員曾與職訓局多個工會會面。其

後，本人在會上反映了希望職訓局優先聘用香港人的期望。政府和局方在法

案委員會會議上向本人承諾會優先聘用港人，此外，如果在職員工本身願

意，可獲調派到職訓局的內地機構工作。這一點對於香港人和局內的員工來

說，是多了一個發展的機會，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有關香港僱員在內地工作的各種保障，例如保險安排，局方在審

議期間仍未能交代清楚，所以，本人希望局方繼續跟進並給予清楚的回應，

以確保當港人或局內員工真的到內地開展有關工作時，不會出現任何亂子，

影響員工應得的保障和福利，我們日後仍會繼續監督職訓局有否兌現有關的

承諾。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代理主席，隨着內地與本港經濟的融合，泛珠三角經濟的發展，

香港和內地的企業在泛珠三角僱用香港的員工日益增加。近年，珠三角一帶

經濟迅速增長，吸引不少青年人北上就業。修訂《職業訓練局條例》的建議，

是讓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增添功能，獲賦權擴大其宗旨和職能所涵蓋

的地域範圍，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舉辦活動，訓練本港工作人口，以應付這些

公司的需求及保持香港工人的競爭力和就業前景。  

 

 對於有關建議，本人非常贊成，但在相關的法案委員會會議討論中，本

人曾對職訓局在舉辦跨境活動遇到虧損時，會否影響職訓局的財政，還有，

從域外活動所得的累計盈餘可否轉撥至職訓局，以及職訓局與在本港以外地

方工作的屬下員工的僱傭關係等問題，表示關注。  

 

 職訓局注意到本人提出“盈”與“虧”的問題。當局回應，職訓局擬運

用從營辦這些活動中累積所得的盈餘為該局其他活動提供經費。調撥資金

（包括職訓局附屬公司名下積存的任何盈餘）屬行政事宜，因此，當局解釋

無須在條例中訂明。職訓局會就這些事宜向其法律及會計顧問尋求意見。  

 

 此外，職訓局的附屬公司會設立獨立帳戶，以便舉辦域外活動。為盡量

減低財政上的風險，職訓局進行的任何活動，均必須通過“收支平衡”測

試，即收生或參與人數必須達到能確保有關活動在財政上自給自足。萬一出

現虧損，職訓局會按成本計算，向其附屬公司作出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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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職訓局在香港以外地方擴展服務，雖然在 14 個職訓局的員工團體

中有 13 個表態支持，但也有議員們擔心此舉對本地的職訓局員工可能造成

一些影響。因此，政府當局承諾現職員工的職業保障及服務條款不會因職訓

局擴展服務而有所影響，員工只會在自願和具備所需的有關技能及專業知識

的情況下，才會被調派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執行域外職務的員工亦會

被納入僱員補償保障的範圍，例如一名香港人和一名非香港人同樣適合受聘

擔任某些培訓及教育課程的工作時，職訓局會優先聘用該名港人。  

 

 當職訓局在域外進行活動時，可能會涉及內地的法規問題，以及須負上

民事責任，這一點我們必須充分注意。我曾對職訓局在舉辦域外活動方面的

法律責任表示關注，在遇到法律訴訟和須負法律責任時，恐怕會牽連到整個

職訓局。條例草案第 4 條建議新增的第 6(3)條中加入的“代理人”，是指進

行域外活動的有限公司，或透過這些公司與第三者合夥進行域外活動，進行

有關活動所招致的法律責任，會由有關公司以獨立法律實體的身份承擔。  

 

 此外，擬議第 6(5)條指香港人才有資格以受資助的形式參與域外活動，

有些委員認為“香港人”這詞屬敏感性質，但局方認為如果刪除擬議第

6(5)(b)條，則某些人（例如持有工作簽證或學生簽證的人）便會合乎參加資

格，牽涉公共資源。因此，為使有關條文的目的更清晰明確。當局最終同意

委員的意見，把“香港人”一詞修訂為“合資格的人”。  

 
 職訓局是特區政府的法定機構，宗旨是提供職業教育及訓練，以配合香

港的發展需要。雖然隨着香港社會進一步發展，職訓局的工作亦有所變化，

進一步賦予職訓局權力是希望能更有效地執行其職能，在從中獲得更多資源

的同時，也可擴大其服務範圍，但最終不能離開善用公帑的原則。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楊孝華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要向本會作出申報，我是職業訓練局（“職

訓局”）現任成員。  

 

 對於職訓局擴闊現時在本港提供的訓練至內地，自由黨是支持的，相信

此舉對多方都有利，包括職訓局本身、港商、本港青年，同時有助粵港的經

濟融合。  

 

 九十年代，本港工業為解決勞工短缺的問題，而把工業北移。近年內地

經貿政策改革開放，經濟起飛，中港關係越見緊密，從商的均認為內地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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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商機，現時已有不少港商在內地特別是珠三角一帶開辦企業，在珠三角，

有八成的外資是來自香港。如果職訓局獲允許在內地辦學，開辦培訓課程，

相信可為內地的香港商人提供更多合資格的技術人員，亦可配合“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推動“九加二”經濟的發展政策。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職訓局是提供專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機構，目的是切合香港經濟發展和

人力資源的需求。近年，隨着環境的改變，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越見密切，職

訓局亦因此順勢擴闊其實習訓練至內地，與內地機構合作。如果職訓局能名

正言順在內地辦學，將可提供更多在內地機構實習的機會，讓有志在內地發

展個人事業的學員，透過在內地實習，更瞭解在內地的工作，裝備自己，為

未來在內地發展打好基礎。內地近年經濟發展蓬勃，外商紛紛於內地設廠，

技術人員需求確實大增，如果課程是真的能做到“一試兩證”，即一項課程

同時取得香港及內地的認可專業資格，將擴大本港就業人士的競爭力。長遠

來說，職訓局在內地辦學，實在可提供多一條出路給本港青少年，有助紓緩

本港青年人的失業率。  

 

 有議員在會議期間提到，在域外開辦的培訓課程應優先考慮聘請香港

人。事實上，為增加香港學生對內地的認知，不少專上學院均有聘請內地教

授教學，這都是因應社會的需求。職訓局在內地辦學，以內地和本港專業學

者教學，相信有助增強本港青年在內地就業的競爭力，特別是，內地的技術

發展迅速，如果能邀請內地和本港導師同時教授，將有助取長補短和提升技

能，對本港學生有利。再者，聘請合資格的導師任教，最重要考慮的因素是

導師本身對專門行業技術的認識程度，而並不是甚麼人或其國籍或其居住地

為何。  

 

 職訓局在內地辦學是以自負盈虧的的形式經營，無須政府提供任何津貼

或撥款資助，相信不會影響政府的財政，日後，反而可減輕政府對職訓局的

財政負擔。在法案委員會開會期間，我曾提出職訓局在域外辦學的風險控

制，職訓局的課程都會經“收支平衡”測試，避免不必要的虧損。據資料顯

示，職訓局預期在內地辦學首年已可達收支平衡， 3 至 5 年內，更可為職訓

局帶來數千萬元的收益，盈餘可用以資助職訓局提供更多切合社會需求的訓

練課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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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申報，我是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的成

員之一。  

 

 主席女士，誠如我的同事王國興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對於政府修訂條例

的內容，在大方向上是支持的。不過，在審議條例草案時，我們亦提出了很

多憂慮。例如，我一直認為職訓局的成立，很明顯是為青少年提供職業培訓，

我們看到每一個青年均有其特色和優點，他們之中，有些的正規學業成績也

許並不理想，但這並不代表這些人的其他潛能（包括職業技能）也同樣的差，

只要我們提供機會，像職訓局般，讓他們發揮潛能，我相信他們經過努力，

亦會有另一片新天地。  

 

 不過，自從我於 1995 年入局以來，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裏，我一直

對職訓局作出批評，因為我覺得職訓局的培訓日漸變質，而在我們提出批評

後，至今雖然略有改善，但我覺得局長仍須就某些地方思考一下。由於製造

業式微，在今天，可供以往的學徒課程發揮效用的地方似乎有限，而職訓局

內不少的課程亦轉為自負盈虧，要收取市場水平的學費。  

 

主席女士，我想指出，職訓局原本是為一些唸不上正規教育的小朋友、

青少年提供培訓潛在技能和職業技能的場所。雖然我們正面對着香港製造業

出現的變化，亦面對着一些過往的學徒計劃所出現的變化，但這並不等於說

這批青少年已沒有了可供他們發展的方向。  

 

 然而，我們看到職訓局現時並沒有針對他們現存的困難行事，反而將市

場上一些最 hit 的課程，例如電腦、語文等課程均變成自負盈虧，還收取相

當高昂的學費。我聽到職訓局內一些導師告訴我，一些有潛質的學生由於付

不起學費，即連八成的學費也付不起，所以便只能放棄能夠發揮其潛質的培

訓。  

 

 主席女士，我認為職訓局理應集中精神就我們剛才提到的現存問題改善

情況，並應不斷提升水平。我要再三強調，這數年來，局內課程是有一點改

善，而且正逐步接近市場、關顧青少年，但我覺得這樣仍是不足夠的。不過，

我們看到政府現時提交的條例草案有意開展國內已開展的市場，本來，我們

認為，如果有機會可讓香港的青少年透過香港的培訓後，返回國內實習是應

該的，並且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過程。可是，接着，我們看到條例草案中建議，

為了令青少年感到適應，政府準備與內地機構合辦課程，這些課程可招收國

內的人接受培訓。我們對此便開始感到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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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政府解釋說，由於有不少在香港從事製造業的廠商在上海聘請了

很多工人，這些工人亦須接受技術的培訓，我們完全看到這個事實，但問題

是如果政府如此改變方向，我擔心我們在 10 年前看到職訓局所遇到的問題

會重現，雖然近期情況得以改變，職訓局已較集中於本地的培訓，但如果局

方將精力改為移至內地市場時，這些問題怎麼處理呢？我覺得，現時的建議

雖然是協助香港廠商解決在內地發展時有需要進行人力培訓的問題，但這做

法本身始終是一個問題。  

 

 不過，姑勿論如何，我們仍然是會支持，因為這是很難提出反對的；一

方面我希望香港學生能獲得返回國內培訓的機會，但另一方面，我們又想就

某些部分作出一些限制。在審議法例時，我們曾經進行討論，雖然過程中有

點激烈，但工聯會最後亦同意通過建議。不過，我們接着又提出了一些問題，

便是假如這些收取國內學生的機構與香港再培訓局合作，可能會帶出一系列

的問題，包括保險或其他有關帳目等問題，政府是要很小心處理的。賺回來

的錢又如何處置呢？我們不希望將賺回來的金錢繼續用於發展職訓局的其

他業務，反而覺得要問，賺回來的錢，是否應該花在我剛才提及的香港年青

人的身上，代他們支付費用呢？  

 

 我很希望局長能夠明白我們的想法。我們看到現時由於政府說要削減某

些撥款，所以職訓局內原有的某些課程因獲撥款而可以繼續舉辦，但有些學

科則不獲撥款，以致一定要在自負盈虧的情況下開辦。我曾經與局內一些委

員（包括主席女士）要求政府不要推行自負盈虧計劃，但當年的統籌局認為

（當時祝建勳仍然在位）不可如此，因為政策已經訂立了。我認為如果這個

機構返回內地舉辦培訓課程，一定會受到內地的人歡迎的，因為香港的國際

視野始終較闊，我估計很多人會到我們的機構報名參加課程，而我很希望機

構在賺錢後，會利用這些錢來幫香港的年青人。VTC 本身很想向有為的青年

人提供津貼，希望他們即使沒錢支付昂貴的學費，也有機會一如其他大學生

般，獲得八成的學費津貼，而不是反過來要支付八成的學費。我希望強調這

一點。  

 

 主席女士，提出這問題的同時，我們其實亦擔心着另一個問題，便是這

樣的發展，不知會否影響 VTC 職工的就業機會，因為當 VTC 要與內地機構

合作時，內地機構亦有權決定聘請甚麼人。我們也曾諮詢 VTC 屬下的工會

（我們曾與不少工會商討過），他們大致上支持這種做法的精神，不過，正

如王國興議員剛才說，我們仍會在這方面繼續進行監察，如果在這過程中，

政府不是首先考慮延用本地 VTC 的員工，而立刻聘請內地的導師，我們是

不會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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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再三強調，無論如何，如果職訓局返回內地發展是有利香

港的，我們自然是全力支持，而如果是利於商業發展的，我們也會支持，但

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正是我們所關心的。我想再三說明並希望，當本

地機構賺錢回來之後，應該將錢放在基金內，專門協助不能唸正規教育的年

青人，讓他們唸 VTC 時，無須繳付八成的學費，這是我十分希望的。  

 
 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我要申報利益，我是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的

理事，亦是代表工業總會的議員。  

 

 我很歡迎《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及修訂。從工

業總會的角度來看，儘管很多議員說香港的工業式微，但香港的工業其實只

是在地域上式微，據工業總會的統計，現時大概有 8 萬家香港企業在珠江三

角洲（“珠三角”）地區聘請了約 1  200 萬名工人。在這個龐大的工業發展
中，我們需要很多支援，這 1  200 萬名工人能令香港的服務業得以發展。王
于漸教授在兩年前估計，在我們的 GDP 中，約有一半是 producers' services，

因為我們有工業而令香港的服務業受惠。我們覺得，職訓局在今時今日擴展

地域，訓練珠三角的人才，可以令我們的工業在珠三角繼續發展，甚至有高

速的發展。我們亦看到，我們的成就已令中國進一步成為一個世界工廠，我

們希望在一個很開放的情況下，繼續訓練更多人才，以便他們為機構服務，

令機構賺錢，亦令服務業回流香港。  

 

 我謹此陳辭，支持修訂條例草案。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曾在本議會上說過，我到一些職業訓練機構演講時，

遇到一位學生會的同學，他跟我說，他不再讀書了，原因是他家裏很窮，他

父親因被裁員而失去工作，接着又找到一份保安工作，但卻因生骨刺影響坐

骨神經，感到很辛苦，所以他打消了讀書的念頭。  

 

其實，職業訓練本身，無所謂對或錯。政府動用公帑訓練一些人才，為

企業服務，可分兩方面來看。這樣做，一方面可使一些人學得謀生技能，能

夠在某行業中找到穩定的職業，得以養妻活兒、養家糊口，另一方面，也分

擔了企業本身應肩負的、培訓本身員工的責任。為何這麼說呢？我可不是胡

扯的，你們可走到別的國家看看，例如德國，學徒制度是 3 年，學員會接受

很仔細很詳細的訓練，在讀完課程後便真的可進入一門行業。香港的情況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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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是這樣，但我想指出，很多同事說政府其實已浪費了很多金錢，很盡力

地令香港勞工找到工作，或讓這些人學習一門技能，以進入一種專業或職

業，這是說錯了。  

 

反過來說，政府其實是花了很多錢代資本家訓練員工，這絕對不是施

捨，然而，在有眾多資本家於其內的職業訓練局，竟然產生了職業錯配，即

是說，已受訓的人仍找不到工作，又或這些人要交大量的學費。說穿了，實

質很簡單，首先來說，這些資本家是不希望政府在學員身上花費過多的公

帑，因為當學員要交學費時，便不是由資本家付出，而是由該名身為工人的

學員從自己的收入或家庭的收入中省下錢來讀這些課程，完成課程後便為僱

主工作。所以，整個問題的脈絡是甚麼呢？便是像香港這麼富裕的社會，由

於過去（包括港英政府在內）造成了產業結構的失衡，即是說，在只管炒樓、

炒股票、搵快錢而造成的產業失衡下，形成了結構性的失業情況。這問題究

竟應如何解決呢？  

 

我們可見政府在這方面是沒有一個長遠的策略，它只是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五花八門的。由於董建華禍港 7 年，所以，經常出現高失業率，或青

少年失業率高，或中年失業率高的時候，政府便着急了，要從速解決這個數

字上顯示的困難了  ─  我要說明，這是數字上顯示的困難，不是失業者的

實際困難。所以，它千方百計使用各式各樣的培訓計劃，來容納那些由於政

府的策略錯誤造成產業失衡，接着造成結構性失業而受影響的人，即把他們

放置到另一處地方，不顯示於失業率上；這樣做是不會顯示這些人失業的，

因為他們正參加課程。這個策略、這個虛應故事的方法，竟然被當作是真實

的事情來討論，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其實，這樣做也不是新的發明，西方

所有政府均會如此做。英國當年嫌支付的失業救濟金過多，便建議對每名失

業者多給 10 英鎊，要求他們讀書，便是這樣了。  

 

香港的社會，到了今時今日，仍然要採取這種職業訓練的手法，已經是

很差勁了，現在還要將這種壞經驗拿回祖國，究竟想搞甚麼呢？是否說國內

的官僚仍未能幹到可以掩蓋失業率？他們用下崗、甚至稱為脫崗的方法來掩

蓋失業率，仍未足夠呢？  

 

我認為職業訓練局如果要在國內開辦課程，便首先要解答一個問題：為

何香港不能夠有一個產業的政策、一個全面的方法，即像董先生所提出的四

大支柱，包括物流業、金融服務業等？這四大支柱現時已崩壞了，大家還說

謊話，說四大支柱仍然存在，根本上這四大支柱崩壞後，結構性失業率一

定會存在，將我們的經驗拿回國內，實際上已經太遲了。其實，現時很多失

業的人正因為過去曾返回國內，以私人僱傭的方法教曉在國內投資的香港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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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的工人，其後自己便陷入失業的困境，這情況便好像安徒生（今年是他

的 200 歲誕辰）童話中賣火柴的女孩般。  

 

各位，我沒法支持一個為了遮掩政府的錯誤，欲蓋彌彰的方法，我希望

所有同事也不會贊成這個方法。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教育統籌局局長發言答辯。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此要多謝《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何鍾泰議員及各位委員盡心竭力審議

條例草案，並就條例草案內容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審議工作期間，我們

亦得到職業訓練局（“職訓局”）各職員工會的支持，我謹此致謝。政府在

研究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時，已考慮到各委員及各職訓局職員工會的

意見。  

 

 主席女士，讓我在此複述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便是要修訂《職業訓練

局條例》，賦權職訓局在香港以外提供培訓，配合香港整體經濟發展的需要。 

 

 隨近年珠江三角洲一帶的經濟迅速增長，越來越多從事跨境業務的香

港公司及內地機構，均樂意或有需要聘用來自香港的員工。故此，職訓局能

為香港的工作人口提供培訓，以應付這些公司的需求，並對保持本地工人的

競爭力及就業前景，至為重要。此外，職訓局如能為學員安排跨境實習，讓

他們汲取寶貴的工作經驗，增加畢業後的就業機會，也會令青年人受惠。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有委員關注到我們建議讓職訓局從事域外活

動，會否影響現時職訓局員工的職業保障或服務條件。  

 

 職訓局已承諾，擴展服務至香港以外的建議對現職員工的職業保障及服

務條件不會帶來不良的影響。局方也只會委派本身願意，並擁有合適技能及

專業知識的員工到境外工作。在安排方面，局方亦會尋求專業的意見，確保

被調派執行域外活動的員工有足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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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建議中擴大職訓局的服務範圍，是職訓局本身 8 年策略計劃下

的其中一個重要項目。職訓局已廣泛諮詢員工的意見，而整體來說，員工及

相關的職員工會都支持這項建議，而職訓局亦有按法案委員會的提議，再次

就局方進行域外活動的建議諮詢各職員工會，有代表超過 3  500 個員工的 13

個工會均以書面表示支持。   

 

 有委員認為如果有需要聘請員工在香港以外地方舉辦活動，應優先聘用

香港人。在這方面，職訓局亦承諾，如有需要為在香港以外地方增辦的活動

額外招聘人手，而又發現一名香港人與一名非香港人同樣適合受聘擔任某些

培訓及教育課程的工作，職訓局會優先聘用該名香港人。  

 

 另外一個受到委員關注的事項是職訓局進行域外活動時會否動用公共

資源來資助該等活動的問題。政府的政策是當職訓局進行域外活動時，不可

動用公共資源為非香港人提供津貼。我們在考慮過委員所提出的意見後，會

提出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包括把“香港人”一詞修訂為“合資格的人”，

以更清晰地反映政策原意。   

 

 條例草案亦包括了對《職業訓練局條例》的兩項輕微修訂。第一項是在

條例中，以“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取代“ disabled person”，以符合國際
慣常的用詞。第二項則是訂定條文，規定當職訓局主席不在香港或不能行使

其權力時，可由任何一名副主席擔任帳目簽署人。   

 

 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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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4 年職業

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3 及 5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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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4 條。該條的修訂包括兩方面：

第一方面，便是將《職業訓練局條例》現時的條文更新，更清晰地賦權職業

訓練局（“職訓局”）參與合夥及訂立聯營、持有公司股份及作出借貸的活

動，以及透過轄下公司執行《職業訓練局條例》的職能。第二方面，便是更

清晰地反映職訓局在進行域外活動時，有關使用的公共資源方面的安排的政

策原意，即非合資格的人在參與這些活動時，將不能獲得政府的資助，建議

的修訂經法案委員會審議及通過。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4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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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詳題。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詳題。詳題的修訂旨在更合適地反

映條例草案對《職業訓練局條例》所作出的修訂事項。  

 

擬議修正案內容  

 

詳題（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教育統籌局局長就詳題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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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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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待續議案 

MOTION ON ADJOURNMENT 
 

主席：何俊仁議員，請你先坐下，不用太着急。何俊仁議員要求按照《議事

規則》第 16(2)條提出休會待續議案，以便進行辯論，而辯論的議題是：“行

政長官辦公室將於今天稍後把《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

期問題報告上呈國務院，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4 月下旬會議上作出解釋。”  

 

 鑒於政務司司長於早前在本會作出了聲明，所以何俊仁議員這項議案的

措詞已作出了修改。  

 

 我作為主席，須考慮這件事是否有迫切重要性。由於行政長官辦公室會

在今天稍後將這份報告上呈國務院  ─  是在今天稍後，所以，如果今天不

容許議員在這裏表達意見，日後再表達意見，意義便不大了。因此，我批准

何俊仁議員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因為他的要求完全符合了迫切重要性。

我之所以用議會的時間在這裏簡單向各位說明我批准的理由，是因為我不準

備另發出書面裁決。  

 

 由於這是一項休會待續議案，按照《議事規則》第 16(2)條有關休會待

續議案的規定，動議議案的議員和其他議員每人各有 15 分鐘發言。請各位

想發言的議員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便討論署理行政長官

即將於今天下午準備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任期的問題作出解釋。  

 

 主席女士，對署理行政長官宣布再一次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民主

黨表示極度遺憾和強烈反對。  

 

 政府主動要求人大釋法，破壞了《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所規定的釋

法的法定機制，僭越了行政機關在憲制上所享有的法律權限，毀壞了香港賴

以成功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基礎。果真進行釋法的話，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政府便是自毀長城，作出一項自損法治的敗行劣績。  

 

 今天，我動議進行這項緊急的休會辯論，便是希望署理行政長官在聽到

我們在這最後一刻提出的要求後，能夠臨崖勒馬、高擡貴手，為香港的法治、

香港的“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留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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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在回歸後的 7 年內，人大常委會已就《基本法》行使了兩次

解釋權，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和不安，更使法律界和不少政界人士感

到極度憂慮和不滿。想不到如今在第八年  ─  即在香港回歸後的第八年，

又要進行釋法，或準備要求人大常委會進行另一次釋法。  

 

 主席女士，我們還記得在 1998 年，當政府就居港權的問題被終審法院

裁定敗訴後，當局主動提請人大（當然是透過國務院）要求釋法，最終導致

終審法院的判決被推翻，使香港享有的法治和司法獨立的美譽嚴重受損。  

 

 今年，就行政長官的任期一事，政府在中央一些官員的指示下，全面推

翻自己從 2001 年制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時已堅持的法律立場，罔

顧《基本法》第四十六條的清晰條文意義。該條的意義指明，通過選舉產生

的特區行政長官，每任任期是 5 年，並無分所謂出缺時候的選舉或屆滿時候

的選舉。現時，政府更要強行引進行政長官於在任期內出缺時進行補選的概

念，無中生有地製造了一個所謂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只能擔任餘下兩年任期

的含義。  

 

 今天，政府也在本會提出了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修訂條例草案，進行了

首讀。這便是根據中央官員的指示，強行對現有條例進行修訂和補充，對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及行政長官任期規定為 5 年的條文加上“但書”或

“例外條款”。這是荒謬和漠視法治的做法。如果容許這項修正案通過，即

等同將《基本法》降格為一項香港的普通法律，真的令人啼笑皆非。  

 

 政府自知無理，所以對市民提出司法覆核的行動感到非常恐懼，更散布

一些失實的言論，指司法覆核可能導致行政長官無法根據《基本法》第五十

三條的規定如期選出。  

 

 其實，政府應絕對明白其對司法覆核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事實上，對

於任何涉及重大憲制問題的訴訟，法庭均會優先處理。其實，在兩天前和今

早已有市民分別就今天提交本會的條例草案提出司法覆核的申請。從今天至

7 月初，我們有整整 3 個月的時間，讓司法程序順利進行。我們實在沒有理

由懷疑法庭為何不能按其有效率的處理或管理案件的方法，如期作出審理和

判決。實際上，正如今天一些同事所言，萬一司法覆核無法如期完成，亦不

見得會影響選舉的進行，因為司法覆核處理的命題是任期，但選舉便是選

舉，這是《基本法》清楚規定的。  

 

 第二點，政務司司長今天指出，如果釋法，便可消除這些挑戰和危險，

但他似乎不明白仍然有人可以申請司法覆核。即使在釋法後，在選舉前，

任何一個人均可行使其公民權利，就任何涉及這項選舉的議題要求進行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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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即使是特區政府是否有權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進

行釋法的做法，亦可能面對司法覆核。因此，在釋法後，我們仍然會面對這

些挑戰。  

 

 因此，政府害怕的其實並不是甚麼司法覆核，認真的說，政府所害怕的，

是法庭公正的裁決，害怕裁決的結果可能是政府所不願看見的，會令政府蒙

羞，所以政府便要借中央的介入，來打壓司法程序的進行。  

 

 主席女士，今次的訴訟，有關行政長官任期問題的司法覆核，跟領匯事

件的訴訟是截然不同的。領匯事件涉及上市規則的規範，以及當時房屋委員

會（“房委會”）在有關上市文件內披露不足，導致任何上訴也可能有機會

成功，由於政府或房委會有理由擔心會構成威脅，所以最終自行決定暫緩上

市。不過，我要強調，不論今次法庭裁決任期應為兩年還是 5 年，選舉委員

會必須按《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進行選舉。我得強調，這項憲制責任

不單止約束政府，也約束法庭，法庭不可能作出任何漠視《基本法》第五十

三條的規定的命令，以致影響選舉未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進行。  

 

 主席女士，因此我們覺得政府所謂的恐懼，實際上只是危言聳聽，很多

法律界人士甚至覺得這是違反常識，誤導大眾的。  

 

 今天，我們所面對最嚴峻的問題，是我們覺得政府在玩弄手段，藉提請

人大介入釋法來阻礙法庭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實際上造成一個  ─  或再一

次造成一個  ─  極壞極壞的先例。這種做法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令人

感到釋法有如“食生菜”般簡單，我們真的感到可悲和可耻。我們認為現時

由曾蔭權先生擔任署理行政長官的特區政府，竟然會對法治根基作出如此重

大的損害，相信這對新的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的公信力將會造成很大的打擊。 

 

 主席女士，我還記得在八十年代，當李柱銘先生和司徒華先生任職起草

委員會（“草委”）期間，我和一些民主派、熱心的法律界人士和政界人士，

花了不少心血，跟兩位草委委員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研究、設計和草擬有

關《基本法》的重要條文，希望有助確立和鞏固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權

力範圍，包括確保特區享有清晰和完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我們瞭解《基

本法》的解釋權和修訂權是兩制權力的交接點，也是“一國兩制”能否成功

落實的關鍵所在。這兩項權力的行使，既要體現國家的主權，也要保障特區

的“高度自治”，因此，以一個完整、完善的法定機制來規管《基本法》解

釋權和修訂權的行使，是至為重要的。我們還記得《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

條和第一百五十九條確曾經過多次反覆的討論，甚至經過很多推敲、錘鍊，

然後才得出今天的版本。當時，在訂出這個版本時，我們是經過十分審慎的

考慮，才審慎地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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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萬萬想不到今天特區政府竟然可以踐踏《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

條的規定，甚至很牽強地以自己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 (二 )條擁有執行《基

本法》的權力為理由，自行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  

 

 主席女士，我真的不知要用甚麼話來形容我們今天沉重、憤怒的心情，

我們覺得特區政府的做法  ─  我再一次強調  ─  真的是自毀長城、自毀

法治，我們真的不想看到我們的政府墮落至此！此刻，我相信我可以代表本

會內 25 位民主派議員提出訴求，再一次請政府萬萬不能在今天向國務院提

交這份報告，希望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我們再一次強調，這個錯誤會對“一

國兩制”、“高度自治”，以及我們的法治和司法獨立造成無可彌補的損

害。日後，不論是署理行政長官或任何官員也不能負上這個責任，因為他們

沒有辦法，即使辭職，即使如何讓港人問罪也好，也無法彌補這個嚴重的錯

誤。我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本會現即休會待續，以就下述事項進行辯論：行政長官辦公室將於今

天稍後把《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的報告

上呈國務院，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4 月下旬會議上作出解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會現即休會待續。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在董建華先生於個多月前辭去行政長官的職位後，

我們當然要考慮補選行政長官的問題。各位議員也當然知道，補選一定要在

6 個月（即 3 月 12 日至 9 月 12 日）內舉行，讓行政長官產生，事實上，我

們也只有這麼多時間來進行這件事情。  

 

 我們當初也沒有留意，後來才發覺現時這個由 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

是在 2000 年 7 月成立的，計算其任期，也會在今年 7 月 13 日任滿。那麼，

如果我們一定要在 6 個月的時間內，又要有這個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的存在，

才可補選出一位行政長官，事實上時間無多，因此變成必須在 7 月 13 日以

前完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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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計算後，覺得 7 月 10 日星期日是我們可補選行政長官的最後一

天。我們應該實事求是一些，有一項論點也是值得重視的，便是我們會否在

7 月 10 日或 13 日之後仍不能選出行政長官？如果有不能選出的情況，又怎

樣處理呢？《基本法》沒有這樣的說明，因為它根本沒有預算不能選出行政

長官。那麼，屆時是否須要求中央任命一位行政長官？由於其間已超過 6 個

月，是否須選出新的選舉委員會，即重新選出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然後由

該新選出的 800 名選舉委員選出行政長官呢？  

 

 我們現時面對着一個較實際的問題，便是我們要解決產生行政長官的問

題。自由黨認為行政長官的產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影響我們在國際上的

形象，亦是我們給國際的信息。如果我們連行政長官也不能選出，究竟是本

地的法例出現了問題，抑或是我們的《基本法》出現了問題，還是我們的附

件一出現了問題呢？所以，大致上，自由黨覺得能夠選出行政長官，是非常

重要的。當然，我們也明白，行政長官的選出，必定要合法才可，所謂合法，

即一定要符合香港的選舉法例和《基本法》，所以，民主派說得非常正確，

這兩方面也是要兼顧的。  

 

 有關兩年與 5 年的問題，主席女士，自由黨初時對這問題的看法是，按

照香港現行的法例，立法會議席出缺，所舉行的選舉也是補選議員出任剩餘

的任期，區議會亦是這樣做。我們同意行政長官的選舉是補選性質，特別是

由於《基本法》沒有提到。但是，就我們的選舉法例而言，梁愛詩司長上次

到此作答時說過，林瑞麟局長也作答過，按照他們初時的理解，任期是 5 年，

但他們到北京與中央的法理專家辯論後，被說服補選行政長官出任剩餘的任

期才是正確的做法，有關這論點，便讓政府自行作回應好了。  

 

 但是，我們覺得，如果香港現時的整個概念是任何補選的行政長官其任

期每屆均是 5 年，而不是只補選行政長官出任剩餘的任期，即是每次補選也

要再選任期為期 5 年的行政長官。長遠來說，假設 50 年不變，到 2047 年，

我們仍會有很多屆的行政長官，可以數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

第八甚至更多屆的行政長官，每一屆任期是 5 年，兩屆便是 10 年，而其間

此職再出缺的可能性事實上是一定存在的；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行政長官

無論是體力欠佳自行辭職，或是按照《基本法》所說無力履行職務  ─  如

果這樣說下去，也可以假設很多情況  ─  於是補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可能做

不夠半年又要再選，亦可能做了四年多又要再選。事實上，我們覺得如果每

次行政長官職位出缺便補選任期 5 年的行政長官，也不是好的做法，因為這

樣做，我們某一屆的行政長官跟某一屆的政府和某一屆的立法會便會完全脫

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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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且，我們現時在第二屆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方面，也可能要有新的安

排。所謂主要官員，即 3 司 11 局，是由中央任命的。既然是由中央任命，

很多主要官員自然會覺得在問責性之下，他們要就他們所說的話和他們的政

策負責。我相信，他們以往覺得，如果政策訂立得好、實施得好，便是非常

好的事，因而有希望做滿 5 年的任期。如果做了一半時間，所訂的政策出了

問題，又或出了大事，令市民對他們感到不滿意，議會又加以譴責，他們可

能便會覺得不能繼續任職，所以便應該辭職或被罷免。可是，現在又增加了

一項新因素。他們本來是行政長官推薦給中央政府任命的，但該行政長官基

於本身的理由辭職而令該職出缺，那麼我們的 3 司 11 局是否因為是由中央

任命而全部可以繼續留任？還是情況並非如此，他們是不能繼續留任的  ─  

推薦他們的行政長官基於某些理由辭職了（這可能是行政長官任職 1 年後的

事，也可能是任職 4 年後的事），他們也要跟隨他一同離開嗎？這樣做，對

主要官員也是不公道的，將來會更難找人出任主要官員了。  

 

 現時，主要官員的職位，不外乎由公務員擔任，從外面也有聘請人才來

擔任，如果經常說，公務員只想任該職 5 年，公務員出任主要官員後也不能

回去做公務員，由商界或其他專業界別人士擔任的話，他們又可否準備做

5 年的主要官員？然而，他們隨時有可能只能做一年半載便無得做，那麼他

們的政策又怎能實施呢？我覺得新行政長官任期為 5 年的說法，在實際的運

作上會引起很多問題。  

 

 當然，另一種說法是，如果補選出的新行政長官不能更換、推薦和選任

主要官員，所推行的政策全部是從前怎樣做便怎樣做，那麼新的行政長官也

會面臨難做之處。如果說新的行政長官只是補選出來的，全部政策是前任行

政長官職位出缺前怎樣做便怎樣做，難道新的行政長官變成只可照做上任行

政長官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新行政長官只擔任剩餘年

期（即兩年）的做法，實際上是較為可行。事實上，民調也顯示出，就這個

兩年或 5 年的問題上，市民也是支持兩年的為多。  

 

 主席女士，我要說回法例的問題。實際上，兩年的任期是獲得較多市民

支持，認為兩年可行性較大的理由也多一些，所剩下的，只是如果要做這件

事應怎樣進行而已。香港應否就此立法？要香港就此立法的話，今天已經是

4 月 6 日，即使現在着手辦這件事，也要到 6 月底  ─  對不起，應是在 5

月底  ─  才能訂出這項法例，屆時才可讓有興趣的人士參選，然後才可選

出，時間事實上是很緊迫的。如果我們是這樣立法，司法覆核的可能性已經

不是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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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程先生早兩天已正式提出司法覆核，我們的同事陳偉業議員也說會

在這兩天提出司法覆核，可見這些問題一定會發生，已經不是假設性的問

題。我們可以說，不要緊，讓他們先提出好了，立法後，留待法院來判斷。

然而，我們也要看看時間，如果讓案件上了法院，接着輸了的一方可能告上

上訴法院，再輸了又上終審法院，其間一定須費一段時候，不可能是今天案

件上法院，法官立即判得直或不得直，接着明天又再告上上訴法院，輸了兩

三天後又上終審法院，事實上，整個過程是有需要經歷一段時間的。我們自

由黨認為，如果這樣做，一定要於 7 月 10 日選出行政長官，很可能是辦不

到的。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們覺得，有些問題應先行解決了，勝於讓問題來到

了，即我們訂立了法例，接着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法院基於有人提出司法覆

核，便要處理這案件，再由法院把案件轉呈中央，或由政府要求中央釋法。

主席女士，我們覺得釋法這問題，即使是遲一些  ─  即遲至 5、 6 月  ─  

也是要到來的，現在早一些盡快把它處理會更好。  

 

 有關這方面，另一點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將於 4 月 20 日開

會。如果我們不能在它於 4 月 20 日開會當時處理此問題，便要等待到 6 月

底，如果要到 6 月底才能處理，則更會令我們擬在 7 月 10 日產生的行政長

官的想法不能達到。  

 

 自由黨在上星期五下午會見了政務司司長，當時並向他表達了我們的看

法，便是自由黨對於釋法的問題，是很有保留的，其實，我們對於任何的釋

法，也會覺得很有保留，理由是市民對於任何的釋法均會感到很擔心，覺得

如果可避免的，便盡量不要釋法了，這點是我們絕對認同的。但是，我們也

衡量過有否其他可行的辦法，即如果不釋法，還有甚麼其他行得通的選擇

呢？我們則想不出來。  

 

 當然，其他的同事可以說，也有一些可行辦法的，例如選出行政長官後

讓他屆時不能上任，或在 7 月 10 日不選出新行政長官。如果不選出，由

7 月 10 日到 9 月 12 日的期間，有否方法重新組成選舉委員會來再選等。

也有些人說要修改《基本法》，這樣便要全國 3  000 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人大”）代表一齊開會通過，這個可能性當然有，但我們事實上是看不

到，亦做不到這個可能性。  

 

 所以，基於上述的各種理由，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自由黨是支持政府

向國務院提交這宗個案，希望人大純粹只就着兩年任期這個很窄、很窄的範圍

進行討論。當然，我們也留意到在這個事項中，還有一些餘下的問題，例如

二加五加五的問題，又例如將來還有一些可能性應如何處理，即在 6 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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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個月加 1 天的情況下應怎樣處理， 6 個月加 4 天又應怎樣處理，這兩個

可能性完全沒有在現時的附件一或《基本法》提到的。對於這些餘下的問題，

如果現時不加以處理，將來又會怎樣處理呢？泛民主派的同事提出這點，也

是很好的，如果今次不予處理，到了 2007 年又要選舉第三屆行政長官，屆

時剛才提到的兩個問題又可怎樣解決呢？難道隔了一年半載後，又要再找另

一個方法來處理，而該方法又包括要再釋法嗎？這便更會令很多市民感到擔

心了。  

 

 不過，整體來說，我們覺得現時最急切辦到的，是我們可在 7 月 10 日

補選出行政長官，而容許我們這樣做的，便是先要就兩年任期這個範圍很窄

的問題進行釋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馬力議員：主席女士，我們很高興看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承

擔其應有的責任，向國務院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

會”）釋法。我認為政府在負起這個責任的同時，也有責任向市民說明，由

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解釋香港的《基本法》是我們法治的一部分，亦是我

們法制的一部分。大家也須知道，當我們最後決定不採取提請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人大”）修改《基本法》，以改變對現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若

干規定所產生的一些疑團時，由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便是無可避免的。  

 

 可是，我們也要知道，由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作出解釋，其實是有

3 個機制可循的。第一個機制是由人大常委會自己進行解釋，這亦是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人大常委會組織法的規定

進行的，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亦同時有這樣的規定。  

 

第二個機制，是由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因此，對於過去某段時

間，許多人提到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的說法，其實是一個不準確的描述，

比較準確的描述，正如曾司長今天所言，是由特區政府提請國務院，然後由

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長，將有關要求列入人大常委會的議程內，再

由人大常委會進行釋法。這亦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

織法》的規定，規定全國人大各專門的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屬於人大常委會職權

範圍內的議案，然後由委員長會議提請人大常委會的會議審議。由國務院提

出或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法律為何呢？主要是全國性的法律，以及在各

部、委或地方政府、省政府出現的問題。特區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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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即國務院，因此，由特區政府要求國

務院協助我們澄清我們在執法過程中所出現和面對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

這便是第二個機制，我們都知道這是特區政府現時所採納的機制，亦是我們

現有機制的一部分。  

 

第三個機制便是由特區的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香港的法院在審理的過程中，如果需要對一些屬於

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

有關解釋會影響到案件的終局判例的時候，便應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 

 

因此，我們希望議會的同事都明白，這 3 個機制都是合法合憲的，並不

存在哪個是對，哪個是錯，或哪個好，哪個不好的問題。因為 3 個都是現成

的機制，只有在超出這 3 個機制來提請人大釋法，才可以說是做錯了。  

 

 因此，對於剛才何俊仁議員提出，市民其實有權就特區政府請國務院提

請人大釋法一事，再次提出司法覆核這點，我們固然尊重市民享有這個權

利，但我們也要知道此舉究竟是否純為了司法覆核而提出司法覆核呢？這是

值得存疑的。由於 3 個機制最終也是由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所以我們認為

不論採取哪個方法，都是合憲合法的。特區政府現時準備採用第二個機制，

我們覺得是應該支持的，因為這是一個解決目前的問題的可行辦法。  

 

 我想指出的第二點是，究竟應怎樣看人大釋法呢？我們不應在談到人大

行使釋法權時，便常常認為天會塌下來，香港會失去法治，香港便沒救了，

沒有人會來投資了等。我們應該多向市民解釋人大釋法是香港法制的一部

分。特區政府最終尋求人大釋法，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辦事，並不會損

害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我們亦不應一談釋法即為之色變，繼而感到憤怒，不

斷反對。  

 

我們且看看過去兩次人大釋法對香港究竟造成了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

呢？過去兩次的人大釋法，均令香港得以解決當時所面對的重要問題，亦是

令香港得以繼續維持繁榮穩定的舉措。因此，我們首先要看看釋法的效果對

香港是否有利。我們不應一談釋法便反對，我覺得這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一

個理性的態度。  

 

 第三點是有關特區政府今次認為行政長官的任期應為兩年的立場，我認

為這應該支持的。支持這個立場最重要的原因，是其符合立法原意，對於出

缺補選補缺者的任期應為餘下任期的概念，我想這點大家都容易明白。過

去，就釋法和立法原意所引起的重大爭論，便是在於對立法原意和字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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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的分歧。其實，出現這些分歧，不足為奇。我想說的是，我們可以清

楚看到內地的法律專家，對行政長官出缺時的剩餘任期有很清晰的看法。當

然，香港的法律界亦有很清晰的看法。可是，既然《基本法》作為全國性的

法律，我認為我們應該先看看內地專家的意見。就此，為何要尋求釋法呢？

正因為任期的問題和選舉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剛才何俊仁議員亦提到，選舉

可以依舊進行，至於任期的問題，可待日後再解決。可是，我個人認為，如

果參選者連自己的任期有多久也不能明確知道，如何說服市民支持他呢？要

是連自己當選後可以做多久也不知道，那怎樣參選呢？這是一個問題。至於

司法覆核會否拖延選舉，甚至是干擾選舉？大家對此當然有不同的看法。我

認為基於互相尊重的原則，香港的法律專家應多聽聽內地法律專家的意見，

而內地的專家亦應多聽聽我們的意見，這樣有助我們得出對《基本法》的最

終瞭解，對我們日後如何嚴格地按照《基本法》實施《基本法》的規定十分

有幫助。  

 

 剛才何俊仁議員提到很好的一點，便是許多人包括民主派的成員，在

《基本法》的起草過程中付出了很多勞力。雖然現時立法會有些人定要把自

己看成民主派，然後把其他人劃成另一個派別，但我想我們的共同願望也是

為香港好，為香港的大局設想。因此，對於政務司司長是次就新的行政長官

的任期向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的做法，我認為我們亦應該考慮這種做法是否

有利於香港，有利於香港的大局和穩定，我認為只要對香港有好處的，政府

便應該做，我們應當承擔我們的責任。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如果用普通法來看這問題，這任期是 5 年還是董先

生的剩餘任期，其實是十分清楚的。梁愛詩司長也曾最清楚不過地表示，肯

定是 5 年的。我們的林瑞麟局長去年 5 月 5 日在本會回答第 18 條書面質詢

時也曾清楚表示，如果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內所訂明的任期修改為剩餘

任期，是違背《基本法》的。為何他們能如此斬釘截鐵地表示呢？因為他們

十分清楚這問題根本不是問題。這問題如何會成為問題呢？便是因為行政長

官董先生辭職了。  

 

 據我們瞭解，中央有兩個問題，第一，所任用的曾蔭權爵士是否絕對值

得信任呢？似乎不是，其他左派人士，尤其是傳統的左派人士感到十分憤

怒。我們的蔡素玉議員最近也發表了議論，在香港家書（Letter to Hong Kong）

說出她的心中話。因此，中央一方面打算給曾蔭權先生一個兩年的試用

期   —  雖然政府其他職務的試用期為 1 年，另一方面為“擺平”左派的不

滿，便搞出這個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把任期定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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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希望梁司長可以回答這問題，究竟是誰突然提出剩餘任期這一

點呢？如果是中央提出的話，這問題便來自中央。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特

區政府便不應出手，應留待他們自行出手。但是，如果是特區提出這問題，

我真是想知道為甚麼？一直以來，政府均肯定地表示任期為 5 年，並沒有例

外。為何現在會出現這問題呢？  

 

 在曾蔭權司長今天發表的聲明中，他在第十四段清楚表示：“只要有其

他方法，能夠避免釋法而又解決問題，我必然樂意採納。”在他作出澄清時，

我問他有關第十二段，他在該段指出有人提出修改《基本法》，而司長在澄

清時提到兩點，第一，內地方面，尤其是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員會已清楚表

明，《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缺位後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已有明確制度設

計，立法原意是清楚的。現在出現分歧是由於對《基本法》的理解不一致，

通過《基本法》解釋便可。言下之意便是，即中央以前曾表示，如果《基本

法》有錯便要修改，如果沒有錯便要解釋。這點當然是我們無法接受的。如

果是這樣，《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為何沒有說明如果有錯便要修改呢？  

 

 接着的一點，曾蔭權司長並沒有作出澄清。雖然他表示知道根據《憲法》

第六十一條，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必要，可以臨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既然可以，為何不做呢？如果是費用問題，我相信本會有多位議員會願

意負擔全部或一半費用，為保護本港法制，這是值得付出的。我們政府把數

以億元計的利益給一些富商時，可以連眉毛也不揚的。因此，如果是費用問

題，我們必然可以解決。這已是一個讓曾蔭權司長解決這問題的很好方法，

但可惜的是，現在不採用這方法。  

 

 如果以修改《基本法》的方法解決問題，其實也是趕得上的。人大常委

會可在 4 月底提出這方案，然後召開一個緊急的臨時人大會議，有兩個月時

間，怎會辦不到呢？可惜的是，由於梁愛詩司長前往中央   —  我相信是北
京   —  會見法律專家，被別人的河水洗了腦，回港後，從一條很污濁的河
水中擔了一些水，倒入普通法這個很清晰的井中，現在便使我們的法制變得

混淆了。梁司長不但沒有做好保護《基本法》的工作，反而嚴重破壞我們的

普通法法制。  

 

 《基本法》的條文很清楚，根據《基本法》第八條，我們行使的法律，

便是普通法和我們原有的衡平法等法律，這些是一定須予以保留的。《基本

法》沒有任何一項條文，包括第一百五十八條在內，曾提及如果要解釋《基

本法》時，我們要用國內的那一套來解釋。這樣做其實是很危險的，如果我

們用國內的那一套來解釋第四十六條，其他條文又如何呢？是否也要用國內

的那一套來解釋呢？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是保障我們的新聞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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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們以國內的那一套來解釋，便是不可以批評共產黨，因為國內沒有

人這樣做的，所以便有例外。《基本法》第三十二條訂明特區公民有宗教信

仰的自由；《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條也清楚說明，不會限制與特區法律沒

有抵觸的宗教活動。但是，如果新任教宗想訪港，便可解釋因為台灣問題，

他不可以來港。  

 

 普通法最重要的肯定性，以我們的《基本法》來說，已全部化為烏有。

我今天早上接受香港電台的訪問時表示，如果每項條文也可以透過人大解釋

的話，不如趁 15 周年把 160 項條文全部解釋。我當然不是真的希望這樣做，

但這樣逐次解釋，是在有問題、要“打茅波”的時候便解釋。長此下去，

還有哪些外國投資者會相信我們的法制呢？所以，希望各位司長能想清楚。

如果中央知道釋法會引來香港人很大的反感，他們也不想釋法，不想做

“醜人”。為何我們特區政府又心甘情願做“醜人”，要向國務院提出要求

人大常委會釋法呢？  

 

 曾司長在第十五段提到他經過多番掙扎思量。我問他的是，經過多番掙

扎後，他為何不在報告中清清楚楚地告訴國務院，香港的意見十分清楚，認

為任期是 5 年。關於這問題，我們不可以不用普通法的角度來看，因此，曾

司長不能、也不會直接或間接通過國務院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把 5 年解釋

為兩年。他也可以在報告中表示，如果中央覺得有問題，要一意孤行的話，

便請他們自行釋法。這樣做最少可把責任交回給中央。其實，我曾說過，釋

法有 3 種不同的途徑，我們認為對我們的法制造成最少傷害的，便是循法院

的途徑，在終審法院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由終審法院把問

題提交人大常委會釋法。傷害力較大的第二個途徑，便是由人大常委會自行

釋法；第三，便是現時採用的這個最差的方法，由特區政府要求國務院，然

後邀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何俊仁議員談到起草《基本法》時我們所受到的痛苦   —  當然不是天
天沒飯吃那麼辛苦，不過，我記得當時談論解釋《基本法》時，的確經過很

長時間的爭論。我當時的立場是，要解釋香港所有法律，只有法院才可以。

如果由其他人解釋，便會破壞我們的普通法。國內的草委則表示並非如此，

憲法給予人大常委會釋法權，人大常委會有責任或權力解釋全國性法律，即

所謂《基本法》，包括我們現在這套《基本法》。內地草委繼而向我表示，

這是無法爭辯的，因為憲法已作出訂明。他指第一款已是無法爭論的，“本

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人只能爭取人大常委

會把這授權予香港法院。因此，第二款這樣訂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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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點，我爭取了很久，因為如果須由人大常委會解釋，本港法院經

常會提出涉及《基本法》某些條文解釋權的問題，人大常委會是否每次也在

此列席解釋呢？由於恐怕我會糾纏下去，內地草委便授權特區法院享有這權

力，不過，只限於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然而，我也表示

不可以，範圍以外的又如何呢？也要人大常委會經常來釋法嗎？因此，他們

又再讓步，在第三款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

他條款也可解釋。”但是，為怕出錯，便加上“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

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

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就這一點，他又告訴我們，為怕我們的終審法院出錯，例如是涉及外國

邦交的問題  ─  在《基本法》內的這些條文其實涉及外交問題，如果法院

作出錯誤判決，便會影響了舉例說中美關係。因此，在此情況下，終審法院

便不應作出解釋，而是把解釋權交予人大常委會。  

 

 主席女士，在初審階段既然可以在裁判處審理案件，甚至到上訴法院也

沒有問題，為何到了終審法院才要交出案件。如果政府現在所說的是對的，

只要列明第一款便可以了，第一款訂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喜歡何時行使也可以，特區政府也可以邀請解釋。其實，

特區政府還有一個理由不應邀請人大常委會解釋，便是因為特區政府是其中

一個與訟人。現在一名市民或一名議員控告特區政府，與訟人怎能單方面要

求人大常委會釋法，然後解決這個問題呢？如果將來有大地產商與購買樓宇

的小市民出現爭執，也可能涉及《基本法》時，大地產商能否單方面運用其

影響力，邀請人大常委會解釋這問題呢？所以，根本是萬萬不能這樣做的。 

 

 主席女士，最後，我們要明白一點，每次解釋《基本法》，也是會對普

通法制度造成傷害的。其實，我不是要批評我們曾司長或梁司長的人格，我

可以接受他們是好人，但好人也會做壞事。香港現在需要的，不是一個好人

來出任司長、局長或行政長官，我們需要一個“有腰骨”、勇敢、有膽量為

香港人爭取應有權益，捍衞普通法和捍衞《基本法》的人來為特區人民服務。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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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最近在一個午餐例會上評論或

比較前行政長官董先生和現在的曾司長。他說董先生是一個好人，但不是一

個街頭鬥士，不懂得如何處理民意或面對傳媒。他沒有直接談論曾司長，只

說他比較年青，性格也不同。  

 

 也許我要作一點補充。曾司長今次“露了一手”，便令全港市民耳目一

新。他可能不是一個街頭鬥士，主席女士，但他肯定是一個處理民意很老練

的公務員，或說是公務員出身的主要官員。他既熟悉政府的運作，自擔任主

要官員後，亦很老練地處理民意。  

 

 在最近一次有關政制的公開會議上，中大的關信基博士曾說過，政府的

主要官員越來越懂得運用民意，利用民意打民意牌，為政府護航，但他亦提

出一個警告：民意是不可以預測，甚至是不可以控制的，它既能載舟，也能

覆舟。  

 

 我公開再說一次，政府 — 特別是曾司長 ─ 很擅於處理民意和運用

民意，他今次是很有步驟地部署今天的聲明，提出《基本法》第四十八 (二 )

條，表明特區政府會透過國務院邀請人大釋法。他在此之前的部署是，先後

會見不同的政黨，然後再在今天正式宣布政府的打算。因此，我相信市民對

曾司長要有更深入的認識，他是一名很老練的公務員，也是一名很有經驗的

主要官員，他基本上一定會站在中央的角度保障一國的落實，但他能否為香

港爭取高度自治，維持“一國兩制”，保障法治，推進民主呢？我個人則有

很大保留。  

 

 對於政府今次的做法，剛才民主黨的同事何俊仁議員和李柱銘議員也先

後談過，我們感到非常沉痛和非常遺憾，亦強烈反對政府這次的做法。剛才

李柱銘議員也提到，人大釋法其實基本上有 3 個途徑。在透過第一百五十八

條提交終審法院裁決前，由於還牽涉選舉的條例，涉及中央和地方關係，終

審法院在作出終局判決前，一定須由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現在已有市民遞

交申請，我們的同事陳偉業議員亦已經進行有關的程序，如果要進行釋法，

這是最合乎《基本法》安排的。  

 

 此外，人大當然可以主動釋法。剛才馬力議員也提及，政府今次是應用

第四十八 (二 )條。第四十八 (二 )條訂明：“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曾司長表示，他現在不能就行政長官的選舉執

行法律，因此便須透過國務院要求人大釋法。主席女士，根據第四十八 (二 )

條，根本沒有提及政府可以透過國務院要求人大釋法。如果是負責執行《基

本法》的，由於無法執行，便透過國務院要求人大釋法，這是否意味着行政

長官將來可以由於無法執行而自行修改所有法例呢？這便很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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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立法會處理了這麼多法例，我們真的根據條例的字面含義很清晰

地演繹法律，我們怎可以突然增加一些意思，加入一些解釋，改變處境，使

整條法例截然不同呢？第四十八 (二 )條完全沒有提過無法執行便可以提請

國務院要求人大解釋。曾司長現在卻正式採用這種說法，令我們耳目一新。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根本上無須信任《基本法》的任何條文，因為只要政

府有不同的說法，這些字句便可變成另一些意思。  

 

 今次是署理行政長官曾司長一手破壞了我們香港的法治制度，令香港的

法制面臨一個很大的沖擊。 3 種途徑之中，我看不出為何要選一個最差的。

原來他是用心良苦，主席女士，他在第十一段的發言中表示，如果不尋求人

大解釋，便極有可能不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

員會的胡國興法官也表示，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7 月 10 日一定會舉

行有關選舉，除非法院頒布禁制令，但他其後又說，這個情況是很少出現。

行政會議成員廖長城亦提到，一般來說，法院處理憲法比較兼顧時間性，他

亦看不到為甚麼法院會頒布禁制令。  

 

 因此，為甚麼署理行政長官提到 7 月 10 日有可能選不出行政長官呢？

甚至如剛才田北俊議員和馬力議員所說，如果選不出行政長官，香港出現真

空，會成為國際笑話。其實，他們 3 位何以認為我們 7 月 10 日不可以舉行

選舉呢？  

 

 大家仍在審議《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  政府今天會進行首讀，並會
作出修改，加入補選的機制  — 在審議這項法案時，大家都知道日期基本

上訂定以後，便一定會舉行選舉的。如果將來法院就任期有不同判決的時

候，屆時也可以再行處理。不過，就選舉的日期，我不明白為甚麼不可以在

7 月 10 日舉行，但正正因為這個理由，特區政府竟然可以要求作出破壞法治

的解釋。  

 

 我們在會見曾司長的時候曾經說過，究竟民主黨有甚麼方法可以令行政

長官選舉不能在 7 月 10 日如期舉行呢？根據我們的經驗和對《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的理解，我們看不出為甚麼 7 月 10 日不可以進行選舉。縱使任期

有所改變，也是其後的事，我們看不到法院有甚麼理由阻止選舉進行。基於

一個如此薄弱的論據而作出一個如此重大的決定，嚴重地沖擊香港的法制，

我覺得這是不可饒恕的，亦令人非常遺憾。今天是香港法治的一個非常沉痛

的日子，亦令香港的法治蒙羞。  

 

 馬力議員剛才提到釋法的好處，便是誰想參選行政長官，也應可知道究

竟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吧。其實，釋法能否完全釋除所有的疑慮呢？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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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五”，還是“二加五加五”呢？梁愛詩司長曾經提過，應該是“二加

五加五”，即 12 年的，但其後又說，可能是“二加五”，兩屆便算，這兩

屆便包括剩餘那兩年，最多是 7 年。即使清華大學法律學院的副教授王振民

亦從 12 年變成 7 年。不同的時間說不同的話，不同的時間對法律有不同的

理解。  

 

 雖然梁愛詩司長也曾說過，她當時不是這個意思，不過，既然是理解不

足，她也要面對這個錯誤，即她既然明白了內地法律權威的說法，特區政府

便沒有理由明知錯誤也要繼續下去的。知錯能改是很重要的美德，作為負責

任的政府，也應該知錯能改。問題是，如果政府每次白紙黑字寫下來的事都

可以因時制宜地作出改變，整份《基本法》的可信任程度，究竟到了哪裏呢？

由於環境不同，政治考慮有別，解釋便有所不同，這份《基本法》在國際上

的認可性又到哪裏去了呢？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民主黨曾做過一項

調查，主席女士。市民對兩年或 5 年其實可能不太緊張，分別也不大，一方

面的支持率是百分之四十多，另一個則是百分之五十多。他們不太明白民主

派為何浪費這麼多時間爭拗，民主黨有一羣人在下午 4 時便到政府總部請

願，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律師們稍後也會有一些行動表達他們的不滿。市民可

能根本不知道我們為了甚麼而爭拗。  

 

 梁司長最近也寫了一篇文章，表示任期其實應為兩年，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說要在 2007 年把 800 人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增加至 1  200 人或 1  600 人，難
道民主派不想選舉委員會有所進步嗎？把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由 800 人增加至

1 600 人，總比現在好，為甚麼你們不這樣想呢？有些評論者則說，究竟民主

黨發生了甚麼事呢？就兩年這麼短的時間進行選舉，將來便有新的選舉委員

會重新玩這一局牌。其實，不論是梁司長或有關評論，都是從政治利益的角

度看，但泛民主派，包括民主黨，卻不想純粹從政治利益的角度看。  

 

 然而，政府和中央政府偏偏從政治利益作考慮。他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們為甚麼不照着做？便是因為我們覺得《基本法》寫得很清楚，每次選舉

的任期為 5 年。特區政府可以修改《基本法》，但卻偏偏釋法；即使要釋法，

在 3 個方案中，還有一些不太差的選擇，但卻偏偏選出一個最差的做法。如

果根據曾司長的說法，這個做法的安全系數最高，究竟是不是呢？難道政府

認為進行釋法後，司法覆核便不會進行嗎？這是仍會進行的，因為還有很多

疑慮尚未釋除；釋法之後，很多疑團是仍未解決的。司法覆核會陸續出現。

如果想避免司法覆核，最好便是修改《基本法》，按有關的程序釜底抽薪，

一了百了，把補選的機制清清楚楚寫下來。我們的《區議會選舉條例》和《立

法會選舉條例》其實也有補選機制，偏偏是行政長官選舉才沒有補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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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今次的整個決定，我想曾司長已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我恐怕這個

努力是一個很壞的先例。想不到他還未坐定座位，便已由他一手帶動整個政

府破壞香港的法制。今天的確是香港法律一個很沉重的日子，而我想不到一

個新官還未坐定座位，便可以做出一個如此狠、如此快、如此徹底沖擊法制

的決定，這是令人非常震驚和心寒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 ......反對何俊仁議員的議案；支持便可以

回家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反對，主席。  

 

 主席，其實是不應該由何俊仁議員提出這項議案的，我曾多次向當局提

出，遇到要作出重大決定時，即使如領匯事件中，當時也不應由鄭經翰議員

提出休會辯論，而是應由當局正正經經地向立法會提出議案辯論，說明想做

這件事，要尋求立法會的支持。可是，當局不單止不肯這樣做，還要故作鬼

鬼祟祟，神神秘秘的。今天，當局要來立法會了，但在星期一，甚至昨天，

記者仍不斷就當局的意向提問，大家也在揣測，我亦對新聞界說，不知當局

為何要這樣神秘？既然要來立法會，便應正正當當地進行，通知新聞界，也

通知大家。我們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以至很多場合中也提過，我們希望一

切也是與當局討論後才做，然而，今天又突然殺出了這個決定，所以，主席，

我覺得很遺憾。  

 

 主席，在星期一，我們 25 位立法會議員去信署理行政長官，是以戴着

這帽子的他作為對象。當時他很快回覆我們，說沒有時間與我們見面。我們

在信中除了指出我們反對人大釋法外，亦提出了一些論據。我們希望在行政

會議開會前與他見面，但他當天很快便回覆我們，說不會面，是沒有時間見

面了。今天早上 10 時左右，正當教育事務委員會開會期間，司長傳呼我，

我便回覆，我以為他是想跟我打個招呼，因為他要取得主席的批准，向立法

會提出聲明。我當時便再提出我們所持的不同意見，並再次提及那封信。我

對司長說，信中提到希望他能夠與議員見面。他說已經全部見過面了。我告

訴他只是見過面 1 次，而對於這件大事，他即使是與議員重複見面 10 次，

也不算多。我追問為何見過 1 次便不再見面呢？他覺得要說的話都已聽過

了，然而，如果議員覺得要說的話已經說完，亦不會再譖贅地在信中一再提

出。因此，我問他是否應該多抽時間與議員溝通，我還告訴他剛才在教育事

務委員會中提到教學語言時，大家的看法是南轅北轍的，我亦向田北辰主席

提出建議，請他多接見家長，尤其是持反對意見的那些人，大家多作溝通，

看看能否達致和衷共濟。這是我向他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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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覺得很遺憾，因為就這件大事，議員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要與司

長多商談，卻是不能商談的。至今天，我們以為即時有一次辯論的機會了，

但致呈國務院的信件也擬好了，主席，我相信該信件亦已經交給了國務院，

即是說，我們說甚麼也沒有用了，事件已呈交北京了。難怪有人說國家主席

胡錦濤是手起刀落，曾蔭權之爭亦是手起刀落，可見真的是合拍。可是，這

麼迅速地做這件事，是否可以贏得民心呢？主席，剛才司長在他的發言中提

到，市民感到很不滿意，不想看到這事情發生。他說大部分市民仍然希望盡

量避免採取釋法途徑來解決問題，他亦心知釋法不是一個最受歡迎的決定。 

 

 剛才馬力議員代表民建聯稱讚特區政府有承擔、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他

亦說，他應該向市民解釋、說明這是法治，釋法便是法制的一部分，主席，

我很相信，如果司長現時在這裏，亦會同意是沒有做到這一點的。多年以來，

在主權移交後，我們曾受兩次釋法的沖擊，市民心裏的陰影一直沒有消除

過。馬力議員稱讚了一輪後，他可能便應該說為甚麼會不能避免，既然這做

法這麼好，為甚麼不能說服市民呢？為甚麼要在這裏對我們說這做法其實不

是最好，只是沒有辦法。  

 

 主席，我們亦聽到馬力議員提出了 3 個釋法機制。第一和第三個機制，

是可從《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看到了，但往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卻沒有

提過，我看不見有這個機制。馬力議員可能是學會了現時釋法的風格，其實，

大家為何這麼擔心釋法呢？主席，簡單來說，所謂釋法便是“得出就

”，即是有人說了是如此這般的，便是釋法。現在馬議員又是這樣“”

了。譚耀宗議員現時在這裏便最好了，昨天，他代表政府宣布了今天會到立

法會，他比其他人知道得還早。請他向我們解釋這 3 個機制是在《基本法》

中哪裏列出。很多同事剛才也提過，藉第四十八 (二 )條來辦是不可行的，

馬力議員剛才提到的 3 個機制之中，第一和第三個我是明白的，但第二個機制，

即往國務院提請釋法是由哪裏出來的呢？  

 

 所以，現時的問題是，香港市民、國際金融社會、以至國際社會也感到

很害怕。最近，很多到立法會來的訪客也問我們，究竟大家為何這麼擔心，

是否有些事情是不由我們控制的呢？當他們說甚麼便是甚麼的時候，香港卻

是完全沒能力反對的，因此，這便是一個大問題了，主席。司長剛才在發言

時亦提到，如果在 7 月 10 日未能選出行政長官，便會使香港居民和國際社

會產生一個印象，認為特區對執行《基本法》的決定和能力令人生疑。  

 

 主席，現時已經有疑問了，現時他們對特區“理解”《基本法》 —  不

要說“執行”了  —  也產生疑問了，為甚麼呢？就是說了的話卻會“轉

軚”，為何要轉呢？當時不單止是林瑞麟局長和特區政府“轉軚”，即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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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黨派也“轉軚”。我剛才問司長的問題是，大家是否一直都是一致的？直

至 2 月，林瑞麟局長在電台上也說，不是他去年回答質詢時開始說 5 年的，

是孫明揚局長當年起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時已提出了 5 年，大家當

時沒有異議，於是通過了。去年，林局長代表當局答覆質詢時，便認為毫無

疑問是 5 年。當時，我沒有聽到民建聯、自由黨有任何人“嘈”。  

 

 司長剛才說這個不同意，那個又不同意，這是今年 3 月的情況。當該職

出缺後發現問題時，有人在內地說了一些話，於是在香港便有人“嘈”了；

在此之前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有問題，早已經拿出來討論了。所以，我不禁

要問，為何你們不能有道德勇氣向中央說出，香港的看法其實是一致的，法

律界、立法會與社會都是一致的，我們為何不以普通法地區，大家可以接受

的方案來處理此事？無論誰擔任行政長官，我們都希望他會有這份道德勇

氣，有這高尚的情操，向北京提出。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別人“轉軚”，

我們又轉。  

 

 馬力議員剛才又說了甚麼呢？他說支持“轉軚”是因為要聽國內的說

法。他還說支持兩年的任期，主席，他是說支持兩年的。他為何支持任期是

剩餘的兩年呢？是因為這做法符合立法原意，該職出缺便要補選。他說在這

件事情上，最重要的是先看內地法律專家的意見。主席，所謂“一國兩制”，

就是我們有我們的制度，我們不是沒有“一國”，但我們的制度，即我們的

普通法制度也要有空間立足才行的。如果凡有爭論，便要依循國內法律專家

的意見，那便沒有“兩制”了，尤其是我們的意見原是一致的，直至 2 月底

也是如此，只是現在才不一致而已。  

 

 所以，當我聽到馬力議員的發言，我真的感到很害怕。他說人們談到釋

法便色變，憤怒。大家現時是心平氣和地討論的。這件事是對香港法治造成

沖擊，司長在他的發言也覺得市民感到很擔心，那麼，我們為何還要勉強的

去做呢？田北俊議員說如果在 7 月 13 日前尚未能選出行政長官，便會是很

大件事了。大家也明白，未能選出行政長官，當然是大件事，但是否天便會

掉下來呢？因為已說明出缺後的 6 個月內須辦妥此事。有人說天當然會掉

下來，因為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在 7 月 13 日解散，它的任期只有

5 年。  

 

 當我們與當局開會時，坦白而言，議員感到這麼擔心，是因為 7 月 10 日

未必能選出行政長官，可能基於很多原因，主席，議員已提過，司法覆核並

不會阻礙當局行事，不過，政府不肯聽，也沒有提出有力的理據。胡國興法

官也曾說過，屆時可能會有颶風襲港，所以他預訂了 10 日、 11 日、 12 日及

13 日的場地（可能是因為我們錢多，所以把該等日子的會展全部預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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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用意是一定要進行投票，一定要成功辦到。不過，亦有另一個可能性，

是我們也談過的，便是有一位儘管有倖取得了足夠的提名的候選人，屆時

死了，主席  —  不是你死了，主席，是候選人，你說過不會參選的，所以

一定不會與你有關的  —  也可能有人會喪失資格，這便拉倒了。事情的發

展會怎麼樣呢？整個選舉可能會停頓，要重新再來。  

 

 胡法官也知道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所以他已先此聲明，首先，如果要

再選出選委會，在 7 月 13 日之前已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要再選，他說要多

久呢？他已經告訴我們了，是要 4 個月的時間，即是說，在 9 月之前是不可

能做得到的。因此，同事已替政府想過了，便提議不如早點選出選委會，可

是，局長又說不行，因為 2007 年會進行政改，可能會把這個鳥籠擴大一些，

那麼，這個選委會又怎麼辦呢？我們的同事亦說，這是不要緊的，屆時會有

新的法例，廢除了這個選委會，另選一個更大的鳥籠吧。  

 

 所以，主席，我們的同事其實提出了很多意見，但不知道他們是否聽得

到，而他們現在卻搬出一些事物來自圓其說。當年大家是一起立法的，去年，

我曾就此方面提問，得悉是 5 年，當時一直沒有人“出聲”。現在阿爺“出聲”，

或有些人“出聲”了，人們又跟着音樂起舞，你們說怎麼辦呢？  

 

 主席，我覺得這做法真的令我們覺得很兒戲。我們上星期曾與司長見

面，其實，未與他見面，傳媒已說大家也是在做戲；說真的，是誰想做戲呢？

主席，我們一定不會得到最佳主角獎的，但有人可能會得到。市民現時不是

要看誰會領獎，市民也明白情況很困難、很複雜，可是，市民希望看到的是，

有關的人無論站在哪個崗位，也是很真誠、很坦白地走出來向社會交代，向

社會解釋，而不是拿出早已在抽屜內的一套，是過場式的，只是找人出來說

一遍，其實卻原封不動，依然照進行那件事的。現時令情況更差的是，不少

議員想再開會，大家不是在做戲，而是想再談一談，提出一些理據、難處和

看法，但雙方卻沒法再見面。在這情況下，主席，又教立法會如何接受這件

事呢？  

 

 有人喜歡司法覆核，有人做其他事，也有人要請願或採取其他行動，我

只希望全部都是和平理性的。這些人不是攪事。現時我們面對的問題亦令市

民覺得  —  覺得甚麼呢？主席，是別無他法，他們知道會有事情發生，而

那件事可能是違反《基本法》的。可是，要說話的人已力竭聲嘶，也沒有人

聽得到，留下來的途徑便只有法院。我知道法院中有些人不喜歡別人把政治

議題提交到法院，可是，其他地方的做法也是一樣，美國總統最終也是要法

院決定由誰擔任。所以，市民要這樣做，我們要體諒，我們更不要“抺黑”

市民，我們甚至應該協助他們，因為他們已經走到窮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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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今天的結果會如何，大家也差不多知道了。我希望中央政府會聽

到香港市民的心聲，我相信正因為它聽到香港市民的心聲，董建華才不能做

下去。今次，我們是否要再做一些事情，致令香港的制度、香港的法治受到

更大的創傷呢？所以，不單止是特區政府在這最後的時刻應聽一聽市民的想

法，我更希望中央政府亦會聽一聽香港市民的訴求。  

 

 

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的發言主要集中在政務司司長剛才在立法會上，

被議員多番追問要求澄清後對問題的觀點及其聲明的有關段落，來表達我的

看法。  

 

 主席女士，首先，政務司司長經議員多番追問，多次強調這是為尋求一

個具權威性的法律解釋。不過，他也承認政府其實並無權尋求人大釋法。所

以，他最後說會就這個問題向國務院提交一份報告。其實，姑勿論如何，這

份報告有一個很明顯的目的，正如何俊仁議員今天的議案所說，便是要求人

大常委會釋法，這是沒有爭議的。  

 

 如果確是如此，基本上，以我們所見，《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所載

尋求釋法的空間，即使到了今天，司長或局長均無法提出任何理據，表明政

府確有此權力，可由政府主動將《基本法》內不明朗、具爭議的條文提請人

大釋法的。司長今天提出了一個很荒謬的理由，當他回答李永達議員、我本

人，甚至馮檢基議員的問題時，他多番引述第四十三及第四十八條，他更特

別引述第四十三條，說“行政長官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及第四

十八 (二 )條，說行政長官是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其他法律。接着，他還說，基於執行上有困難，由於當他看到第五十三條

時便感到有困難，於是他便以這個觀點，要求人大釋法。  

 

 這是一種偷換概念，我們問政府是否有權釋法，而政府則回答表示它現

時面對執行《基本法》的困難，於是便須尋求人大釋法。我們的問題是，政

府是否有權力，而並不是詢問政府正面對甚麼問題。政府每天面對的問題不

知凡幾，如果政府以此理由，日後每當面對執行《基本法》所遇到的問題，

例如前年面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或日後公務員減薪，甚至是

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宗教自由等一些很敏感的問題時，政府覺得在執行

《基本法》的條文上有困難，便會想到尋求人大釋法。如果此先例一開  ─  

主席女士，其實已不是一開  ─  便是釋法、釋法再釋法，破壞、破壞又破

壞，現在已是第三次了。對於 3 次釋法，市民已感到很無奈。不過，政府這

次提出的理由與第一次爭論居港權時一樣，都是利用民意和打民意牌。在這

個聲明中，我們多次看見，政府主要是希望能夠解決 7 月 10 日香港市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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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出現的一些問題，以及可以選出一個市民認為比董建華更稱心的行政

長官。其實，這是很容易辦到的，選出一個比董建華稱職的行政長官根本是

易如反掌，加上現在已有曾蔭權這個候選人，香港市民實際上樂見其當選。

所以，政府便利用這個招數。這令我感到政府這一招，的確是一場政治的“打

茅波”、政治的“打尖”，再一次破壞我們的法治制度。  

 

 我們不想令人覺得好像政府做甚麼我們都反對。不過，問題是，政府的

做法確實令我們憂慮。再者，對於這份聲明的第十五段，我很欣賞劉江華議

員剛才的問題。所以，數天前有一個蔡素玉，今天有一個劉江華，他們真的

令曾蔭權司長“夭心夭肺”，如果司長認為理直氣壯，為何要掙扎思量？我

覺得民建聯今次對司長的沖擊，比民主派的正面沖擊肯定大得多。  

 

 所以，司長面對的掙扎思量可能並非來自民主派對他尋求釋法的挑戰，

而是他擔心自己在未來一兩年，甚至在這次選舉中會陰溝裏翻船。所以，主

席女士，我們不希望政府有私心，我們不希望政府採取行動是為了達到一些

政治目的。當然，要達到政治目的而採用的政治技倆若是合法、合理，便無

可厚非。但是，今天的做法似乎是霸王硬上弓。  

 

 我要再次提及的是第十五段，這是最具爭議的一段，而很多同事亦曾就

這一段提問，我們看過後都覺得很不開心。為甚麼司長可以這麼肯定？如果

他覺得絕對無損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他又何須掙扎思量？他又為甚麼

要說，這次釋法不是一個受歡迎的決定呢？如果合法、合理，即使不受歡迎，

政府也可以做。但是，很明顯正正是心中有鬼，知道這個行為不合法，知道

市民不喜歡，但卻不擇手段，於是便使出這一招，如果是絕對無損香港賴以

成功的法治精神，為甚麼司長不告訴我們，《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提供

了甚麼空間容許政府這樣做？我們等待政府提出的理據，但政府不能提供給

我們任何理據。政府所提出的理據，其實足以令我們尋求司法覆核；政府竟

然用《基本法》第四十三及第四十八條，作為尋求人大釋法的理據，我完全

想不到政府為甚麼可以如此厚顏地提出這個理由。  

 

 所以，主席女士，我盼望政府不要再次提出市民現在已覺得很煩厭，大

家再爭論兩年、 5 年有何益處？不如由曾蔭權先生繼續領導特區政府，搞好

經濟。我明白市民是充滿着這種期待的，但是，我們作為立法者，須秉持我

們堅持的原則和法治精神，而且，我們覺得政府即使不使用這一招，我們也

看不出 7 月 10 日的選舉會有何困難，剛才很多同事都解釋過這點。所以，

我覺得政府今次這項工作，會令解釋《基本法》的缺堤再開，我擔心日後如

果執行《基本法》又出現問題，政府便會一再提請人大釋法，這會令政府完

全踏進了一個不能自拔的深淵，一次又一次的。所以，主席女士，我不再多

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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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今天局長  ―  可惜曾司長不在場  ―  能夠明白，我們不希望

再令我們的國家主席經常說我們添煩添亂。為甚麼政府要在這件事情上，令

我們的國家主席又多一個理由，說我們連自治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又再添煩

添亂呢？為甚麼又再發生不斷的爭拗呢？這些都成為扣帽子的藉口，日後我

們對政府提出反對時，這些便會成為政府的把柄，亦令我們的“阿爺”質疑

特區為甚麼事事都不能自行解決。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詹培忠議員：主席，不論釋法的結果是兩年還是 5 年，也肯定會有人提出反

對，甚至可能是由同一撮人提出反對的。原因為何呢？如果是兩年，他們會

認為不依照《基本法》辦事；如果是 5 年，他們便會認為剝削了我們 2007

年進行雙普選的權利，還應了一位商人的言論，認為那是曠世絕招。故此，

不論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或 5 年，始終還是會有人反對的。我並不絕對反

對別人提出反對，這樣始終會較熱鬧。香港是活力之都，充滿活力，政治出

現爭拗，也是絕對合理的。  

 

 香港的法律是否完美完善呢？立法會中有 12 位  ─  應該是 11 位  ─  

議員是律師，他們對這問題相當關注。事實上，我曾 3 次提及，就公務員減

薪案，高等法院竟然有權力把立法會通過、並且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確認的法律推翻，日後立法會還訂立甚麼法例呢？倒不如交由高等法院

決定是否通過，再交由其作最後確認好了。因此，我很希望請教這 11 位律師 

─  當中還有很多大律師，希望他們就這問題提出自己的立場或表達意見。 

 

 主席，現時報名參選的日期應由 6 月 5 日開始，但當天是星期日，故此，

第一個報名的日期可能是 6 月 6 日，距離現時有兩個月時間。如果有人利用

香港的司法程序，包括申請司法覆核，敗訴後提出上訴，再敗訴後上訴至終

審法院，試問以香港的一般法律程序，能否在兩個月內處理得來呢？我大膽

的說一句，是絕對處理不了的。即使是處理得到，也會被部分人士批評為利

用香港的法律程序，令香港的法律再次蒙羞。我們還要關注的是，在這過程

中，還有申請法律援助的可能性，因此我堅信極反對這些法律程序的律師們

也應該充分瞭解和理解有關的時間性。故此，主席，香港的法律是否那麼完

美呢？人人也說得似乎是沒飯吃也不打緊、沒有綜援也不重要，有法律才是

最重要的。當然，這或許是我言過其實。  

 

 話說回來，就釋法而言，我們要讓市民、我們的選民瞭解到釋法是甚麼。

釋法只是香港本土本身的法律，經過初審、上訴終審後，仍未能正式解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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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就有關法律多解釋一次。在九七回歸前，終審法院設在哪裏呢？終審

法院在英國皇庭，釋法差不多便是終審法院的第四級，它所解釋的便是法律

上有疑問、有疑點之處，令各方面無須再進行爭論。我們要瞭解，“爭論”

二字是法庭、法律最基礎的一點，也是律師“搵食”的最基礎條件。如果沒

有爭論，沒有法律基礎，律師便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故此，我們根本不應

誤導市民和選民，令他們對“釋法”二字感到恐懼，就如以前看到老虎一樣，

一看到便要不停的罵  ─  老一輩的人會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  ─  因此，

我們不應將“釋法”二字無限上綱，說成很恐怖的樣子。  

 

 當然，未必所有人可以絕對接受釋法，也未必會喜歡，但最重要的是這

個字建立於“中國”二字之上。第一，如何面對中國二字？是否將之視為自

己國家般尊重呢？還是要站在國際立場上來看呢？我們瞭解國際上有一股

力量，特別以美國為首，是絕對反共的。由於中國屬於“共”，故此變相也

是“反中”的；由於中國是香港的宗主國，故此也是反國的。所以，關鍵在

於如何解釋“中國”二字，究竟是以國際標準來仇視或敵視中國，認為其言

論絕對不合我們心意還是甚麼呢？我不是說自己是一個愛國者，但大家的意

見其實並沒有很大的距離。  

 

 主席，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人大今次釋法，除了可就任期作出清晰的

界定，即究竟是兩年或 5 年外，我們更要求特區政府釐清可連任的屆數，究

竟行政長官是只可就任一屆，還是可以繼續連任呢？雖然有國內法律界人士

或學者表態，但我們要緊記，他們也只是另類的法律人士，是另類學者，不

能隻手遮天，說甚麼便是甚麼的。無論是如何出色的律師、如何出色的學者，

也只能代表他們個人發表意見。因此，特區政府在尋求釋法時，一定要就連

任的屆數作清晰的解釋，這樣才能釋除香港人的疑慮，這是重要的一環，希

望各位議員要求政府就這問題做到這一點。  

 

 主席，我們更關注《基本法》第五十五條，這應該是我第二次提及了。

第五十五條規定，任何行政會議成員的任期應不超過委任他的行政長官的任

期。司長當天亦曾就這一點解釋，表示他須立刻挽留其他官員。由於這項條

例並不清晰，人大有一天也可能須就此釋法。如果按照字面解釋，董先生下

台後，現時的行政會議成員理論上也要同時下車，然後再由新任的行政長官

重新委任他們。田北俊議員剛才也有提及這問題，由於這些司長、局長須經

由中央再確認，為免這問題日後再引起法律爭拗，是有需要澄清或修訂，令

有興趣為全港市民服務的有識之士決定自己的未來，知道自己的任期究竟是

5 年，還是在行政長官離任時便要跟隨他離任。這是相當重要和最有建設性的。

其他有關兩年或 5 年的爭拗，究竟爭辯甚麼呢？那不過是政治的表達或表態

而已。司長當天表示要挽留官員，事實上，如果司長只是運用其作為政務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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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長的權力繼任行政長官，他是沒有這個權力的。那羣人不用“下車”，便

與第五十五條的解釋出現矛盾，因此，主席，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就這問題

向全港市民或向有關方面表達得更清晰、更清楚。  

 

 主席，我還要提及行政長官選舉的補選問題。剛才所說的兩年或 5 年的

爭端、爭拗並不重要，更令我關注、關心的是我們香港目前的整體政制。香

港以往有 18 萬至 20 萬名公務員，現時則只有十六萬多名公務員，他們有其

組織性，但沒有政黨性，在政治方面，他們以往是絕對中立的。我們現時的

司長很有機會成為繼任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雖然他現時的身份並不是公務

員，但他畢竟是公務員出身的。如果他在 7 月 10 日真的正式繼任第二任行

政長官時，對香港以後的整體政治生態，會造成很大的變化和沖擊。  

 

我藉此機會，向同事們表達這是值得大家關注的，為何呢？那是以往他

是政治中立的，現在把政治權力加諸他身上，權力一旦交給別人，日後再收

回便很難了。立法會議員或政黨日後提出任何問題時，他便會有意或無意間

作出阻撓，從而把權力和利益掌握在手上。我除了想告訴大家這一點外，更

希望中央可以聽到，能清楚地進行分析。  

 

 就此，我不是說這是沒有英國國旗的英國“班底”回朝，我並非如此狹

窄，但這是會正式沖擊香港未來的政治的。雖然我曾說過香港的政治沒有前

途，大律師們進入這個議會只不過是浪費時間（他們自己也有這樣說過的），

但問題是既然大家有興趣，不論是中了政治毒還是甚麼的，希望大家也能把

架構建構得更好。可是，倘若有一天，公務員由政治中立變成政治團體時  ─  

對付自由黨 10 名代表議員並不難，但要對付十六萬多名公務員這羣沒有黨

派但有勢力的政治壓力團體或政治實力團體，便會對香港日後造成另類的政

治沖擊。  

 

因此，各位同事，我們在此討論時，應抱着較為持平的心態。我們最主

要的是不要誤導市民，很多市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不明白為何要爭

拗，但一如我所說，市民當然希望我們能務實一點，努力為他們爭取他們應

得的所有權利與權益。我剛才也提及了，即使中央批准任期為 5 年，大家也

會有所爭拗，而且理由更充分，因為大家希望 2007 及 08 年有雙普選，這 5

年任期便會剝削大家提出雙普選的機會。現在，在 7 月 10 日選舉後，只剩

下年多不夠兩年的時間，便會有第三屆行政長官選舉。除非大家認為雙普選

是爭取不到的，因而改為爭取任期究竟是兩年或 5 年，否則的話，堅持繼續

爭取 2007 及 08 年實行雙普選的立場，才是大家在去年 9 月 12 日選舉時承

諾市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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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不知道人大或中央很多時候是否喜歡與香港開玩

笑，不過，他們卻很喜歡選擇 4 月 6 日這個日子。大家應很記得在去年 4 月

6 日，經過人大釋法，便將香港在 2007 及 08 年進行雙普選的希望斷送，也

活生生地正式告訴香港人無須再考慮“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即是

說，這想法可以告終了。  

 

 今年 4 月 6 日，又是 4 月裏的一個日子，今次則是由我們的政府代表曾

蔭權司長請求國務院通過人大又一次進行釋法，以期剩餘任期的問題能透過

釋法得以解決。  

 

 我剛才聽了詹培忠議員的發言，他說我們現在在此說很多話，其實也好

像浪費時間般，因為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也沒有甚麼興趣想知道，幸好還有一

些很固執的立法會議員或大律師在此維護“一國兩制”、維護法治，否則，

我相信香港的法治和“港人治港”等理念更會蕩然無存。  

 

 田北俊議員剛才用了很多時間談論究竟應該是兩年或 5 年的問題，以及

他為何覺得兩年會更好， 5 年卻不適合香港等。我完全認同田北俊議員的說

法。事實上，今天問題的癥結並非兩年或 5 年，大家也很清楚，站在香港人

的立場，甚至是在推進民主的過程中，兩年是較好的，因為最少能在 2007

年有機會換一換行政長官  ─  這也可能是由於我們有夢想，希望真的能在

2007 年落實普選，雖然這事情基本上距離我們越來越遠了。但是，問題正正

是此事項的觀點和論點皆並非集中於兩年或 5 年的時間上，而是於法律的問

題，又或是政府如何詮釋《基本法》的問題上。  

 

 局長現時坐在這裏，大家知道、局長也很清楚，去年 5 月，在同一會議

廳內，局長是很清楚地說過，如有行政長官出缺的情況，新的行政長官或繼

任人選的任期是 5 年，這是最清楚不過的。我也很同情一些人，包括局長，

他們很多時候要聽取北面的話，也要隨時準備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

的我”，我稍後再談這一點。  

 

 剛才很多同事引述了李光耀先生在 3 月 30 日所說的話，李光耀先生提

出了很有趣的一點，便是香港須有一個街頭戰士，除此以外，他還提出了另

一點，他說，“行政長官的主子在中國”，以廣東話來演繹，即是“行政長

官的老細在大陸”，不過，不單止這樣，他也說到香港還有很多從屬的主子

（ subsidiary masters），即自認做“老細”的人。既然如此，我相信將來誰

想做行政長官的，也要身懷很多“工夫仔”才可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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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ld，即曾蔭權司長現時正處於試用期，不過，他被試用了不是很長

的時間，他的本事便完全顯現出來了。我仍記得上星期五，立法會一些議員

包括我在內被曾司長召見，談論我相信是有關今天尋求釋法以前的問題，看

看如何能在 7 月 10 日完成選舉。曾司長的演技一流，他煞有介事、板着臉

孔地問各位同事怎樣可以幫助政府，使 7 月 10 日的選舉能如期進行，即好

像他想不到有甚麼方法了，所以誠懇地要求我們想想般。當然，我們有一些

同事便立即入位，說我們仍要進行司法覆核。我相信正正是這點，令他覺得

正中下懷，因為司長就是想別人說出這句話。接着，他今天到此，大家也知

道這故事的結局，便是再一次要求釋法，而我們的“一國兩制”或“港人治

港”的夢想也再次經印證是幻滅了。  

 

 但是，曾司長今次辦事的方式卻很高明，他首先布了局，令大家認為政

府最初並沒有釋法的心意，然後慢慢地令釋法變成重要的事項。他很懂得利

用民意、民情，我最近看過數份報章的民調，結果竟然均顯示很多香港市民

也同意有需要釋法。  

 

 其實，釋法原本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事實上，《基本法》已說明，《基

本法》的最後解釋權和修改權在人大常委會，這是我們完全明白的。但是，

令我們感到擔心和震驚的是，每次釋法後均令我們堅信“一國兩制”是無法

實行的。《基本法》原本列明法律是保障“一國兩制”的，然而，且讓我們

看看怎麼樣的釋法帶來了甚麼效果。經過去年 4 月 6 日的釋法，活生生地替

香港 2007 及 08 年的政制發展劃上了終止符，活生生地把香港超過 50 萬人

上街提出進一步民主化的訴求燃燒得一乾二淨。經過再之前有關居港權案的

釋法行動，便把終審法院的最終決定也否決了。  

 

 我想，香港人是不介意人大常委會釋法的，他們所擔心或關注的是釋法

的後果如何。如果釋法是通過一個良好的機制、良好的意願、良好的方法來

進行，而每次釋法後更能落實“一國兩制”，每次均能令我們覺得我們有民

主的前途，則香港人是不會介意釋法的。但是，剛好相反，每次的釋法均是

隨意進行，而且也是隨着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意願來進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釋法並非一件簡單的事情，並非像多位同事所說般是沒有甚麼所謂，但求 7

月 10 日能進行選舉，釋法便釋法吧。可是，大家也應懂得分辨甚麼是重要

和優先的，這正是令我們弄不清的地方。  

 

 曾司長剛才在此花了很多唇舌，說 7 月 10 日是死線，一定要趕及，一

切也是為了 7 月 10 日而做的。我明白 7 月 10 日可能是中央考驗他的一條死

線，但這卻非香港人的死線，因為香港人的死線應該是如何維護法治、民主

和政制，並非為了要在 7 月 10 日舉行選舉而一成不變，甚至犧牲法治來進

行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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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對於曾司長來說當然是不同，他面對的考試便是考這項題目，中

央要他回答這項題目，看他如何能在 7 月 10 日完成選舉，如何能把它認為

要做的一切事宜做到，而且還要堂而皇之，冠冕堂皇地進行。照我看來，曾

司長應可通過今次的考試。  

 

 不過，更高招的是中央。我們看過曾司長的表現後，也知道中央為何要

踢走董先生，找 Donald 繼任。中央刻意找來一個民望最高、一個最能掌握

民情、把玩立法會議員的人來進行此事。從他剛才於二三十分鐘的表現裏，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不屑我們的提問，不願意回答，覺得我們阻礙他的時間。

我想，中央則可能會覺得這些是“好啱睇”的。不過，香港人對這些表現是

會有另一套看法的，他們會問，這人能幫助香港人嗎？雖然他的話足以令我

們非常感動，因為他說到怎樣飲香港的水，流香港人的血，但他有何方法能

令我們覺得他是有信心、有能力維護“一國兩制”的民主制度呢？我認為這

卻很成疑問，然而，這些可能也是他的交換條件，與“老細”談論或交換條

件時，我想這些便是很好的條件。  

 

 不過，可悲的是我們之中某一些同事，因為中央這數招不單止令我們之

中很多政黨做不成 kingmaker 或造皇者，還令他們要陪着做戲。事實上，最初

提出釋法要求的並非政府，當然，政府也心知肚明這是一定要進行的，不過，

整件事卻是因很多政黨在旁搖旗吶喊，一直不斷地說要釋法，不能不釋法，

遲一些釋法也構成問題。我非常同情他們，也覺得他們很可悲，因為他們不

單止沒有機會玩這遊戲，被人踢走，還要為行政長官的繼任人（即新的行政

長官）繼續做這場戲。  

 

 梁愛詩司長在上次回答我們時曾說過，她在解釋、詮釋這“任期”的問

題時，非常重視甚至看重國內一些法律學者的看法。也許讓我與大家重溫一

下這些國內學者的看法。國內的一位學者  ─  我們稱他為小護法的  ─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民先生（或王振民教授），在 3 月 11 日說過，

根據美國憲法及一般國際慣例，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只有兩年，由於這期間

不超過正常任期的一半，所以，理論上，行政長官可以連任兩次，即最長可

以任職 12 年，他是很清楚地這樣說的。到了 3 月 30 日，同一個人  ─  小

護法王振民教授說，一位行政長官不可延續其擔任行政長官的任期超過兩

次，即 10 年，換言之，一個人擔任行政長官最多只可兩次，意思即不能超

過 10 年。前後不足一個月，這位獲得我們司長或局長視之為神明的護法，

卻可以如此信口雌黃地把一些重要的法律觀點隨隨便便地說。我不知道我們

有甚麼可以依據，有甚麼可以秉持，有甚麼可令我們覺得現時真的是依循着

法律行事，而且，在同一時間內，我卻發現《基本法》第四十五、第四十六

條所列明的剩餘任期是完全不予依循的，是否這些國內的法律學者引經據典

來說的便可以依循呢？這不是斷送了法治，又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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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覺得我們在此再要求政府或曾司長收回釋法的行動，也是多

餘、沒有意思的，我相信香港惟有考慮如何真的進一步維持法治，我們惟有

使剛才說的離不開這些東西。我感到非常驚奇詹培忠議員剛才居然對我們說

出了我們有需要做的事，便是我們一定要繼續落實普選這項民主制度。我們

希望香港有民主，也當然希望我們的祖國有民主。惟有推行民主，我們才可

否定這些似是而非、說出來連講者自己也會覺得羞耻的話和事，令它們不會

成為事實。不過，就這點上，不知道我們對某人是否正確地寄予厚望，抑或

是所託非人，因為最少從政府和曾司長最近的表現來看，我相信我們要求他

們推行民主，甚至落實 2007 及 08 年普選，都會有些匪夷所思。但是，話雖

如此，我可以說，我們對於民主、民主進程、雙普選的爭取，是不會放棄的。 

 

 我要重申， 4 月 6 日，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很令人感到傷痛的日子，

無論是去年或今年，無論是多少香港人可能只會注意加息、股票市場或樓價

上升，甚至會認為這些較 4 月 6 日還要重要，不過，當大家將來想一想香港

有哪數個重要日子是要他們記着的，我相信很多香港人是會記着 4 月 6 日的，

並且會引以為悲，也希望這是政府不要重蹈覆轍的一個日子。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湯家驊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議事廳在座各人，包括主席女士你自己和各

位同事也會記得在 1999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第一次向人大

提出釋法的情形。當時，一些爭取居港權人士控訴特區政府，在聆訊期間，

法院曾詢問當時代表政府的資深大律師馬道立   —  現為首席大法官   —  
法院應否依循《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人大常委會”）就第二十四條作出解釋，當時政府表示沒有需要。很

遺憾，當政府輸掉官司後，董先生聲稱可能會有 167 萬人湧入香港，對特區

的經濟會造成沉重的負擔，所以當時他表示沒有辦法了，唯一的辦法便是提

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這是一個出賣法治以換取經濟穩

定的交易   —  或許我說錯了，這並非交易，因為我們甚麼也換不到，這是
出賣法治的勾當，也是特區法治下滑的開始。  

 

 在 2004 年 4 月，中央政府又以穩定特區政府為由作出第二次釋法，否

決 2007 及 08 年普選。這是再一次出賣法治以換取政治穩定的勾當。這宗勾

當是否由董先生提出，他應否負上責任呢？我們無法得知。可是，即使這並

非董先生提出的要求，特區政局的所謂不穩定，亦因他的管治失效所致，他

再一次須為這宗勾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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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面臨第三次釋法。《基本法》清晰的條文再一次被扭曲。捨 5

年，取兩年，為的只是確保權力得以安穩地交接，順應曾司長上位。這宗出

賣法治以換取權力安穩交接的勾當，又因誰而起呢？  

 

 署理行政長官上星期曾在電視機前滿臉哀愁的表示，擔心行政長官選舉

會難產，擺出一副無可奈何的姿態，骨子裏的意思是：“是你們迫我提請人

大釋法，我也沒辦法。”署理行政長官和梁司長在過去數星期   —  對不
起，應是過去數天   —  旋風式地與各黨派會面。四十五條關注組無緣與曾
司長會面，但我們會見了梁司長，她見到我們劈頭第一句便問：“你們有甚

麼方法可以避免釋法？”我真的很難表達這種感受。英文有句成語，將如此

玩弄權術的技倆形容為“傷害之後再加侮辱”（ adding insult to injury）。事

實上，行政長官董建華鬧辭職醞釀了近兩星期，我相信整個香港沒有人較曾

蔭權先生更清楚當時正在發生甚麼事情。行政長官董建華請辭被接納的當

天，他也不管《基本法》第四十六條如何清晰、特區政府一貫的立場和法治

原則為何，他便即時宣布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將會是兩年。在那一刻，署理

行政長官其實心知肚明，當《基本法》第四十六條如此清晰的條文被解讀為

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該是兩年時，他當天已經知道這是嚴重違反了法治。 

 

 法治最基本的原則包括數個核心價值，但特區政府似乎完全不把這些價

值放在眼裏。這些價值政府是知道的，但容許我再次提醒他們：一、法律及

《基本法》條文必須被尊重，不可以任意扭曲；二、政府受法律及《基本法》

所約束，不能在不經法定程序下任意修改法律或《基本法》；三、政府應尊

重及接受法院的裁決，不應強行阻截市民就政府表面上違法的行為訴諸於法

院的基本權利。這些核心價值不單止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更是確保“一

國兩制”得以落實的唯一保障。曾蔭權先生是深明此理，亦不只一次向港人

證實他的看法。他們不期望在“一國兩制”下，中央會竭力維護香港特區的

法治，這不是中央的責任，這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從董先生提出辭職，考慮

辭職，或是去意已決的那一刻開始，這個責任便落在曾蔭權先生身上，不論

他身為署理行政長官或候任行政長官，要是他不站起來為香港人維護法治，

還有誰會？  

 

 在曾蔭權先生放棄維護法治的一刻，他應該清楚知道，將會有無數香港

人站起來，挺身而出請求法院捍衞我們的法治。在 3 月 12 日的宣布，曾蔭

權先生早已為釋法埋下伏線。他又怎能說伯仁非為我而死呢？最令人心痛的

是，到頭來站起來維護香港法治的，卻被扣上“搞亂香港”、“引致釋法”

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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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 7 年，有 3 次釋法，有 3 宗出賣法治的勾當，每次都非因香港人而

起，香港人每一次都只是受難者 ......我們是無助、無力和無奈 ......為何

始作俑者，不可以誠實地站出來，對我們說：“這一切都不是你們的錯，錯

在‘一國兩制’實在太脆弱”。  

 

 我們的同事陳偉業議員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痛斥林瑞麟局長

“顛倒是非，指鹿為馬”。可是，“顛倒是非，指鹿為馬”之輩，最低限度，

沒有惺惺作態，詐作無知，他不會說我實在不知道這頭動物究竟是鹿還是馬？

更不會為捍衞法治的人加上“搞亂香港”、“引致釋法”的莫須有罪名。  

 

 這樣的政府，怎不教人痛心疾首？這樣的制度，怎不教人感到“一國兩

制”名存實亡？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感謝何俊仁議員今天提出休會辯論。湯家驊議員剛才

發言時，表示感到無力和無助，可能我們在此慷慨陳辭亦不能挽回釋法和釋

法的後果。我們的感覺好比陀山鸚鵡，由於我們的翅膀很弱，用我們的翅膀

淌水，以救山上的火，是無法令火熄滅的。不過，主席，為何鸚鵡要這樣做

呢？為何要撲向火去？甚至要受這麼多人的諷刺，並會遭燒死？因為我們平

日常到山中遊玩，獲得很多好處，不忍心看到山被火不斷焚燒，所以我們便

要站起來，盡我們鸚鵡的力量，即使是如此薄弱的力量，我們也要盡力，所

以我們要在此發言。主席，律師所能做的有限，我們只能講道理，我不管那

是鹿還是馬，暫且將之視作一個道理，今天與政府說一說道理。  

 

 主席，在今天較早時，曾蔭權先生跟我們解釋，說他會提請人大釋法，

他的發言稿第十四段說：“大部分市民仍然希望盡量避免採取釋法途徑來解

決問題”，我假設他是認真的，但今次的釋法是絕對沒有需要，為何曾司長

認為有需要呢？他說因為要確保在 7 月 10 日行政長官能順利選出，如果我

們等待司法覆核，依照法院程序來完成，便極有可能導致我們不能完成這項

工作。事實上，我們在上星期致曾司長的信  ─  我也不知道是否在上星

期，是在 4 月 4 日，星期一  ─  我們在致曾司長的信中已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所說的司法覆核，只是圍繞任期應該是兩年或 5 年的題目，事實上

不會影響選舉的有效性，因為不論是中途出缺或任滿另選一位新的行政長

官，也是沿用《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選舉辦法來執行，選舉辦法仍然是在

附件一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中列明，並由很多規則所決定的。獲選者不

論是在候選期間或當選後，也要接受兩年或 5 年的任期，他無法像簽訂普通

合約般，要求在簽約時述明是兩年或 5 年，是 8 元或 10 元，否則將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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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並沒有簽訂過合約，我們是不能這樣做的。我們並已解釋，這樣的司法

覆核是不足以阻撓在 7 月 10 日舉行選舉。胡國興法官已解釋，除非有人申

請禁制令，並由法院發出禁制令，否則選舉會如期舉行。那麼，該項禁制令

又是憑甚麼理由可以申請得到呢？事實上，不論選舉如何進行，只要選舉過

程妥當，將來的任期是多少便是多少；相反，法院必須考慮根據《基本法》

第五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有責任在 6 個月內選出行政

長官。因此，7 月 10 日進行的選舉會受到妨礙，並無理據。所以，曾司長最

擔心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既然如此，他可否放心讓司法程序正常地進行呢？ 

 

 我剛才問曾司長，為何其發言稿的第十一段說“極有可能”呢？究竟任

期長短與選舉是否妥當，有何必然關係呢？他回答說：一名競選人想知道任

期是兩年或 10 年也算很合理。他的話很合理，不錯，可能是很合理，但這

並非法院可以頒布禁制令的理由，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絕對沒有需要因為

任何人提出司法覆核  ─  不論這個程序是何時完成，或很久也不能完成  

─  這也並不是一個導致選舉無法進行的理由。  

 

 事實上，我們一聽政府尋求釋法的理由，便會明白其理據是如何薄弱。

首先，政府不相信《基本法》。根據政府所說，《基本法》並沒有含糊之處，

政府很有信心，經思考後，“覺今是而昨非”，《基本法》絕無含糊，所以

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剩餘任期，亦即兩年。既然政府認為自己沒有錯，我

們全都錯了，那麼，便應該讓我們挑戰政府，好待我們敗訴；陳偉業議員要

挑戰政府，便讓他敗訴，有何嚴重之處呢？是否有人提出挑戰，政府便要尋

求釋法呢？  

 

 曾司長表示，政府須有權威的法律解釋來解決問題。假定這些話是真

的，特區政府在特區之內，一定要行使特區的法律，如果政府要澄清任何法

律條文，便應該前往法院，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之下，政府可以要求法院發出

司法宣告，令政府知道法律所在，而香港的法院在《基本法》之下，絕對有

權解釋《基本法》的條文。為何我們的曾司長會忽然間對法院失去信心，一

定要前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呢？他

這樣做，是否符合香港特區的法制呢？  

 

 曾司長在第九段亦表示，尋求釋法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有些議員認為

現時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草案並不符合《基本法》，所以他須尋

求釋法。不過，這些已並非新事，我們只要問一問立法會的法律顧問，便會

知道在審議法例期間，我們有多少次認為某些條文可能抵觸《基本法》，甚

至有些議員因而投下反對票，這些事以往曾否發生過呢？當然是有的，即使

是有關公務員減薪的條例提出來的時候，政府亦表示很有信心當時所做的，

是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條文，如果日後有不符合這些條文的地方，自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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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前往法院控告政府，政府表現出信心十足。為何今次又要這樣做呢？其

實，這樣做既沒有需要，在時間上也沒有迫切性。事實並非如曾司長所說，

而且也沒有異於平常的沖擊，不過，人大常委會釋法會對法治造成很嚴重的

沖擊，這些是曾司長亦承認的，市民也不樂於看到。  

 

 對於法治的沖擊，第一，是令法院無法發揮正常效能。如果有人前往法

院提出司法覆核，在這階段，他須提出理據，以便法庭聆聽雙方證據後作出

裁決。可是，由於曾司長要指日釋法，便會以人大釋法壓在特區法院的頭上，

不理原因為何，法院均會受到約束，這便會導致正常的司法程序無法施行，

法院無法行使其司法權，行使《基本法》賦予特區法院的權力。  

 

 第二，法治的基礎是講求道理、講求公理及講求法理的，任何法律和憲

法的解釋，不論解釋得如何廣闊，也須根據法理和先例，並以此為參考原則

及作出決定，而不是以權力壓人，令對方雖不得不屈服，但口裏不服、心裏

更不服。我們不能以政治目標來決定應如何執行法律，便說這是法治。至於

以原意，甚至以個人記憶來解釋法律，更不是法治，也不是我們所認識的法

治，而是“人治”。但是，對法治最大的沖擊，便是時至今天，我們看到政

府已非常安於釋法，而市民亦感到無奈。  

 

 昨天有一份報章公布了一項調查，表示市民已不大介意釋法，我不知道

那是否一項確切的反映。不過，主席，哀莫大於心死，在任何時刻，爭取法

治也是很艱難的，如果我們已經放棄，法治是無法維持的。時至今天，法治

已經變成官員任意狎玩的名詞，這一點是對法治最大的侮辱。  

 

 主席，我們看到 3 次的釋法是每下愈況。第一次釋法，香港震動、國際

震動，當時大律師公會主席每次與行政長官會面時，均向他要求以後不要再

釋法，但政府每次也不答應，但同時卻大力暗示這種情況會很少出現，是很

稀有、幾乎是不可能再次發生的，因為政府知道代價是很大的。不過，第二次

釋法，要求已經很低，是為香港好便可以釋法，那是一個非常正常化的渠道。

第三次釋法，便是我們現時面對的、甚至是沒有必要進行的，其作為理據的

藉口更是單薄得吹彈即破，香港日後是否以強權代替公理，以“人治”代替

“法治”？就正如湯家驊議員剛才所說，“一國兩制”會否名存實亡呢？  

 

 主席，權力握在中央之手，《基本法》能夠維護“一國兩制”，但亦可

以因中央的任意解釋而毀滅“一國兩制”。在第一次釋法之後，人大常委會

的喬曉陽先生來港，向我們殷切地解釋釋法的權力必須自我約束，這句話到

今天已成絕響。我們今天在此繼續發言維護法治，令法治即使已經實亡，

但我們最少還記得有法治。我也不知道我們今天這樣爭取是否有用，我只知

道我們一定要說真話，對權力說出真實的話。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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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今天我在會議廳外遇見馬局長，他說天氣很好，但我卻

覺得今天的天氣一點也不好。現在發生的事，仿如粵語長片般：在雷電交加

的晚上，最佳男主角曾蔭權以一個最苦情的表情向李國能說，為了 7 月 10

日可順利投胎轉世，所以要“插”李國能一刀。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為何整

件事要這樣做。為何 7 月 10 日不能順利產生行政長官呢？如果沒有兩年跟 5

年之爭   —  林局長以前也說是 5 年的   —  那麼便依照 5 年辦事好了。

如果想改為兩年，程序上應修改《基本法》，而非採用釋法的做法。在 7 月

10 日進行行政長官選舉，是沒有問題的。其實，整件事是他們自編、自導、

自演製造出來，要告訴全港市民如果不釋法，7 月 10 日的選舉便一定會難產。

我覺得此舉是玩弄香港民意、玩弄法庭。可是，最後的結果是甚麼呢？特區

政府今次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斷送了香港的法治，以政治干預法庭，以

政治干預法律，引入中央干預，斷送和犧牲了“一國兩制”。  

 

 在這些政治事件中，我們最害怕的是法律被踐踏。在上次居港權事件

中，我們的法律已被踐踏了一次，去年人大常委會釋法，又再被踐踏一次，

今天又一再被踐踏；這樣下去，我們的法律便會所餘無幾了。此外，我最害

怕看見和不希望出現的是人心問題。香港常常說自己的核心價值是法治，但

再不斷被踐踏下去，香港人最後也不會相信香港有法治了。經不斷被踐踏

後，我們捍衞法治的決心最終也會消失，這是我最不希望看見的。我更不想

看見香港最終因為被不斷踐踏而習非成是，覺得對李國能被多“插”數刀也

不打緊，讓他流血身亡也不打緊，最終甚麼也沒有也不打緊。如果是這樣，

香港還會剩餘些甚麼呢？  

 

 我感到很失望的是，商界對今次的事件沒有太大反應。其實，在一次辯

論中，劉秀成議員曾表示釋法是沒有所謂的，有不清楚的地方便要釋法。不

過，我常常想提醒商界的專業人士，如果這樣做，根本有很多不清楚的事情

也是可以要求釋法的，但今次並不是要把不清楚的地方說清楚，而是要把黑

說成白。  

 

 其實，整部《基本法》內有很多地方也是可修改的。舉例來說，東隧加

價，大家感到非常憤怒，我們不如要求解釋《基本法》內有關合約受保障的

那一條   —  這樣做我們可能會很高興，但我不會這樣做。經人大常委會釋
法後，政府打官司必定勝訴，政府可說東隧或兩間電力公司是例外情況。

其實，很多人一直不滿意兩間電力公司到 2008 年也無須減電費，亦有很多

人不喜歡營運東隧的那間公司，但我們不會因為這些事破壞法治。如果商界

常常說關心法治、關心合約精神，為何在這事件中不提出反對呢？是否一如

我剛才說，由於香港的法治已被多番踐踏，所以大家已沒有感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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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感到很失望的是，在整件事中，政府向市民說的話是大有問題

的。今天那份聲明的第十段提及對現時的司法程序的看法，當中說：“我們

面臨司法覆核挑戰的機會很大。司法程序一經展開，由初審到上訴到提交至

終審法院處理，需要一段較長時間才完成。經驗亦證明有關程序存在很多變

數。”那天，我們曾向司長提出這問題，司長則表示 A 君可要求司法覆核，

B 君亦可以，C 君可有另一番說法，D 君則可要求禁制令。可是，主席，如

果是這樣說，政府根本便是不信任法庭，完全否定了法庭的作用。最重要的

是，在這事件中，由於中央表示了新的行政長官任期為兩年，所以政府一定

要贏，不可以輸，不可有任何不明朗的因素，所以政府必定不能讓法庭處理，

事情便是這麼簡單，沒有其他解釋了。不過，如果是這樣，香港的“高度自

治”何在？現在看來，香港政府總部根本已搬離香港，遷往北京了，我們的

法庭亦已遷往人大常委會了，本港已沒有終審法院。香港終審法院最後已變

成為橡皮圖章，因為在提交終審法院前，已耗盡了《基本法》下人大常委會

的權力解釋法例，所以，法庭已沒有用處了。這樣弄下去，香港還剩餘些甚

麼呢？香港在這二十多年來也在討論如何搞好“一國兩制”、如何搞好“高

度自治”，由《中英聯合聲明》至《基本法》，也在不斷為此爭抝。然而，

現在看來是每下愈況，“一國兩制”越來越蕩然無存。政府把香港弄至這田

地，香港人對前景還可有甚麼盼望呢？  

 

 當天，政府又扮苦情向我們強調並不想這樣做。上星期，政府舉行了一

個我常說是為了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而鋪路的諮詢 show。政府常問有否其他

辦法呢？其實，怎會沒有辦法呢？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可繼續是 5 年，或可

修改《基本法》，但政府表示修改《基本法》需要時間，那便繼續是 5 年好

了，為何會有問題呢？那是因為中央有此決定。不過，我們覺得現在出現了

一個問題。如果政府要求釋法是想弄清楚問題，那麼在釋法後，其實只會令

問題變得更混亂，因為《基本法》是一個整體，並非一項單一條文，並非只

有第四十六條。我很想問，政府現在的想法究竟是怎樣？政府此舉是牽一髮

動全身，最終為自己添煩添亂，使《基本法》內不清楚的因素增加更多。  

 

 例如，第一個至今仍未獲回答的問題是，究竟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

“二加五加五”還是“二加五”呢？如果政府要求釋法，那便會增加一個不

清楚的因素。我覺得其實沒有所謂，政府那麼聰明，對於不清楚的地方，

可留待將來再解釋，現在可暫且不談，先說是“二加五”。如果中央喜歡新

的行政長官繼續做下去，屆時便可解釋說任期並非“二加五”而是“二加五

加五”，任憑他們怎麼說也可。現在整個安排根本便是這樣，任由他們說，

“得就”。  

 

 第二，《基本法》第五十條提到：“行政長官在其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

立法會一次。”按照這解釋，一任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如果董建華已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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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立法會一次，他辭職後由曾蔭權填補餘下任期，那是否算是一任呢？可否

再解散立法會一次呢？我不知道，因為政府要求了人大常委會釋法。這個問

題原本是十分清楚的，每一任期為 5 年，但現在又解釋說可把一個任期分拆，

變為董先生出任 3 年，曾蔭權出任兩年。那麼，能否解散立法會兩次呢？這

是有可能的。當然，政府可說這事情暫時不會發生，將來卻不知道，但法例

是要有一致性的。  

 

 第三，有一點我們沒有想過，那便是究竟董先生現在能否再參選呢？我

想起來他其實是可以參選的，因為這是剩餘任期，沒有說明董先生不可再參

選。如果今次的任期是 5 年，他便不可參選，因為說明行政長官只能出任兩

屆，董先生已當了兩屆。可是，現在想起來，董先生今次其實也是可以參選

的，因為政府搞出了這件事，解釋了是剩餘任期，於是我便問，他是否可再

參選呢？我不知道。其實，如果政府要求了人大常委會釋法一次，以後便會

不斷釋法，不知道政府將來會否繼續要求釋法？  

 

 主席，政府最關心的，是 7 月 10 日的行政長官選舉會否難產。由於政

府怕選舉會難產，所以便一定要求釋法。不過，我想問政府一個問題。對於

這個問題，政府不怕它會難產，而林局長亦已多次聽我提出來的了，那便是

在 7 月 10 日選舉新的行政長官，在一種情況下必定會難產，我指的是如果

在 7 月 10 日前，候選人有一些變化   —  不論是他患上嚴重疾病、破產、
觸犯了刑事罪行或出現了任何其他問題。沒有人知道這個世界會發生甚麼事

情。所以，如果候選人發生了問題，7 月 10 日那天的選舉必定會取消，同樣

會難產。我們向司長和局長提出了這問題，問他們為何不事先想出解決辦法？

主席，你也知道，那班“舊電芯”（即 800 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在 7 月 13

日便“夠鐘”，如果在 7 月 10 日那天未能如期進行選舉，怎麼辦呢？政府

的立場是不想另外選出一個 800 人，任期至 2007 年的選舉委員會，又不想

選出 800 人，任期跨越 2007 年，因為這會影響了 2007 年的選舉。其實，這

也是一個問題。如果發生這事情，屆時怎麼辦呢？是否又要想辦法釋法呢？

政府當天的解釋是屆時會處理，但我不知道政府屆時會怎樣處理。我發現政

府現在不是處理問題，而是處決問題，把事情扭曲地解決。如果政府真的關

心難產問題，為何不關心這問題呢？  

 

 最後，套用陳偉業議員那天的一句話，整個事件其實是指鹿為馬。大家

也知道這個典故是關於趙高。趙高是秦二世的太監，狐假虎威。有時候，我

覺得趙高不是最差，他只是弄權，認同他指鹿為馬的那一羣人才是最差。如

果政府   —  不論是曾司長、梁司長或林局長指鹿為馬，明明看見是 5 年卻

“轉軚”說是兩年，最恐怖的是其他政黨，例如民建聯、自由黨和那些保皇

黨，全部均附和。如果香港本身也未能分清是非黑白，純粹看當權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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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當權者的意思生存，沒有獨立思想，沒有做人最基本要具備的人格，這

便是最可悲的了。我不想香港出現這情況。因此，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香港

市民要堅持分清是非黑白對錯，不可附和任何指鹿為馬的行為。  

 

 謝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我身為一個新的立法會議員，從沒考慮過要面對這麼大的挑

戰。現在政府在我們面前提出了就《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進行修訂，這次的

修訂很清楚是違犯了《基本法》。身為立法會的成員之一，我覺得面對特區

政府就法例提出一項修訂，而它明顯是違反了我們的《基本法》，確實是難

以想像的；而更難以想像的是，我們今天看到特區政府的署理行政長官連同

一些有關的官員跟我們說，特區政府須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請求全國人大常

委會釋法。我很難想像  ─  香港作為一個在國際上相當成功，並且有地位

的大城市  ─  我們的政府竟會放棄本身的誠信。  

 

 在董先生辭職後，有關他離職後的安排，以及新的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

和任期等，其實過往亦有考慮過，當中有不少文件，包括政府內部的文件亦

顯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也是很清楚的。《基本法》的規定（我亦無須重

複），也是很清楚的。本地的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亦很清楚地說明這不是

一項不清晰的問題，《基本法》內亦已說明得清楚不過了，便是任期 5 年。

但是，我們的特區政府卻由原本可以斬釘截鐵的立場，忽然間作了一百八十

度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很明顯是基於國內的一些看法，說得坦白一點，便是

“阿爺”的看法。立法會面對政府由於“阿爺”的看法而完全放棄本身的看

法，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將黑變為白，將沒有說過的話變為曾說過的話，

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令我難以置信、難以接受。今天，我們的特區政府更說

要提請人大釋法。  

 

 曾蔭權先生清楚說明，他理解到香港市民不希望看到釋法，我相信，我

們也理解釋法不是一條好的途徑，釋法不是一條正常的途徑。但是，他仍然

堅持這樣做，仍然要邀請我們的人大常委會重新演繹一些已寫得一清二楚的

《基本法》條文。這種做法，基本上是完全將特區政府的誠信放棄。  

 

 剛才，很多位同事也提到此舉所帶來的災害和後果。我不想在這裏重

複，但我在這件事中所得到的教訓是，原來我們的特區政府可以這般沒有誠

信，原來我們的最高領導層、我們的政府可以無須說道理，原來我們唯一要

依從的就是權力。我不知道這樣做最終會有甚麼後果，我只知道今天我們的

特區政府作出了一個很壞、很壞的榜樣給我們的年青一代；作出了一個很壞、

很壞的榜樣給我們的下一代，亦讓國際社會看到原來我們的特區政府無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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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法治，無須考慮事實，無須說道理，只要“阿爺”說甚麼，我們的特區政

府便會竭盡全力達致“阿爺”的要求。  

 

 過去，我很明顯看到整項鋪排，正如一些同事所說，全部是自編自導自

演的。數天前，署理行政長官還在約見各個不同的政黨，我不知道我的同事

有何感受，但我個人則覺得很難過和痛心。當我們的特區政府將誠信完全拋

棄時，署理行政長官不單止完全不理會，還要惺惺作態，扮作苦惱，假裝這

是唯一的出路。我難以理解我們的署理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及他的一眾高

官，怎麼能做出這些玩弄民意、玩弄立法會議員的行為。我們明白香港人到

了這個階段，可能已經像吳靄儀議員所說，是哀莫大於心死，這些事我們管

不着，這些事是“阿爺”一手操控的，特區政府的角色可能只是用來滿足它

的願望。這樣繼續下去，我們的“一國兩制”會迅速變成一國一制，我們的

法治精神會繼續被破壞，試問香港繼續這樣走下去會落得甚麼田地呢？日後

繼續會有多少次釋法呢？日後要以甚麼條件來考慮釋法呢？是否“阿爺”

表示喜歡何時須採取釋法的手段時，便隨時釋法呢？就着這些而言，不論是

對社會環境、營商環境，或是對於香港未來的整體發展，這樣的行為會把香

港帶到甚麼境地呢？  

 

 今天，可能有很多香港市民仍未理解我們這項辯論的意義，亦未必理解

為何這件事對法治會再次造成很嚴重的破壞。很多市民可能未必理解兩年、

5 年之爭，也未必理解所謂釋法和修法有甚麼分別。不過，我認為市民大致

上理解，這是特區政府再一次為了服從中央的旨意而不擇手段，但最令我痛

心的是，它再度放棄誠信；一個沒有誠信的政府，怎能要求立法會或市民衷

心與它合作，一起發展香港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主席，其實，關於這個二五之爭，我已經說過很多次，我覺得

這不是香港所面對問題的關鍵，關鍵在於我們的政府和立法會是否普選。然

而，沒辦法了，特區政府越說越“離譜”，我想不發言也不可以。  

 

 我也想與各位同事分享一下法治的概念，我覺得法治在香港早已不存在

了。在立法的過程中，由欽點的人制定《基本法》，甚麼草委、諮委，“炒

埋都不足一碟”，便說成是九大簋。真的，“炒埋都不足一碟”，我不知道

在這會議廳內有沒有人曾經擔任草委或諮委，他們訂立了《基本法》後，又

成立了一個基本法委員會，又要有四大長老，四大護法，條條框框，這正是

因為香港人沒有了主權，沒有了立憲權。立憲的人是由中央指派，全部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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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委任的，這是說明的，是由他們草擬這本《基本法》。由於這是由他

們所草擬，所以，作出的解釋，憑個人記憶也可以，即使本身沒有說過，但

說當時心裏是這般想又可以。至於我們，既然沒有立憲權，也沒有了解釋法

例的權力。  

 

 說到的兩個機制，其中一個機制是凡有所害怕時，便有司法解釋權，

是可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提出。如果香港法院審理與中央有關係的案件時覺

得有疑慮，可以由法院向中央提出釋法。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根本是嚴重的

“打茅波”，坦白而言，其實是“大纜都扯唔埋”的。把行政長官任期是兩

年或 5 年的爭議，說成是關乎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其實真的很牽強，因為這

是一定不涉及中央在香港行使實質管治權或領土管轄權，是不會涉及的。因

此，可見這說法其實很牽強。據我記憶，中央又說實質任命權很重要，因為

它真的有需要委任行政長官或一些人，所以便要再作解釋。整件事基本上很

簡單，各位同事，如果你們明白到沒有立憲權的情況，便會看得出香港人的

法治權利其實是少得很可憐，正如別人吃完九大簋了，桌邊剩下的骨頭便讓

你們嚐嚐。大家本來也應該知道實際情況的，只是別人所說的童話實在太動

聽，使大家便像喝了迷湯般，以為真的還有權利。  

 

 釋法已經 3 次了，第一次說情況很緊急，勢將會有 167 萬人來港，會令

香港陸沉，當時也就是在這裏說的。至今這件事還未了結，外面每星期也有

人示威，說政府欺騙立法會，政府要求人大釋法，剝奪了他們的居港權。事

件還未完結，他們每天仍在外面守候着。請政府想一想，做了一件如此錯誤

的事情，雖然他們勢孤力弱，但你們經過這羣人時不覺得羞耻，不覺得眼冤

的嗎？  

 

 該次行動還未夠，又進行了第二次釋法，當時可能由於事關重大，所以

便由中央出手，而無須那羣擦鞋童做這工作了。中央是自行去做，自行釋法

的。這樣的做法是對的，因為中國憲法說明中央政府有權就任何法例釋法。

可是，為何進行第三次（即這一次）時要這樣轉折呢？其實，很簡單，我覺

得引述一個《聖經》故事便可說出這事實，這是耶穌死的故事。  

 

 話說大祭師該亞法憎恨耶穌，便想用猶太法判耶穌死刑，但發覺不可

行。於是，他便綁着耶穌把他交給彼拉多；彼拉多是羅馬帝國派來的總督，

可以判耶穌死刑的。可是，彼拉多認為耶穌未必要死，經過多番折騰，也沒

有人肯出手做這件事。  

 

 照我看來，曾司長  ─  不是，他現在已陞了級，是曾署理行政長官  ─  

可說是集大祭師該雅法和彼拉多於一身，是一個兩手均可出動的人，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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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害怕被人“唱”，另一方面卻又要秉承上意。其實，北京當局是不

想第二次“冧莊”，第二次自行釋法，所以便要求曾司長一定要絞盡腦汁，

由他說一些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話來欺騙香港人，要他為中央留一點面子。

如果連續兩次釋法均由中央自行作出，還有甚麼人會相信中央呢？是不會有

人信任的了。  

 

 今天，本來是由曾司長以署理行政長官兼司長這兩個身份要求中央釋

法，可是，這樣也不可行，因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列明行政長官不

能這樣做，政府也不能這樣做。於是，他便想出了這條“死橋”，他不是向

人大提請釋法，而是向國務院提請。他真的以為香港人是傻的。國務院和人

大是在一個政府下分工的兩部分，按照人民代表大會制，國務院就列於人大

之下。例如某一個人向他的跟班建議，“長毛”這人那麼可惡，不如殺了他

吧。其實，作出建議是沒有意思的，建議隨從殺人，同樣算是助紂為虐。所

以，我們可見這個政府好事不幹，壞事卻做到十足，兜兜轉轉，竟然把天下

人視為傻瓜，巧立名目，其實也是為了要進行釋法。  

 

 我與曾司長見面時，已經警告他不要這樣做。他是不應該這樣做的。我

發覺當天他對我說話時把聲線壓得很低，我看過一些心理學的書，指出一個

人說話時聲線很低、很急促，原因只有兩個，一個是他不相信自己所說的話，

另一個是他覺得對方不相信他說的話，所以他越說越覺得無意思。當天，他

就是這樣子，林局長當時也在場。其實，他是知道的，他也覺得要盡快把話

說完便算；輕聲地說話，對方可能聽不清楚，聽不清楚便算數了，總之是說

過的，立此存照便是。可是，很可惜，香港的立法會怎樣令他不高興，他也

要前來讓我們監察一下，不過，他現時已不在席，只剩下林局長聽我們發言，

所以根本是“嘥氣”。他是不敢逗留，所以出席另一個場合去了。因此，我

覺得整個釋法是完全不合適的。  

 

 實際上，他是應驗了我送給他的詩句：“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這是諷刺丞相胡廣的，後漢書《胡廣傳》中提及他是一個很聰明的

人，談到典章制度，他更熟悉得滾瓜爛熟，就好像現時的林局長、曾司長般，

說根據某些條文便有權提請釋法一樣。然而，他們卻不解釋為何這樣行使這

權力。問他們政治，他們便回答法例；問他們法例，他們卻回答政治，這是

偷換概念的手法。京師的人對胡廣說肚子餓了，但沒東西可吃，他便說祖宗

說是要這樣的。“天下中庸有胡公”就是曾司長，他是胡廣。談來談去，他

也說典章制度就是這樣，所以他無能為力。他的表現果然如此，他是沒有反

省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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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接着的兩句：“借手殺讎長樂老”，“脅肩媚貴半閒堂”就更是貼

切。誰是“長樂老”？我在這裏也說過了，他是馮道，曾侍四姓十一主，即

五朝元老，共換了 5 個老闆。“脅肩媚貴半閒堂”是說賈似道，他是一個奸

相，謊報軍情，令南宋亡國。當敵軍來到時，他仍在半閒堂與權貴飲酒。這

就是實際的情況，就是新的行政長官所做的事。  

 

 這裏引述的 4 句詩，每一句都對應了，其實，說到這裏，我覺得《基本

法》已經被人侮辱了。於此，我不能不借 1 分鐘說些其他的，因為專上學生

聯會請我把這東西交給曾司長，這是一塊易擦板，他們想請曾行政長官日後

把法例寫在這裏，取其易抹易擦之效，不適合的便抹去再寫，然後拿到這裏

蓋章。這羣學生等候他時，他沒有停下接收這東西，今天，我身為議員，便

答應替他們把這塊板拿來。請大家記着，學生們的意思很簡單，他們覺得政

府所擬的法例就像寫在浮沙上，認為不適合的便把它抹掉，像用蘆葦寫字

般，像歐陽修學寫字般，以蘆葦寫在沙上，錯了便抹掉它。說到這裏，其實

我已沒有興趣再說下去了。我發言，是為了要強烈表達我對這個政府的釋法

行動深感不滿，它提出的要求是明修棧道，卻暗渡陳倉，欲借國務院“過

橋”。  

 

 本來，我想在曾司長兼署理行政長官在席時當場撕毀他寫給我們的信和

報告，但經考慮後，認為不要這樣做，因為這還未能充分表達我的不滿，我

覺得今天我要在這裏撕掉《基本法》，這樣其實是做曾司長所做的事，是他

一手撕毀了《基本法》的。他經常罵人，像保皇黨般，指責我們就《基本法》

進行爭拗，是否有意令香港蒙羞，是否有意令行政長官不能選出。其實，吳

靄儀議員已說得很清楚，可以在選出後再斟酌任期，是可以減任期的。如果

覺得任期太短或太長，他可以拒絕擔任，是不會損害參選人的。其實，政府

說的是謊話。這樣的謊話被吳靄儀議員拆穿了 3 次，但它卻沒有作過回應，

這是一個甚麼的政府呢？議員提出問題，政府卻不回應  ─  不過，董先生

也曾經試過如此，他說不回答，所以他終於要下台。他可以不回應的嗎？董

先生曾試過了，便最終要下台。吳靄儀議員說了 3 次這是謊話，我聽她說過

最少 2 次，不知道會否有第三次。她提問，政府卻不作回應，還要提出甚麼

其他理由呢？他們來這裏有甚麼目的呢？是否前來依稿照讀呢？吳靄儀議

員提到鸚鵡救火，鸚鵡救火是高尚的行為，鸚鵡學舌卻是卑劣的。  

 

 因此，我現在惟有在這裏公開撕毀《基本法》，雖然我暫時不會撕毀整

部《基本法》，但看來我遲早亦有需要多撕一些，就是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

八條，即說特區政府有權請人大釋法。所以，我宣誓時並沒有說錯，我說我

要效忠人民，不是效忠特區，現在就是這個樣子了，特區，特區是甚麼呢？

特區便是中央御用的官僚機構。人民便不同了，我們最低限度也要向人民負

責。大家是否明白為何要效忠人民呢？現時他們便不是效忠人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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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此，現時第一件事便是要撕毀  ─  大家不用害怕，這本子是我自己

的，不是屬於立法會的  ─  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六條的條文，這樣其實就

是曾司長的行為。我現在只是把曾司長和林局長的行為重複一次，撕掉之後

便變成片片碎。接着，還有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條根本“離晒

譜”，第一百五十八條並沒有提過行政長官有權向人大釋法，但現時行政長

官竟然透過所謂國務院，在全世界面前公然提請人大釋法，我現在又要把它

撕掉，這完全是侮辱香港人，亦侮辱包括主席在內的立法會。立法會竟然不

能監察政府的失當行為，實在使我覺得羞耻。因此，我在這裏撕毀《基本法》，

希望特區政府看到這件事之後能夠回去反思。  

 

 

主席：各位議員，以往已有先例，議員在立法會會議廳發言時，會借助各種

各樣的物件，例如與發言的主題有關的報章的報道或其他物件，加強發言時

的效果。不過，梁國雄議員剛才所做的，即撕毀一份在香港有效及應用的法

例文本，以前未發生過，這是第一次。我現在想告訴大家，我個人認為在立

法會的會議廳裏撕掉一份在香港有效及應用的法律的文本，這行為是不適宜

的。但是，由於我事前並沒有明言，我亦沒有估計會發生這種情況，所以，

今次我不作處理。可是，如果以後再有任何人在立法會會議廳，在立法會大

會上，作出同樣的行為，即撕毀在香港有效及應用的法律的文本時，我會視

之為行為不檢，並會作出譴責。  

 

 

李永達議員：主席，其實，就今天的辯論，很多同事都抱着沉重的心情來進

行討論，因為無論如何，今次已經是第三次釋法，是 6 年來第三次釋法。有

關的過程，大家都是知道的，董先生辭職之後，接着便是補選，然後是討論

關於補選之後任期的問題。  

 

 大家的記憶應該都是很新鮮，很多同事說過，關於任期的問題，立法會

會議廳內其實是沒有甚麼歧見，即使是支持建制及保皇派的同事，以往均一

直以為任期是 5 年的。他們都沒有說過  ─  不論在他們的分析或資料中  

─  早知道是兩年，直至政府在一次簡布會中說出，大家才知道任期有一個

新的說法。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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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個新的說法，政府承認以往在處理這個問題時，也是根據香港普

通法認為任期是 5 年的。這點其實令人感到很遺憾，因為負責此事的兩位官

員都不是普通的官員，他們一位是律政司司長，一位是政制事務局局長，他

們在制定《 2001 年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時曾清楚說出了任期，而去年回答劉

慧卿議員的質詢時，亦說出這任期是 5 年。  

 

 所以，我對於尤其是民建聯的同事表示，應很清楚知道是兩年的說法，

覺得很奇怪，因為這是事後解釋他們現在認為合理的事項。如果他們覺得真

的是兩年的話，為甚麼在審議法案時，以及去年當林瑞麟局長回答劉慧卿議

員的質詢時，不提出質疑呢？所以，我覺得很明顯這是一個問題。  

 

 梁愛詩司長和林瑞麟局長甚至我們的政務司司長，對現時的情況有沒有

責任呢？他們其實有責任的，因為在處理這麼大的問題時，犯了這麼大的錯

誤，然而，直到今天，我仍不覺得他們能夠承擔這個責任。他們是令這個問

題發生的其中一些因素。  

 

 我們民主黨為甚麼談這個問題時表現得這麼嚴肅呢？因為我們覺得法

治的原則很重要，法治是比政治的考慮、政治的權宜更為重要。其實，說到

政治的考慮、政治的權宜，我的意思是我們不會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或經過某

些方面的安排而得到較多或較少的利益，因而選擇一個對自己有利的安排。

就這個問題上，我相信很多的分析和評論都會有同樣的見解，雖然中央政

府、特區政府以至民建聯、自由黨對這些見解可能都不會同意的。  

 

 其實，安排餘下任期為兩年的說法，是為了安撫還打算參選行政長官的

政黨，以及看看曾蔭權擔任行政長官時能否顯示他的政治忠誠，再加上其他

政治因素，因而作出這項安排的。這些想法，無論是為了安撫自由黨、民建

聯或其他親中人士，或是為了考驗曾蔭權的忠誠，全部都是政治因素。  

 

 這些便是我們為甚麼表現出這般反對，我們反對以這些因素遮蓋過其他

的考慮。因為如果只是視乎這些因素的話，我們之中有很多同事也會墮入同

一陷阱。今天進行討論時，已經有立法會同事要求澄清，而政務司司長出席

記者會時亦有記者提問，今次是要一併解決“二加五”還是“二加五加五”的

問題呢？政府解釋說這個不急，但我們已看到很多人在這個問題上提出很多

說法，而這些說法又陷入了那種因為政治的權宜、政治的考慮而出現前後不一

的情況。  

 

 我很記得在這個會議廳中，當政府作出了這個決定後，曾蔭權司長、

梁愛詩司長和林瑞麟局長前來解釋時，我們有一位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朋友問及

“二加五加五”的問題，梁愛詩司長突然間很快地說她覺得是 12 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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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記得這件事的。林瑞麟局長當時很“醒目”，趕緊接着說仍未確定的，

要問一問“上面”。我覺得他們的這些形象被人看到，說得輕一點，是很矛盾、

前後不一，說得粗俗一點，是很醜陋。醜陋的原因就是他們把香港的法治放

在政治考慮的範圍裏，而我們政府本身也不肯就這個問題清楚地進行討論。 

 

 有記者朋友問（其實今天也有同事如此問及），既然覺得選舉行政長官

的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對參選的人來說很重要，為甚麼對於參選人可以連任

多少屆卻視為不重要呢？為甚麼認為重要的便要求釋法，暫時未有決定的政

治考慮便不作詮釋呢？政府是否仍有其他事在思考中，所以覺得現在不作決

定呢？又或一如譚耀宗議員在這數天或今天在電台說，這件事並非緊急的，

2006 年才決定吧。為甚麼知道 2006 年會決定呢？為甚麼不是 2005 年年底

呢？或是 2006 年年初決定呢？為甚麼不處理我剛才所說的憂慮，即參選人

可連任多少屆，最長可以做多少年，這些應是參選人的考慮因素，為甚麼不

一併處理這問題呢？為甚麼要由政府選擇一些它認為重要的事來要求解

釋，而另一些事卻不要求解釋呢？  

 

 其實，《基本法》內還有很多這些內容的，我們看《基本法》第四十八

(五 )條，是這樣說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提名並報

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主要官員 ......”如果有市民覺得於 7 月 10 日選

出或自動當選的行政長官要將主要官員全部撤換重新委任的，要全部報請和

再委任，政府可能是不同意的。如果有市民提出司法覆核，那麼政府是否便

要提出第四次釋法呢？  

 

 所以，我希望市民知道，我要求政府瞭解到這次（即第三次）釋法可能

不是最後的一次，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可能會面臨第四次或第五次釋法。

這些釋法的行為，其實會對我們的法治帶來很大的沖擊，很多人把釋法說得

很隨便很隨意，但我們要永遠記住的是，香港回歸祖國時，其中進行過辯論

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法治的問題。所謂法治，就是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是獨

立的，是沒有政治考慮、不受干預的。即使是未經過法律訓練的人也知道這

點的重要。  

 

 有些人問，如果跟向人大常委會提請有沒有分別呢？民建聯主席馬力發

言時說，分別不大的，第一百五十八條的那數款說到，由人大常委會主動釋

法，或由國務院提請釋法，或由終審法院在作終局判決之前請求釋法，都沒

有大分別的。然而，我們覺得其實是有分別的，就正正因為是有分別，所以

當年的草委一直爭取訂出第一百五十八條。  

 

 大家都知道人大常委會不是一個法院的架構，它不是一個司法的機構，

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政治的機構，雖然它的成員不是......（其實也應該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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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經由有限度的選舉產生的，因為我們的人大在鄉村裏是經過直選的，

不過，在縣級、省級便沒有普選而是經過間選。人大常委亦是在這個過程中

產生的。但是，無可否認，他們是一個政治的機構，用一個政治的機構來解

釋法律，正是有我們市民所感到擔心的危險，因為是會涉及很多政治因素，

我不明白馬力主席為何對此點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此點亦是香港市民為甚麼對人大釋法有這麼大保留的一個重要因

素。法院就條例作出判決時，被判敗訴的一方當然不會很高興的，但我們知

道法院法官判案時並沒有滲入政治的考慮、政治的權宜或其他的問題才作出

判決的。這正是香港以至香港市民對法治之所以這麼尊崇和堅持的重要原因。 

 

 代理主席，在人大釋法中，另一點令我們感到很擔心的是過程的透明度

很低，因為現時只是單方面由特區政府寫了一個報告給國務院，它不像香港

法院般，可由雙方提出或陳述他們的意見，而法院的這個程序亦可以讓市

民、記者旁聽，讓他們看到雙方陳述的理由。人大常委會如果有意做好這工

作的話  ─  我當然希望它會這樣做  ─  可以進行很廣泛的諮詢。但是，

很可惜，過去無論是第一次或第二次的釋法均沒有這樣做，即使有做少量的

諮詢，也只是很表面，不是很廣泛的。這個沒有經廣泛諮詢，透明度極低的

政治程序，是令人很心寒的，因為這樣可以做到將灰色說成黑色，白色說成

灰色。這種做法，亦是我們民主黨之所以提出這麼大的反對的原因。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的立場是，即使我們接受《基本法》就若干問題有

模糊不清的地方，我們亦寧願正式修改《基本法》，而不是釋法。人們似乎

覺得釋法也沒有問題，我剛剛看過電視的報道，得悉國際上已經作出了評

論，認為這次釋法對香港的影響是很深遠的，此外，評論者覺得持續不斷的

釋法是香港的耻辱  ─  這是翻譯的用字，我不知道原文本來是用甚麼字

眼。我希望政府、司長、局長不要小看釋法在國際上對香港法治帶來的負面

影響。  

 

 我更不希望聽到馬力主席所提出的“沒有甚麼分別”的說法。如果試一

試兩個月後釋法一次，明年又釋法一次，大家可看看投資者和評級機構如何

評估香港，香港在法治的堅持方面是否合格。香港與上海、北京、廣州、

深圳等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法治制度到今天為止，最少未曾受過很大

的質疑。但是，如果我們的釋法頻密程度如此高的話，我覺得所造成的傷害

是很難彌補的。香港作為國際城市，跟上海有甚麼分別呢？我們之間最大的

分別是在法治裏  ─  雖然我們也不是一個全面的民主制度  ─  在法治

裏，我們大體上仍把所有特質保存得頗好，只是經過這數次的釋法，一點一

滴地遭破壞了，而這破壞是不斷積聚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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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今次的釋法是最後一次，我亦代表民主黨懇請政務司司長重新考

慮他今天的決定，不要將這個報告提交國務院要求人大釋法。  

 

 多謝代理主席。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哀莫大於心死，很多同事也說了，是次釋法令我們

感到有如法治已死。不過，我覺得哀莫大於心死，並非單單是由於法治已死

那麼簡單。其實，今天釋法的做法，就如近期銀行加息一樣，是意料之內的

事。我們早已知道政府必定會走上這條路，只是正如很多同事所批評，政府

不斷裝模作樣，向大家表示自己十分苦惱，再沒有其他方法，希望大家提供

一些意見等，事實上，政府心中早已盤算了這一步，只是伺機而行而已。  

 

 就今次釋法而言  ─  我覺得大家所說的其實已不單止是今次的釋

法，因為今次已是第三次釋法  ─  這 3 次釋法均不是香港普羅市民所期望

看到的。不過，我認為令我們心死的最大原因，不在於釋法本身，而是儘管

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訴我們，香港在回歸中國後會實現“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是次事件足以令我對這 12 個字再

一次感到心死，因為我實在看不到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如何得以實踐。  

 

 不論我們透過何種方式要求國務院或人大釋法，釋法本身並不等同修

法。釋法的含義是甚麼呢？釋法便是要經由人大解釋法例，將人大的觀念

套於香港，要我們承受和接受。從這個層面來看，“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如何能實踐呢？我認為這正是令我們感到哀莫大於心死之處。在回歸

時，我們十分期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以實踐，但現在如何得以

實踐呢？  

 

 今天，政府表示要就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要求釋法。剛才許多同事也指

出，將來又不知會在甚麼情況下，再次尋求人大釋法了。這究竟代表甚麼呢？

便是要尋求人大的意見。尋求人大的意見又代表甚麼呢？究竟我們能否獨立

自主、自行處理自己的事務呢？最後，我們得知原來是不可以的，這一切的

做法就是這個意思。因此，我覺得釋法的危害性不單止在於破壞法治這麼簡

單，最重要的是令這部《基本法》最重要的精神核心蕩然無存，我覺得這才

是最大的問題。  

 

 究竟是否還有其他的路呢？當然，如果決定任期應為兩年的話，我們

確實沒有甚麼路可以選擇，不是釋法便是修法，如果並非採用這兩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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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只有如政府所言，在誤解法律下才會出現這情況；否則，便只有走這兩條

路。可是，當我們認真看過文本後，我們不禁要問政府為何要選擇兩年而不

是 5 年？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剛才許多同事在回顧歷史時指出，在特區政府回應議員的文件內，我們

看到最初寫的任期是 5 年，除此以外，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從來看不到有絲

毫跡象提及餘下任期，這確實是看不出來。另一件令我們感到不快之事，便

是政府今天提出就兩年任期釋法時，竟然“斬腳趾避沙蟲”，只就兩年任期

釋法，完全不理會剩餘任期所產生的後遺症。  

 

 曾司長或署理行政長官今天早上說，是次事件其實可能還會引申出很多

其他問題，但這並非今時今日要解決的問題，當前要處理的，只是確保 7 月

10 日的選舉得以進行，對於這種仿如鴕鳥把頭埋藏在沙堆來處理問題的手

法，實在令我感到非常遺憾。一個政府的目光竟然如此短淺，只考慮 7 月 10

日的事，對於 11、 12、 13 日往後的事情便不加理會。即使明知有問題，也

顧不得那麼多，先推行了再說，推行後看看有甚麼問題，然後再“見招拆

招”；遇到問題才想辦法，這便是特區政府的處事態度和方法。這樣是否令

人感到可悲呢？特別是在討論行政長官的選舉，在討論一套制度時，政府竟

然採取這種權宜、敷衍的方式，是否令人感到可悲呢？可悲之處，在於這樣

的政府如何能教市民對其施政有信心，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實在不見得政府有決心告訴我們，當局會如何令香港的社會自主地

運作，由港人自行運作。現時，政府往往只會說“待我們看看如何處理”，

“待我們看看”代表甚麼？背後的意思只不過是要先徴詢別人的意見，然後

再作決定。如果政府真的有本身的主見、看法，為何不能將整個藍圖、整個

計劃、整個制度搬出來談談呢？  

 

 我曾多次追問林瑞麟局長有關剩餘任期的問題，我經常告訴他，很多事

情都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出現問題時，將如何解決呢？他給我的答

案竟然是，“暫時無可奉告，到時再算吧”。如果原來的文本已列出剩餘任

期的話，為何政府每次面對這項問題時均是“交白卷”呢？政府“交白卷”，

正正顯示原先的文本並沒有註明餘下任期，如果文本已列明當行政長官出缺

時，補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 5 年的話，所有問題便能得到解決，而不

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可是，當前的情況並非如此，這一切後果正是由於要強

行遷就一項政治決定所造成的。  

 

 今天，很多同事都說因為法治遭受破壞而感到心死，但我覺得最慘的是

今次事件再一次令我們知道，“高度自治”只是我們空想出來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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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們自己傻，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事，特區政府往往要聽別人指示，

別人說要怎樣做便怎樣做。  

 

 正正由於這個原因，怪不得林局長表示特區政府如有任何不依法的行

為，他便會辭職不幹。我覺得林局長說這句話時非常有信心，因為在他心目

中，政府永遠不會犯法，即使犯法又如何？只要請求中央解釋一下，不合法

的最終也會變成合法；本來要辭職的，最後也不用辭職，可以繼續安坐其位

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正因如此，他才會如此肆意輕言，更令許多人以為

他是何等了不起，何等瀟洒，只要政府稍有犯法之處，他便辭職不幹，但其

實他何懼之有呢？一切事情，即使明知是犯法，明知行不通的也不要緊，只

要等一等，先請示中央或要求釋法，便會令所有問題迎刃而解，根本無須擔

心，任何事情最終也可以變成合法的。現時，政府便是這樣處理問題，我們

整個社會現時也是這樣處理問題。  

 

 我想說的不多，只能說雖然我們心已死，但我們為香港爭取民主、法治

的精神是不會死的，我們會繼續爭取下去。正如今天的辯論一樣，大家也知

道其作用不大，可是，我們由市民選出來的大多數議員仍然存有一顆心，一

顆堅持的心，我們仍然要告訴政府，我們會繼續祈求香港社會走向民主、尊

重人權、尊重法治的社會體制。雖然我們遇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敗，但在每次

的挫敗中，我們都會站起來，繼續堅持下去，希望總有一天會令我們的社會

出現民主和法治的體制。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的觀點，我們的李永達議員和何俊仁議員已

說了，我想談談今次人大釋法對統一台灣的影響。人大釋法，人所皆知，權

在中央。中央可以政治釋法，將本來已經粗疏，被視為“宜粗不宜細”的《基

本法》“拉長扁”，無中生有，指鹿為馬，視《基本法》如無物，破壞香

港的法治，自毀香港的長城。  

 

 但是，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政治釋法，而是釋法之後的後遺症。真正

的問題，也不單止在香港，而且更在台灣。  

 

 中國政府最近提出《反分裂國家法》，希望統一台灣。《基本法》“皇帝”

王振民說，反分裂法中沒有“一國兩制”的字眼，反映未來在台灣實施的，

可能是一種新的制度，運用靈活的方式，最終實現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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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當前最重大的政治和歷史任務，就是統一台灣，但台灣對香港的

“一國兩制”只當成是反面教材，陳水扁更視“一國兩制”為笑話，台灣絕

不接受。也不單止是民進黨，即使台灣民眾也不信“一國兩制”可以在台灣

取得成功，台灣多次的民調亦說清楚了台灣的人心。  

 

 為甚麼台灣政黨和人民都不相信“一國兩制”呢？因為回歸 7 年，《基

本法》給予港人的承諾，很多都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基本法》成為越來越

缺乏公信力的法律，亦成為越來越遏抑港人民主和“高度自治”的工具，而

破壞《基本法》公信力的，正正是人大不斷的、接二連三的釋法。  

 

 居港權、民主政制和行政長官任期，都以釋法解決。解決方法是我剛才

所說的無中生有，擅自將《基本法》扭橫折曲而達致政治的目的，令《基本

法》變成空言，變成笑話，變成一張廢紙，變成一張隨時可以改變的支票，

變成王振民胡說八道的釋法日記。一時說兩年，一時說 5 年、 7 年、 12 年。

每天每時都在改口風，以今天之我打倒昨天之我，這個就是王振民。  

 

 為甚麼一個連草委都不是，草擬《基本法》時不知身在何處的王振民，

竟然可在今天“也文也武”，指點特區，做釋法的“皇帝”呢？這便是最典

型的狐假虎威的故事。王振民背後，有一隻有權力的大老虎，有人大的釋法

權，有人大背後的黨中央，可以行使《基本法》最終、最後、最高而唯一的

權力，用政治解釋法律，遏制所有異己的聲音，遏制所有可能的不順意的法

律解釋。  

 

 其實，王振民只不過是台前的小狐狸，但王振民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的故事，卻足以讓香港，更讓台灣寒心。當有一天，台灣和平統一真的出

現，無論是“一國兩制”也好，是聯邦制也好，是其他制度也好，總要有法

律的形式和規定，而這部法律或許就叫做台灣的基本法。  

 

 但是，中國法律的解釋權，或台灣基本法的解釋權，如果仍是權在中央，

則台灣人看到香港的前車之鑒，又怎能相信這部可以用政治解釋、可以用釋

法代替修法、可以“圓搓扁”的台灣基本法呢？因此，台灣統一的障礙，

如果台灣人心水清，其實就是中央至高無上的釋法權，憲法規定的人大釋

法權。  

 

 故此，香港釋法越多，釋得越“過癮”，釋得越是無中生有，就只會促

使台灣不信任中國政府，不信任《反分裂國家法》，不信任中國政府任何法

律的保證，甚至不想重蹈香港的政治和法治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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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支持中國統一台灣，但我必須指出，今天中央也好，特區也好，若

破壞《基本法》，將會很快成為明天台灣分離的藉口，這是因小失大，得不

償失，政治的權宜，最後竟會令另一方面對統一有戒心，甚至傷害統一的大

業，這是令人傷感，也令人遺憾的。  

 

 最近，台灣的國民黨訪問中國，並且與中央作出 10 點共識。共識更不

是法律，法律尚可按人治而改變，何況與在野黨逹成的共識呢？中央政府經

常強調，要依法治國，依法治港，但釋法卻成為依法治國和治港最大的諷刺、

最悲涼的註腳。  

 

 我相信特區要求釋法，只不過是“做醜人”，讓中央“上馬”，讓人大

可順理成章釋法。中央與特區政府互扯貓尾，釋法已成定局，我已不準備好

言相勸，我也不相信它會臨崖勒馬。今天，我們的辯論也不過是白費唇舌，

自說自話而已。回歸已經 7 年，香港已失去統戰的價值，香港的立法會亦失

去制衡的權力，香港的人心也是哀莫大於心死，以認命換取平安，大地在我

腳下  ─  中央因而可以橫行無忌，根本不會正視、不會重視香港的民意和

聲音，也根本不會有所謂臨崖勒馬，只會嫌自己不夠快馬加鞭，不能將生米

快些煮成熟飯而已。最好的是盡快釋法，釋到“夠本”，結束所有二五之爭，

讓新行政長官在假選舉、真欽點的情況下黃袍加身。  

 

 曾蔭權代表的特區政府，其實是“擺明車馬”的助紂為虐，他日前會見

政黨，扮嚴肅，扮掙扎，扮痛苦，都只不過是一場戲，只是他做得好，做得

比董建華更悲情，更具迷惑性，更七情上面而已。今天，在會議上，曾蔭權

說，他是經過多番掙扎思量，最後才尋求人大釋法時，我實在感到反感和反

胃。委屈了你了，曾蔭權，你老早已準備了釋法，你會見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已準備釋法，你見過廖暉之後已布局釋法，你何來掙扎，你何來委屈呢？不

如擺明車馬學曾憲梓，一釋到底，釋夠 12 年和 7 年之爭，以絕後患。有時

候，真小人會比偽君子好，最少不會迷惑人心，也無須惺惺作態。  

 

 代理主席，中國有一首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倘

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當曾蔭權謙恭下士，諮詢政黨的意見

時，最終不過是為了釋法，他是釋法的偽君子，他可否算是現代的王莽呢？

最後，正如在今天的會議上一樣，他露出了狐狸尾巴，無所遁形，令人齒冷。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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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代理主席，回歸不足 8 年，已經過了 3 次釋法：即 1999 年 6 月、

去年 4 月，而今年 4 月又來一次。馬力議員說釋法是“一國兩制”下法治的

一部分；劉江華議員說釋法是合法合憲，司長無須反覆思量；梁家傑議員提

醒我們，當年他曾說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溫水煮蛙”。不久之

前，香港人很緊張，說國內的“一制”來到香港了，怎麼辦？他們之中，甚

至緊張到有 50 萬人“上街”。現在只是換了議題：當時說的是人權、自由

及有關煽動的事，香港人便感到十分緊張，但這次卻說不管是兩年或 5 年也

不錯。其實，議題雖然不同，原則卻仍相同。法律清楚說明任期是 5 年，但

政府卻要以一個不正當的途徑將之解釋為別的東西。問題根本不在於內容，

民主派根本不是緊張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而是法律已清楚寫明，政府卻不

尊重法律。這是我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最關注的核心問題。  

 

 內地的“護法”夏勇說兩年任期才是民主，但這根本不是關鍵所在。不

錯，如果任期是兩年，民主派可繼續爭取 2007 年進行普選及政改，但我們

不可為了爭取民主而不理會《基本法》清楚以白紙黑字寫上的字。我會原諒

內地“護法”這樣說，但我們的梁愛詩司長也這樣說。她在回答香港律師會

和香港大律師公會時說，兩年任期也不錯，因為我們可繼續爭取較多民主。

我真的不能相信這話會出自一位律政司司長的口。難道為了爭取民主便可無

須理會法律是怎樣寫的嗎？  
 
 為何我說無論是談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或行政長官的任期，原則也

是相同？因為對普羅市民來說，當政府不守法時，唯一的保障便是法律，唯

一的保障便是到法庭去。我們現在好像忘記了這一點，認為政府違反了法律

並不要緊，也沒有所謂；把 5 年任期變為兩年也不要緊，還可試用他，有何

不好？我們可不理會法律怎樣寫，把它放在一旁。如果不大喜歡這項法律，

便不用守法；喜歡爭取民主，便無須理會這項法律，不用守法了。如果我們

告訴別人這地方是尊重法治，法治是我們的核心價值，那麼，這樣的思想便

大錯特錯了。  
 
 這次釋法較前兩次還要差勁，為何我這樣說呢？首先，因為行政長官出

缺而要選出新的行政長官，他的任期究竟是 5 年還是剩餘的任期，這個問題

以前曾有討論，不單止曾討論，還是在正式場合裏進行討論；不單止曾在正

式場合討論，還是在立法會有紀錄；不單止有紀錄，我們更是根據該次討論

才通過現有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我們在討論該項條例草案時，有議員

曾提出這個問題。政府當時清楚解釋當有出缺時，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是 5 年。

我們經過了討論，才通過現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第 3 條，寫明任期是

5 年的。  

 

 不但如此，在 2004 年 5 月 5 日，劉慧卿議員在這個會議廳曾提出質詢，

而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回答時也說得很清楚。該項質詢是問《基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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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條有關 5 年任期的規定，是否適用於出缺時選出的新的行政長官，

以及 2001 年通過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有沒有弄錯，是否須修例。政制

事務局局長當時回答說：“《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任期 5 年。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 6 個月內依照《基

本法》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特別是第 3 條及

第 6 條，就上述《基本法》有關行政長官的任期，以及選出候選人待任命以

填補行政長官職位空缺方面的規定，予以落實。《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

任期為 5 年。這規定適用於任何行政長官，不得有例外情況。鑒於上述原因，

任何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以規定一個有別於 5 年的任期，均不

符合《基本法》。”這是立法會的正式紀錄。  

 

 現在有問題出現，行政長官出缺了，情況卻不同，政府竟然可把法律解

釋為跟以前不同，這也是我說現在較以前還要差勁的原因。對於該項問題，

其實已有答案，而且已是非常清晰的，但政府卻可作一百八十度轉變，因為

時局改變了，政治原因亦改變了。  

 

 我認為這次釋法較以前差勁的第二個原因是，在居港權事件上，政府最

少會等待終審法院作出判決；雖然也是差勁，因為是輸打贏要，但政府仍尊

重法庭作出了一個判決。可是，這次更厲害，當有人在這邊廂尋求司法覆核

時，政府卻在那邊廂跟他“鬥快”，要強行阻止。如果這並非掌摑我們的法

庭，並非不信任我們的法庭，這是甚麼？  

 

 第三個原因是，法例明明是很清楚的，政府卻把它解釋得不清楚，還要

告訴我們這是立法原意，說是很清楚的了，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如果這是

立法原意，政府怎會到了現在仍不能告訴我們剩餘的任期究竟算不算是任

期，究竟連任時又如何計算？如果出缺時任期只餘下數個月，我們是否要舉

行兩次選舉，選一個行政長官出來當數個月，然後再選另一個當 5 年？政府

不能告訴我們為何《基本法》清晰提及行政長官時是說每一任，從來沒有提

及“屆”字，從來沒有說過每屆任期，只有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才用

“屆”。我們將來如何稱呼新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是否稱他為第二任半？第

二任下半期？如何跟我們現時的《基本法》銜接？  

 

 如果政府說《基本法》規定任期是 5 年，選出來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是

5 年，所有這些問題便不會出現。一旦政府說的是剩餘任期，便會衍生很多

這類的其他問題。如果這是立法原意，應早有答案，沒有答案即顯示現在並

非在解釋立法原意，而是在變法。我覺得說是釋法，真的是抬舉了政府，

政府現在是在變法。政府一直在想，一直在變，視乎時勢如何再作改變：讓

他先當兩年，如果做得好，便說他最多可當 12 年或 7 年，現在無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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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仍未可回答，因為未有答案。這根本不是立法原意，但政府仍可告訴

市民這是立法原意，而且是很清楚的立法原意，只是現在仍未有答案給我們

罷了。這些道理，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相信。  

 

 第四個原因是，第一次由於居港權事件要求釋法時，政府也懂得告訴市

民，我們不能承受有 167 萬人來香港  ─  雖然那數字是錯的，事後發現是

誇大，但也算是有一個實際情況。到了這次，沒有人質疑政府在 7 月 10 日

選舉行政長官，沒有人質疑這個問題，沒有人要挑戰政府，不許政府進行選

舉，他們最多說候選人可能想知道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政府可根據《基本

法》告訴他任期是多久，也可根據《基本法》告訴他當選後最多可出任兩年、

5 年、 7 年還是 12 年，這不會影響行政長官的選舉如期在 7 月 10 日舉行。

因此，政府要求釋法，唯一理由是要阻止法庭行使其根據《基本法》所應有

的，解釋《基本法》條文的權利。現在，政府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其實，第五十三條說

的是香港本地的選舉。政府可把第四十六條說為是關於任命的條文，但第五

十三條說的卻是選舉。所以，我不大明白政府為何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一項

有關本地選舉的條文。  

 

 代理主席，今天，多位同事發言時也說哀莫大於心死、無助、無奈、認

命。梁耀忠議員說不要緊，我們會繼續站在這裏。我只能代表坐在這一列的

4 位法律界議員說，我們參加立法會選舉，不是因為我們有甚麼特別的政治

目的或政治野心，而是因為我們有理想，認為全港市民也應該有公平的機

會，應該有民主的制度；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我們才可捍衞香港應有的法治，

因為任何政府如果不尊重法律，每名市民其實也是沒有甚麼可以做的。看着

這個政府在回歸後一次、一次又一次要求釋法，也聽到這個議事廳內的其他

議員說這有甚麼大不了，在“一國兩制”下，釋法是我們法治的一部分。

我不知道林瑞麟局長是否這樣想。局長很豪氣地說如果法治受到損害，他會

第一個辭職。在他稍後發言時，我希望會聽到他解釋，為何香港兩個唯一的

法律專業團體，即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均認為該項條文是很清晰，

無須釋法，但政府仍堅持說釋法不會損害法治，而且是絲毫也不損害。  

 

 李永達議員剛才說希望這是最後一次釋法，我說不如把氣省下來“暖

肚”好了。怎會是最後一次釋法呢？政府仍未把問題解決，還有連任的問題

也未解決。看樣子，水只會繼續越來越熱地煮下去，政府會繼續釋法。我不

希望每年 4 月也要跟政府辯論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我要繼續當立法會議員

多久，而每一次也要跟政府爭拗釋法的問題。  

 

 代理主席，如果這個政府不能尊重法治，不能尊重自己，不能給法庭一

個機會，不能給法治一個機會，作為法律界的人，我覺得是無話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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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代理主席，我自己也來自法律界，我今天很認真及小心地聆聽

很多同事的意見，特別是我們法律界同事的意見。但是，我覺得今天的討論

有太多的情緒色彩，例如說法治已死、釋法便是出賣法治，亦有議員稱王振

民教授為“釋法皇帝”。我覺得這些言論太富情緒色彩，在我們今天的討論

來說，這情況並不理想，因為不夠理性。  

 

 我當然明白法律界對釋法有相當大的看法，其實是有陰影，因為回歸後

第一次釋法，便很不幸地是在終審法院作出判決後才釋法；第二次釋法是否

決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因而觸動很多人的神經，尤其是與我們很多同事的

情緒有所抵觸。  

 

 可是，我自己相當不明白，首先，釋法是甚麼呢？剛才余若薇議員提到

她不大同意有數位同事所說，指釋法是我們法制的一部分。就這個用字方

面，或許讓我採用較為寬鬆的字眼，說釋法是我們憲政的一部分好了。《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一款清楚說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代理主席，剛才我聽了數位法律界前輩，

包括李柱銘議員的說法，指出這個寫法是毫無保留的。人大常委會自行釋法

的權力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一款是很清楚的，它可以自行釋法，沒

有任何條件，亦無加入任何限制。這是我們討論整個釋法行動的一個基本前

提。我們的關鍵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承認  ─  不管我們是喜歡與否  ─  根

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人大常委會有絕對的自行釋法權呢 ? 

 

 《中國憲法》上並沒有任何限制和約束，雖然在政治上我們須考慮這種

做法是否適當。不過，我不是談政治，只是就條文來討論。我們這些接受普

通法訓練的律師和大律師對釋法是相當抗拒的，這是由於第一次釋法是在終

審法院作出判決後，讓人有輸打贏要的感覺。雖然該次釋法在技術上沒有推

翻終審法院該次的判決，但大家也不理會，總之在終審法院作出判決後形成

的法律還要釋法，便是罔顧終審法院的判決，這個影響是大家也不能接受的。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國兩制”的基本困難，也是香港和中央須努力面

對的問題，亦成為對中央及香港的互動智慧一個相當大的考驗。由於在普通

法的傳統，我們並沒有立法解釋權，所以一聽到人大常委會釋法，我們便已

立即跳起來，認為完全不可以接受，也不理會它說甚麼，總之人大常委會釋

法便是不對。可是，既然我們處於“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人大常委會釋法

並非特別為香港而設的。丁望先生今天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就歷史作出

一些回顧，原來《中國憲法》在 1982 年已有人大常委會釋法這件事。在內

地來說，這是很普通的事，內地認為這是法律的解釋權。  

 

 對於司法解釋權，我們相當熟悉，就我們的普通法制度而言，法庭才可

以解釋法律  ─  政府不可以、立法會也不可以，只有法庭才可以。在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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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傳統下，在香港，最高級的法庭是終審法院，它才是解釋法律的終局權

威。不過，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人

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最後的解釋權。這是一個憲制的現實，不論我們是

否作出批評或是否喜歡，這始終是一個討論的起點。所以我希望大家談人大

常委會釋法時要以事論事，因為日後可能仍不知會發生甚麼事，難免又會出

現另一次釋法的需要。我希望大家不要一開始時便抱有太濃厚的情緒色彩，

這樣才可以進行務實的討論。今次具體討論的人大常委會釋法，我的看法是

無可避免的，雖然我也認為不用釋法是最好的，但在再三考慮下，也想不出

其他方法。  

 

 民主黨的朋友提到修改《基本法》，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實際

上也不可行，而且還須召集一個特別會議為香港修改《基本法》。我覺得這

樣做會似乎較為“大香港主義”。在中央看來，釋法是沒有問題的，不管我

們是否同意，也須知道中央的看法。中央認為有關法律在立法的過程中是清

楚的，不過，由於法律文化不同，大家的理解便會有不同。  

 

 我覺得修改《基本法》實際上是並不可行的，剛才也有同事討論過。在

政治上，我亦覺得不可取，因為在制定《基本法》的過程中，我們在八十年

代是經過很廣泛和全民參與的諮詢，除非是萬不得已，我覺得是不應該考慮

修改《基本法》的。如果《基本法》可以隨便修改  ─  我還是不要說隨便，

否則又會引來不必要的爭論  ─  即如果觸動《基本法》的修改機制，相信

亦會更大大地觸動大家的情緒。  

 

 第二個可能性便是我們一些法律界朋友所提出的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

常委會。這在《基本法》內當然有根據，便是大家經常討論的第一百五十八

條。理論上，我覺得這是可行的，但現實中出現了一些實際困難。剛才余若

薇議員也在她的發言中提到一些例子。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到，根據《基本法》

第五十三條，我們的行政長官選舉是香港的選舉，其實未必須釋法。這個討

論也說明了倚賴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會帶來相當多的不確定性。至

於第四十六條便一定是中央事務了，對嗎？行政長官是由中央任命，由中央

任命的行政長官不可能沒有任期。所以，如果根據第四十六條由中央任命行

政長官的話，便會連帶影響《基本法》第五十三條。因此，我覺得不可以把

某項條文孤立來看。中央的任命須有一個任期，如果被任命的人不知道任期

有多長，也是違反常識的做法，這是中央絕對不可能接受的。  

 

 依靠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的問題在於，第一，我們不知道終審法院

何時開審，也不知道它會否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提請人大常委會。

終審法院亦可能接納余若薇議員的看法，認為第五十三條屬香港事務，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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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人大常委會。就此，變成了理論上可行，而實際上，由於香港司法獨立  

─  我們也很珍惜這一點  ─  我們不知道終審法院的觀點，亦沒有人膽敢

提醒終審法院怎樣做，除非雙方的法律代表可以在法庭上就這點陳辭則屬例

外。我覺得這種做法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現實中，政府已作出了解釋  ─  

我無意幫政府說話  ─  便是現實中是有一個時間上的限制。我們不知道法

庭會如何處理，進度如何。會否提出提請中央釋法的議題呢？我們也不知

道。在這種政治現實下，按照法律方面、憲政方面的安排，我們亦不可能在

7 月 10 日後沒有行政長官，以致出現憲制上的真空。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大

家在情緒上有很大的反彈，但我的看法是，釋法是無可避免的。  

 

 我剛才提到人大常委會釋法是現時一個問題，將來也會繼續成為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覺得香港的法律界、香港的議員，以至香港的市民要對

中國法律有更多瞭解，而內地對香港的法律概念也同時要有更多瞭解，尤其

是瞭解為何普通法的律師一談到釋法便會認為如此大件事，以及要更明白我

們的思維。  

 

 就這一點，我認為即使是政府也似乎對中國的法律掌握不多。剛才曾司

長就政府的聲明對議員的問題作出澄清時，我留意到很多同事質疑政府這次

做法的法理根據，我也很小心地聆聽政府所提出的根據，結果連我自己也感

到有些混亂。大家可看到曾司長在聲明的第一段提到，“決定請求國務院提

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但隔數行又提到：“提請報告”。不過，英文版的翻

譯並不直接，中文版是請求國務院，英文版是 "(The SAR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submit a report (to the State Council)"，如果直譯便應該是“提交

一份報告”。我認為這裏相當不清楚。在第十五段，我覺得我是完全跟不上

法律的思路，曾司長在第十五段說：“我作為署理行政長官決定提請中央釋

法。”提請中央釋法的根據何來呢？在文件上沒有說明，但他在口頭作出回

應時提到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三條提到：“行政長官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而第二款則提到：“行政長官依

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第四十八條提到行

政長官的職權，曾司長提到第 (二 )項：“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我覺得是相當難明白，很多議員的質疑也是有

道理的，因為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哪有提到提請中央釋法的法律根據

呢？不過，剛才聽了馬力議員解釋中國法律的做法後，我便明白得多了。  

 

 按照馬力議員的說法，按他對中國法律的理解，釋法的機制有 3 個：第

一，人大常委會自行釋法；這不但指《基本法》中所述，而是指一般的人大

常委會自行釋法，內地的法律制度也有這做法。第二，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

會釋法；按馬力議員的說法，這個提請有兩重程序，即特區政府提請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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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務院再提請人大常委會。他提到按中國內地的法規，似乎不單止國務院

一個單位可以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過，我對中國法律也不很熟悉，不及

馬力議員，也聽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個相關的政府部門或組織可以這樣做。  

 

 第三，是大家均熟悉的由香港終審法院提請，但我已談過由終審法院提

請的困難，即司法獨立的問題。因此，據馬力議員所說，只有國務院才有權

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在馬力議員發言後，我們才收到曾司長的正式書面報

告，即請求國務院提請釋法的報告，這裏便很清楚了。第七段提到曾司長根

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 (二 )條的有關規定，向國務院報告。其

實，他不過是提交報告，而這是行政上的做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政

務司司長向國務院提交工作報告，這樣便沒有問題了。因為這並非啟動釋法

機制，他提交報告是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的任

期作出解釋。如果政府能較早、較準確及較詳細地演繹其憲政位置，我覺

得會較好，否則便流於過於籠統。正如曾司長在發言稿第十五段中提出，

“提請中央釋法”，即使是我也會有所質疑，因為我看不到第四十三條及第

四十八條有何法律根據可以令署理行政長官提請中央釋法。這份正式的報告

才清楚說明曾司長所做的，其實是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只此而已。至於啟動

釋法的機制，只有國務院有權 ......（計時器響起）多謝代理主席。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國務院當然是中央架構的一部分，向國務院提交報

告，請國務院根據《中國憲法》第八十九條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便是香港

特區要求中央進行釋法，我看不到為何要在這處作一個這麼技術性的分野。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今天這議事堂內，在討論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問題時，有一些情緒的流

露，這是必然的事，沒有才會更覺奇怪。如果香港人自從《基本法》在 1990

年 4 月 4 日頒布之日開始，已經相信香港人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後便可以“高

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可以當家作主，但所看得見的

事實，只是香港從一個英國殖民地變為中國的殖民地，香港人會否感覺到被

欺騙呢？我們會否感覺到無奈呢？情緒是自然的，如果我們自從 1990 年 4

月 4 日已開始相信，香港實行的普通法、衡平法是可以“五十年不變”，我

們可以用普通法來解釋我們的《基本法》，但現在我們得到的信息並不是這

樣；當用普通法、衡平法來解釋《基本法》而與大陸法有衝突時，便會以大

陸法為依歸。如果對於這樣的一個信息，我們仍不意會到有“大石壓死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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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有同事感到心死、無助與無奈，這樣我才感到奇怪。恕我不能以一種

近乎冷酷無情的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一款當然清楚說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我們國家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在

這個制度的頂端，人民代表大會制便是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擁有絕

對的權力，但當 1990 年 4 月 4 日《基本法》頒布之時，人民代表大會已經

向香港特區的居民作出承諾，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將會約束它的絕對權力。我們試想一想，如果一個擁有絕對權力而無從

受到任何約制的機構不進行自我約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便只會是鏡花水月，不可能成功。  

 

 在這個新的憲制秩序裏，《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中有一項安排。

當香港終審法院終局判決之前，發覺在其席前的案件牽涉到有需要討論一些

國防外交、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時，終審法院可以自行決定向人大常委會

尋求釋法，然後才作終局判決，這是符合 1997 年 7 月 1 日後香港新憲制秩

序的釋法機制，而不是我們今天聽到的一個似是而非的《基本法》第四十三

條和第四十八 (二 )條。我們看到這樣的討論，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機制，從

特區最高的律政官員，以至署理行政長官的口中聽到這些話，我們可以有

何感覺呢？除了感到很無稽，或有剛才提到的被騙、心死、無助、無奈及

“大石壓死蟹”的感覺外，又可以怎樣呢？  

 

 今天，我們聽到政務司司長提出向國務院要求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理由，

其實只有一個，便是如果不釋法，7 月 10 日的選舉便會“難產”，已是別無

他法，所以經過多番掙扎及思量後，不情不願地作出了這個決定。主席女士，

我覺得這個理由只屬子虛烏有，完全不能成立的一個藉口。現在，讓我在這

裏清楚指出他的謬誤之處。  

 

 沒有釋法，新的行政長官也不會“難產”，7 月 10 日並非死線，即使本

地的法院在 7 月 10 日後才就現在的司法覆核案件作出終局判決，這又如何

呢？ 7 月 10 日前，現在的申請人不論是哪一位向法院申請禁制令，我膽敢打

賭是絕對不可能獲得禁制令的。因為《基本法》裏已清楚說明，當行政長官

出缺後，特區在 6 個月內必須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在這項清晰的憲法條文下，

沒有任何特區法院會頒發禁制令，沒有禁制令，即表示 7 月 10 日的行政長

官選舉必定可以如期舉行，而唯一的爭拗是，究竟是兩年還是 5 年的任期呢？

新的行政長官不可能說他不服法院所作出的判決，他有合理期望，他期望是

兩年或 5 年。我為何會這樣說呢？如果法院判決是 5 年，不會有人說只擔任

至 2007 年 6 月便堅持“落車”，我相信這個可能性不大。如果法院判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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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他又會否說在 2007 年 7 月 1 日賴着不“落車”呢？這亦是不可能的。

因為當他報名參選行政長官時，已知悉正在進行訴訟，亦知道法院將會就兩

年或 5 年作出終局的判決。所以，這 7 月 10 日並非一條死線，也無須將它

的層次提升，即製造出一條死線令特區政府沒有選擇，這點恕我難以明白。 

 

 這次釋法其實只是中央不願意接受香港法院就《基本法》有關的條文可

能作出的判決，當然，其中一個可能性是法院裁決是 5 年。今次的這個舉措

只是要確定長官意志必定凌駕法律之上的一項安排，所以，將問題說清楚

後，請特區官員及一眾論者不要再指鹿為馬，黑白不分地誤導港人。  

 

 有關二五之爭，主席女士，我有一點實在不吐不快，也想藉此機會立此

存照，以正視聽。有人說二五之爭的出現，是因為學普通法的人堅持以普通

法的原則來解釋《基本法》的結果，由於這些人均不懂得大陸法，所以才產

生謬誤。主席女士，內地政府 5 年換屆的安排是《中國憲法》的規定，與內

地實行大陸法無關，香港的行政長官 5 年一任，立法會則是 4 年一屆，沒有

同時輪替的安排，這是《基本法》的規定，亦與香港實行普通法無關。在《中

國憲法》中，原來清晰的法律條文，不會因為以普通法原則來理解便變得面

目全非的。同樣，在《基本法》中原來清晰的法律條文，也不會因為以大陸

法的原則來理解便將 5 年變為兩年。領悟了我以上所說的話，香港人自然可

以瞭解所謂大陸法與普通法的差異，是不能解釋二五之爭，這種說法只是顧

左右而言他，是拙劣、自圓其說的技倆而已，不單止與代表香港法律界的兩

個權威專業學會南轅北轍，也根本與事實不符。  

 

 主席女士，不過，倘若說這些理論的人表述的背後，其實是指“一國”

大於“兩制”，所以內地使用立法解釋權以表彰和落實執權者的統治意志，

這一套做法在香港可以照樣使用，無論《基本法》中的條文是如何清晰，其

實亦可以將之撇到九霄雲外，不屑一顧的話，這樣我便可以完全理解這種論

說的所以然。但是，如果真的如此，那麼“一國”之中豈還有“兩制”呢？

香港的一制是否已經消滅於無形之中呢？如果是這樣，究竟我們是否知道香

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的範疇是有多高多寬多長多深呢？答案當然是不知道。因

為我們的自治範圍是隨着執權者一時的決定，是因時制宜來決定，不是按照

法律條文的白紙黑字條文來決定，這樣我們當然無法知道了。  

 

 主席女士，我相信中央領導在權衡香港實在的政治形勢後，作出了新的

行政長官任期為兩年，其實是較為適合的政治決定，決定本身可能是為香港

好而作出的。但是，中央並不明白這是好心做壞事，香港人尊重法律條文，

崇尚法律的統治，不接受因政治權宜而無中生有的做法。因此，要知道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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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二五之爭釋法以落實政治權宜的決定，可能可以取一時之需，亦可逞一時

之強，但對香港一制所造成的破壞和沖擊，將是深遠和恆久的。1999 年的居

港權，2004 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安排，今年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這

3 次釋法所牽涉的，都是任何憲法必視為最重要的權利和安排，屬於核心的

條文，竟然可以一些年逾古稀的起草委員的個人記憶作根據，回想所謂立法

原意作為依歸，經人大常委會釋法無中生有，將原來不存在於《基本法》的

文字寫進白紙黑字的嚴肅憲法文件之中，以服務統治者一時之需，其兒戲的

程度可圈可點，令人不寒而慄。如果這個勢頭繼續下去，只消再多數次人大

常委會釋法，則距離《基本法》條文變成海市蜃樓的日子便不會太遙遠了。 

 

 主席女士，藉着《基本法》頒布十五周年，但願中央與特區政府袞袞諸

公能夠謙虛看待法律，以特區的長治久安為念，按照香港固有的法治精神和

制度程序來行事。我願意代表香港人獻上這個誠心的祝願，亦以此與所有一

心維護香港法治的人共勉。謝謝主席女士。  

 
 

陳偉業議員：主席，首先，我要申報利益，因為今天我已正式入稟法院尋求

司法覆核。當然，我個人沒任何財政上的利益，相反，卻是損失了不少。  

 

 政府在面對有市民提出司法覆核的時候，用粗暴的行政手段，要求人大

釋法，這種做法是變相剝奪市民的權利。對於這種在行政上的粗暴行為，我

要提出強烈的譴責。  

 

 主席，提出今次司法覆核或二五之爭，不是兩年或 5 年的問題，兩年或

5 年的行政長官任期，對我來說，並無重要性，因為我沒有機會擔任行政長

官，而重點在於究竟兩年合法，還是 5 年合法，這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  

 

 最近政府的說法頗兒戲，今天曾蔭權司長說市民支持兩年，但支持兩年

的市民是否知道兩年的任期是非法？在律師會、大律師公會，以及很多法律

團體和學者，也表明這是非法的，即使政府本身早前的論調，也認為應該是

5 年。如果曾司長再詢問市民：“如果兩年是非法，你會否接受？”我絕對

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支持一個違反法律的任期，不管是兩年還是兩

小時。  

 

 所以，在這次爭拗中，政府做得很成功，它錯誤引導市民，而不少傳媒

也甘願成為政府的宣傳工具，誤導市民。較早前，當我會見曾司長的時候，

就任期或任期在法律上可能屬非法的問題，大家認同處理的方法只有 3 個：

一、是人大修改《基本法》，大家都知道時間未必容許這樣做，當然，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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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要求人大召開特別會議，但我相信這機會是微乎其微；第二、是司法覆

核，但政府不會接受，因為政府不能預知司法覆核的結果；及第三、是人大

釋法。這個方法是政府既推崇也決定進行的，因為這種做法可預知結果，而

且簡單方便。不過，簡單方便和預知結果的後果便是損害香港的法治，以及

剝奪香港市民的權利。  

 

 其實，我覺得這次二五之爭，是無風三尺浪，是毫無理由的，兩年與 5

年為何要爭拗？為何中央政府在過去 4 年來及全世界也認同 5 年的情況下，

突然改變認為任期是兩年呢？有些人說是“倒曾”力量的成果，因為他們不

接受新行政長官這個任期，即如果曾蔭權當選並擔任 5 年的話，有很多人會

“無啖好食”，所以堅決反對，甚至表示強烈不滿，最後迫使中央接受兩年

為妥協的方案，令其他政黨及一些不滿曾蔭權的人接受兩年，這是為妥協而

達成的安排。我不知道這個說法的真確性有多大。  

 

 然而，我今天得到高人的指點，他認為我們完全不明白二五之爭，中央

為何會突然宣布兩年。宣布兩年的最終目的，其實是要試驗曾蔭權，給曾蔭權

一個正式的考試，看看曾蔭權可否指鹿為馬，看看曾蔭權可否顛倒黑白，看

看曾蔭權可否是非不分。現在是看他能否通過考驗。如果他能通過，便會絕

對服從中央的指示，他合格了，接便可以在 7 月 10 日擔任行政長官。第

二個試驗是看看曾蔭權是否有能力領導特區政府，跟民主派，大律師公會、

律師會及眾多律師，尤其是多所學院的專家的意見抗衡，在他們全面對立的

情況下，仍能領導特區政府爭取民意支持，在扭曲法律的情況下，令香港市

民接受一套被扭曲的法律。這是要試驗曾蔭權的管治能力。如果曾蔭權能成

功令香港大部分市民接受這種扭曲的法律的話，便證明曾蔭權有能力在 7 月

10 日擔當行政長官。  

 

 我覺得這位高人的解釋十分有道理，因為突然間，在完全沒有預告的情

況下，也完全沒有理由的情況下，為何會由 5 年變為兩年？因為 2001 年制

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時，很多人大代表、很多政協，很多高級官員，包

括很多《基本法》的草委，以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都知道是 5 年，而且並

沒有任何異議，雖然曾經有很多人懷疑究竟《基本法》所指的任期的含義是

否 5 年，但多年以來，一致的結論也是 5 年。然而，最後卻突然間改變，所

謂一夜變天。我祝福曾司長，近數天或短短的兩星期以來，他充分表現出高

度的行政能力，也表現出他高度服從中央指示，執行這個決定。我祝他官運

亨通。  

 

 回顧在最近不足兩三個星期的時間內，曾司長所採取的政治手段和技

巧，我只想簡單地說說其中所涉的 4 個範圍：“扮權威、扮弱者、扮正義、

扮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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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扮權威”，政府一方面接見各位議員，然後表示會要求人大釋

法，這點很多議員已說過了。其實，政府並沒有權，根本是狐假虎威。特區

政府，包括行政長官在內，均沒有權直接要求人大釋法，只能向國務院提交

報告，然後由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這項議案。但是，報章、傳媒或其他

各方面，均說政府要求人大釋法。所以，這種“扮權威”，令市民以為香港

政府真的可以這樣做，其實是狐假虎威；他使政府可名正言順地這樣做，其

實他並沒有權這樣做，不過，他扮作好像擁有這種權力。  

 

 此外，“扮正義”。今天曾司長多次說釋法是合情、合理、合法，無損

“一國兩制”，法治也不會受到影響。但是，我們多位專家，多位前任的大

律師公會主席表達了明確的意見，而國際評分機構，甚至很多外國政府亦對

香港政府要求釋法表示高度關注和憂慮。可是，我們的署理行政長官，今天

以政務司司長身份出席本會會議，扮演了正義，聲稱是合情、合理、合法，

無損我們的法治，無損“一國兩制”。這種鴕鳥式的做事模式，將會繼續損

害香港的法治。  

 

 第三是“扮弱者”。我們的署理行政長官過去扮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猶

如現時政府別無他法了，如果有其他選擇，政府一定會採用，現在政府是被

迫的。他的說法好像有人迫良為娼。但是，實際上，整個爛攤子是香港特區

政府自己一手造成，有關的條例是特區政府制定，有關的 5 年任期又是由

《基本法》制定，再透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明確立法訂明任期為 5 年，

而且更沒有剩餘任期的說法。可是，他現在的說法好像錯不在政府，錯在於

我們不瞭解大陸法，不瞭解“一國兩制”，不瞭解人大常委會的職責，甚至

好像由於有人提出司法覆核而迫使政府進行釋法。這種說法是危言聳聽，是

扭曲事實。  

 

 另一點是“扮危機”。他的說法好像是如果不提出人大釋法的要求，我

們在 7 月 10 日便不能選出行政長官，這些均是歪曲事實的、是歪理，很多

同事已經指出了，連大律師也清楚說明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即使由我提出的

司法覆核申請，也完全沒有任何禁制令，足以影響選舉進行的。  

 

 主席，今次我感到最痛心的，不是我們官員的表現，因為權力令人腐化

的說法，已歷時數百年，我對一些司、局級官員已沒有甚麼期望，但我對於

市民在被誤導下接受兩年任期，才最感痛心，因為他們接受的，不只是兩年

的問題，而是他們接受了一個非法的任期。如果市民接受一個不合法的政府

行為，便是一個重大的危機。這是整個香港長遠管治的一個重大危機，因為

我們的基石被動搖，基石被動搖後會令香港日後的發展出現很多變數。社會

是由市民組成，社會是由市民建設，當市民對法治感到可有可無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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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的核心價值便會受到很大的沖擊；當市民在權益被蠶食仍認為問題

不大的時候，最終受損的是整體社會，是全體市民。  

 

 今天釋法所導致的法治問題，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有關行政長官兩年

任期的問題，但明天則可能是有關 16 萬公務員減薪的問題，日後政府可提

請人大釋法，指減薪 6%是符合《基本法》，因為當初所說的“不變”是包含

通縮，按通縮計算便不單止減 6%，而是 11%。接，再過一年，政府可就生

活方式的問題提出釋法要求；不久之後便是有關私有產權、原居民的權益、

專業團體的地位等，全部均可以修改。雖然《基本法》的措辭上沒有寫明，

但立法精神是另一回事，如果你不懂，只是因為你看不見。有關方面屆時可

以借屍還魂，重申立法原意，然後便可恣意扭曲，指鹿為馬，顛倒黑白，這

可說是現時政府的專長。  

 

 主席，早在一個多星期前，有傳媒向我表示，曾蔭權當選行政長官，會

對民主派有利。我說不是，我說如果曾蔭權當選行政長官，民主派將會步入

嚴峻期，因為我絕對相信他會執行中央的指示，領導特區政府的官員，以顯

示他的管治能力極高。回顧今天的情況，我覺得如果曾蔭權當選行政長官，

不單止是民主派勢將步入嚴峻期，我們的法治也會逐步走向嚴冬。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田北俊議員剛才的發言，其實已清楚說明我們自由

黨就今次釋法的立場，我只想在此簡單補充我們對法律條文的看法。  

 

 今次二五之爭，即行政長官的任期究竟是兩年還是 5 年之爭，其實問題

的根源在於《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根據該條文，“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

6 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缺位期間的

職務代理，依照上款規定辦理。”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第五十三條都欠缺

了兩點。第一，該條文列明行政長官缺位時，須在 6 個月內補選產生，但並

沒有清楚列明行政長官在補選情況下的任期。第二，該條文只列明行政長官

應在 6 個月內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卻沒有提述《基本法》

第四十六條，而第四十六條便列明行政長官的任期為 5 年。所以，不論從哪

個角度來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也存在真空，究竟在補選的情況下，行

政長官的任期應是餘下任期，還是 5 年？  

 

 當然，不管是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審議期間，還是在去年回答

劉慧卿議員的質詢時，政府均說行政長官在補選情況下的任期應為 5 年。

我相信政府也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六條，並以普通法的方法來演繹整項

條文，因而得出此結論，即在補選的情況下，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是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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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今年 3 月，當董建華先生辭職，便實實在在出現了補選的情況，

而且不是理論上出現這情況，坊間當然也有很多的討論，有人說應是兩年，

也有人說應是 5 年。其後也有內地的法律專家，有些甚至是《基本法》的起

草委員，提到在起草《基本法》時亦曾談論這問題，而當時的結論是餘下

任期。  

 

 當然，我不是說有學者討論過便算數，或許當我們在審議今天剛首讀的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的修訂本時，法案

委員會亦會深入探討當時起草《基本法》的有關官員或相關人士是根據甚麼

文獻，這樣便可幫助我們決定當時的立法原意，也可說明在補選的情況下，

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是餘下的任期，讓我們能清楚瞭解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既然有內地的法律專家提出這項論點，我們自由黨於是翻看《基

本法》，並思考究竟《基本法》是否只可以普通法來演繹及不能超越普通法

的範圍。如果《基本法》只是香港普通的成文法，我相信便沒有爭議；如果

《基本法》是香港普通的法律，即現時在我們內廳中陳列的香港本地法律，

我相信純粹以普通法來演繹，也是毫無異議的。可是，《基本法》是全國性

法律，也是我們的憲制性法律，要演繹和理解憲制性法律，究竟是否必定會

受到普通法的規限，而且不得越雷池半步呢？  

 

 我們參考了一些其他文獻，認為在有需要時是可以考慮其他文獻資料，

以確保瞭解當時的立法原意。所以，我們非常重視多位內地法律專家的意

見，他們表示有文獻資料可幫助我們明白當時所考慮的，是餘下任期還是其

他決定。  

 

 當然，我們也考慮到，如果堅持《基本法》只可以普通法來解釋和演繹，

那麼，《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便不能接受，因為在整體普通法的概念中，

是沒有釋法這回事的。所以，當我們真的要以較客觀的態度來看時，我們可

能會無可避免地說，在某些情況下，我們不一定要堅持普通法的解釋是唯一

的解釋，我們可能也會看看其他方面可否幫助我們決定法律應如何真正解

釋。  

 

 當然，田北俊議員剛才的發言也指出，我們是極不願意、也不贊成政府

經常尋求釋法。其實，在香港回歸前，內地當局也非常清晰地表明會以克制

的方式運用及施行釋法的權力。今次的釋法已是第三次，過去每次釋法均引

起軒然大波，無論是議會內外或市民大眾均不喜歡釋法，因為我們仍是喜歡

採用我們熟悉的普通法來演繹我們的有關法例，我們也希望每件事均能透過

我們的司法程序來作出解決，而不希望常常尋求釋法。雖然釋法可能會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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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但今次是處於一個非常獨特的環境，田北俊議員剛才也說過，我們必

須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如果不能在 7 月 10 日進行，可能會出現

我們不想看到的後果。  

 

 當然，多位同事在今天的辯論中提到我們可以有多種方法處理此事，今

天也有陳偉業議員提出司法覆核，但究竟何時才會完結呢？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自由黨亦不大贊成某些同事的說法，他們說不要緊，照樣在 7 月 10 日

進行選舉好了。但是，參選人不知道自己的任期是多少，而最重要的是，投

票的人也不知道當選者的任期是多少，這對某些人選擇投票給誰是否有影響

呢？有些人告訴我這也會有影響，所以，我們不能一筆抹煞，說這些問題沒

有影響，而參選人仍可繼續選舉，儘管不知道任期是 6 個月、 1 年、兩年還

是多久。我相信全世界也沒有這樣的選舉，這樣會被國際間引為笑柄，說香

港進行一個不知任期是多久的選舉。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很多人說不如修改《基本法》。對，這是可行的程序。可是，

第一，時間上不容許我們這樣做；第二，陳偉業議員剛才也說過，任期是微

不足道的東西。我們會否就任期一事，特別要求全國數千人大代表召開大

會，以便討論我們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應是餘下任期，還是 5 年任期？我相信

這可能會較為不尋常，也難以說得過去。  

 

 況且，我們也看過一些外國憲法的修改，例如美國的憲法清楚地在 1787

年訂立，其後仍進行了多項修訂。不過，它的修訂事實上是怎樣的呢？便是

憲法在 1787 年通過後，卻發現美國非常重視的人權法完全不能在憲法內反

映出來，所以便進行了一系列的憲法修訂，從而把人權法納入憲法內。我覺

得人權法非常重要，與我們現在討論的行政長官任期是兩年或 5 年，是天壤

之別，我們不能輕易就此事修改《基本法》。所以，我覺得就行政長官任期

一事，除了時間上不容許外，從此事的重要性出發，要求修改《基本法》也

未必是恰當的做法。雖然如此，我們仍希望重申，釋法不可輕易進行，不能

隨便要求釋法。  

 

 多位同事剛才也提到，今次釋法，只是就很窄的範圍釋法，即就任期是

多少作出釋法。但是，剩餘任期的釋法，會帶出很多剩餘的問題，包括究竟

是“二加五加五”，還是“二加五”；究竟是 6 個月，還是 6 個月加 1 天、

6 個月加 4 天；以及須否進行補選、當選者出任兩屆後能否隔一屆再參選等

問題，其實也沒有在《基本法》內列明。我希望在這些問題出現前能及早予

以處理。其中一種處理手法，是透過本地立法，然後呈報人大，我們訂立了

清晰的法律，讓人大知道我們的看法，如果有任何不妥當，也可在此階段糾

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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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們現正進行有關 2007 年選舉安排的修訂，我們可否在附件一內

作出適當的修改來處理有關問題呢？希望政府能盡快進行，不要留待最後時

刻，當根本上沒有時間考慮其他途徑時，又要提出釋法，我相信這是市民大

眾和議會均難以接受的。  

 

 謝謝主席女士。  

 

 

馮檢基議員：主席，今次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就行政長官的任

期問題，提請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我和民協都感到非常失望和遺憾。我覺

得政府完全罔顧了港人的核心價值，就是對法治精神的尊重。市民不單止要

守法律，更要按法律的制度和所賦予的程序行事，政府絕對不能因為政治的

權宜而跳過既定的司法程序，剝削市民提出異議的基本權利。但是，現時政

府的做法和過往兩次釋法的共通點，就是繞過了既定的法律程序，單方面強

行就所持對《基本法》的理解，要求人大進行解釋，甚至重新演繹，增添一

些解釋，增添一些新的看法，無視法治社會背後的精神，置市民的基本權利

於不顧，摧毀了香港過去一直建立的健全法律制度。  

 

 對於一個法治的社會，就憲法和一般法律有所爭拗，其實都是非常普通

的，而且解決的方法通常都是交給一個獨立的仲裁機構，透過既定的司法程

序，以客觀的法律原則作出處理。《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賦權予特區的

法院就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而處理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涉及

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條文時，作出終局判決之前，應由終審法院請人大常委會

作出解釋。這顯然說明，《基本法》的條文爭議，應該透過本地的司法程序

所啟動，經過正反雙方對簿公堂，將一切的理據呈於人前，由法院決定是否

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係有關的事務，才提請人大常委

會作出解釋。  

 

主席，就今天的問題，我相信早前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和我們議會內的

一些泛民主派的法律界人士，已從法律角度分析了今次署理行政長官曾蔭權

先生要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作出解釋

一事，我是同意上述人士從法律角度作出的分析和他們的價值觀，而且我相

信，由法院判決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基本上不會影響 7 月 10 日舉行的特

區行政長官選舉，因為《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基本上已經訂明了有關的選舉

事項，至於有人提出無論是司法覆核也好，爭論也好，也應等待終審法院判

決，在未有任何判決之前，均應依照現有香港的法律和《基本法》所訂明的

任期執行。至於爭論的結果，如果法院真的認為涉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所訂，屬內地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關係有關的事務，我相信終審法院會

要求人大解釋，然後由人大作出澄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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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就法律觀點而言，我相信會內或其他法律界人士均有很清楚的敘述，

我不擬重複。不過，我想就一些重點討論今次署理行政長官提請人大釋法的

做法，從某一個角度看，我覺得是破壞了“一國兩制”的。我有兩個理由： 

 

 一、《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其實是破

天荒的寫法，因為它容許我們的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來解釋《基本法》

的條文，甚至可以特區的名義透過港區人大代表向人大提出修改的議案。很

明顯，設計這種做法最重要的目的，便是要容許特區政府對《基本法》有憲

法性的解釋權，甚至就修改《基本法》也能以特區政府的名義提出，這完全

反映了中央政府當年的國策，“一國兩制”的落實，透過這兩項條文，無論

解釋或修改《基本法》，告訴香港人甚至讓全世界的人知道，香港相對於其

他的內地縣市、省市甚至是省，是具有這種特別的修法、釋法權力，而這種

權力正正就是“一國兩制”的國策下才產生的。  

 

 至於今次的釋法和修改《基本法》方面，政府都是被動的，特別在釋法

方面，是中央除了按《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無界定的方法，即它有權解

釋之外，如果是由香港一方面提出釋法要求的話，基本上屬被動的形式，特

別是透過法律上的需要，例如有案件交由法院以至終審法院審理，而就《基

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訂明，終審法院認為有需要時，才會提請人大常委會

要求解釋，很明顯，這解釋由最初起步至最後的解釋，均是被動的。但是，

今次的事件，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們的特區政府一向都認為行政長官的任

期是 5 年的，無論局長或司長在我們立法會內的發言和文件，都是說任期為

5 年，但特別的是，在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和內地的法律專家討論之後，這觀

點便有所改變， 5 年變成了兩年，這很明顯是沒有經過甚麼法律程序或甚麼

渠道，甚至香港人也可以參與的渠道，讓我們認同這個內地法律專家的法理

論據，是符合我們香港人的需要，符合《基本法》的需要的。這給我們的感

覺，據我們的理解，讓我們可看到的，是政治決定，而不是法律上的需要。 

 

 第二個理由就是，由署理行政長官透過國務院要求人大釋法，明顯是以

政治的渠道繞過法律的渠道。因為原本根據《基本法》所說，其一是由人大

常委會自行提出釋法，其二是由我們的法院向人大提出要求釋法，現在卻由

我們的署理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出要求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這做

法明顯是循政治渠道，而不是循法律渠道而行，明顯是不尊重香港的法律制

度，這種做法，一次又一次地打擊香港的法治  ─  今次已經是第三次了。

釋法是為政治服務多於為法律服務，為政治的目的多於就法律條文作出解

釋，而非因法律上有此需要。這做法令世人覺得，《基本法》究竟受到我們

特區政府有多尊重呢？受到我們的署理行政長官有多尊重呢？是否純因我

們政治上有需要便可以修改，而且可以即時修改，只要是有政治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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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之內，便可以將《基本法》的原文甚至原意由一變二，由黑變白，這

不是破壞香港法治，不是破壞“一國兩制”，又是甚麼呢？  

 

 主席，在今次就兩年 5 年爭論的問題，我相信大家也看到，我們有同事

會提出司法覆核，今天亦正式提出申請，但提出這個問題之後，坊間便出現

很多的言論，甚至借領匯事件打擊司法覆核的行為，我認為這種做法，是用

政治的手段遏抑法律上的正常、合理和香港人應有的權利。有說法指，提出

司法覆核便會造成拖延，提出司法覆核便會“拖死” 7 月的行政長官選

舉，繼而造成憲制危機。其實，憲制上有甚麼危機呢？《基本法》已經說得

很清楚，我們當選的，無論是新一屆或新的行政長官，在香港的法律以至《基

本法》都有清楚指明任期是 5 年，如果有人挑戰，是可以挑戰的，是可以就

香港法律甚至《基本法》進行司法覆核，何以會有危機呢？沒有人可以透過

現時香港的法律甚至《基本法》，來制止我們 7 月的選舉，甚至胡法官身為

選舉管理委員會的主席，也公開清楚說明，除非終審法院或法院要禁制選

舉，否則選舉會依時依日依法執行。所以有人以領匯事件和今次的司法覆核

作比較，是完全不合理不合法的。  

 

 今天較早時，我們的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以司法覆核有可能導致新的

行政長官不能於 7 月順利產生作為理由，要求提出人大釋法。據我剛才的分

析，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清楚看到，這只是一個藉口。但是，如果大家記得的

話，其實，在今年的 3 月 15 日，在立法會的會議上，署理行政長官曾蔭權

先生當時以政務司司長的身份出席，曾經口口聲聲對我們說，政府對行政長

官的任期的解釋是充滿信心的，在民建聯的追問下，當時曾司長更揚言有信

心本地的法院必然會作出同樣的解釋。可是，由始至終，不到 3 個星期的時

間，他便由很有信心變成害怕得很，甚至害怕 7 月的選舉流產，更要求人大

常委會釋法。箇中有甚麼原因呢？是否因為經常到深圳與廖暉先生談了很多

“密偈”，因而導致這些改變呢？究竟是出於政治的原因、政治形勢的考

慮，還是法律的觀點呢？香港人均被蒙在鼓裏，其實，我們沒有一次可以瞭

解究竟曾司長在深圳說過些甚麼，廖暉先生說過些甚麼。  

 

 我們最擔心的，是自己甚麼也不知道，但面前卻不斷發生很多事件，而

我們卻是活在這些事件當中。香港人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價值觀，便是很害怕

香港被人操縱，很害怕中央的操縱，很害怕中央政府違反八十年代向香港作

出的承諾。中國的國策是“一國兩制”，香港人得到中央政府的認許，我們

是可以自行管治香港的。  

 

 《基本法》與其他國家的憲法一樣，訂有非常嚴格的修改程序，它正

正體現了作為整體社會制度和最高法律的基礎。因此，藉釋法為《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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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部分條文作不同解釋的做法是錯誤的，是踐踏《基本法》作為香港最

高法律的地位。今次是第三次重蹈以往的覆轍，如果連 1994 年的一次也計

算在內，便是第四次了。以中央一錘定音的形式來釋法，是罔顧《基本法》

清澈的法律條文，罔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賦予終審法院才有提請人

大常委會解釋的權力。《基本法》原本是整體香港社會的最高法例，卻變成

了當權者、執政者的政治工具，亦被當權者、政治者利用作為統治的工具。

這是違反法治、“一國兩制”的。  

 

 我和民協強烈要求政府撤銷這項呈請，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應交回本港

的法院，透過《基本法》規定的司法程序處理，請政府不要再次打擊香港的

法治，打擊香港人已擁有的最重要、最可貴的法治精神的基礎。  

 

 謝謝主席。  

 

 

呂明華議員：主席，董建華先生因為身體健康理由提早離任，選舉委員會須

根據《基本法》規定，在特定的時間內選出新的行政長官，讓政府得以繼續

順利運作。但是，《基本法》內並沒有清楚列明一旦行政長官出缺時，新選

出來的行政長官應該是新的一屆，即 5 年任期，還是填補前任行政長官的餘

下任期，即兩年任期。這項二五之爭在社會上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辯論。政府

為了讓選舉能夠按計劃順利舉行，在研究各項法律理據及《基本法》的立法

原意後，決定透過立法會審議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以落實這次新選

的行政長官任期為餘下的兩年。不過，已有人對政府的決定向法院提出司法

覆核，這將對行政長官的選舉工作引入不確定因素，甚至會推遲選舉，以致

影響政府運作，後果非常嚴重。因此，政府提呈中央政府釋法，這已是唯一

的選擇，以便確保 7 月 10 日行政長官選舉能夠順利進行。  

 

 當然，香港回歸後，人大常委會已先後兩次對《基本法》進行解釋，令

社會上一些人對釋法產生不滿情緒，認為人大釋法會損害香港的法治。其

實，《基本法》已經訂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最終的解釋權，

說人大釋法會破壞法治是不成立的。  

 

 也有人認為，人大釋法會令《基本法》千瘡百孔。但是，世界上多個國

家的憲法皆會隨着時間的變遷而進行修改及完善。香港的前兩次釋法，都是

一次性的針對着解決特定的問題，但這次釋法是機制性的。今次解釋清楚行

政長官缺位時的處理機制後，日後將會有法可依。所以，今次釋法會令《基

本法》更為完善，所以是正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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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市民大眾來說，新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或 5 年並不太重要。

他們最關心的是香港能夠順利選出新行政長官，政府運作不受影響，社會和

諧安定，經濟穩步復甦，市民得以安居樂業。其次，新任行政長官的任期如

果是兩年，有兩個優點。第一，每一屆行政長官的任期為 5 年，今後歷史的

記述會很方便。第二，現在政府進行的政制檢討可以繼續進行，2007 年的行

政長官和 2008 年的立法會選舉，均可按原計劃進行，將民主化的進程向前

推進。最後，我想指出，法律是人民制定來規範各級政府的運作、規範人民

的行為，目的是維持社會的穩定。當法律影響其目的時，修改法律是進步的

動作。因此，政府考慮到整體社會的福祉，果斷地提呈中央政府釋法，杜絕

各種政治風險，是最為穩妥及適當的做法，也是合法、合情及合理的行動，

所以是得到香港市民支持的。  

 

 主席，我代表泛聯盟發言。多謝。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們今天辯論的議題在過去數個星期已有很多討論，我

也小心聆聽，包括剛才聽到多位議員的發言，我一直試圖想出有何種更好的

辦法來解決我們現時所面對的困難。但是，事實上，我們聽到多位議員提出

的論點也會感到懷疑，包括剛才有些同事還提及修改《基本法》或司法覆核

的問題。所以，我也想重申我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亦發覺在今天的辯論中，正如鄺志堅議員所說，有些人情緒十

分高漲、色彩很濃烈，以及有些人已經不是在說道理，甚至有人是負面地說

人治代替了法治、“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又說每項條文也可以要求釋法、

“打茅波”、沒有人會相信我們的法制等，更極端的是，有同事更撕毀《基

本法》，我不知道這是否算是法治精神，我只覺得這行為根本不可取，作為

立法會議員，按《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是要擁護《基本法》，大家在第

一次參加會議時亦已經如此宣誓，我覺得做出這類行為，是與誓言有所抵觸的。 

 

 此外，有些人猜疑為何要把行政長官任期訂為兩年，認為背後的動機是

中央對曾蔭權司長的試驗，說甚麼親中、向左派人士的妥協等。這些說法完

全沒有顧及社會上的討論，市民大眾大部分支持任期為兩年，他們卻置這些

意見於不顧，有些議員在某一段時期曾十分着重民意，但在今天的情況下，

他們卻完全沒有理會市民的這些意見。  

 

 另一方面，我覺得特區政府今天提出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國務院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尋求法律解釋，是澄清補

選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我完全支持這做法。因為我相信這做法是有助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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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順利產生，避免香港的政治動盪，促進社會的穩定。為何我會這

樣說呢？有些人說，司法覆核是不會造成影響的，還說得振振有詞。我雖然

不是律師，但我看到很多已發生的事情，使我汲取了經驗，那次便是領匯事

件。在該事件中，我相信房屋委員會已聘請了大批以前稱為御用大律師，現

在稱為資深大律師的法律專家來提供意見，說不會有事的，領匯一定會順利

上市，怎料到事態發展至現在，據電視報道，仍不知道要等待到何時？從這

事件，我們發覺司法覆核並非那麼簡單，因為進入了司法程序的話，我們不

知道法院是會怎樣判決的，法院中坐着的不是梁大法官、吳大法官或余大法

官，法官怎樣作決定和判決，我們是不能催促的，他們有他們的安排，這才

是本港司法制度的獨立之處。基於這理由，政府必須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

訓，小心行事，要確保事情萬無一失。即使領匯未能上市，我覺得也不會“死

人”，大家頂多只會感到失望，覺得官員辦事為何會這麼不小心，但如果補

選行政長官出現問題，便真的會變成為大件事，有人甚至認為會影響憲制，

令這方面出現危機。  

 

 另一方面，也有些同事建議修改《基本法》。當中的表表者就是李柱銘

議員，他認為修改《基本法》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那 3  000 人前往北京，召
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便可解決我們修改法例的問題，如果沒

有錢辦理此事，我們大可以付錢。這種“有錢大晒”的心態，其實是漠視全

國人大最高架構的莊嚴性，以為可隨時用錢邀請人大進行修改《基本法》，

這種才是踐踏《基本法》和法治的態度。  

 

 有些人認為，要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便等於放棄特區“高度

自治”、破壞法治、甚至等同被中央操縱。我是絕對不能認同這看法的。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基本法》的解釋權是屬於人大常委

會，剛才已有同事引述這條文，不過，談及第一款時，便令我回想起當年參

與草擬的過程。我們當時也覺得《基本法》的解釋權原屬人大常委會，這是

按照憲法的規定，並非個人喜歡與否的問題，這權力是由憲法賦予人大常委

會的。其實，我們在草擬過程中也討論到可否授權我們來解釋《基本法》內

某些條文，故此，第二款已說明，我們是有這權力的，人大常委會沒有甚麼

禁制，其實它已賦予香港部分解釋《基本法》的權利，當中包括涉及香港特

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以及當法院審理案件時對這些條款進行解釋的權力。

這點在第二款是有清楚說明的。  

 

 至於第三款，其實剛才有大律師引述時是說漏了一個字，但這個字是非

常重要的：終審法院在終局判決前，應   —  “應”一字在這裏是十分重
要的   —  請人大常委會就有關條款進行解釋，而這些條款是影響中央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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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的事務或與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有關的條款進行解釋的，是

在終局判決前“應”進行解釋的。我深信如果有朝一天，終審法院要就任期

問題進行解釋時，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它“應”提請人大

常委會解釋，所以在這情況下，最後其實也要走這條路，故此，我不認為這

樣會對法治有任何影響。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進行解釋，並不會損害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及終

審權，因為第一，《憲法》明文規定，解釋法律是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基

本法》作為《憲法》之下的基本法律，按照《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人

大常委會當享有解釋權；第二是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有需要

就條文作進一步明確界定或補充規定作出解釋，而不是對審理案件中的法律

適用作解釋，所以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並不會影響終審法院對所管轄的案件具

有最終一級判決的權力。  

 

 在此，我想多引述關於 1981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加

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所提及其中兩項規定：包括 (1)凡關於法律、法令

條文本身有需要進一步作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的，由人大常委會進行解釋或

用法令加以規定； (2)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

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只限於法律條文的界限及

內容，而不涉及具體案件如何辦的問題，因此並不會影響香港司法的獨立。 

 

 主席，回歸以來，人大常委會曾經就《基本法》進行兩次解釋，而結果

也得到香港社會的認同，證明釋法並不影響香港的法治。在此，我想引述已

退休的終審法院列顯倫大法官的一段說話，他說：“本港的法治並未因人大

釋法而有所削弱，法治精神依然日日在我們的法院得以落實。”祁彥輝法官

也表示：“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條文，絕對沒有損害法治或司法獨立，

如果人們沒有忘記，《基本法》事實上賦予人大常委會最終的釋法權。”以

上是引述了兩位終審法院的大法官的言論，我很希望香港法律界的朋友，對

於國家的憲法或法律的運作有多些瞭解，因為我也很明白，“一國兩制”在

兩個不同的法律區可能產生很多問題，甚至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有需要經

常互相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慮。如果我們純粹只

是說一些情緒性的話，我覺得對香港社會或對我們本身也沒有好處，因為既

然“一國兩制”對香港是最有利的，大家其實也有責任一起把它成功落實，

我覺得大家均有需要向這方向進發。  

 

 說完以上這些話，我謹此結束我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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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很多同事已在我之前發言，亦表現出很多情緒反應。可

能由於這是休會辯論，容許每人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的關係，所以有關論點

不停地重複。其實，在我發言之前的民主派議員所提出的論點，亦已很清楚

地就法律方面表達一些專業性或非專業性的意見。  

 

 沒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

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成員在就職

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梁國雄議員在較早時曾表達了一些情緒，或許他

的表達方式便是要對今次釋法表示一種抗議，所以將《基本法》其中一些條

文撕毀，主席事後亦作出裁決，說明天以後任何人在議會內撕毀香港的法律

文件，包括《基本法》，均會被裁定行為不檢。  

 

 這些情緒的表達、撕毀《基本法》的做法，並不會傷害《基本法》，但

如果為了能在 7 月 10 日順利選舉產生新的行政長官而歪曲《基本法》，這

才會對《基本法》造成極大的傷害。我們宣誓是要維護《基本法》的精神，

並不是說撕毀《基本法》的本子便會影響《基本法》。  

 

 剛才亦有很多同事就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作出很多詮釋，有正方和反

方的意見。我覺得這是無須質疑的，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會的確具有

釋法的權力，問題是就着政府今次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不論其手法是否合

乎程序或結果為何，最重要的是後果問題。雖然一些評級機構較早時未有就

今次釋法事件將香港降級，但已表示感到憂慮，而且作出負面評價，這已對

香港造成傷害。  

 

 其實，《基本法》是很簡單的，一共有 66 頁，無須訴諸權威、無須理

會法律專家，資深大律師等說甚麼，是人也看得明白的。我看了整份《基本

法》，一而再、再而三的看，中、英文版也看了，不論是以中文版或英文版

為準，當中確實很清楚地就着行政長官的任期、選舉，列明每一任的行政長

官任期為 5 年，《基本法》內亦沒有補選這一回事。如果現在要提請人大常

委會釋法，大家也知道背後的動機是甚麼，便是希望達成一個結果，不論這

個結果背後的動機為何，結果便是要指明延續任期是兩年，這樣才令人感到

震驚，令人覺得有問題。政府要求釋法，人大常委會當然有權釋法，而怎樣

要求釋法又是另一回事，但問題是怎麼可以看完這本《基本法》後，走出來

說任期是兩年呢？這是補選，哪裏有列明呢？我們怎樣跟年青人或下一代交

代呢？這是陷人大常委會於不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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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那些民調、民意，只有一個民粹主義的政府才會挾持民意來方便行

政，如果民意是不正確的時候  ─  特別是剛才提到《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的規定，大家宣誓效忠《基本法》，我們要指出如何維護《基本法》 ─  

我們不能因為每一個人（可能包括我在內）的希望，希望 7 月 10 日能順利

進行選舉，產生新一任行政長官，我們不能為了這個原因，而犧牲香港的法

治精神，這是很重要的。香港之所以與中國其他城市不一樣，香港之所以能

成為世界級的城市、國際金融中心，那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身為香港人

而感到驕傲，因為我們有法律。我們很清楚，只要是依據法律做每件事，只

要我們奉公守法，我們便無須有任何恐懼。  

 

 可是，為了 7 月 10 日能順利進行選舉，很不幸地，一些我們日常很尊

敬的人、官員、學者，甚至行政會議成員便表示，如果進行司法覆核，會引

起憲法危機，是利用司法程序，有人甚至將領匯拿出來當笑話說，有甚麼問

題呢？他們表示如果不進行釋法，而容許別人挑戰選舉的話，又會引起大笑

話。不過，現時還未有笑話，沒有笑話，根本笑不出來，何來笑話呢？評級

機構告訴我們，這種做法是可耻的，有一間評級機構直接用“可耻”這兩個

字。現在沒有人笑，因為笑不出來。  

 

 因此，選舉行政長官是一回事，能順利產生新一任行政長官當然非常重

要，我們之中、大部分香港人也希望能於 7 月 10 日順利進行選舉，產生新

一任行政長官，但我們不能為了產生新一任行政長官便歪曲法律，這怎樣解

釋呢？我不是要爭拗甚麼釋法問題，人大常委會有權釋法，是絕對有權的，

有甚麼問題呢？便由它釋法吧。不過，問題是解釋甚麼呢？這面區旗是紅色

的，有一天我們不喜歡，它能否替我們釋法轉為綠色呢？是不可以的。很多

同事，特別是民主派的同事也解釋了我們為何要反對釋法，我們的立場是一

致的，我們希望特區政府不要為了方便在 7 月 10 日進行選舉，而破壞香港

的法治精神，損害香港的“一國兩制”。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議員已發言完畢。我現在請律政司司長就議案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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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多位議員發言，認為按《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

所選出填補出缺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原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是沒有法

律根據的，只是政府從政治權宜之計來考慮，只聽取內地兩位法律專家的意

見，把內地法律制度引入香港，沒有遵守普通法的法律解釋原則，扭曲法律，

更批評政府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沒有必要、干預司法程序、

破壞法治及損害“一國兩制”的。我請議員容許我從法律角度作出回應。  

 

 上月 12 日及 15 日，我分別在新聞發布會及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發言，解

釋政府對填補出缺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的立場和理據。簡單地說：填補出

缺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並非《基本法》第四十六條所述的通常 5 年任期，

而是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述的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的規定。第

四十五條所指的具體辦法，則由附件一規定。整個《基本法》政治體制的設

計，以繁榮穩定為目的，因此，在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的 5 年任期中，

如行政長官出缺，仍由同一個選委會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如果新的行政長官

的任期重新計算，選委會所選出的行政長官的總任期便超出它本身權力的限

期。這個解釋，符合《基本法》整體條文的解釋、起草過程的討論和立法原

意，並獲當時參與起草有關條文的委員和專家證實及討論草案時的文件支

持。3 月 12 日，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公開認同特區政府的立場。雖然選

委會的任期與行政長官任期，在實踐中發生了距離，但原本的設計與立法原

意是相配合的，也與去年人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所指的 2007 年第

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合。  

 

 有議員指出，政府的立場是政治權宜之計。政府的立場，是完全按照《基

本法》的規定而作出的。較短的任期，對特區政府有甚麼好處？如果說是權

宜之計，採取 5 年的立場，還可以省去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修改工

作，推遲第三任行政長官的更民主開放的選舉，這也就是最初數位議員包括

李柱銘議員、湯家驊議員所指的“陰謀論”。事實上，政府並沒有“陰謀”，

也沒有按照陰謀論設計《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的解釋。   

 

 有些議員說，我們這樣做是引入內地的法律和制度，雖然按照內地的制

度填補出缺的選舉，當選者必然是出任剩餘任期，但這個不是香港的制度，

也不應請教內地的法律專家。我多謝劉健儀議員剛才陳辭說明《基本法》不

可以完全按普通法解釋。事實上，普通法現時是在我們新的憲制，即《基本

法》之下運作，必須按照《基本法》的引入而發展。《基本法》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性法律，不但香港要遵守，中央政府和內地省市等都要

遵守（例如第二十二條）。要找尋它的條文的立法原意，當然不能在香港或

沒有參與起草工作的香港法律專家中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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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普通法的原則，法院的職責是確定《基本法》所用字句的含意，並

使這些字句所表達的立法原意得以落實。但是，正如終審法院在入境事務處

處長訴莊豐源一案所說：法院必須避免只從字面上的意義或從技術層面，或

狹義的角度，或以生搬硬套的處理方法詮釋文字的含義，也不能賦予其所不

能包含的意見。因此，為協助解釋有關條款，法院會考慮《基本法》內容，

包括其他條款。  

 

 換句話說，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我們不單止要看《基本法》

第四十六條，更重要的是要看第五十三條二款所提及的第四十五條和附件一，

況且《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與我們現時的爭論無關。有數位議員說：《基本

法》第四十六條清楚不過，不容我們考慮其他資料。但是，《基本法》第五

十三條二款說明和它有關的不是第四十六條而是第四十五條和附件一，《基

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沒有明文規定填補出缺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但我

們可從附件一找出它的意義，應該是剩餘任期，這與立法原意是完全配合

的。因此，這個解釋完全符合普通法，亦沒有扭曲法律。  

 

 有些人認為，我們請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是損害法治、破壞

“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說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

人大常委會，這是《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四款賦予的權力，而在《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八條重申。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以解釋

《基本法》的條文，但這項權力並非全無限制：凡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

央和特區的關係，而條文的解釋又對裁決甚為重要時，在終局判決前，特區

法院必須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該條文。按《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行政長官

既要向國務院（即中央政府）負責，也要向特區負責。按《基本法》第四十

八 (二 )條，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在執行的過程中，當特區碰到難

題，不能保證在 7 月 10 日順利選出新的行政長官時，他有責任向國務院提

交報告，並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因此，無論人大常委會自行決定解釋

《基本法》，或由特區政府經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作出的解釋亦

是依法辦事，絕不違法。況且，既然這解釋是由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我看不

到它是否可以在法庭向它提請的時候，作出的結論為 5 年，而由特區政府提

請時便說是兩年呢？同一個機構作出的法律解釋，無論是它自行釋法，或特

區政府經國務院提請釋法，結果也是一樣。由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結

果亦是一樣。這 3 個方式均為《基本法》規定的合法程序，所以行使法律解

釋權是不可能損害法治的。在劉港榕訴入境事務處處長案件中，法庭清楚指

出，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是不受《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即是法院

的解釋權，或是第二款所限制的。換句話說，人大常委會並非須由法院提請

才可以解釋法律。大家也記得，該案件所審議的法律解釋，正正是由行政

長官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 (二 )條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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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的。這種法律解釋是“一國兩制”中的設計，所以不可

能被視為破壞“一國兩制”。  

 

 現在我想談一談提請釋法的必要，有議員認為，既然已有人提出司法覆

核，政府何不讓法庭解決爭議，為何提請釋法干預司法程序？早前政務司司

長已向各位議員陳述釋法的迫切需要，我不重複。司法覆核當然是解決問題

的其中之一個辦法，可是，我們面對的是緊迫的時間表，司法覆核原本是補

充法律刻板式的訴訟規定的不足，法庭有很大的酌情權決定是否行使它的權

力，給予申請人援手。我知道有兩個司法覆核的申請已呈交給法院，我無意

就現行訴訟發表任何意見，只想重申一下法律原則，說明為何在人大常委會

沒有作出具約束性的法律解釋之前，司法覆核存在的變數：  

 

(一 ) 法庭對案件是否有司法管轄權，完全是它的裁決，如果它認為沒

有司法管轄權，即使訴訟雙方同意，也不能賦予它司法管轄權。

所以，法庭可能不會就新的行政長官任期作出裁決。  

 

(二 ) 申請人要有足夠的利益，才能要求法庭作出裁決。法庭有可能以

申請人沒有足夠的利益作為立足點，而拒絕申請人的申請，但不

對新的行政長官任期作出裁決，在這方面，案例是相當清楚的，

因此，司法覆核未必一定能夠解決爭議。   

 

(三 ) 法庭也可能認為法案的審議權在立法機關而拒絕在《行政長官選

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通過以前處理此案。正如

我向四十五條關注組數位議員提供的案例顯示，以前法庭也有類

似的判例。我說出這 3 個例子，只是提出在某種情況之下，法庭

未必就我們爭議的問題作出裁決而撤銷申請，而我們亦不知道何

時會有其他人提出司法覆核，而法庭又真的會處理現在爭議的問

題。  

 

(四 ) 行政長官候選人有權知道他的任期是兩年還是 5 年，更重要的是

選舉一定要依法進行，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已表示新的行政長官任

期應該是剩餘任期，如我們按照現行法例選舉，選出來的行政長

官會不會被委任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已修改法例，但法庭作

出裁決，說法例無效，任期是 5 年的話，在這情況下，在案件未

達終審法院的時候，特區政府可否漠視這項裁決而進行選舉一位

只有剩餘任期的行政長官呢？在這情況下，如果我們不遵從法庭

的裁決，也是會違反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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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雖然我完全相信法庭會配合盡快處理案件，但為了公正審訊，法

庭亦必須給予雙方足夠時間搜集證據，以誓章或其他方式呈交法

庭，而所有的證人證物，亦未必隨時能準備好，況且，法庭從未

就新的行政長官任期作出裁決，因此不符合“青蛙跳”的程序，

不可以直接從原訟庭上訴至終審法院。  

 

(六 ) 案件在終局裁決前，法庭亦要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

款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最少這是我的看法。終審法院從未行使

過這個權力，在程序上是否隨時已有準備不得而知，而它的準備

是否符合內地要求，我們也不知道。即使法庭能在短期內將條文

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釋法本身亦最少需 3 至 4 星期，整個訴訟

過程恐怕難以及時完成，而在整段期間，行政長官選舉的籌備工

作便籠罩不明朗氣氛，不利選舉進行，因此而產生的後果，政

務司司長已詳細談過。   

 

 因此，如果人大常委會作出一個具約束性的解釋，行政長官的選舉便有

穩固的合法性，順利在 7 月 10 日產生。無論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到法庭進行

司法覆核，因為既然有具約束性的解釋，我們便可以從速解決這問題。   

 

 主席女士，我明白社會，特別是熟習普通法的法律界，對任何釋法的行

動都有極大的抗拒。雖然今天多位議員建議，如果法庭認為有需要按《基本

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提請釋法，應由法官決定，但早一兩星期前，由法

庭處理這個問題和人大常委會自動或被要求釋法，均被視為“兩難之事”，

有議員不願讓法庭處理涉及政治性的問題。然而，釋法是我們的制度的一

部分，有需要的時候便要行使，把它當作洪水猛獸，便是對《基本法》的不

接受，對人大常委會憲法上權力的抗拒，又如何說得上法治，如何說得上

“一國兩制”呢？   

 

 我希望議員支持政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

第五十三條二款，以解決紛爭，以便新的行政長官能順利產生。  

 

 多謝主席女士。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今天晚上有二十多位議員就這

項議題發表了很詳盡的意見，我亦看到大家也經過深思熟慮、確切地表達了

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黨派的意見。律政司司長已從法律角度作出回應。主席

女士，我希望從憲制及實施《基本法》的角度，作進一步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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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有責任根據憲制和我們的法律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我們必須依從有關規定，作出這方面的安排。倘若

特區不能如期依法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可能會影響到政府政策

的制訂、我們的施政及特區正常的運作，甚至可能會引發憲制危機。為了要

維持對特區居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執行《基本法》的信心、決心和能力，不

會提出質疑，我們作出向國務院提呈報告的決定，要求國務院考慮向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  

 

 我們這樣做，因為我們看到有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雖然我們經過了

一段時間的討論，但社會上仍然有分歧。有人贊成新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

該是 5 年，有人贊成應該是出任剩餘任期。我們亦看到社會上的分歧是會持

續的，這會影響我們立法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會影響司法覆核的爭議。我

們有見及立法和司法兩方面的困難，才作出向國務院作出報告提請釋法的決

定，要求國務院考慮向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提出解釋法律的

請求。這樣做可以為我們今後的工作提供一個明確的憲制基礎，相信對我們

的立法和處理這宗司法覆核的案件會有幫助。  

 

 主席女士，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裏，我們一直非常着重和非常小心

地聆聽社會上各方面的意見。在立法會中，我們曾參加內務委員會，我們在

較早時曾跟大家進行休會辯論，並曾在政制事務委員會進行相關的討論。在

上星期，我們分批約見了不同的立法會議員，詳細地聽取大家的意見，才作

出今天的決定。我們在向國務院提交報告之前，透過今天向大會作出的聲

明，向各位議員和立法會作出了交代。  

 

 今天有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泛民主派的議員，重申他們認為修改《基本

法》才是解決這次問題最恰當的做法，但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

會已經表明，《基本法》對行政長官缺位後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已有明確的

制度設計，立法原意是清楚的，所以在這情況下，我們不相信可以有一個基

礎，以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議案。通過法律解釋，使《基本法》相關條文

的立法原意明確，是最適合的做法，是不應提出修改《基本法》的。  

 

 再者，《基本法》的修改權是屬於全國人大，而下一次全國人大會議須

待 2006 年 3 月才召開，不可能在今年 7 月 10 日我們要處理新的行政長官選

舉這個時限之前，修改《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每一次我們提到有關《基本法》的解釋，泛民主派的議員便會危言聳聽，

說這樣做會沖擊法治、法治已死。其實這是沒有根據，亦是脫離我們憲制基

礎的一種說法。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最終

的解釋權，這正正是我們憲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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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 1999 年 2 月時，終審法院已明確表示，如果人大常委會就《基

本法》有關條文有一個解釋時，終審法院是會以此為依歸，不能、也不會質

疑。終審法院這個判決正正反映了我們的憲制秩序。如果終審法院的大法官

也尊重這個憲制秩序，我想反問泛民主派的議員或《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

組的議員，為何你們最敬重的大法官也尊重的這個憲制秩序，你們卻會覺得

難以接受呢？  

 

 接，我想說兩方面的論點。第一，香港的普通法制是繼續有發展的空

間；第二，解釋《基本法》不可能單從普通法的原則出發。  

 

 第一方面，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的普通法制其實是不斷在發展

和加強中。我這樣說是基於 3 個理據。第一，自香港回歸以來，自特區成立

以來，香港的終審法院按照《基本法》成立了，香港的終審法院亦取代了前

樞密院對香港案件的終審權。這一個角色是香港的法院在 1997 年之前不能

擁有的，是 1997 年回歸後才擁有的。因此，不論大家對《基本法》的解釋

權有何立場，大家要認清楚一個事實，便是回歸以來，香港終審法院的角色

是加強了、擴闊了。  

 

 因此，梁家傑議員提到以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今天香港是中國的殖

民地，這個立論不明確，亦沒有基礎。首先，香港只不過是一個特區，不可

能把它詮釋為一個殖民地。第二，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而終審法院現時所

扮演的角色是經過中央、經過人大訂立《基本法》，授權予特區行使權力的

一部分。正正按照這個授權，香港終審法院的角色在回歸以後較回歸以前更

為重要。  

 

 第二方面的理據是，終審法院對案件的終審權和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

最終的解釋權，相互之間可以並存，完全沒有矛盾。我們回看 1999 年 1 月，

終審法院作出了一個判決，及後人大常委會在 6 月進行釋法，是就居留權事

件進行釋法，釋法是為了我們以後處理相關個案時，可以提供一個明確的基

礎和解釋，但我們是按照終審法院 1999 年 1 月的原有判決，容許了數千名

申請居留權的人留港作永久居民，及後再過了一段日子，我們容許更多人按

照這個決定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因此，單從 1999 年的案例，我們看清楚人

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最終的解釋權，跟香港終審法院對香港案件的終審權

沒有抵觸，可以並存，相互之間並沒有矛盾。  

 

 第三方面，再簡單一些，因為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在回歸後延

續了普通法制，也賦予終審法院一個更廣闊、更全面的角色。終審法院擁有

對香港法例和香港普通法最終的終審權，也按照終審權的演繹不斷發展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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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通法。終審法院每次的判案便成為了我們香港普通法的先例，所以，我

們每天都看到香港的終審法院和特區的法院在處理合約的仲裁、遺囑的判

定、意外責任的釐定、婚姻的離合等。香港的普通法制是在不斷發展中，按

照《基本法》本身的規定，容許香港的普通法制可以蓬勃開展，這些完全不

受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行使解釋權所影響。  

 

 第二方面的重要論點是，我們須明白《基本法》是推動和延續香港普通

法在香港回歸後，可以繼續發展的基礎、根基和動力。是先有《基本法》，

普通法在香港 1997 年之後才得以延續。香港的普通法不可以凌駕《基本法》，

否則便是本末倒置，我們不能堅持解釋《基本法》只可以用普通法制的原則。

我知道民主派的議員非常珍惜香港的普通法和香港法院的制度，我們特區政

府的同事也是一樣，所以我們在 1997 年之前，很努力為終審法院的成立而

立例，務求要依時成立終審法院。這個制度已經確立，每天也在運作，但我

們必須明白《基本法》是一份獨特的憲制文件，這是在內地成立、確立的一

套全國性法律，是為成立特區而制定的憲制性法律。《基本法》本身便是

“一國”和“兩制”之間的界面，我們要從經驗中實踐，才可以更全面掌握

實踐《基本法》的原則。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不可能損害香港的法治，

從開始到現在，香港的終審法院從未獲授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這個

權力始終屬於中央人大常委會，我們不可以說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便會削

弱香港的法治。  

 

 其實，如果我們回顧每一次我們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要求，也是為香

港解決重大和實質的問題的。在 1996 年，人大常委會為香港處理了中國國

籍法在香港實施的問題，解決了回歸前有許多人擔心在外國居留一段時間之

後重返香港，可否仍然保持中國國籍，申請特區護照，而又可以同時使用外

國護照的問題。當年這個解釋便是繼續容許這一羣香港人可以用外國護照作

為旅遊證件。這個決定和解釋受到香港人歡迎，亦為香港社會所接受。  

 

 在 1999 年，我很記得我們向國務院提呈報告，要求人大就《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作出解釋時，香港社會亦很明白這是為香港解決了一個重大的問

題，相關的民意調查均表示及反映香港社會和香港市民是支持這種做法的。

在立法會的辯論中，大部分的議員亦支持這種做法。時至今天，大家可看到

當年 1999 年的解釋是為香港穩定了局面，解決了問題。  

 

 主席女士，去年，我們看到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制發展的議題作出決定

和解釋，亦為香港定出比較明確的方向，所以我們自從一年多以前便可以開

始就這個問題進行下一步的公眾諮詢工作。我們可以在今年下半年繼續就這

個主流方案進行討論，以及希望在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時，我們可以對《基

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相關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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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相信這次向國務院提呈報告，要求國務院考慮向人大常委會提出這

個解釋的請求，可以解決香港當前一個重大的問題，讓我們可以在 7 月 10

日如期和依法選出新的行政長官，讓香港的管治得以延續。  

 

 主席女士，接着，讓我談一談有關選舉委員會真空期的問題。余若薇議

員、李卓人議員和劉慧卿議員均提及為何我們不立刻選出一個新的選舉委員

會，接在 7 月 14 日開始便可以就位，這樣可以防止真空期的出現。其實，

我們在 2001 年制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時，已預見會出現這段由 2005 年

7 月到 2006 年年底、大約 18 個月的真空期。這不是我們新製造出來的問題，

而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附件二是由 2000 年

開始，按照附件二的規定，我們必須成立 2000 年的選舉委員會，而附件一

說明我們必須成立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跟附件二的那個是相同的，來進行

第二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因此，《基本法》本身的安排及設計直接導致這 18

個月的真空期出現。但是，縱使有這個真空期，我們一直的說法是，我們不

會輕率選出一個新的選舉委員會。考慮的原因主要有 4 方面：  

 

 第一，我們應該集中處理好 7 月 10 日的選舉，讓新的行政長官能順利

和如期產生。現屆選舉委員會的任期到 2005 年 7 月 13 日屆滿，所以理應先

由現屆選舉委員會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我們應該集中處理好這

個問題和安排。  

 

 第二，我們早前已預計會出現這段真空期，但我們的策略一直是希望可

以在這個真空期當中安然度過，待我們在 2006 年年底、 2007 年年初再選出

一個新的選舉委員會，配合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時，才成立新的選舉委員

會，讓新的選舉委員會可以跟新一任  ─  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時段

合。從今以後， 5 年一屆、 5 年一任，便可以完全配合了。  

 

 第三，特區政府不會輕率組成新的選舉委員會，以處理一些未必會發生

的情況。如果我們現在立刻選出一個新的選舉委員會，有可能阻礙了我們對

2007 年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產生辦法的檢討工作。因為我們可能必須對 800

人選舉委員會的安排作出修訂，所以，如非必要，我們不會在現時選出一個

新的選舉委員會。  

 

 第四，如果我們現在便籌組在 7 月 14 日成立新一屆選舉委員會，會花

費不少公帑，而新的選舉委員會選出後不一定有需要運作，因為未必有用，

所以這並不符合香港最重要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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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在過去個多月，我們看到社會上對新的行政長官任期問題發

表過很多不同意見。最初的時候，泛民主派的議員說，如果是 5 年一任，便

會扼殺 2007 年政制發展的檢討。接着，他們聽說任期可能是兩年，便開始

說特區政府不按照《基本法》辦事。在上一次的休會辯論中，我問泛民主派

的議員是否要我們行左不能，行右也不能呢？但是，今次我們向國務院提出

報告，要求國務院考慮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泛民主派的議員便廣泛地說

我們影響法治，所以，今天看到大家不單止希望我們行左不得，行右也不能，

而且還希望我們寸步不移、寸步難行，這並不是辦法。特區政府已看到有一

個問題，我們總是要解決，總是要處理的。如果我們看到有問題而視若無睹、

坐視不理，這才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我們要作出這個決定，向國務院提呈報

告，並非一個輕率、容易作出的決定，但我們相信這是最符合香港根本利益

的決定。  

 

 《基本法》是一份新的憲制文件，實踐的時間仍然很短，只有七年半，

還不足 10 年。在落實這個史無前例、“一國兩制”的安排時，我們其實須

不斷探討和總結經驗。在實踐過程中，我們無可避免須解決一些富爭議性的

問題，例如今天處理有關任期的問題。但是，正正因為內地與香港兩地的法

制不同，我們便要願意共同探討，放下成見。不論是政府的同事、對各位議

員、對法律界的朋友，大家均須從正、反等多方面研究這些問題、共同探討，

才可為香港找到前路及前景。  

 

 主席女士，總的來說，我深信假以時日，我們這兩個法律制度是可以磨

合，可以互相包容的，但一經磨合後，正如我較早前所說，我深信香港的普

通法制是可以延續、茁壯成長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本會現即休會待續。我想提醒議員，

議案如獲得通過，我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16(3)條宣布休會。在此情況下，

今次會議將不能繼續舉行，以考慮議程內餘下的事項。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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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未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

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被否決。  

 

 

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秘書：《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主席：李國寶議員提交的《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涉及政府政策，按照《議事規則》第 54(1)條，我須在本會考慮二讀該條例

草案前，要求獲委派官員示明該條例草案已獲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確認《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

併）條例草案》已獲署理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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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李國寶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二讀你提交的條例草案。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need for this Bill follows a decision by Citigroup to combine its Hong 
Kong retail business into a single subsidiary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named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At present, the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is operated as a branch of the 
United States bank, while the credit card and mutual fund businesses are carried 
on by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The Bill will create a simpler and more 
rational structure for the local consumer operation. 
 
 In anticipation of the merger,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applied for a 
full banking licence last year.  The application was approved on 28 October 
2004. 
 
 This Bill was discuss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Financial Affairs Panel on 
1 November 2004.  At that time, members raised a number of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ntent of the merger. 
 
 I have responded in full to these questions in a letter to the Financial 
Affairs Panel dated 23 November 2004, pointing out that Citibank plans to have 
substantial new investments in Hong Kong in the coming years. 
 
 The merger provides a tax-efficient way for Citibank to expand its local 
business, as it will allow Citibank to defer United States tax obligations at the 
Group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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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more, as a locally incorporated bank, Citibank stands to benefit 
from any new initiatives related to the banking sector under the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This shows that Citibank has recognized that Hong Kong must be part of 
its larger China strategy, as it seeks to grow and expand its business. 
 
 The proposed merger is a vote of confidence in Hong Kong, and can only 
benefit both Citibank's own customers, and the Hong Kong economy in general. 
 
 I therefore take great pleasure in recommending the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to the Counci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

併）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現在是晚上 9 時 27 分，我認為現在是適當的階段暫停會議，明天下

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28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wenty-eight minutes past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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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會後要求就第五項質詢作出以下修改  

 
第 47 頁第 5 段第 2 行  

 
將“乘客一年有三十多萬人次，遭檢控的有五萬多人，只佔 0.4%，”改為“乘

客每日有三十多萬人次，過去 3 年，遭罰款的有五萬多人，只佔 0.4%[註 ]，”  

 

註：  在 2004 年，被查票的輕鐵乘客人次為 350 萬，當中未能出示有效車票而被徵收附加

費的乘客個案約 16  000 宗。因此，有關的百分比約為 0.4%。  

 

 
第 49 頁第 3 段第 2 行  

 
將“月票的使用在今年才實行”改為“月票的使用在去年才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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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書面答覆  

 
保安局局長就劉慧卿議員對第一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規管受養人在港工作的政策於 2003 年 7 月 1 日實施前，在港工作的配

偶的數字，由於在該政策實施前，受養人在港工作前無須向入境事務處處長

申請准許，所以我們並沒有在政策推行前在港工作的配偶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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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s Emily LA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1 
 
As regards the number of spouses taking up jobs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vised policy governing the employment of dependants on 1 July 2003, as 
dependants were not required to seek permission from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to work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aid policy, we do not have 
any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spouses who took up jobs before Jul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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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李鳳英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同值同酬，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進行的“同值同酬”研究，

涵蓋 3 個階段的工作。第一階段的工作包括研究若干公營機構的職位及推行

公眾教育計劃，第二及第三階段則涵蓋私營機構職位及繼續推行公眾教育計

劃。  

 

 平機會現正着手擬訂策略，以推展這個複雜課題所涉及的各項工作。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A5

Appendix 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Ms LI Fung-yi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EPEV),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is conducting a research on EPEV which covers three phases.  
Phase I of the research covered a study on public sector job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mes. The study of private sector jobs and 
implementing public education programmes will be covered in phases II and III. 
 
 The EOC is now in the process of mapping out a strategy to take this 
complex subject forward. 



立法會  ─  2005 年 4 月 6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6 April 2005 

 

A6 

附錄 III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張超雄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年齡歧視，以立法方式處理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問題，對本港經濟會造

成深遠影響。此舉可能會增加營商成本，對佔本港商業機構約 98%的中小型

企業而言，壓力尤大。我們的看法是在就業方面的年齡歧視與其他反歧視法

例相比，有着本質上的不同。所以，就此訂立法例對商界的影響將會更大。

舉例來說，性別可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類別，須保障的類別也十分清晰；但

年齡歧視卻是一種相互比較的概念，保障範疇並不明確。  

 

 很多商業機構現時可能以某些與年齡有關的條件（包括具若干年工作

經驗及良好體格），作為機構招聘、晉陞、薪酬／福利調整、訓練及退休的

合資格準則。如果要放棄採用這些一般被認為是明確而客觀的準則，則須設

立一套全面以技能為本的評估機制，這無疑會增加營商成本。此外，為免被

指觸犯反年齡歧視法例，商業機構將須額外保存所有與上述僱傭安排有關的

完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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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Dr Fernando 
CHE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age 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against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would have potentially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local 
economy and could increase business cost, especially for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which constitute some 98% of al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As 
compared to other anti-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 we are of the view that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is of a different nature.  Hence, enacting 
legislation in this connection would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business.  Whilst, 
for instance, sex can only be divided into two distinct categories and the category 
for protection is very clear-cut, age discrimination entails a concept of 
comparative grading which renders distinction in protection coverage difficult. 
 
 Many corporations are currently employing certain age-related attributes, 
including number of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physical fitness, as qualifying 
criteria for recruitment, promotion, wage/benefit adjustment, training and 
retirement.  To abandon the use of these attributes, which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clear and obj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kill-based valuation mechanism which would no doubt add cost to doing 
business.  Moreover, to avoid breaching the anti-age discrimination law, 
businesses would be required to maintain additional comprehensive records of all 
aforesaid employment-related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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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書面答覆  

 
民政事務局局長就梁國雄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有關廢除勞工條例及保障勞工方面的權利，在廢除條例方面，臨時立法會在

1997 年 10 月通過《 1997 年僱傭及勞資關係（雜項條訂）條例草案》，當中

廢除兩條與勞工事務有關的條例。這是政府在進行了詳盡檢討，並仔細諮詢

了由僱主、僱員和政府代表組成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後所得的結果，已在僱主

和僱員的利益之間取得合理平衡，亦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  

 

 在集體談判方面，政府相信只有在勞資雙方自願的情況下，集體談判才

會有效。我們並不贊同立法強制集體談判。勞工處已採取措施，倡議僱主及

僱員或雙方各自所屬的組織進行自願及直接的談判。在企業層面，該處積極

鼓勵僱主與其僱員或僱員工會保持有效的溝通，並就僱傭事宜徵詢他們的意

見。在行業層面，現時有 9 個三方小組，由僱員、僱主及勞工處代表組成，

商討個別行業關注的事宜。  

 

 正如主體答覆所述，《僱傭條例》為僱員提供全面的僱傭權益，當中已

包括防止歧視職工會的保障。具體來說，《僱傭條例》訂明，所有僱員有權

成為職工會會員及參與職工會活動，並保障他們在僱傭方面不會因行使參與

職工會及其活動的權利而遭歧視。條例亦讓僱員有權就僱主“不合理及不合

法解僱”（包括因為歧視職工會而作出的解僱）提出申索，包括補償及在雙

方同意下安排復職／再次聘用。為了向僱員提供更大的保障，當局正着手準

備修法案的擬稿，賦予勞資審裁處權力，就“不合理及不合法解僱”可無須

取得僱主同意而作出復職／再次聘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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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Mr LEUNG 
Kwok-hu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As regards the repeal of labour-related ordinances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employees, on the repeal of ordinances,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in 
October 1997 passed the Employment and Labour Relation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1997 which, among other things, repealed two labour-related 
ordinances.  This was the result of a thorough review conduc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the Labour Advisory Board, a tripartite 
body made up of employer, employee and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The 
decision represented a reasonable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nd was in the overall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On collective bargaining, it is the belief of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for 
collective bargaining to be effective, it should assume a voluntary character.  
We do not support the introduction of compulsory collective bargaining through 
legislation.  The Labour Department (LD) has taken measures to promote 
voluntary and direct negotiation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nd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the LD actively encourages 
employers to maintai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employees or their unions 
and to consult them on matters pertaining to employment.  At the industry level, 
there are nine tripartite committees comprising representatives of employees, 
employers, and the LD.  They serve as useful forums for discussing 
industry-specific problems. 
 
 As stated in the main reply,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confers on 
employee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employment rights and benefits which already 
include protection against anti-union discrimination.  Specifically, the 
Ordinance provides for the rights of all employees to trade union membership 
and to participate in trade union activities, and protects them against acts of 
anti-union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It also entitles employees to claim 
remedies, including compensation and reinstatement/re-engagement subj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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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ANSWER — Continued 
 
mutual consent, against their employers for unreasonable and unlawful 
dismissals, including dismissals on the ground of anti-union discrimination.  To 
give greater protection to employees, a draft amendment bill is under preparation 
to empower the Labour Tribunal to make a reinstatement/re-engagement order 
without the need to secure the employer's consent in unreasonable and unlawful 
dismis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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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張學明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東鐵及西鐵的逃票數字，根據九廣鐵路公司提供的資料顯示，於 2004

年，東鐵及西鐵的逃票率分別為 0.03%及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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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V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o Mr CHEUNG Hok-ming'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the fare evasion figures for East Rail and West Rail, according to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the fare evasion rate for East Rail and 
West Rail in 2004 is 0.03% and 0.0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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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I 

 
書面答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就劉健儀議員對第五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

覆  

 

有關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有否就輕鐵乘客逃票的情況計算每年所

蒙受的損失，九鐵公司表示如要計算因逃票而令公司每年所蒙受的損失，便

要確立逃票者的乘車模式（例如車程的長短）。九鐵公司指出由於並沒有準

則確立個別逃票者的乘車模式，因此，要作出一個準確的計算存在一定困

難。九鐵公司因此未能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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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V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to Ms Miriam LAU'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5 
 
As regards whether the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KCRC) has 
calculated the annual revenue loss due to fare evasion of Light Rail, according to 
the KCRC, the annual revenue loss due to fare evasion can only be calculated 
when fare evaders' travelling pattern (for example, distance travelled) is 
established.  The KCRC points out that as there is no basis to establish 
individual Light Rail fare evaders' travelling pattern,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n 
accurate estimate of the associated revenue loss.  The KCRC is therefore unable 
to provide the requested information. 
 


